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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举行第二十次会议

　　河南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

二十次会议于２０２０年９月２１日下午在郑州召

开,会期５天,共举行三次全体会议,六次分组

会议,一次联组会议.

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王国生,副主

任赵素萍、李文慧、马懿、王保存、徐济超、张

维宁、乔新江出席会议.王国生主持第一次全体

会议,赵素萍主持第二次和第三次全体会议.

会议的议程共三十五项:１ 审议 «河南省

警务辅助人员条例 (草案)»;２ 审议 «河南省

优化营商环境条例 (草案)»;３ 审议 «郑州航

空港经济综合实验区条例 (草案)»;４ 审议

«河南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向郑州市

洛阳市下放部分省级经济社会管理权限的决定

(草案)»;５ 审议 «河南省人民政府关于提请

调整全省村民委员会和城市居民委员会换届时间

的议案»;６审查批准 «郑州市房屋使用安全管

理条例»;７ 审查批准 «开封古城保护条例»;

８审查批准 «平顶山市城市公共汽车客运条

例»;９审查批准 «安阳市文明行为促进条例»;

１０审查批准 «鹤壁市浚县古城保护条例»;１１

审查批准 «焦作市全域旅游促进条例»;１２ 审

查批准 «濮阳市文明行为促进条例»;１３ 审查

批准 «许昌市文明行为促进条例»;１４ 审查批

准 «三门峡市文明行为促进条例»;１５ 审查批

准 «南阳市中小学校幼儿园规划建设条例»;１６

审查批准 «信阳市文明行为促进条例»;１７ 审

议关于检查 «中华人民共和国归侨侨眷权益保护

法»和 «河南省实施 ‹中华人民共和国归侨侨眷

权益保护法›办法»贯彻实施情况的报告;１８

审议关于检查 «中华人民共和国慈善法»贯彻实

施情况的报告;１９审议关于森林河南建设情况

的专题调研报告;２０审议省人民政府关于２０１９

年度国有资产管理情况的综合报告和关于２０１９

年度企业国有资产 (不含金融企业)管理情况的

专项工作报告;２１审议省人民政府关于城镇老

旧小区改造情况的专项工作报告;２２ 审议省人

民政府关于 “三医联动”改革情况的专项工作报

告并对我省医疗卫生工作情况开展专题询问;

２３审议省人民政府关于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情况

的专项工作报告;２４审议省高级人民法院关于

加强司法保障优化营商环境工作情况的专项工作

报告;２５审议省人民检察院关于加强司法保障

优化营商环境工作情况的专项工作报告;２６ 审

议省人民政府关于省十三届人大三次会议代表建

议、批评和意见办理情况的报告;２７ 审议省高

级人民法院关于省十三届人大三次会议代表建

议、批评和意见办理情况的报告;２８ 审议省人

民检察院关于省十三届人大三次会议代表建议、

批评和意见办理情况的报告;２９ 审议省科技厅

关于省十三届人大三次会议代表建议、批评和意

见办理情况的报告;３０审议省自然资源厅关于

省十三届人大三次会议代表建议、批评和意见办

理情况的报告;３１审议省水利厅关于省十三届

人大三次会议代表建议、批评和意见办理情况的

报告;３２审议省卫生健康委关于省十三届人大

三次会议代表建议、批评和意见办理情况的报

告;３３审议关于省十三届人大代表出缺和补选

情况的代表资格审查报告;３４ 审议关于接受赵

建军同志辞去河南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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员职务的议案;３５人事任免事项.

会议分组审议了各项议程,并召开联组会议

对我省医疗卫生工作情况开展专题询问.表决通

过了 «河南省警务辅助人员条例» «河南省人民

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调整全省村民委员会和

城市居民委员会换届时间的决定» «河南省人民

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向郑州市 洛阳市下放

部分省级经济社会管理权限的决定»,批准了

«郑州市房屋使用安全管理条例»«开封古城保护

条例»«平顶山市城市公共汽车客运条例»«安阳

市文明行为促进条例» «鹤壁市浚县古城保护条

例»«焦作市全域旅游促进条例»«濮阳市文明行

为促进条例»«许昌市文明行为促进条例»«三门

峡市文明行为促进条例» «南阳市中小学校幼儿

园规划建设条例» «信阳市文明行为促进条例».

会议还通过了关于省十三届人大代表出缺和补选

情况的代表资格审查报告,及有关人事任免和请

辞事项.

河南省人民政府常务副省长黄强,副省长武

国定、刘玉江,省高级人民法院院长胡道才,省

人民检察院检察长顾雪飞,省监察委员会负责同

志,省直有关单位负责同志,郑州、开封、平顶

山、安阳、鹤壁、焦作、濮阳、许昌、三门峡、

南阳、信阳市人大常委会负责同志,省人大各专

门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常委会各工作机构、办事

机构负责同志列席会议.

在省十三届人大常委会第二十次会议
闭幕会上的讲话

(２０２０年９月２６日)
赵素萍

各位委员、同志们:

本次会议时间长、议题重要.经过大家的共

同努力,圆满完成了各项预定任务.下面,我结

合有关议题讲几点意见.

本次会议共审议省本级法规草案３件、通过

了其中的１件,并审查批准了１１件设区的市法

规.制定 «河南省警务辅助人员条例»,是落实

中央、省委改革要求,推动辅警队伍建设管理制

度化、规范化、法治化的重要举措.条例依法界

定了辅警的岗位职责和权利义务,明确了招聘条

件、使用程序以及薪酬、保险、体检等方面的待

遇,对于加强辅警规范管理、依法使用辅警力

量、充分发挥警务辅助作用,具有重要意义.会

后,有关方面要认真抓好条例的学习宣传贯彻,

以条例的颁布实施为契机,推动我省辅警队伍建

设管理向更高水平发展.本次会议还初次审议了

«河南省优化营商环境条例 (草案)»和 «郑州

航空港经济综合实验区条例 (草案)».这两部

法规都列入了今年我省全面深化改革重点任务,

是河南改革发展所急需的立法事项.会后,有关

方面要根据常委会组成人员的审议意见,对这两

部条例草案作进一步修改完善,争取早日审议通

过.

本次会议分别听取和审议了关于检查归侨侨

眷权益保护 “一法一办法”、慈善法贯彻实施情

况的报告.从执法检查情况看,我省贯彻这几部

法律法规情况是好的,有力推动了相关工作开

展.归侨侨眷和海外侨胞是促进经济社会发展的

重要力量.当前,河南正处于向着全面建成小康

社会冲刺的关键时期,正处于迈向高质量发展的

紧要关口,尤其需要凝聚方方面面的智慧力量,

离不开广大归侨侨眷和海外侨胞的参与、支持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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帮助.要把侨务工作放在经济社会发展全局中来

谋划,进一步打好 “中原牌”、做好 “根”文章,

充分发挥我省新侨资源丰富的优势,最大限度凝

聚侨心、汇集侨智、发挥侨力,助推河南高质量

发展.要着力提高依法为侨服务能力,努力营造

“知侨、爱侨、护侨”的良好社会氛围,切实维

护归侨侨眷的合法权益.慈善是社会文明和谐的

重要标志,是一项全民的事业.河南历史悠久、

文化灿烂,自古就有乐善好施的文化积淀和慈善

基因.改革开放以来,奔腾不息的黄河更是孕育

出了一批又一批 “河南好人”“时代楷模”,充分

展示了出彩形象、传递了正能量.要在全社会大

力传播慈善文化、弘扬传统美德,推进慈善宣传

教育制度化、常态化,营造浓厚氛围,汇聚起向

上向善的深远力量.要支持引导慈善组织广泛开

展扶贫济困、赈灾救孤、扶老助残、助学助医等

活动,不断提高慈善工作的吸引力和影响力,叫

响 “河南慈善”品牌.要依法加强对慈善活动的

监督管理,提高慈善信息公开透明度,做到 “让

捐赠人放心、让受助人放心、让全社会放心”,

确保慈善事业在法治化轨道上运行.

本次会议听取和审议了省政府关于 “三医联

动”改革情况的报告,并对我省医疗卫生工作情

况进行了专题询问.医疗是民生之需,攸关生命

安全.今年,面对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我

省迅速启动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一级响应,按

照坚定信心、同舟共济、科学防治、精准施策的

总要求,以 “硬核”举措开展疫情防控,筑起了

坚不可摧的 “中原防线”.在这场艰苦卓绝的历

史大考中,卫生健康系统冲锋在前、全力以赴,

全省公共卫生体系经受住了重大考验,交出了一

份出彩答卷.常委会组成人员对我省医疗卫生工

作,特别是卫生健康系统在疫情防控中作出的贡

献给予充分肯定,同时也指出了客观存在的疾病

防控力量薄弱、基层救治水平不高、医疗资源总

体供给不足等问题,强调要聚焦面临的老难题和

新挑战,着力补短板、堵漏洞、强弱项,更好促

进全民健康、助力全面小康.一是始终把人民群

众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放在第一位,牢记 “人民

至上、生命至上”的殷殷嘱托,下大力气解决好

看病难、看病贵、防病弱等问题,不断满足人民

群众医疗卫生健康需求.二是深入推进医疗、医

保、医药联动改革,抓好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

努力在分级诊疗制度建设、药品耗材供应保障、

公立医院综合改革、医保支付方式改革、中医药

传承创新发展等方面实现新的突破.三是大力推

进 “以治病为中心”向 “以人民健康为中心”转

变,健全完善疾病预防控制体系,强化公共卫生

人才队伍建设,促进 “互联网＋医疗健康”发

展,努力全方位全周期保障人民健康,保障公共

卫生安全.

本次会议听取和审议了省政府关于２０１９年

度国有资产管理情况的综合报告和企业国有资产

(不含金融企业)管理情况的专项报告.这是落

实中央关于建立政府向人大常委会报告国有资产

管理情况制度的要求,连续第三年开展此项工

作.今年的综合报告范围进一步扩大到政府投资

基金、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项目中的政府资本,

朝着 “全口径、全覆盖”的目标迈出了重要步

伐;专项报告数据翔实准确,查找问题深入,思

路和措施符合实际.常委会组成人员对这两个报

告表示肯定,同时强调,加强企业国有资产管

理,是坚持人民主体地位、落实以人民为中心发

展思想的重要体现,是提升国有企业治理水平、

推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具体举

措.有关方面要切实增强管好企业国有资产的责

任感和使命感,结合编制国资国企改革发展 “十

四五”规划,进一步理顺国有资产监管体制机

制,优化国有资本布局,完善现代企业制度,促

进国有资产保值增值,真正把人民的共同财富管

好用好.

本次会议分别听取和审议了省政府关于城镇

老旧小区改造情况、关于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情况

的报告.常委会组成人员对我省城镇老旧小区改

造工作取得的成绩表示肯定,并指出了居民参与

程度较低、改造标准质量不高、后续管理机制缺

失等问题.城镇老旧小区改造既是重大民生工

程,也是重大发展工程,对满足人民群众美好生

活需要、推动惠民生扩内需、推进城市更新和开

发建设方式转型、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都具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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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分重要的意义.要深刻把握城市发展已从 “增

量扩张”转向 “存量提质”为主的时代特征,把

城镇老旧小区改造融入城市有机更新这篇大文

章,把共谋、共建、共管、共评、共享贯穿改造

全过程,努力实现 “环境整洁、配套完善、管理

到位、群众满意”的目标.改善农村人居环境是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一场硬仗.近年来,我省大

力推进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和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

等化,提升农村人居环境水平和生态质量,农村

生产生活条件得到较大改善,群众满意度逐年提

升.２０２０年是农村人居环境整治三年行动的收

官之年,高标准做好今年工作,意义尤为重大.

政府及相关部门要进一步提高政治站位,落实工

作举措,深入抓好垃圾和污水治理、农村厕所革

命、村容村貌提升、村庄规划管理等工作,确保

目标任务全面完成;同时,研究谋划好下一阶段

的主要任务,着力解决各地人居环境整治工作进

展不平衡等问题,建立健全群众广泛参与的制度

机制,推动农村生产生活方式的深刻转变,让中

原大地更加靓丽,让农民生活更加幸福.

本次会议分别听取和审议了省法院、省检察

院关于加强司法保障优化营商环境工作情况的报

告.法治是最好的营商环境.近年来,全省法院

和检察机关坚持围绕中心、服务大局,充分发挥

审判和检察职能,依法平等保护各类市场主体合

法权益,在构建法治化营商环境中发挥了不可替

代的重要作用.当前,加快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

主体的 “双循环”新发展格局,亟需进一步深化

“放管服”改革、优化营商环境,为经济高质量

发展创造更加有利的条件.全省法院和检察机关

要牢固树立服务企业就是服务发展的理念,找准

企业法治需求与司法办案供给的对接点,注重发

挥典型案例指导作用,着力打造稳定公平透明、

可预期的营商环境,更好满足各类市场主体对法

治化营商环境的新期待.

本次会议听取和审议了关于森林河南建设情

况的专题调研报告.近年来,省人大常委会深入

贯彻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围绕大

气、水、土壤污染防治等,谋划开展了一系列立

法、监督工作.今年,常委会突出黄河流域生态

保护治理这个重点,就森林河南建设情况进行专

题调研.这是从人大工作的角度,推动绿色发展

的又一重要举措.常委会组成人员在审议中,既

充分肯定了森林河南建设取得的成绩,也针对客

观存在的问题,提出了优化林业发展空间布局、

提高林业产业化水平、推动建立多元化投融资机

制等意见建议.省政府及有关部门要认真研究处

理这些意见建议,并切实抓好调研成果的转化运

用,推动森林河南建设不断迈上新的台阶.

本次会议作出了关于向郑州市、洛阳市下放

部分省级经济社会管理权限的决定.建设郑州国

家中心城市、洛阳中原城市群副中心城市,是中

央、省委作出的重大决策部署.为有效推动这一

决策部署贯彻落实,省人大常委会依据宪法和法

律规定,以决定的形式对郑州、洛阳等特定区域

下放了部分省级管理权限.这既确保了重大改革

于法有据、有序进行,也有助于进一步激发郑

州、洛阳两地发展活力,打造引领全省发展的

“双引擎”.省直有关单位要认真贯彻决定要求,

做好下放权限的落实和衔接工作,加强事中、事

后监管,确保相关权限放得下、接得住、用得

好.郑州、洛阳要建立承接下放权限的有效机

制,研究制定相应管理制度,确保依法依规行使

好权力.本次会议还作出了关于调整全省村民委

员会和城市居民委员会换届时间的决定.决定将

我省新一届村、社区 “两委”换届时间调整到

２０２１年１月至３月,并适时启动试点工作,这

既有利于统筹 “两委”和县乡换届工作,也有利

于统筹基层党的建设和基层民主建设.全省各级

人民政府要根据决定的时间,科学部署、精心组

织选举活动,确保换届选举依法有序进行,进一

步选优配强村委会、居委会班子,增强基层组织

的创造力、凝聚力和战斗力.

本次会议听取和审议了省 “一府两院”及省

科技厅、自然资源厅、水利厅、卫生健康委关于

代表所提建议、批评和意见办理情况的报告.常

委会组成人员对这几个报告普遍表示满意,认为

省 “一府两院”及各相关单位高度重视代表所提

建议、批评和意见办理工作,不断强化组织领

导,完善创新工作机制,加强同代表的沟通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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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代表建议办理工作总体上扎实有效.常委会

组成人员强调,要坚持把提高建议办理质量放在

更加突出的位置,注重解决好代表建议反映的实

际问题,切实加强跟踪问效,推动代表建议办理

从 “答复型”向 “落实型”转变,真正使建议办

理的过程,成为有效解决问题、持续改进工作的

过程,成为广泛凝聚共识、共谋出彩篇章的过

程.

各位委员、同志们,本次会议议程已经全部

进行完毕.现在,我宣布,省十三届人大常委会

第二十次会议闭幕!

河南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公　　告

(第４６号)

«河南省警务辅助人员条例»已经河南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次会议于２０２０
年９月２６日审议通过,现予公布,自２０２１年１月１日起施行.

河南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２０２０年９月２７日

河南省警务辅助人员条例

(２０２０年９月２６日河南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第二十次会议通过)

目　　　录

第一章　总　则

第二章　招　聘

第三章　职　责

第四章　权利、义务与保障

第五章　管理与监督

第六章　法律责任

第七章　附　则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了规范公安机关警务辅助人员管

理,保障警务辅助人员依法履行职责,维护警务

辅助人员的合法权益,根据有关法律、行政法

规,结合本省实际,制定本条例.

第二条　本省公安机关警务辅助人员的招

聘、使用、保障、管理、监督等适用本条例.

第三条　本条例所称警务辅助人员 (以下简

称辅警),是指根据社会治安形势发展和公安工

作实际需要,面向社会招聘,为公安机关日常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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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和警务活动提供辅助支持的非人民警察身份的

人员.

辅警按照职责分为勤务辅警和文职辅警.

第四条　辅警应当按照国务院有关规定履行

职责.

辅警依法履行职责的行为受法律保护,其后

果由所在公安机关承担.

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应当支持和配合辅警

依法履行职责.

第五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根据本地经

济社会发展情况和公安工作实际需要,科学配置

并严格控制辅警规模,将辅警队伍建设纳入本地

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相关专项规划,加强组织领

导,强化监督检查,落实保障措施.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将辅警的薪酬福利、

表彰奖励、装备被装、教育训练和日常管理等所

需费用列入本级财政预算.

第六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公安机关负责辅

警管理工作.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财政部门负责辅警经费保

障工作.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退役军人事务部门负责辅

警因公 (工)死亡后符合烈士评定条件的烈士评

定受理、调查审核及烈士遗属抚恤工作.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门

负责指导和参与辅警招聘、薪酬确定以及落实工

伤保险等社会保障工作.

第二章　招　聘

第七条　辅警招聘应当遵循公开、平等、竞

争、择优的原则,统一招聘标准和程序,严格选

拔聘用.

第八条　省人民政府公安机关会同同级人力

资源和社会保障、财政等部门,研究制定公安机

关辅警用人额度管理办法,报省人民政府批准后

实施.全省辅警用人额度核定和调整,报省人民

政府批准.

第九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公安机关会同同

级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财政等部门,在核定的

辅警用人额度内,制定本地辅警年度用人计划,

征得上一级公安机关同意后,报同级人民政府批

准.全省公安机关辅警年度用人计划,应当报省

人民政府公安机关备案.

辅警招聘由设区的市级以上人民政府公安机

关会同同级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门统一组织实

施.

设区的市公安机关应当将辅警招聘使用情况

报省人民政府公安机关备案.

第十条　应聘辅警应当具备下列条件:

(一)拥护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遵守法律、

法规和社会公德;

(二)年满十八周岁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

(三)具有大学专科以上文化程度;

(四)具备履行职责所需要的身体条件、心

理素质和工作能力;

(五)其他应当具备的条件.

退役军人或者具有特殊技能、专业特长的人

员应聘辅警的,其学历可以放宽至高中 (中专).

第十一条　招聘辅警时,同等条件下优先聘

用以下人员:

(一)烈士遗属、因公牺牲军人和警察遗属;

(二)退役军人、退出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

队伍的救援人员;

(三)见义勇为英雄、模范和先进个人;

(四)警察类或者政法类院校毕业生;

(五)具有岗位所需专业资质和专门技能人

员;

(六)国家和省规定的其他优先聘用情形.

对前款第一项、第三项可以单列计划,定向

招聘.

第十二条　应聘人员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不

得招聘为辅警:

(一)受过刑事处罚的;

(二)曾被开除公职的;

(三)法律法规规定不适合从事辅警工作的

其他情形.

第十三条　招聘辅警一般按下列程序进行:

(一)制定招聘计划和方案;

(二)发布招聘公告;

(三)组织报名与资格审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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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笔试、面试和体能测试;

(五)体检;

(六)考察;

(七)公示拟聘用人员名单.

公示期满后,公安机关应当与拟聘用辅警签

订劳动合同,依法依规明确双方的权利和义务,

明确工作职责、服务年限和工资待遇等,并约定

试用期.

第十四条　对专业性较强或者有特殊要求的

岗位,可以采取其他测评方法招聘.

第三章　职　责

第十五条　勤务辅警可以从事下列公安机关

执法岗位的相关辅助工作:

(一)协助预防、制止违法犯罪活动;

(二)协助开展治安巡逻、治安检查以及对

人员聚集场所进行安全检查;

(三)协助盘查、堵控、监控、看管违法犯

罪嫌疑人;

(四)协助维护案 (事)件现场秩序、保护

案 (事)件现场、抢救受伤人员;

(五)协助疏导交通,劝阻、纠正交通安全

违法行为,采集交通违法信息;

(六)协助开展戒毒人员日常管理、检查易

制毒化学品企业、公开查缉毒品;

(七)协助开展公安监管场所的管理勤务;

(八)协助开展出入境管理服务、边防检查;

(九)协助开展防火宣传教育和日常防火指

导;

(十)协助开展社会治安防范、交通安全、

禁毒等宣传教育;

(十一)其他可以由勤务辅警协助开展的工

作.

第十六条　文职辅警可以从事下列公安机关

非执法岗位的相关辅助工作:

(一)协助开展文书助理、档案管理、接线

查询、窗口服务、证件办理、信息采集与录入等

行政管理工作;

(二)协助开展心理咨询、医疗、翻译、计

算机网络维护、数据分析、软件研发、安全监

测、通讯保障、资金分析、非涉密财务管理、实

验室分析、现场勘查、检验鉴定等技术支持工

作;

(三)协助开展警用装备保管和维护保养、

后勤服务等警务保障工作;

(四)其他可以由文职辅警从事的工作.

第十七条　辅警不得从事以下工作:

(一)国内安全保卫、技术侦察、反邪教、

反恐怖等工作;

(二)办理涉及国家秘密的事项;

(三)案件调查取证、出具鉴定报告、交通

事故责任认定;

(四)执行刑事强制措施;

(五)作出行政处理决定;

(六)审核案件;

(七)保管武器、警械;

(八)单独执法或者以个人名义执法;

(九)法律、法规规定必须由公安机关人民

警察从事的工作.

第四章　权利、义务与保障

第十八条　辅警享有下列权利:

(一)获得履行职责应当具有的工作条件;

(二)依法获得劳动报酬,享受福利和社会

保险等待遇;

(三)参加业务技能和理论知识培训;

(四)对所在单位工作提出意见和建议;

(五)依法提出申诉和控告;

(六)依法解除劳动合同;

(七)法律、法规规定和劳动合同约定的其

他权利.

第十九条　辅警应当履行下列义务:

(一)依法履行工作职责;

(二)服从公安机关管理和人民警察指挥;

(三)严格规范公正文明履职,自觉接受监

督;

(四)遵守公安机关制度和工作纪律;

(五)保守国家秘密和警务工作秘密;

(六)法律、法规规定和劳动合同约定的其

他义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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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条　辅警薪酬待遇应当参照当地城镇

非私营单位在岗职工年平均工资,根据本地经济

社会发展情况、财政状况等因素,按照分类分级

管理以及所从事工作等情况,合理确定.具体薪

酬政策由省人民政府公安机关会同同级人力资源

和社会保障、财政部门研究制定,报省人民政府

批准.

辅警薪酬的具体标准由设区的市级以上人民

政府公安机关会同同级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财

政部门依据前款规定核定,报同级人民政府批

准.

第二十一条　公安机关应当为辅警依法办理

基本养老、基本医疗、失业、工伤、生育等社会

保险,缴存住房公积金.

公安机关应当为在高危险岗位工作的辅警办

理人身意外伤害保险.

辅警发生工伤的,按照 «工伤保险条例»享

受有关待遇.辅警被评定为烈士的,其遗属按照

«烈士褒扬条例»的规定享受有关待遇.

第二十二条　辅警在岗工作期间,按照规定

享受带薪年休假、婚假、产假等法定假期.

辅警加班的,应当按照国家有关规定给予相

应报酬或者适当补休.

第二十三条　公安机关应当建立辅警健康档

案,定期组织辅警参加健康检查.

第二十四条　辅警履行职责表现突出、有显

著成绩和突出贡献的,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或者公

安机关应当按照有关规定给予表彰奖励.

公安机关面向社会公开招录人民警察时,优

秀辅警报考的,同等条件下可以优先录用.

公安机关面向优秀辅警招录人民警察的,按

照国家和省有关规定执行.

第五章　管理与监督

第二十五条　辅警管理遵循谁使用、谁管

理、谁负责的原则.

上级公安机关指导、监督下级公安机关辅警

管理工作.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公安机关应当明确专门的

辅警管理部门,负责辅警管理的日常工作.

第二十六条　公安机关应当按照分类分级管

理的要求,建立健全辅警人员招聘、层级管理、

教育训练、定期轮岗、抚恤优待、考核奖惩等管

理制度.

第二十七条　公安机关应当对辅警进行岗前

培训和定期培训,强化法律知识、业务技能、纪

律作风训练,加强忠诚教育、廉洁教育、职业道

德教育和保密教育,提高辅警的职业素养和专业

水平.

第二十八条　公安机关应当建立日常管理监

督制度,对辅警的履职尽责、遵章守纪、教育培

训等情况进行监督和定期考核,考核结果作为辅

警层级管理、奖惩、依法续签或者解除合同的主

要依据.

第二十九条　省人民政府公安机关应当按照

国家有关规定统一全省辅警工作证件、服装式样

和标识,管理辅警编号.

辅警履行职责应当持证上岗,按照规定穿着

统一制式服装、佩戴辅警标识.辅警离职时,应

当交回配发的证件和标识.

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非法制造、贩卖、使用

辅警证件、制式服装和标识.

第三十条　辅警履行职责应当依法接受监

督.

任何组织和个人对辅警的违纪违法行为有权

进行检举、控告或者投诉.

受理检举、控告或者投诉的机关应当及时查

处,并依照有关规定将查处结果告知检举人、控

告人或者投诉人.

第三十一条　辅警在履行职责过程中,遇有

可能影响其公正履职的情形需要回避的,应当回

避.当事人或者其法定代理人有权提出回避申

请.

前款规定的回避,由辅警所在公安机关决

定.

第三十二条　辅警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公安

机关可以解除劳动合同:

(一)在试用期间被证明不符合录用条件的;

(二)患病或者非因工负伤,在规定的医疗

期满后不能从事原工作,也不能从事由用人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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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行安排的工作的;

(三)经培训或者调整工作岗位后不能胜任

工作的;

(四)严重违反公安机关纪律要求或者相关

制度的;

(五)失职、渎职、滥用职权的;

(六)被依法追究刑事责任的;

(七)法律、法规规定可以解除劳动合同的

其他情形.

劳动合同的终止,应当按照劳动合同法律、

法规的规定执行.

第六章　法律责任

第三十三条　违反本条例规定的行为,法

律、法规已有法律责任规定的,从其规定.

第三十四条　辅警损害国家和人民利益,违

反公安机关纪律要求、规章制度、损害公安机关

声誉,妨碍公安机关正常工作秩序的,依据 «中

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和劳动合

同约定给予相应处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

事责任.

辅警在依法履行职责时,对公民、法人或者

其他组织合法权益造成损害的,由辅警所在公安

机关依照国家赔偿的有关规定承担责任.

第三十五条　违反本条例规定,对依法履行

职责的辅警实施威胁、侮辱、殴打、诬告、陷害

等侵害行为,违反 «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

罚法»的,由公安机关依法给予治安管理处罚;

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三十六条　在辅警招聘和管理工作中,有

关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滥用职权、玩忽职守、

徇私舞弊的,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责任

人员依法给予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

责任.

第三十七条　违反本条例第二十九条第三款

规定,非法制造、贩卖辅警证件、制式服装或者

标识的,由公安机关予以没收,处货值三倍以上

五倍以下罚款,有违法所得的没收违法所得;非

法使用辅警证件、制式服装或者标识的,由公安

机关予以没收,并处三千元以上一万元以下罚

款;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七章　附　则

第三十八条　本省监狱、司法行政戒毒机关

警务辅助人员的招聘、使用、管理和保障参照本

条例执行.

第三十九条　本条例自２０２１年１月１日起

施行.

关于 «河南省警务辅助人员条例
(草案) » 的说明

———２０２０年７月２８日在河南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第十九次会议上

河南省公安厅常务副厅长　朱海军

主任、各位副主任、各位委员:

我受省人民政府委托,现将 «河南省警务辅

助人员条例 (草案)» (以下简称 «条例 (草

案)»)的有关情况作如下说明:

一、制定的必要性

近年来,警务辅助人员 (以下简称辅警)在

缓解我省警力不足、协助公安机关维护社会治

安、打击违法犯罪、开展行政管理和服务人民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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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我省公安机关积极探

索、勇于实践,全面加强辅警队伍建设,取得了

明显成效.但是工作中的一些问题亟待解决,如

辅警的法律地位不明确、管理制度不健全、职业

保障不到位等,给辅警队伍建设管理造成了一定

困难.«中共中央关于加强新时代公安工作的意

见»«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全面深

化公安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框架意见»等文件提

出要加强地方立法,全面推进辅警管理制度改

革,完善辅警岗位职责、权利义务和职业保障等

相关政策,将辅警队伍建设管理纳入规范化、制

度化、法治化轨道.因此,制定 «河南省警务辅

助人员条例»很有必要.目前,深圳、天津、山

西等地已经出台了相关地方性法规.

二、起草审查过程

«条例 (草案)»由省公安厅负责起草,在

起草过程中,省公安厅到深圳、天津、内蒙、郑

州、鹤壁、周口等地开展了立法调研,并对 «条

例 (草案)»进行了制度廉洁性评估和社会稳定

风险评估.在审查修改阶段,省司法厅书面征求

了部分省直部门、１７个省辖市政府、济源示范

区管委会和１０个省直管县 (市)政府的意见,

通过网站公开征求了社会公众意见,会同省公安

厅对征集到的意见建议进行了认真研究,采纳了

其中合理可行的内容,对 «条例 (草案)»逐条

进行了审查、论证、修改和完善.２０２０年６月９
日,省政府第８７次常务会议审议通过了 «条例

(草案)».

三、立法指导思想

«条例 (草案)»共７章４０条,包括总则、

招聘、工作职责、权利义务与保障、管理与监

督、法律责任、附则.在起草审查过程中,主要

把握了以下指导思想:一是运用法治思维,贯彻

落实有关决策部署.借助法治方式、依靠法律手

段,将国家和我省有关辅警队伍建设管理的决策

部署和改革措施,通过立法的形式固定下来,加

大贯彻落实力度.二是坚持问题导向,提高针对

性和可操作性.针对调研和征求意见过程中梳理

出的问题,特别是辅警薪酬待遇、用工方式等,

制定切实可行的政策措施,固化已有经验,解决

实际问题.三是加强管理保障,着眼长远发展.

以实现辅警管理的规范化、制度化、法治化、职

业化为目标,明确岗位职责,强化职业保障,加

强监督管理,切实增强辅警的职业荣誉感和使命

感,不断提升辅警队伍整体素质.

四、需要说明的问题

(一)关于辅警的身份问题.辅警身份的准

确定位是解决辅警管理问题的前提.根据 «国务

院办公厅关于规范公安机关警务辅助人员管理工

作的意见»,«条例 (草案)»明确了辅警是为公

安机关日常运转和警务活动提供辅助支持的非人

民警察身份的人员,辅警应当在公安机关及其人

民警察的指挥和监督下开展警务辅助工作,辅警

履行职责的行为后果由所在公安机关承担.

(二)关于辅警的招聘问题.把好 “入口关”

是建设高素质辅警队伍的关键.为规范辅警招聘

工作,«条例 (草案)»专设招聘一章,详细规

定了辅警的额度管理、用人计划、应聘条件、招

聘程序等,并规定公安机关应当与拟聘用辅警签

订劳动合同.其中,为合理控制辅警规模,第八

条规定,省人民政府公安机关会同人力资源和社

会保障、财政等部门编制全省辅警用人额度,报

省人民政府批准后实施;为从源头上保证辅警队

伍素质,第九条规定,辅警招聘由设区的市级以

上人民政府公安机关会同同级人力资源和社会保

障部门统一组织实施.

(三)关于辅警的职责问题.明确界定辅警

的工作职责是辅警规范有序开展工作的保证.

«条例 (草案)»严格依据有关法律、行政法规、

国家和我省相关文件精神,结合实际工作需求,

对 “勤务辅警”和 “文职辅警”的工作职责进行

了列举式规定,并对辅警不得从事的工作进行了

详细规定,做到简单易懂、清晰明了,以便辅警

正确履行职责和接受监督.

(四)关于辅警的权益保障问题.权益保障

是辅警最关心、反映最强烈的问题.为保证辅警

队伍稳定发展,根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

和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规范公安机关警务辅助人

员管理工作的意见»,借鉴吸收深圳、天津、山

西等地立法经验,结合工作实际,遵循权利和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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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对等原则, «条例 (草案)»规定了辅警的权

利和义务,并从薪酬、保险、假期、体检等方面

规定了辅警应当享受的各项待遇,全方位加大了

辅警的职业保障力度.

以上说明连同 «条例 (草案)»,请予审议.

关于 «河南省警务辅助人员条例 (草案) »
初审情况的报告

———２０２０年７月２８日在河南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第十九次会议上

河南省人大监察和司法委员会

省人大常委会:

根据省人大常委会２０２０年立法计划安排,

按照 «河南省地方立法条例»规定,监察和司法

委员会对 «河南省警务辅助人员条例 (草案)»

(以下简称条例草案)进行了初审.现报告如下:

一、前期工作及初审工作的开展情况

我省共有公安民警８７万名,公安警务辅助

人员 (以下简称辅警)８２７万名.多年来,辅

警在协助公安机关维护社会治安、打击违法犯

罪、服务人民群众等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为平

安河南建设作出了贡献.２０１６年,国务院办公

厅印发了 «关于规范公安机关警务辅助人员管理

工作的意见»,为 辅 警 管 理 提 供 了 基 本 依 据.

２０１９年,中共中央制定了 «关于加强新时代公

安工作的意见»,对健全辅警管理制度、加强地

方立法提出了要求.近年来,省委、省政府也制

定出台了规范辅警管理的一系列文件.贯彻落实

好中央决策部署和省委要求,切实制定好河南省

警务辅助人员条例是十分必要的.

围绕辅警的立法问题,去年６月,省人大常

委会张维宁副主任带队赴郑州、鹤壁、周口等市

进行了可行性调研,多方听取了意见建议.条例

列入今年立法计划之后,我委即提前介入,与法

规草案起草单位省公安厅联系沟通,多次专门研

究讨论相关问题.２０２０年６月２８日,收到省人

民政府向省人大常委会报送的 «关于提请审议

‹河南省警务辅助人员条例 (草案)›的议案»

之后,我委第一时间将条例草案及相关材料发至

各省辖市人大常委会、济源示范区人大工委、省

直１６家相关单位征求意见,并通过省内主要媒

体公开征求社会各界和人民群众的意见建议.７
月６日至７月１０日,省人大常委会内司工委主

任范修芳带队赴新乡、安阳、许昌、漯河四市召

开由各相关单位、辅警管理部门及基层辅警代表

参加的征求意见座谈会.７月１５日上午,张维

宁副主任主持召开了由省监察委、省法院、省检

察院、省委编办、省公安厅、省司法厅、省财政

厅、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省退役军人事务

厅、省应急管理厅、省国家安全厅等１１家省直

单位以及部分专家学者参加的征求意见座谈会.

会上,大家坦诚交流并就条例草案中涉及的一些

重点问题进行了深入探讨.７月１５日下午,我

委召开了全体会议,对条例草案进行了初审.７
月１７日上午,我委将条例草案初审情况向主任

会议作了汇报,主任会议同意将条例草案提请常

委会本次会议审议,同时提出对条例草案中涉及

的个别重大复杂问题进一步研究.按照主任会议

意见,７月２１日至７月２４日,张维宁副主任带

队赴已出台辅警条例并实施半年多的天津、山西

考察学习立法经验,了解有关实施情况.７月２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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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我委会同省公安厅就条例草案中涉及的一些

重大事项进行了研讨,并对初审报告作了进一步

修改.

二、对条例草案的总体看法及主要修改建议

我委研究认为,省政府提请的条例草案,体

例结构比较合理,内容全面,重点突出,符合中

央相关文件精神和我省实际情况,具有较强的针

对性和可操作性,总体上是成熟的、可行的.同

时,在调研及征求意见过程中,各有关方面也提

出一些修改意见和建议.概括起来,主要修改建

议如下:

(一)关于招聘辅警的实施主体问题

条例草案第九条第二款规定, “辅警招聘由

设区的市级以上人民政府公安机关会同同级人力

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门统一组织实施,也可以委托

县级人民政府公安机关会同同级人力资源和社会

保障部门组织实施.”在征求意见时,有的单位

提出 “科学配置并严格控制警务辅助人员规模”

是２０１９年５月中央文件的最新要求,建议删去

该条中 “也可以委托县级人民政府公安机关会同

同级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门组织实施”的内

容.我委研究认为,为严把辅警入口关,确保辅

警招聘的公平公正,把招聘辅警的实施主体设定

在省辖市以上是合适的,建议予以修改.

(二)关于辅警的职责权限问题

条例草案第三章 “工作职责”的规定内容,

主要是按照国务院有关规定设置的.为进一步明

确辅警工作职责的上位依据,我委建议在 “工作

职责”一章中增加一条,即 “辅警应当严格按照

国务院有关规定履行职责”,作为审议建议修改

稿的第十五条.

(三)关于优先招聘辅警的对象设定问题

在征求意见过程中,有的单位提出,条例草

案第十一条第五项规定优先招聘 “具有岗位所需

专业资质和专门技能人员”,以及该条中关于

“单列计划、定向招聘”的规定,为公安机关招

聘特定辅警,开了口子,实践中容易出现招聘不

公平的隐患.我委研究认为,认真落实好国家规

定的优先招聘政策是必要的,但必须公开、公

平、透明,因此建议将第十一条修改为 “招聘辅

警时,对烈士遗属、因公牺牲军人和警察遗属、

退役军人、退出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的救援

人员、见义勇为英雄、模范和先进个人、警察类

或者政法类专业毕业生同等条件下优先聘用.”

(四)关于辅警协助开展工作的方法手段问

题

条例草案第三十条第二款规定 “勤务辅警在

协助人民警察开展巡逻、检查、抓捕、押解等工

作期间,遇有危害公共安全、社会秩序和公民人

身、财产安全等紧急情况,在人民警察的带领

下,必要时可以使用约束性警用器械”.人民警

察法明确规定,人民警察的警用标志、警械、证

件为人民警察专用,其他个人和组织不得持有和

使用.但是实践中辅警在协助民警工作中会遇见

一些紧急情况,为保障辅警执勤及自身安全,更

好打击违法犯罪、保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采取

一些制止性手段也是必要的.因此,我委建议将

该款修改为 “勤务辅警在人民警察带领下协助开

展巡逻、检查等工作,遇有危害公共安全、社会

秩序和公民人身、财产安全等紧急情况,可以按

照规定采取必要的协助执勤及安全防护措施.”

(五)关于涉及辅警的相关责任问题

有的单位提出,条例草案第三十五条中 “辅

警违反公安机关有关管理规定的,参照人民警察

有关规定给予处分”的规定不尽合理,理由是辅

警身份定位是 “非人民警察身份人员”,而对其

违反有关管理规定,却参照人民警察有关规定给

予处分不妥.应当依据公安部２０２０年４月 «关

于进一步规范和加强公安机关警务辅助人员管理

工作的指导意见»中 “对辅警有损国家和人民利

益、违反公安机关有关纪律要求、规章制度、损

害公安机关声誉,妨碍公安机关正常工作秩序的

行为,依据相关法律法规给予相应处理.”我们

认为应当采纳该建议.

(六)关于条例的适用范围问题

现有条例草案主要是规范公安机关辅警的管

理,同时规定监狱、司法行政戒毒机关参照执

行.在征求意见过程中,监察委、法院、检察

院、国家安全机关等提出为缓解警力不足问题,

也有警务辅助人员协助参与工作的情况,其辅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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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应参照该条例执行.同时,有的单位则提

出,法院、检察院等系统的司法警察和公安机关

的人民警察工作性质不同,职责权限不同,其辅

警队伍的情况亦不一样.加之目前司法警察的底

数尚不太清楚,参照执行的上位依据也不明确,

法院、检察院等系统暂不参照执行为宜.综合上

述意见,参照兄弟省市的做法,我委认为,对法

院、检察院等系统的辅警管理问题,可留待以后

再作完善.

此外,我们还针对条例草案的部分条款提出

了一些文字方面的修改建议.

以上报告,请予审议.

关于 «河南省警务辅助人员条例 (草案) »
审议修改情况的报告

———２０２０年９月２１日在河南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第二十次会议上

河南省人大法制委员会副主任委员　吕宏跃

主任、各位副主任、各位委员:

２０２０年７月,省十三届人大常委会第十九

次会议对 «河南省警务辅助人员条例 (草案)»

(以下简称 «条例 (草案)»)进行了第一次审

议.常委会组成人员认为,为规范警务辅助人员

管理,保障警务辅助人员依法履职尽责,制定

«条例 (草案)»是必要的,同时也提出了一些

修改意见.

８月初以来,省人大法制委员会积极工作,

倒排工期,紧锣密鼓地开展 «条例 (草案)»二

审相关工作.一方面,法制委员会认真学习习近

平总书记在全国公安工作会议上的重要讲话精神

以及中央关于辅警管理制度改革和加强辅警队伍

建设的有关文件,为 «条例 (草案)»的修改找

准定位、把稳方向,做到有的放矢.另一方面,

法制委员会加快立法工作进度,提高立法工作质

量和效率.结合一审时常委会组成人员的审议意

见,会同省人大常委会内司工委、省司法厅、省

公安厅及有关立法专家对 «条例 (草案)»进行

逐条研究修改,形成 «条例 (草案)» (征求意

见稿),广泛征求有关单位和社会各界的意见.８
月中旬,先后赴周口、驻马店、许昌、郑州等地

进行立法调研,召开当地公安部门、财政部门、

人社部门等单位和人大代表、辅警代表参加的座

谈会;９月初,赴内蒙古自治区进行立法考察.

９月６日,法制委员会会同省公安厅、有关专家

学者,根据各方面的意见和建议,对 «条例 (草

案)»再次进行了逐条研究修改.

９月９日,法制委员会召开全体会议,对条例

进行了逐条审议,形成了 «条例 (草案)» (审议

修改稿);省人大常委会内司工委、省司法厅、省

公安厅的有关负责同志列席了会议.９月１４日,法

制委员会将审议修改情况向主任会议作了汇报,主

任会议决定提请常委会本次会议审议.现将审议修

改中的主要问题报告如下:

一、关于辅警职责权限的问题

一审时,有的常委会组成人员提出,辅警在

履职过程中存在职责不明、权限不清的问题,建

议 «条例 (草案)»对辅警的职责权限进行科学

明晰的界定.法制委员会经过认真研究,将第四

条第一款修改为: “辅警应当在公安机关及其人

民警察的指挥、监督或者人民警察的带领下开展

执法辅助工作.辅警可以承担非执法类的事务

性、技术性等管理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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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关于严控辅警规模的问题

一审时,有的常委会组成人员提出,要建立

专业化的辅警队伍,必须严把 “入口关”,建议

完善招聘规则.法制委员会进行认真研究,采纳

了这一意见,将第九条第一款修改为: “县级以

上人民政府公安机关会同同级人力资源和社会保

障、财政等部门,在核定的辅警用人额度内,制

定本地辅警年度用人计划,征得上一级公安机关

同意后,报同级人民政府批准.全省各地公安机

关辅警年度用人计划,应当报省人民政府公安机

关备案.”并将第九条第三款修改为:“设区的市

公安机关应当将辅警招聘使用情况报省人民政府

公安机关备案.”

三、关于加强辅警队伍管理的问题

一审时,有的常委会组成人员建议进一步健

全完善辅警日常管理监督制度.法制委员会认真

研究,采纳了这一意见.一是在第二十五条增加

一款作为第三款,内容为: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

公安机关应当明确专门的辅警管理部门,负责辅

警管理的日常工作”;二是在第二十六条增加了

建立健全辅警 “人员招聘、层级管理、教育训

练、定期轮岗、抚恤优待管理制度”的有关内

容;三是在第二十七条增加了对辅警进行 “廉洁

教育”的内容.

四、关于辅警权益保障的问题

一审时,有的常委会组成人员建议,适当增

加辅警的权益保障内容,加强辅警的职业保障力

度.法制委员会采纳了这一意见,作了相应修

改.一是在第二十一条增加一款作为第三款,内

容为:“辅警发生工伤的,按照 «工伤保险条例»

享受有关待遇.辅警被评定为烈士的,其遗属按

照 «烈士褒扬条例»的规定享受有关待遇.”二

是打通优秀辅警的职业天花板,在第二十四条增

加一款作为第二款:“优秀辅警报考人民警察的,

同等条件下可以优先录用.”三是保障辅警在履

职过程中的合法权益,增加一条作为第三十六

条: “违反本条例规定,对依法履行职责的辅警

实施威胁、侮辱、殴打、诬告、陷害等侵害行

为,违反 «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

的,由公安机关依法给予治安管理处罚;构成犯

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此外,法制委员会还对 «条例 (草案)»作

了一些文字和技术方面的修改.

法制委员会认为,根据常委会组成人员审议

意见和调研过程中征集到的各方意见修改后的

«条例 (草案)»(审议修改稿),符合有关法律、

法规的规定和我省辅警管理工作的实际,建议常

委会本次会议审议通过.

以上报告和 «条例 (草案)» (审议修改

稿),请予审议.

关于 «河南省警务辅助人员条例 (草案) »
审议结果的报告

———２０２０年９月２６日在河南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第二十次会议上

河南省人大法制委员会副主任委员　吕宏跃

主任、各位副主任、各位委员:

９月２２日下午,常委会本次会议分组审议

了 «河南省警务辅助人员条例 (草案)» (以下

简称 «条例 (草案)»).常委会组成人员认为

«条例 (草案)»比较成熟,同时也提出了一些

修改意见和建议.２４日上午,法制委员会召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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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议,根据常委会组成人员的意见和有关法律、

法规的规定,对 «条例 (草案)»进行了审议,

形成了 «条例 (草案)»(表决稿).省人大常委

会内司工委、省公安厅、省司法厅的有关负责同

志列席了会议.２５日上午,法制委员会将审议

修改情况向主任会议作了汇报,主任会议决定提

请常委会本次会议表决.现将审议修改中的主要

问题报告如下:

一、关于哪些人员不属于辅警范围的问题

有的常委会组成人员提出, «条例 (草案)»

第三条第一款规定了辅警的定义,已经清晰界定了

哪些主体属于辅警,第三款又列举了哪些主体不是

辅警.从立法技术规范上讲,一般不这样表述,而

且目前的这个列举不太全面,容易引起不必要的歧

义,建议删去第三条第三款.法制委员会采纳了这

一意见,删去了该款.

二、关于辅警的职责问题

有的常委会组成人员提出,辅警是协助人民

警察履行职责,为避免其越权执法,应当对其职

责予以严格的界定.法制委员会进行了认真研

究,将第四条第一款修改为: “辅警应当按照国

务院有关规定履行职责”.同时,对第三章职责

严格依照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规范公安机关警务

辅助人员管理工作的意见» (国办发 〔２０１６〕１５
号)的规定,进行了技术性处理,并删去了 «条

例 (草案)»第三十条.

此外,根据常委会组成人员的意见,对 «条

例 (草案)»还作了一些文字和技术方面的修

改.

法制委员会认为,根据常委会组成人员审议

意见修改后的 «条例 (草案)»(表决稿),符合

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和我省辅警管理工作的实

际,建议常委会本次会议通过.

以上报告和 «条例 (草案)»(表决稿),请

予审议.

河南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公　　告

(第４７号)

«河南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向郑州市 洛阳市下放部分省级经济社会管理权限的决定»

已经河南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次会议于２０２０年９月２６日审议通过,现予公

布,自公布之日起施行.

河南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２０２０年９月２６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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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向
郑州市 洛阳市下放部分省级经济

社会管理权限的决定

(２０２０年９月２６日河南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第二十次会议通过)

　　为了进一步激发郑州市、洛阳市改革创新动

力活力,加快郑州国家中心城市和洛阳中原城市

群副中心城市建设,根据有关法律、法规,结合

本省实际,现就向郑州市、洛阳市下放部分省级

经济社会管理权限决定如下:

一、向郑州市、洛阳市下放部分省级经济社

会管理权限工作,应当坚持依法合规、应放尽

放,按需放权、注重实效,放管结合、放好用好

的原则,着眼全省经济社会发展大局,充分考虑

郑州市和洛阳市自身实际、发展需求、承接能

力,确保相关权限放得下、接得住、用得好.

二、省人民政府应当依照本决定的精神,研

究制定向郑州市、洛阳市下放部分省级经济社会

管理权限目录,明确具体权力事项、放权形式、

后续管理等,并向社会公布.

三、法律、行政法规规定应当由省人民政府

或者其所属部门行使的管理权限,郑州市、洛阳

市确有需求的,可以依法采取委托的方式下放给

郑州市、洛阳市人民政府或者其所属部门.

法律、行政法规未作明确规定,国务院部门

规章或者规范性文件规定应当由省人民政府或者

其所属部门行使的管理权限,郑州市、洛阳市确

有需求的,可以通过授权或者委托方式下放给郑

州市、洛阳市人民政府或者其所属部门.

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定省人民政府

及其所属部门可以授权或者委托设区的市人民政

府或者其所属部门行使的管理权限,郑州市、洛

阳市确有需求的,应当授权或者委托郑州市、洛

阳市人民政府或者其所属部门行使.

除省人民代表大会通过的地方性法规外,我

省地方性法规规定应当由省人民政府或者其所属

部门行使的管理权限,郑州市、洛阳市确有需求

的,由省人民政府决定下放给郑州市、洛阳市人

民政府或者其所属部门,并向省人大常委会备

案.

四、省人民政府规章和规范性文件规定由省

人民政府或者其所属部门行使的管理权限,省人

民政府可以决定下放给郑州市、洛阳市人民政府

或者其所属部门.

省人民政府所属部门及其他省直部门的规范

性文件规定由省级行使的管理权限,郑州市、洛

阳市确有需求的,应当下放给郑州市、洛阳市人

民政府或者所属部门.

五、省人民政府所属部门和其他省直部门应

当根据本决定的规定,积极审慎研究后,提出下

放相关省级经济社会管理权限的意见,报省人民

政府决定.郑州市、洛阳市确有需求的,应当主

动向省人民政府或者省直有关部门提出.

六、对下放的权限,省直部门不得擅自收回

或者以事前备案、征得同意等方式变相继续行

使.未经省人民政府或者其授权的部门同意,郑

州市、洛阳市人民政府及其所属部门不得再行决

定下放.

七、涉及权限下放的省直部门和郑州市、洛

阳市应当做好下放省级管理权限的对接衔接工

作.省直部门应当制定工作方案,加强规划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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领、标准规范、制度约束、业务培训和工作指

导,完善事中事后监管措施,支持郑州市、洛阳

市有效承接相关省级经济社会管理权限.

郑州市、洛阳市应当制定承接方案,加强行

政能力建设,完善设施设备,强化力量配备,优

化办理流程,提高办理效率,切实承担好相应的

行政管理责任.

八、郑州航空港经济综合实验区、中国 (河

南)自由贸易试验区、郑洛新国家自主创新示范

区等特定区域需要行使省级经济社会管理权限

的,由省人民政府参照本决定执行.

九、本决定自公布之日起施行.

关于 «河南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关于向郑州市 洛阳市下放部分省级

经济社会管理权限的决定
(草案) » 的说明

———２０２０年９月２１日在河南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第二十次会议上

河南省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二级巡视员　李　哲

主任、各位副主任、各位委员:

受主任会议委托,现就 «河南省人民代表大

会常务委员会关于向郑州市 洛阳市下放部分省

级经济社会管理权限的决定 (草案)» (以下简

称 «决定 (草案)»)的起草情况和有关问题作

如下说明:

一、制定 «决定»的必要性

向郑州市、洛阳市等特定区域下放部分省级

管理权限,是一项重大改革创新,是省委全面深

化改革委员会第四次会议、省委省政府加快洛阳

副中心城市建设工作推进会确定的重大改革事

项.省委深改委第四次会议提出,要 “推动最大

限度向郑州下放省级管理权限”;省委省政府加

快洛阳副中心城市建设工作推进会提出,要 “加

大政策扶持力度,强化土地、财政、人才、交

通、生态、文化等支持,依法赋予洛阳部分省级

权限,支持洛阳在部分领域先行先试”.特别是

外省市已经进行了积极的探索实践,广东、浙

江、山东、福建、海南等省份通过下放省级权

限、推进市县同权等改革,极大激发了市县和特

定区域改革发展的动力活力.

凡属重大改革都要于法有据,确保在法治轨

道上推进改革.向郑州市、洛阳市等特定区域下

放省级管理权限,涉及调整省级政府及其部门的

法定权责,必须依法依规进行.依据宪法和法律

的规定,由省人大常委会对放权工作中重大问题

作出决定,能够确保这项重大改革于法有据、有

序进行,对郑州建设国家中心城市、洛阳建设中

原城市群副中心城市,提升我省中心城市带动力

和区域竞争力,具有重要意义.因此,制定 «决

定»是十分必要的.

二、«决定 (草案)»的起草过程

省委深改委把放权工作列为２０２０年度省领

导领衔推动的重大改革事项.按照省委省政府决

策部署和省委要求,省委改革办牵头成立了由省

委编办、省人大常委会法工委、省发展改革委、

省司法厅、省大数据局和郑州市、洛阳市有关负

责同志参加的工作专班,具体负责推进相关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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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

省工作专班围绕放权原则、法律依据、工作

程序、具体方式等问题进行了深入研讨,反复调

研论证.认真学习 «宪法»和 «地方组织法»

«立法法»«行政许可法»«行政强制法»«行政处

罚法»等法律法规的规定,确保放权工作于法有

据;依据相关法律和行政法规的规定,参照国务

院部门规章和外省立法经验,起草了 «决定»

(征求意见稿),多次在工作专班内部研讨论证;

就相关内容征询了宪法和行政法学专家、行政诉

讼律师的意见;省直相关部门在审核郑州市、洛

阳市的省级权限需求清单时,采取适当方式征询

了国家部委对口司局意见;与外省相关部门联

系,了解就放权工作开展地方立法的经验做法,

起草了 «决定 (提请审议稿)».８月１４日和９
月１１日,省人大常委会法工委会同省委改革办

对 «决定 (提请审议稿)»进行了两次专题研

究,形成了 «决定 (草案)».并分送省直有关

部门和郑州、洛阳市人大常委会征求意见.９月

１４日,法工委将 «决定 (草案)»起草情况向

主任会议作了汇报.主任会议决定提请常委会本

次会议审议.

三、«决定 (草案)»的主要内容

作出放权决定,是一项制度性改革安排.需

要立足当前、着眼长远,统筹考虑各种放权情

形,确保决定内容的合法性、规范性和前瞻性.

«决定 (草案)»主要包括以下内容:

(一)关于放权原则.«决定 (草案)»强调

要坚持依法合规、应放尽放,按需放权、注重实

效,放管结合、放好用好的原则,着眼全省经济

社会发展大局,充分考虑郑州市和洛阳市自身实

际、发展需求、承接能力,确保相关权限放得

下、接得住、用得好.

(二)关于放权程序.«决定 (草案)»明确

放权中的原则性、基本性、程序性问题;授权省

人民政府依照决定精神,研究制定向郑州市、洛

阳市下放部分省级经济社会管理权限目录,明确

具体权力事项、放权形式、后续管理等,并向社

会公布;明确由省直相关部门依据省人大常委会

的决定和省政府发布的目录清单,会同郑州市、

洛阳市制定工作方案,明确承接衔接中的具体问

题.

(三)关于放权方式.«决定 (草案)»依据

宪法和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参照国务院有关决

定、国务院部门规章和外省立法经验,确定三种

放权方式:１ 委托.对法律、行政法规、部门

规章规定只能由省级政府或者其所属部门行使的

权限,可以采取依法委托的方式,下放给郑州

市、洛阳市人民政府或者其所属部门.２ 授权.

对法律、行政法规规定可以授权的事项,或者国

务院部门规章和规范性文件确定由省级政府或者

其所属部门行使的权限,可以采取依法授权的方

式下放给郑州市、洛阳市人民政府或者其所属部

门.３直接下放.对我省地方性法规、省政府

规章和规范性文件、省直有关部门规范性文件明

确由省级行使的权限, «决定 (草案)»授权省

政府决定或者由省政府直接决定下放给郑州市、

洛阳市人民政府或者其所属部门.

(四)关于适用范围.为统筹推进对特定区

域放权问题, «决定»明确,郑州航空港经济综

合实验区、中国 (河南)自由贸易试验区、郑洛

新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等特定区域需要行使省级

经济社会管理权限的,由省人民政府参照本决定

执行.

以上说明,连同 «决定 (草案)»,请予审

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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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河南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
向郑州市 洛阳市下放部分省级经济社会管理

权限的决定 (草案) » 审议结果的报告

———２０２０年９月２６日在河南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第二十次会议上

河南省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

省人大常委会:

２３日下午,常委会本次会议分组审议了

«河南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向郑州市

洛阳市下放部分省级经济社会管理权限的决定

(草案)» (以下简称 «决定 (草案)»).常委

会组成人员认为,为了加快郑州国家中心城市建

设和洛阳中原城市群副中心城市建设,落实省委

要求,向郑州市、洛阳市下放部分省级经济社会

管理权限,是十分必要的.审议中没有提出大的

修改意见.会后,法工委会同省委改革办对 «决

定 (草案)»进行了认真研究,形成了 «决定

(草案)»(表决稿).２５日上午,法工委将 «决

定 (草案)»审议情况向主任会议作了汇报.主

任会议决定提请常委会本次会议表决.

法工委认为,«决定 (草案)»(表决稿)符

合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和我省实际,建议常委

会本次会议通过.

以上报告和 «决定 (草案)»(表决稿),请

予审议.

河南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公　　告

(第４５号)

河南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次会议于２０２０年９月２６日作出 «河南省人民代

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调整全省村民委员会和城市居民委员会换届时间的决定»,现予公布.

河南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２０２０年９月２６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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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调整
全省村民委员会和城市居民委员会

换届时间的决定

(２０２０年９月２６日河南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第二十次会议通过)

河南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次会议审议了 «河南省人民政府关于提请调整全

省村民委员会和城市居民委员会换届时间的议案»,为加强城乡基层民主建设,统筹安排基层自治组

织和县乡换届选举工作,决定:

河南省第十届村民委员会、第七届城市居民委员会换届选举时间调整到２０２１年１月至３月,并

适时启动试点工作.

河南省人民政府关于提请调整全省村民委员会和
城市居民委员会换届时间的议案

省人大常委会:

我省现有行政村４５８６４个、社区６０２７个.

２０１８年３月至６月,我省村民委员会和城市居

民委员会 (以下简称村 〔社区〕 “两委”)进行

了集中换届,任期３年,２０２１年３月至６月届

满.

２０１８年１２月２９日,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

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修改

«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中华人民

共和国城市居民委员会组织法»的决定,将村

(社区)“两委”每届任期由３年修改为５年.中

共中央组织部、民政部要求,全国新一届村 (社

区)“两委”换届工作于２０２１年进行.２０２０年８
月１０日,十届省委常委会第１６７次会议听取了

省委组织部关于２０２１年村 (社区)“两委”换届

工作的情况汇报,原则上同意２０２０年第四季度

启动换届工作,２０２１年１月至３月开展换届的

选举工作.

根据有关法律、法规及省委常委会会议要

求,为依法做好我省新一届村 (社区) “两委”

换届工作,现提请将原定于２０２１年３月至６月

进行的村 (社区)“两委”换届时间调整到２０２１
年１月至３月,并于２０２０年９月下旬启动试点

工作.

请予审议.

２０２０年８月２８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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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调整全省村民委员会和城市居民委员会
换届时间议案的说明

———２０２０年９月２１日在河南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第二十次会议上

河南省民政厅厅长　鲍常勇

主任、各位副主任、各位委员:

我受省政府委托,现就调整全省村民委员会

和城市居民委员会换届时间的议案作如下说明:

一、我省村 (社区) “两委”换届的基本情

况

我省现有村民委员会４５８６４个、城市居民委

员会６０２７个.２０１８年３月至６月,我省村 (社

区)“两委”进行了集中换届,任期３年,２０２１
年３月至６月届满.

二、关于调整村 (社区) “两委”换届时间

的意见建议

«中国共产党章程»规定: “党的基层委员

会、总支部委员会、支部委员会每届任期三年至

五年.”２０１８年１２月２９日,第十三届全国人民

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

修改 «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 «中

华人民共和国城市居民委员会组织法»的决定,

将村 (社区) “两委”每届任期由３年修改为５
年.中共中央组织部、民政部要求,全国新一届

村 (社区)“两委”换届工作于２０２１年进行,与

县乡换届在一年之内同步开展、适当错开,启动

时间一般间隔６个月左右.先村后乡的,要在

２０２０年四季度至２０２１年一季度启动;先乡后村

的,要在２０２１年三季度末至四季度启动.据了

解,浙江、江苏等省份２０２０年三季度已启动村

(社区) “两委”换届工作,天津、河北等２０个

省区市将于２０２０年四季度或２０２１年一季度启

动.２０２０年８月１０日,十届省委常委会第１６７
次会议听取了省委组织部关于２０２１年村 (社区)

“两委”换届工作的情况汇报,原则上同意２０２０
年第四季度启动我省换届工作,２０２１年１月至３
月开展换届的选举工作.

根据有关法律、法规及省委常委会会议要

求,为依法做好我省新一届村 (社区) “两委”

换届工作,建议将原定于２０２１年３月至６月进

行的村 (社区)“两委”换届时间调整到２０２１年

１月至３月,并于２０２０年９月下旬启动试点工

作.村 (社区) “两委”换届时间提前,有利于

夯实基层基础,与明年进行的县乡换届相衔接;

换届期间恰逢春节,人员较集中,在落实好疫情

防控措施的基础上,有利于解决选民召集难等问

题;参考以往做法,从试点开始到换届结束,一

般持续半年以上,换届提前进行可以避免与省市

县乡党委换届时间交叉;村 (社区) “两委”换

届与村 (社区)党组织换届统一部署、统一实

施,有利于加强我省基层党的建设和基层民主建

设,维护换届秩序,确保社会稳定.

以上说明和议案,请予审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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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 «河南省人民政府关于提请调整全省
村民委员会和城市居民委员会换届时间

的议案» 审议意见的报告
———２０２０年９月２１日在河南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第二十次会议上

河南省人大社会建设委员会

省人大常委会:

２０２０年９月１日,省人民政府向省人大常

委会提交了 «关于提请调整全省村民委员会和城

市居民委员会换届时间的议案»,建议将我省原

定于２０２１年３月至６月进行的全省村民委员会

和城市居民委员会换届时间调整到２０２１年１月

至３月,并于２０２０年９月下旬启动试点工作.９
月２日,省人大社会建设委员会召开会议,对该

议案进行了审议.

社会建设委员会认为,将我省新一届村民委

员会和城市居民委员会换届选举时间调整到

２０２１年１月至３月,并适时启动试点工作,贯

彻了中央和省委的决策部署,有利于统筹村民委

员会、城市居民委员会和县乡换届工作,有利于

统筹基层党的建设和基层民主建设.根据 «中华

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 «中华人民共和

国城市居民委员会组织法»和我省有关地方性法

规,建议将该议案连同我委起草的 «河南省人民

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调整全省村民委员会和

城市居民委员会换届时间的决定 (草案)»一并

提请省十三届人大常委会第二十次会议审议.

以上报告,请予审议.

河南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批准
«郑州市房屋使用安全管理条例» 的决议

(２０２０年９月２６日河南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第二十次会议通过)

河南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次会议对郑州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报请批

准的 «郑州市房屋使用安全管理条例»进行了审查.会议认为,«郑州市房屋使用安全管理条例»符

合有关法律、法规规定.会议决定,批准 «郑州市房屋使用安全管理条例»,由郑州市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公布,自２０２１年１月１日起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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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州市房屋使用安全管理条例

(２０２０年６月２４日郑州市第十五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七次

会议通过　２０２０年９月２６日河南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

十次会议批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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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了加强房屋使用安全管理,维护

公共安全和公共利益,保护公民、法人和其他组

织的人身、财产安全,根据有关法律、法规,结

合本市实际,制定本条例.

第二条　本市行政区域内合法建造并投入使

用房屋的安全管理活动,适用本条例.

历史建筑、文物保护单位、风景名胜区、自

然保护区、宗教活动场所、人防工程等范围内的

房屋使用安全管理,以及房屋的消防、电梯、供

水、供电、供热、燃气、通讯、防雷、抗震等专

业设施设备的使用安全管理,按照有关法律、法

规的规定执行.

违法建筑的处置办法,由市人民政府另行

制定.

第三条　本条例所称房屋使用安全管理,是

指房屋在使用过程中的检查维护、安全鉴定、危

险治理、装饰装 修 以 及 白 蚁 防 治 等 安 全 管 理

活动.

第四条　房屋使用安全管理应当遵循预防为

主、防治结合、属地管理、安全使用的原则.

第五条　市、县 (市、区)人民政府应当加

强房屋使用安全管理工作的组织领导,统筹协调

房屋使用安全中的重大事项,建立健全房屋使用

安全突发重大事件应急处置机制.

市住房保障和房地产管理部门是全市房屋使

用安全的主管部门,负责全市房屋使用安全管理

的统筹、协调、监督和指导;县 (市、区)房屋

使用安全管理部门具体负责本行政区域内房屋使

用安全管理工作.

乡 (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对本辖区内

房屋使用安全进行日常监督管理.

发展改革、城乡建设、自然资源和规划、财

政、城市管理、公安、民政、应急管理、大数据

管理等部门,在各自职责范围内做好房屋使用安

全管理工作.

第六条　市、县 (市、区)人民政府应当将

房屋使用安全管理专项经费纳入同级财政预算,

保障房屋使用安全管理工作的实施.

市、县 (市、区)人民政府应当建立健全房

屋使用安全救助机制,设立房屋使用安全救助专

项资金,对特殊困难家庭的房屋安全鉴定、危险

房屋治理等进行救助,具体办法由市人民政府另

行制定.

第七条　房屋安全鉴定、装饰装修、物业管

理等行业协会应当加强行业自律,协助有关部门

和单位做好房屋使用安全管理工作,接受社会

监督.

第八条　市住房保障和房地产管理部门、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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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区)房屋使用安全管理部门应当设立并公

布举报、投诉电话,及时受理危害房屋使用安全

行为的举报、投诉,依法对举报、投诉事项进行

处理.

鼓励单位和个人对危害房屋使用安全的行为

进行举报、投诉.

第二章　房屋安全使用

第九条　房屋所有权人是房屋使用安全责

任人.

公有房屋管理单位是公有房屋使用安全责

任人.

房屋居住权人、承租人、借用人等房屋实际

使用人以及房屋代管人应当按照法律、法规的规

定以及合同约定使用房屋,并承担相应的房屋使

用安全责任.

第十条　房屋使用安全责任人承担下列房屋

使用安全责任:

(一)按照设计用途、使用性质以及房屋权

属证明记载的房屋用途使用房屋;

(二)对房屋建筑结构、幕墙及其附属设施

承担安全使用、隐患治理等责任;

(三)配合政府及有关部门组织实施的房屋

安全隐患排查、危险房屋治理与应急处置;

(四)对危险房屋及时采取防范治理措施;

(五)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责任.

第十一条　房屋实行物业服务等委托管理方

式的,物业服务企业或者其他管理人应当按照合

同约定,承担共有部分的检查、维修、养护等日

常管理责任,并建立房屋安全档案.

实行自行管理的,共有部分的日常安全管理

责任由房屋使用安全责任人依法共同承担.

房屋专有部分的日常安全管理责任,由房屋

使用安全责任人依法承担.

第十二条　禁止实施下列危害房屋使用安全

的行为:

(一)未经原设计单位或者具有相应资质等

级的设计单位提出设计方案,擅自变动建筑主体

和承重结构的;

(二)在承重墙上开挖壁柜、门窗等洞口或

者扩大房屋承重墙上原有门窗尺寸的;

(三)超过设计标准增大荷载使用房屋的;

(四)降低房屋底层室内标高的;

(五)擅自改变房屋原建筑设计用途的;

(六)拆除或者改变商场、宾馆、饭店、影

剧院、体育场馆等大型建筑中具有房屋抗震、防

火、人防等整体功能的主体结构的;

(七)法律、法规禁止的其他危害房屋使用

安全的行为.

第十三条　新建房屋交付使用时,建设单位

应当按照规定向房屋受让人交付房屋质量保证

书、房屋使用说明书以及房屋竣工的其他有关

资料.

建设、勘察、设计、施工、监理等单位应当

按照有关法律、法规规定以及合同约定,承担房

屋使用安全责任.

第十四条　进行城市轨道交通等重大基础设

施工程建设对相邻房屋可能造成损害的,建设、

施工单位应当先行制定专项防护措施;造成房屋

损害的,依法承担相应责任.

第十五条　进行房屋装饰装修的,应当按照

规定告知物业服务企业或者其他管理人.房屋装

饰装修不得影响共有部分使用,不得危及房屋安

全和相邻房屋安全.

第十六条　支持房屋使用安全责任人对房屋

及其附属设施实施白蚁预防处理.房屋及其附属

设施发生蚁害的,县 (市、区)房屋使用安全管

理部门应当指导房屋使用安全责任人及时进行

灭治.

第十七条　新建大型公共建筑和超高层建

筑,建设单位应当预留房屋安全动态监测仪器和

线路位置,设置建筑结构性能监测系统.

鼓励运用房屋安全动态监测新技术、新设

备,开展房屋安全动态监测预警和防范治理.

第三章　房屋安全鉴定

第十八条　依法成立的房屋安全鉴定单位在

本市从事房屋安全鉴定活动的,市住房保障和房

地产管理部门应当将其基本信息纳入市大数据管

理平台,并向社会公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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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九条　有下列情形之一,危及公共安全

的,房屋使用安全责任人应当委托进行房屋安全

鉴定:

(一)房屋地基基础、墙体或者其他承重构

件出现明显下沉、裂缝、变形、腐蚀等情形;

(二)因自然灾害或者火灾、爆炸等事故造

成房屋出现裂缝、变形、不均匀沉降等情形;

(三)房屋达到设计使用年限存在安全隐患

仍需继续使用的;

(四)学校、医院、体育场馆等人员密集的

公共建筑,不符合相关标准和规范且存在重大房

屋安全隐患的;

(五)其他可能影响房屋安全需要鉴定的

情形.

有前款规定的情形之一,房屋使用安全责任

人不委托进行房屋安全鉴定的,县 (市、区)房

屋使用安全管理部门可以根据公共安全需要委托

鉴定.经鉴定属于危险房屋的,鉴定费用由房屋

使用安全责任人承担,特殊困难家庭可以申请房

屋使用安全救助专项资金.

第二十条　既有建筑幕墙有下列情形之一,

危及公共安全的,房屋使用安全责任人应当及时

委托具有建筑幕墙检测能力的房屋安全鉴定单位

进行鉴定:

(一)面板、连接构件或者局部墙面出现异

常变形、脱落、爆裂等现象的;

(二)遭受风暴、地震、雷击、火灾、爆炸

等自然灾害或者事故造成损坏的;

(三)相关建筑主体结构经检测、鉴定存在

安全隐患的;

(四)其他存在安全隐患的情形.

既有建筑幕墙使用安全的监督管理按照有关

规定执行.

第二十一条　下列范围内的房屋,建设、施

工单位应当在施工前委托房屋安全鉴定单位进行

结构安全影响 鉴 定,并 在 施 工 全 程 进 行 跟 踪

监测:

(一)挤土桩施工,距最近桩基一倍桩身长

度范围内的房屋;

(二)开挖深度为三米以上的基坑,距离基

坑两倍基坑深度范围内的房屋;

(三)轨道交通、地下管廊、隧道盾构施工,

距洞口边缘一倍埋深范围内的房屋;

(四)爆破施工中处于爆破安全距离范围内

的房屋;

(五)地下管线施工、降低地下水位施工等

其他施工中处于设计影响范围内的房屋.

第二十二条　房屋安全鉴定单位的鉴定结论

是认定房屋安全状况的依据,鉴定程序、方法和

鉴定报告应当符合国家、行业、地方相关标准和

规范.

房屋安全鉴定报告包括鉴定依据、技术分

析、鉴 定 结 论 等 内 容.鉴 定 报 告 应 当 客 观、

真实.

鼓励房屋安全鉴定单位参与公益性、应急性

鉴定活动.

第二十三条　经鉴定属于危险房屋的,房屋

安全鉴定单位应当在出具鉴定报告之日起三日

内,将鉴定报告报送县 (市、区)房屋使用安全

管理部门.

第二十四条　对房屋安全鉴定报告有异议

的,可以委托重新鉴定.

第四章　危险房屋治理和应急处置

第二十五条　市住房保障和房地产管理部

门、县 (市)、上街区房屋使用安全管理部门,

应当会同自然资源和规划等部门,根据国土空间

规划和城市设计的要求,组织编制本行政区域内

危险房屋改造治理计划,报同级人民政府批准后

予以公布.

第二十六条　经鉴定属于危险房屋的,县

(市、区)房屋使用安全管理部门应当自收到鉴

定报告之日起三日内向房屋使用安全责任人发出

危险房屋治理通知书,提出对危险房屋的处理意

见和治理期限.危险房屋危及公共安全的,应当

及时报告县 (市、区)人民政府.

第二十七条　房屋使用安全责任人应当根据

房屋安全鉴定单位出具的鉴定报告,对危险房屋

进行分类治理:

(一)采取适当安全措施消除危险的,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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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理使用;

(二)采取适当安全措施,尚能短期使用的,

可以观察使用;

(三)已无修缮价值,暂时不便拆除又不危

及他人安全和相邻建 (构)筑物的,应当停止

使用;

(四)整幢危险已无修缮价值,危及他人安

全和相邻建 (构)筑物的,应当立即整体拆除.

房屋出现险情的,房屋使用安全责任人应当

立即在显著位置设置警示标志,采取必要的安全

措施,并及时向县 (市、区)房屋使用安全管理

部门报告.

危险房屋治理需要改变房屋原有面积、高度

和结构布局的,应当依法办理有关审批手续.

第二十八条　县 (市、区)房屋使用安全管

理部门应当督促和指导房屋使用安全责任人落实

危险房屋治理措施.

房屋出现局部坍塌、随时有坍塌危险等其他

可能严重危及公共安全或者人身安全情形的,县

(市、区)房屋使用安全管理部门应当及时告知

房屋使用人停止使用;房屋使用人拒不停止使用

的,县 (市、区)人民政府可以依法采取搬离、

加固等必要的应急措施.

第二十九条　危险房屋危及公共安全,房屋

使用安全责任人拒不治理的,由县 (市、区)人

民政府组织房屋使用安全管理部门、乡 (镇)人

民政府、街道办事处等采取加固、修缮、拆除、

改建等措施进行治理.

第三十条　危险房屋治理可以按照规定使用

房屋专项维修资金、住房公积金,特殊困难家庭

可以申请房屋使用安全救助专项资金.

第三十一条　危险房屋为唯一居住用房的,

房屋所有权人或者居住权人可以向县 (市、区)

人民政府申请政策性住房作为临时过渡住房.

危险房屋治理结束后,房屋所有权人或者居

住权人应当在规定期限内搬出临时过渡住房.

危险房屋整体拆除的,房屋所有权人或者居

住权人的住房 保 障 按 照 有 关 规 定,优 先 予 以

安排.

第三十二条　市、县 (市、区)人民政府应

当建立健全房屋安全应急抢险组织体系,制定房

屋安全应急抢险预案,组建应急救援队伍,定期

组织培训和演 练,储 备 抢 险 救 援 物 资 和 装 备

器材.

第三十三条　县 (市、区)人民政府及有关

部门根据房屋使用安全实际状况,可以采取划定

警示区域、利用或者拆除相邻建 (构)筑物等应

急抢险措施.

因应急抢险损害相邻建 (构)筑物和有关设

施的,县 (市、区)人民政府应当组织修复或者

给予补偿.

第五章　农村房屋特别规定

第三十四条　县 (市、区)房屋使用安全管

理部门负责本辖区内农村房屋使用安全监督管理

工作,建立健全相应的农村房屋使用安全管理、

检查及应急抢险处置机制.

第三十五条　乡 (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

处应当加强农村房屋使用安全的日常管理,确定

安全管理组织及人员,建立安全巡查制度,明确

巡查范围、责任区域和巡查要求等内容.

第三十六条　乡 (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

处应当建立农村房屋安全档案,督促房屋使用安

全责任人治理危险房屋、消除安全隐患.危险房

屋危及公共安全的,应当及时向县 (市、区)房

屋使用安全管理部门报告.

第三十七条　县 (市、区)有关部门应当引

导村民对自建房屋实行规范化管理,选择有资质

的施工单位进行施工,通过合同约定房屋保修

责任.

第三十八条　农村企业用房、公共设施用

房、公益事业用房以及集中新建的农村房屋等,

应当在有关部门的指导和监督下,按照国家相关

法律、法规规定进行建设和验收.

第三十九条　县 (市、区)城乡建设部门应

当加强农村建筑工匠的技能培训,提高建筑工匠

专业技术水平,提升农村房屋建筑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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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服务与监督

第四十条　市住房保障和房地产管理部门应

当建立房屋使用安全动态管理制度,定期组织房

屋安全普查和危险房屋排查.

县 (市、区)房屋使用安全管理部门应当定

期开展房屋安全检查,建立房屋安全档案,明确

房屋使用安全责任人;对于存在安全隐患的房

屋,应当在显著位置设置警示标志,并督促房屋

使用安全责任人及时消除房屋安全隐患.

第四十一条　市住房保障和房地产管理部门

应当建立全市统一的房屋使用安全管理信息系

统,纳入市大数据管理平台,实现信息共享,并

为公众查询提供便利服务.

第四十二条　教育、卫生健康、文化广电和

旅游、体育等部门应当定期对学校、医院、影剧

院、体育场馆等公共建筑开展安全检查,指导房

屋使用安全责任人建立房屋安全档案;发现房屋

安全隐患时,督促房屋使用安全责任人及时采取

治理措施,并告知县 (市、区)房屋使用安全管

理部门.

第四十三条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县 (市、

区)房屋使用安全管理部门应当及时进行现场

查勘:

(一)接到房屋安全隐患报告的;

(二)有关部门和单位在巡查检查中发现房

屋安全隐患的;

(三)接到关于房屋使用安全举报、投诉的;

(四)通过其他途径获知房屋可能存在安全

隐患的.

县 (市、区)房屋使用安全管理部门经现场

查勘后发现房屋存在安全隐患的,应当依法及时

处理.市住房保障和房地产管理部门应当给予政

策指导,提供必要的技术支持.

第七章　法律责任

第四十四条　违反本条例规定的行为,法

律、法规已有处罚规定的,从其规定.

第四十五条　违反本条例第十二条第二项至

第五项规定的,由有关管理部门根据职责范围责

令改正,并由城市管理综合执法部门对个人处以

二千元以上一万元以下罚款,对单位处以五万元

以上十万元以下罚款.

第四十六条　未按照本条例规定委托房屋安

全鉴定的,由有关管理部门根据职责范围责令限

期改正;逾期不改正的,由城市管理综合执法部

门按照下列规定处罚:

(一)既有建筑幕墙的房屋使用安全责任人

违反第二十条规定的,处以一万元以上三万元以

下罚款;

(二)建设、施工单位违反第二十一条规定

的,处以一万元以上五万元以下罚款,情节严重

的,处以五万元以上二十万元以下罚款.

第四十七条　违反本条例第二十二条第二款

规定,房屋安全鉴定单位出具虚假鉴定报告的,

由城市管理综合执法部门没收违法所得,并处以

十万元以上三十万元以下罚款,情节严重的,处

以三十万元以上五十万元以下罚款,对负有直接

责任的鉴定人员处以五千元以上一万元以下

罚款.

房屋安全鉴定单位和负有直接责任的鉴定人

员自受到前款规定的行政处罚之日起,十年内不

得从事房屋安全鉴定活动.

第四十八条　房屋安全鉴定单位未按照本条

例第二十三条规定向县 (市、区)房屋使用安全

管理部门报送鉴定报告的,由县 (市、区)房屋

使用安全管理部门责令限期改正;逾期不改正

的,由城市管理综合执法部门处以五千元以上二

万元以下罚款.

第四十九条　市住房保障和房地产管理部

门、县 (市、区)房屋使用安全管理部门和有关

部门及其工作人员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有关机

关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

法给予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一)对违反房屋使用安全管理的行为拒不

查处的;

(二)未督促房屋使用安全责任人对危险房

屋及时治理的;

(三)未依法履行房屋使用安全监管职责致

使发生重大安全事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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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其他滥用职权、玩忽职守、徇私舞弊

的行为.

第八章　附　则

第五十条　本条例中下列用语的含义:

(一)建筑主体,是指建筑实体的结构构造,

包括屋盖、楼盖、梁、柱、支撑、墙体、连接接

点和基础等;

(二)承重结构,是指房屋的承重墙、梁、

柱、楼板、基础结构或者剪力墙等构件;

(三)建筑幕墙,是指由玻璃、石材等板材

与支承结构体系组成的、相对于主体结构有一定

位移能力或者自身有一定变形能力、不承担主体

结构所受作用的围护墙体;

(四)危险房屋,是指结构已严重损坏或者

承重构件已属危险构件,随时有可能丧失结构稳

定和承载能力,不能保证安全的房屋.

第五十一条　郑州航空港经济综合实验区、

郑东新区、郑州经济技术开发区、郑州高新技术

产业开发区等区域的房屋使用安全管理,适用本

条例.

第五十二条　本条例自２０２１年１月１日起

施行.

关于 «郑州市房屋使用安全管理条例» 的说明
———２０２０年９月２２日在河南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第二十次会议上

郑州市人大常委会

省人大常委会:

根据会议安排,现就 «郑州市房屋使用安全

管理条例» (以下简称 «条例»)作如下说明,

请予审议.

一、制定 «条例»的必要性

保障住房安全,是 “两不愁三保障”的重要

内容.房屋安全事关人民群众的生命健康和财产

安全,近年来,房屋坍塌事故时有发生,房屋安

全问题已成为社会普遍关注的热点问题.２０１２
年１０月,我市制定了 «郑州市房屋安全管理办

法»,对房屋的安全使用、安全鉴定、危险房屋

治理等工作发挥了较好的作用.随着城乡建设的

加快推进,房屋使用安全管理中出现了一些新情

况、新问题:一是房屋使用安全责任人的责任不

够清晰;二是轨道交通、地下管廊、超高层建筑

等大型建设工程施工,涉及相邻房屋安全问题责

任不清;三是房屋安全鉴定推行市场化改革,需

对相关行业管理事项进行规范;四是在农村房屋

安全管理方面存在诸多空白.亟需通过地方立法

加强制度规范,提升房屋安全管理现代化、法治

化水平.

二、制定过程和依据

２０１９年底,郑州市人大常委会将制定 «郑

州市房屋使用安全管理条例»列入２０２０年度立

法计划.为顺利推进立法进程,进一步提高立法

质量和效率,专门成立了由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

和市人民政府副市长任组长、相关职能部门领导

参加的立法工作领导小组,实行 “一个项目、一

个专班、一抓到底”的工作机制.２０２０年４月,

«郑州市房屋使用安全管理条例 (草案)»(以下

简称 «条例 (草案)»)提请市十五届人大常委

会第十五次会议进行了第一次审议.会后,常委

会作了大量调研论证工作:召开专家论证会听取

专家学者的意见;在 «郑州日报»和郑州人大网

站全文公布,公开征求社会各界意见;向市政

协、市中 级 人 民 法 院、市 人 民 检 察 院 和 各 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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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区)人大常委会发函征求意见;赴部分县

(市、区)进行立法调研,组织召开座谈会,征

求市直相关部门、基层单位和人大代表意见;组

织部分市人大代表对 «条例 (草案)»相关情况

进行视察;将 «条例 (草案)»审查修改稿报省

人大常委会法工委征求省直部门的意见.立法工

作领导 小 组 还 多 次 召 开 会 议,就 «条 例 (草

案)»审查修改中的重点难点问题加强沟通协

调.２０２０年６月２４日, «郑州市房屋使用安全

管理条例»经市十五届人大常委会第十七次会议

审议通过.

«条例»提交省人大法制委员会统一审议之

初,正值全国上下宣传贯彻 «民法典»之际.为

确保 «条例»内容与 «民法典»相关制度和精神

保持一致,更好地保障人民群众合法权益,在省

人大法制委员会、省人大常委会法工委的指导

下,我们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指导思想,对照

«民法典»相关规定认真学习,综合各方面意见,

对 «条例»进行了深入研究和全面修改,并邀请

民法专家学者、省市律协房地产法、建筑法业务

委员会知名律师等进行专题论证,赴新密市、中

原区、管城回族区等有代表性的老旧小区进行专

题调研,力争准确把握公民所有权行使和公共利

益保护的平衡点,既保障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和房

屋安全使用,又维护公共利益和社会公共安全.

在 «条例»制定过程中,我们主要依据了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

筑法»、国务院 «建设工程质量管理条例»等法

律法规,参阅了建设部 «城市危险房屋管理规

定»等规章和规范性文件,还学习借鉴了杭州、

南京、武 汉、成 都、西 安 等 地 的 先 进 经 验 和

做法.

三、需要说明的几个问题

(一)关于调整范围.为推进城乡统筹发展,

提升社会治理能力, «条例»将适用范围确定为

郑州市行政区域范围,将调整对象界定为房屋使

用过程中的检查维护、安全鉴定、危险治理以及

装饰装修等安全管理活动,并将农村房屋安全管

理作为专章进行规定.历史建筑、文物保护单

位、风景名胜区、宗教活动场所、人防工程等范

围内的房屋,以及房屋的消防、电梯、供水、供

热、燃气等专业设施设备的使用安全管理,按照

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执行.违法建筑的处置办

法,授权市人民政府另行制定.

(二)关于管理体制.房屋使用安全管理实

行市级统筹协调、城乡一体推进的监督管理体

制.«条例»规定,一是市住房保障和房地产管

理部门作为主管部门,负责全市房屋使用安全管

理的统筹协调、监督指导;建立房屋使用安全动

态管理制度,定期组织房屋安全普查和危险房屋

排查;建立房屋使用安全管理信息系统,实现信

息共享;建立房屋安全举报投诉制度,畅通群众

监督渠道.二是县 (市、区)房屋使用安全管理

部门具体负责本行政区域内房屋使用安全管理工

作.定期开展房屋使用安全检查,建立房屋安全

档案;督促和指导房屋使用安全责任人落实危险

房屋治理措施;加强对农村房屋使用安全的监督

管理等.三是乡 (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按

照规定对本辖区内房屋安全进行日常监督管理.

四是市、县 (市、区)人民政府设定房屋使用安

全救助专项资金,对特殊困难家庭的房屋安全鉴

定、危险房屋治理等进行救助.

(三)关于安全责任主体.根据 «民法典»

有关规定,«条例»规定房屋所有权人是房屋使

用安全责任人,公有房屋管理单位是公有房屋的

使用安全责任人,承担对房屋的建筑结构及附属

设施安全使用、隐患治理等责任,对危险房屋及

时采取防范治理措施.城市轨道交通等重大基础

设施工程建设对相邻房屋可能造成损害的,建设

单位应当制定专项防护措施.禁止擅自改变建筑

主体和承重结构、开挖承重墙、改变原建筑设计

用途等危害房屋使用安全的行为.教育、卫生健

康、文化广电和旅游、体育等部门应当定期对学

校、医院、影剧院、体育场馆等公共建筑开展安

全检查,指导房屋使用安全责任人建立房屋安全

档案.

(四)关于房屋安全鉴定.为规范房屋安全

鉴定活动,«条例»规定将房屋安全鉴定单位信

息纳入大数据管理平台,向社会公布.房屋安全

鉴定报告应当客观真实,鉴定结论是认定房屋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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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状况的依据.鉴定的程序、方法和鉴定报告应

当符合国家、行业、地方相关标准和规范.对正

在使用中的房屋、建筑幕墙及建设工程施工前需

委托进行房屋安全鉴定的具体情形进行了明确.

(五)关于法律责任.«条例»根据上位法有

关规定和城市执法体制改革精神,对严重危及房

屋安全的行为、相关责任人未按规定进行房屋安

全鉴定、鉴定单位出具虚假鉴定报告或者未按规

定进行备案等行为,设定了相应的处罚,规定了

相关行政主管部门及其工作人员的职务违法

责任.

恳请大家在审议过程中多提宝贵意见,以使

«条例»更加完善.同时,也希望 «条例»能尽

快出台,为加强房屋使用安全管理,保护人民群

众的人身、财产安全,维护公共利益和社会公共

安全,加快建设具有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

发展鲜明特征的国家中心城市提供有力的法制

保障.

以上说明,连同 «条例»,请予审议.

河南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批准
«开封古城保护条例» 的决议

(２０２０年９月２６日河南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第二十次会议通过)

河南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次会议对开封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报请批准的

«开封古城保护条例»进行了审查.会议认为,«开封古城保护条例»符合有关法律、法规规定.会议决定,

批准 «开封古城保护条例»,由开封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公布,自２０２１年１月１日起施行.

开封古城保护条例

(２０２０年８月２８日开封市第十五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三次

会议通过　２０２０年９月２６日河南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

十次会议批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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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法律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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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了加强开封古城保护,继承优秀

历史文化遗产,促进高质量发展,根据 «中华人

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

划法»和国务院 «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名村保护条

例»等法律法规,结合本市实际,制定本条例.

第二条　本条例适用于开封古城的规划、保

护和利用等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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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条例所称开封古城的范围为:东至公园路

和东环北路、西至西环路、南至南护城河、北至

北护城河范围的历史城区,繁塔禹王台历史风貌

区,以及北宋东京城外城城墙遗址、大运河开封

市区段遗址、明护城大堤等重要保护范围.

第三条　开封古城保护应当坚持科学规划、

保护优先、合理利用、严格管理的原则,维护历

史文化遗产的真实性和完整性,保护与其相互依

存的自然和人文环境,保持、延续开封古城的传

统格局和历史风貌.

第四条　市人民政府负责开封古城保护工

作,将开封古城保护纳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

划,设立开封古城保护专项资金,制定开封古城

保护专项资金管理使用办法.

市资源规划主管部门会同市文物行政主管部

门负责开封古城的保护和监督管理工作.

市文化广电旅游、住房城乡建设、城市管

理、发展改革、教育体育、工业和信息化、宗

教、公安、民政、财政、林业、生态环境、交通

运输、水利、应急管理、市场监督等部门以及消

防救援、宋都古城文化产业园区管理委员会等机

构应当按照各自职责,做好开封古城保护的相关

工作.

区人民政府及其有关部门应当按照各自职责

做好开封古城保护工作.

第五条　开封市古城保护委员会履行下列

职责:

(一)研究保护、管理和利用的重大政策

措施;

(二)审查开封古城保护相关规划;

(三)督促保护专项资金的落实和使用;

(四)组织编制、审查保护名录和调整方案;

(五)研究、论证、审查建设项目计划;

(六)指导、协调保护工作中重大突发事件

的处理;

(七)指导、协调、督促成员单位开展保护

工作;

(八)其他涉及开封古城保护的事项.

第六条　开封古城保护专家咨询委员会对开

封古城保护规划、保护名录、建设管理等重大事

项进行论证和评审,提出决策建议.

第七条　鼓励和支持公民、法人和其他组

织,以投资、捐赠等方式依法参与开封古城的保

护、利用和科学研究活动.

任何单位和个人都有权对破坏开封古城的行

为制止和举报.

市、区人民政府对在开封古城保护工作中做

出突出贡献的单位和个人给予表彰奖励.

第二章　保护规划

第八条　市人民政府应当组织编制开封古城

保护与修缮规划、历史文化街区保护规划.

市资源规划主管部门组织编制历史风貌区及

环境风貌区等历史地段保护规划、开封古城控制

性详细规划、开封古城重点地区的城市设计等.

涉及开封古城的旅游、环境保护、交通运

输、市政、消防、水利、园林等专项规划,应当

与开封历史文化名城保护规划、开封古城保护与

修缮规划相衔接.

第九条　开封古城保护相关规划需要报送省

人民政府批准的,应当首先提请市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审议.

经市人民政府批准的开封古城保护相关规划

应当报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备案.

第十条　经依法批准的保护规划,不得擅自

修改;确需修改的,保护规划的组织编制机关应

当向原审批机关提出专题报告,经同意后,方可

编制修改方案.修改后的保护规划,应当按照原

批准、备案程序审批、备案.

第十一条　市人民政府对开封古城保护对象

实行名录保护制度.国务院、省和市人民政府已

经批准公布的保护对象直接列入开封古城保护

名录.

列入开封古城保护名录的保护对象,应当建

立保护档案,并分类设置相应的保护标志.

第十二条　开封古城重点保护下列对象:

(一)开封古城传统格局、历史风貌及与其

相互依存的自然景观和环境;

(二)城市中轴;

(三)双龙巷、书店街、马道街等历史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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街区;

(四)御街中山路、鼓楼田字块、保定巷、

花井巷、河南大学明伦校区、顺河东大寺和繁塔

禹王台等历史风貌区;

(五)龙亭湖、包公湖、铁塔湖、西北湖、

阳光湖、环城墙和环水系等环境风貌区;

(六)刘家胡同、省府前街、省府后街、朝

阳胡同、南仁义胡同、北仁义胡同等传统街巷;

(七)文物保护单位、地下文物遗址、尚未

核定为文物保护单位的不可移动文物等;

(八)历史建筑、名人故居、有价值的工业

遗存、门楼、古桥、古井、古石刻、牌坊等其他

具有历史文化价值的遗址遗迹、纪念性设施;

(九)历史街名、历史地名、历史建筑名称、

老字号、非物质文化遗产;

(十)古树名木;

(十一)其他具有保护价值的对象.

第十三条　市文化广电旅游、资源规划、城

市管理、住房城乡建设、工业和信息化、民政等

部门及区人民政府按照各自职责,负责定期普查

历史文化、文物等资源,发现具有保护价值的对

象,收集其完整信息,及时向开封市古城保护委

员会提出将其列入开封古城保护名录的意见.

市人民政府批准相关对象列入开封古城保护

名录,应当经开封古城保护专家咨询委员会评

议,并向社会公示.

任何单位和个人都可以向有关部门建议将具

有保护价值的对象列入开封古城保护名录.

第三章　保护措施

第十四条　严格保护开封城墙、北宋东京城

城墙遗址、明护城大堤、御街中山路城市中轴

线、河湖水系组成的开封古城整体格局.

第十五条　市人民政府应当控制开封古城开

发总量、空间尺度、建筑体量、建筑高度、建筑

色彩,划定开封古城外围区域建设控制地带和环

境协调区,分别制定建设控制要求.

对不符合开封古城保护要求、影响开封古城

整体格局和历史风貌的既有建 (构)筑物,应当

依法逐步改造或者拆除.

第十六条　开封古城建筑风貌应当符合下列

要求:

(一)建筑以小体量为主,空间布局以分散

为主;

(二)建筑色彩以冷灰色系为主,红色、褐

色为辅;

(三)建筑风格以宋式建筑为主,体现宋式

建筑精致开放、清雅秀逸的建筑特色.

第十七条　开封古城内新建建筑高度应当符

合下列要求:

(一)历史文化街区核心保护范围、开封城

墙二类建设控制地带内,新建建筑檐口高度不得

超过七米;

(二)开封城墙三类建设控制地带、河湖水

系沿岸五十米范围,新建建筑檐口高度不得超过

十二米;

(三)龙亭大殿至祐国寺塔 (铁塔)之间二

百米宽视线通廊范围内,新建建筑屋脊高度不得

超过十二米;

(四)除一、二、三项范围外,开封城墙内

其他区域新建建筑檐口高度不得超过十五米;开

封古城保护范围其他区域建筑高度按照文物保护

单位的控制要求执行.

文物保护单位、历史文化街区的保护规划对

建筑高度有控制要求的,应当符合其控制要求.

第十八条　开封城墙保护范围、建设控制地

带的划定,及其建设管控应当严格按照开封城墙

保护规划执行.

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破坏开封城墙现存地上

地下段落及整体走向.

第十九条　严格保护御街中山路城市中轴线

的历史文化价值,重点发掘、保护、展示州桥、

朱雀门和大南门瓮城遗址,体现中轴线的历史

风貌.

第二十条　保护开封古城水系传统格局,逐

步恢复开封古城内的河湖水系,实现古城内外五

湖十河水系贯通.

沿湖应当控制宽度不小于三十米的开放空

间,河道水系两侧均应当控制宽度不小于二十米

的开放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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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一条　历史文化街区和历史风貌区应

当实行整体保护,保持其传统格局、历史风貌和

空间尺度,保护居民生活的延续性及与其相互依

存的自然景观和环境.

历史文化街区和历史风貌区应当以保护、修

缮为主,保护和修缮实施前应当编制保护修缮方

案,方案应当由市资源规划主管部门会同文物行

政主管部门、住房城乡建设部门审核后,报开封

市古城保护委员会审定.

历史文化街区核心保护范围内,除新建、扩

建必要的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外,不得从事

新建、扩建活动.新建、扩建必要的基础设施和

公共服务设施,应当符合保护规划确定的建设控

制要求.

第二十二条　保护传统街巷的历史环境要

素、传统格局和街巷的走向.保持现存传统街巷

的界面、空间尺度、传统风貌和环境特色.

第二十三条　体现开封历史沿革和历史文化

内涵的街名、地名应当保留.确需更改或者取消

的,地名主管部门应当采取听证会、论证会等形

式听取意见,并按照相关程序申报.

第二十四条　建设工程选址,应当尽可能避

开历史建筑;因特殊情况不能避开的,应当尽可

能实施原址保护.因公共利益需要进行建设活

动,对历史建筑无法实施原址保护、必须拆除或

者迁移异地保护的,应当事先经开封古城保护专

家咨询委员会论证,由市资源规划主管部门会同

市文物行政主管部门审核后,依法报省有关行政

主管部门批准.

历史建筑拆除后,有条件的应当择地重建,

或者在原址立碑,保留和传递历史信息.

第二十五条　市资源规划主管部门应当会同

市文物行政主管部门、住房城乡建设等部门,制

定历史建筑保护导则.

历史建筑保护导则应当广泛征求社会公众的

意见,并经开封古城保护专家咨询委员会论证.

纳入保护名录的历史建筑、纪念性设施等的

修缮活动,应当按照历史建筑保护导则和相关技

术规范制定修缮方案,经开封古城保护专家咨询

委员会评估论证后依法实施.

第二十六条　历史建筑的所有权人应当按照

保护规划和历史建筑保护导则的要求,负责历史

建筑的维护和修缮.

第二十七条　对非国有历史建筑进行修缮和

维护,市、区人民政府应当给予资金补助和技术

支持.

历史建筑有损毁危险,所有权人不具备维护

和修缮能力的,市、区人民政府应当采取措施进

行保护、修缮.

第二十八条　历史建筑的建筑立面、平面布

局、院落、牌坊、树木等不得破坏.经批准修缮

的历史建筑,在高度、体量、风格、材料、色彩

等方面应当与原有建筑相协调,并不得影响历史

建筑风貌的展示.

第二十九条　历史建筑应当保持和延续原有

的使用功能,对历史建筑进行外部修缮装饰、添

加设施以及改变历史建筑的结构或者使用性质

的,应当经市资源规划主管部门会同市文物行政

主管部门批准,并依照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办理

相关手续.

第三十条　历史建筑经有相应资质的鉴定单

位鉴定为危房确需翻建的,应当按照原地、原结

构、原高度、原外观的要求编制建设方案,与原

历史建筑风貌保持一致.

历史建筑确需翻建的,所有人、使用人、管

理人应当向市资源规划主管部门提出书面申请.

市资源规划主管部门接到当事人申请后,应当组

织开封古城保护专家咨询委员会进行论证,并在

受理之日起二十日内作出是否批准的决定.

第三十一条　纳入保护名录的各级文物保护

单位,依照文物 保 护 相 关 法 律 法 规 规 定 予 以

保护.

纳入保护名录但尚未核定公布为文物保护单

位的不可移动文物,由文物行政主管部门根据不

同文物保护需要,制定具体保护措施并公布.

在开封古城保护范围内进行土地储备、工程

建设,应当依法进行考古调查、勘探和发掘工

作.考古、施工过程中发现的重要遗址、遗迹应

当依法原址保护,并作为城市公共空间向公众

展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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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十二条　市人民政府应当制定开封古城

保护范围内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传承扶持政

策,安排财政专项资金用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普

查、征 集、抢 救、研 究、传 播、宣 传 教 育 等

工作.

市、区人民政府应当明确保护责任单位,落

实保护责任.保护责任单位应当按照非物质文化

遗产保护的相关规定履行保护义务.

第三十三条　对开封古城保护范围内的非物

质文化遗产的代表性传承人,市、区人民政府应

当通过提供必要的场所、资金等方式,鼓励、支

持代表性传承人开展传承活动.非物质文化遗产

代表性传承人,应当发掘、收集、整理非物质文

化遗产的珍贵资料,培养传承人,积极组织和参

与相关展示、展演活动.

第三十四条　历史城区应当优先发展公共交

通、步行和自行车交通,合理设置自行车和行人

专用道、步行区.

历史城区应当控制机动车停车位的供给,采

取分散、小规模、多样化的停车布局方式,不得

新建大规模机动车停车场.

第三十五条　在开封古城保护范围内新建、

改造城市管线应当入地埋设.受条件限制需要采

用架空或者沿墙敷设方式的,应当进行隐蔽和美

化处理.

第三十六条　开封古城保护范围内街巷道路

两侧设置的门头牌匾、商业橱窗、电子显示屏等

设施,应当与开封古城风貌相协调;现有与开封

古城风貌不相协调的,应当予以改造.

在临街建 (构)筑物上安装空调外机和无线

电发射设备等,应当隐蔽安装或者进行必要的装

饰,不得破坏开封古城风貌.

第三十七条　历史文化街区核心保护范围内

的消防设施、消防通道应当按照有关的消防技术

标准和规范设置.确因历史文化街区的保护需

要,无法按照标准和规范设置的,由市应急管理

部门会同市资源规划主管部门、市住房城乡建设

部门、区人民政府、消防救援机构制定消防安全

保障方案,并指导相关单位采取补救措施.

第三十八条　在开封古城保护范围内,禁止

下列行为:

(一)擅自新建、扩建、改建各类违反开封

古城保护要求的建 (构)筑物和其他设施;

(二)新建建筑超出高度、体量等控制指标,

或者不符合建筑风格、外观形象和色彩等要求;

(三)破坏、污染或者擅自挖掘、填埋、占

用古城河湖水系;破坏与河湖水系配套的水利设

施和沿岸景观设施;

(四)损坏历史建筑或者擅自拆除、迁移历

史建筑;

(五)损毁或者擅自设置、移动、涂改历史

建筑保护标志牌;

(六)破坏纳入保护名录的非文物保护单位

的名人故居、有价值的工业遗存、门楼、古桥、

古井、古石刻、牌坊、纪念性设施;

(七)擅自取消现有街巷道路;擅自挖掘、

拓宽、裁 弯 取 直 街 巷、道 路,擅 自 挖 掘 地 下

空间;

(八)破坏或者擅自占用地下遗址、遗迹;

(九)砍伐、刻画、擅自迁移古树名木;

(十)损坏或者擅自拆除各级文物保护单位、

尚未核定公布为文物保护单位的不可移动文物;

在文物上涂污、刻划、乱搭乱建或者擅自移动、

拆除其保护标志;

(十一)新建建 (构)筑物危及文物保护单

位、尚未核定公布为文物保护单位的不可移动文

物、历史建筑或者其他受保护的建 (构)筑物、

古遗址的安全和利用;

(十二)其他涉及开封古城保护的违法行为.

第四章　合理利用

第三十九条　市人民政府应当统筹规划开封

古城的合理利用,制定开封古城产业引导、控制

和禁止目录以及业态调整政策,支持发展现代服

务业,提升文化体验、特色商业、旅游休闲、情

景居住、宋都文创等开封古城主导功能,推动开

封古城文化、商贸、旅游发展,有序推进开封古

城功能有机更新,促进生产、生活、生态深度

融合.

第四十条　支持社会力量依法依规合理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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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封古城文物资源,提供多样化多层次的文化产

品与服务.

支持和鼓励开封古城保护范围内文物保护单

位、尚未核定公布为文物保护单位的不可移动文

物采用设立博物馆、纪念馆、展览馆、遗址保护

设施等形式,向公众开放.

单位和个人自愿投入社会资金保护修缮开封

古城保护范围内国有市级文物保护单位、尚未核

定公布为文物保护单位的不可移动文物、历史建

筑的,可以在不改变所有权的前提下,给予一定

期限的使用权.

支持通过减免租金、放宽承租年限等方式,

促进对开封古城保护范围内国有历史建筑的合理

利用.

第四十一条　鼓励合理利用开封古城资源,

从事下列有利于开封古城保护的活动:

(一)研究和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拍摄影

视作品、发展宋都文化创意产业、设立文化研究

基地等;

(二)发展以商、学、研、养、闲为特色的

旅游新业态;

(三)组织文艺活动、旅游演艺、民俗和旅

游节市;

(四)制作和销售旅游纪念品、传统特色产

品、文化创意产品;

(五)发展传统与现代娱乐业;

(六)研发、收藏、展示、交易民间工艺品;

(七)经营主题酒店、民俗客栈、特色餐饮;

(八)其他有利于开封古城保护和历史文化传

承、传播的活动.

第四十二条　开封古城保护范围内的经营场

所和经营活动应当合理布局、总量控制.

在开封古城保护范围内从事经营的单位和个

人,应当按照开封古城产业政策和布局规划,在指

定地点和范围内从事经营活动.

第五章　法律责任

第四十三条　违反本条例规定的行为,法律

法规已有处罚规定的,从其规定.

第四十四条　违反本条例第三十八条第一项

规定,擅自新建、扩建、改建各类违反保护要求

的建 (构)筑物和其他设施的,由市资源规划主

管部门责令停止违法行为、限期恢复原状或者采

取其他补救措施;有违法所得的,由市城市综合

执法部门没收违法所得;逾期不恢复原状或者不

采取其他补救措施的,市城市综合执法部门可以

指定有能力的单位代为恢复原状或者采取其他补

救措施,所需费用由违法者承担;造成严重后果

的,由市城市综合执法部门对单位并处五万元以

上十万元以下的罚款,对个人并处一万元以上五

万元以下的罚款;造成损失的,依法承担赔偿

责任.

第四十五条　违反本条例第三十八条第四项

规定,损坏历史建筑或者擅自拆除、迁移历史建

筑的,由市资源规划主管部门责令停止违法行

为、限期恢复原状或者采取其他补救措施;有违

法所得的,由市城市综合执法部门没收违法所

得;逾期不恢复原状或者不采取其他补救措施

的,市城市综合执法部门可以指定有能力的单位

代为恢复原状或者采取其他补救措施,所需费用

由违法者承担;造成严重后果的,由市城市综合

执法部门对单位并处二十万元以上五十万元以下

的罚款,对个人并处十万元以上二十万元以下的

罚款;造成损失的,依法承担赔偿责任.

第四十六条　违反本条例第三十八条第五项

规定,损毁或者擅自设置、移动、涂改历史建筑

保护标志牌的,由市资源规划主管部门责令其限

期恢复原状或者采取其他补救措施;逾期不恢复

原状或者不采取其他补救措施的,由市城市综合

执法部门处以五百元以上五千元以下的罚款.

第四十七条　违反本条例第三十八条第七项

规定,擅自取消现有街巷道路,擅自挖掘、拓

宽、裁弯取直街巷、道路,擅自挖掘地下空间

的,由市资源规划主管部门责令其限期恢复原状

或者采取其他补救措施;逾期不恢复原状或者不

采取其他补救措施,造成严重后果的,由市城市

综合执法部门对单位处以五十万元以上一百万元

以下的罚款,对个人处以五万元以上十万元以下

的罚款;造成损失的,依法承担赔偿责任.

第四十八条　违反本条例规定,市、区人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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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和有关主管部门的工作人员不履行监督管理

职责,玩忽职守、滥用职权、徇私舞弊的,依法

给予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六章　附　则

第四十九条　本条例自２０２１年１月１日起

施行.

关于 «开封古城保护条例» 的说明

———２０２０年９月２２日在河南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第二十次会议上

开封市人大常委会

省人大常委会:

根据会议安排,现就 «开封古城保护条例»

(以下简称 «条例»)的有关情况作如下说明:

一、制定 «条例»的必要性

开封作为著名 “八朝古都”,是国务院首批

公布的历史文化名城之一,具有非常重要的历史

文化价值,对华夏文明乃至世界文明影响深远.

近年来,开封市委、市政府高度重视古城保护与

修缮工作,创新保护理念,健全保护体系,完善

保护措施,促进了古城城市形态、街道景观、基

础设施、生态水系、城市产业、城市管理等方面

的有机更新,古城风貌逐步修复,促进了旅游业

加快发展,提升了古城开封的知名度美誉度.随

着经济社会发展,城镇化进程明显加快,建设与

保护的矛盾日益突出,开封古城保护工作面临着

保护措施不力、管理不到位等一些亟待解决的问

题.因此,有必要通过制定地方性法规,依法加

强对开封古城的保护.

二、«条例»的制定过程

按照开封市人大常委会立法计划安排,市资

源规划局２０２０年３月完成了 «条例 (草案)»

初稿的起草工作.３月２６日,市政府第３４次常

务会议通过了 «条例 (草案)»,４月７日提请

市人大常委会审议.４月２９日,市十五届人大

常委会第十次会议对 «条例 (草案)»进行了第

一次审议.一审后,市人大常委会法工委会同城

工委、市司法局、市资源规划局、市文广旅局、

市城市管理局、市住建局等部门对 «条例 (草

案)»进行了多次修改完善,形成了 «条例 (草

案修改稿)».市人大常委会法工委将形成的

«条例 (草案修改稿)»报请省人大常委会法工

委征询意见,并通过实地调研、召开座谈会、向

有关单位发函等多种形式,广泛征求各方面意见

和建议.

根据审议意见和省人大常委会法工委反馈意

见,结合调研和公开征求的意见建议,市人大常

委会法工委又会同有关部门对 «条例 (草案修改

稿)»作了修改完善.落实 «省委领导地方立法

工作规程»要求,市人大常委会党组对 «条例

(草案修改稿)»进行了认真研究讨论,并报请

市委常委会对 «条例 (草案修改稿)»中涉及的

重大问题进行了审定.市人大法制委员会对 «条

例 (草案修改稿)»进行了统一审议.８月２８
日,市十五届人大常委会第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

了 «开封古城保护条例».

三、«条例»的主要特点

«条例»紧密结合开封实际,从保护规划、

保护措施、合理利用、法律责任等方面,加强对

开封古城的保护,主要具有以下几个特点:

(一)坚持规划引领,强化刚性约束.开封

古城保护规划是开封古城保护工作的重要依据,

是做好开封古城保护和利用工作的前提和基础.

一是注重规划之间衔接.规定对涉及开封古城的

旅游、环境保护、交通运输、市政、消防、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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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园林等各类专项规划,应当与开封历史文化

名城保护规划、开封古城保护与修缮规划相衔接

(«条例»第八条第三款).二是加强对有关规划

的监督.规定开封古城保护相关规划需要报送省

人民政府批准的,应当首先提请市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审议.经市人民政府批准的开封古城

保护相关规划应当报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备案 («条例»第九条).

(二)坚持目标导向,强化保护措施.开封

古城各项保护要求和措施,是开封古城保护规划

的具体落实,是保护开封古城历史文化遗产的重

要保障.一是建立保护名录制度.«条例»不仅

规定市人民政府应当对古城保护对象实行名录制

度,建立保护档案,分类设置相应的保护标志,

还具体明确了开封古城重点保护的对象 («条例»

第十一条、第十二条).二是突出保护重点.重

点对开封古城整体格局、历史文化街区和历史风

貌区、建筑风貌、建筑高度、开封城墙、城市中

轴、河湖水系、道路交通、市政管线等,分别规

定了控制性要求和保护措施,突出了开封古城特

色.如 «条例»第十四条规定,严格保护开封城

墙、北宋东京城城墙遗址、明护城大堤、御街中

山路城市中轴线、河湖水系组成的开封古城整体

格局.第十六条规定,开封古城建筑风貌应当符

合建筑以小体量为主,空间布局以分散为主;建

筑色彩以冷灰色系为主,红色、褐色为辅;建筑

风格以宋式建筑为主,体现宋式建筑精致开放、

清雅秀逸建筑特色的要求.三是明确规定了禁止

行为.«条例»第三十八条明确规定了开封古城

保护范围内的十二项禁止行为,提高开封古城保

护的针对性.

(三)坚持合理利用,强化统筹规划.历史

文化遗产保护和利用之间是相互依赖、相互促进

的整体关系.只有统筹推进古城保护利用传承,

才能更好促进经济社会发展.一是注重加强统筹

规划.明确规定市人民政府应当统筹规划开封古

城的合理利用,制定开封古城产业引导、控制和

禁止目录以及业态调整政策,支持发展现代服务

业,提升古城主导功能,推动古城文商旅融合发

展,有序推进古城功能有机更新,促进生产、生

活、生态深度融合 («条例»第三十九条).二是

大力推进文物合理利用.明确支持社会力量依法

依规合理利用开封古城文物资源,提供多样化多

层次的文化产品与服务 («条例»第四十条).三

是鼓励历史文化传承传播.明确鼓励研究和传承

非物质文化遗产、发展宋都文化创意产业、设立

文化研究基地,发展以商、学、研、养、闲为特

色的旅游新业态等八个方面活动 («条例»第四

十一条).

(四)坚持突出重点,强化法律责任.为切

实加强对开封古城的保护,有效遏制破坏历史文

化遗产的违法行为, «条例»重点对擅自新建、

扩建、改建各类违反保护要求的建 (构)筑物和

其他设施,损坏历史建筑或者擅自拆除、迁移历

史建筑,损毁或者擅自设置、移动、涂改历史建

筑保护标志牌以及擅自取消现有街巷道路,擅自

挖掘、拓宽、裁弯取直街巷、道路,擅自挖掘地

下空间等违法行为设定了严格的法律责任,并注

重行政处罚种类和法律责任的多样化 («条例»

第四十四条、第四十五条、第四十六条、第四十

七条).同时,按照 “谁审批、谁监管,谁主管、

谁监管”的原则和市机构改革方案,进一步明确

了管理主体和执法主体.

在省人大法制委和常委会法工委的指导帮助

下,«条例»进行了关键性的修改完善,开封市

人大常委会已经审议通过.我们认为 «条例»符

合开封古城保护实际,具有合法性和可操作性.

建议本次会议予以批准,以尽快发挥应有作用.

以上说明,连同 «条例»,请予审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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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批准
«平顶山市城市公共汽车客运条例» 的

决　　议

(２０２０年９月２６日河南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第二十次会议通过)

河南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次会议对平顶山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报请

批准的 «平顶山市城市公共汽车客运条例»进行了审查.会议认为,«平顶山市城市公共汽车客运条

例»符合有关法律、法规规定.会议决定,批准 «平顶山市城市公共汽车客运条例»,由平顶山市人

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公布,自２０２１年１月１日起施行.

平顶山市城市公共汽车客运条例

(２０２０年８月２８日平顶山市第十一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四

次会议通过　２０２０年９月２６日河南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

二十次会议批准)

目　　录

第一章　总则

第二章　规划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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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了优先发展城市公共交通,规范

城市公共汽车客运秩序,维护乘客、经营者以及

从业人员的合法权益,根据有关法律、法规规

定,结合本市实际,制定本条例.

第二条　本市行政区域内城市公共汽车客运

的规划、建设、运营、安全、管理等,适用本

条例.

第三条　本条例所称城市公共汽车客运,是

指在市、县 (市)、石龙区人民政府确定的区域

内,利用公共汽车,按照核定的线路、站点、时

间、票价运营,为社会公众提供基本出行服务的

活动.

本条例所称城市公共汽车客运设施,是指保

障城市公共汽车客运服务的停车场、维修场、枢

纽站、首末站、港湾式停靠站、候车亭、站台、

站牌、加油 (气)站、充电设施以及智能公共交

通系统等各类相关设施.

第四条　城市公共汽车客运应当遵循政府主

导、统筹规划、优先发展、安全可靠、智能环

保、方便群众的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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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条　城市公共汽车客运属于社会公益性

事业.市、县 (市)、石龙区人民政府应当将城

市公共汽车客运发展纳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中

长期规划及年度计划,将公共交通事业发展经费

纳入财政保障体系,列入年度财政预算,在城市

规划、财政扶持、用地供给、设施建设、路权分

配、安全防范等方面优先保障城市公共汽车客运

发展.

第六条　市、县 (市)、石龙区交通运输主

管部门负责本行政区域内城市公共汽车客运发展

和监督管理工作.

发展改革、公安、财政、自然资源和规划、

生态环境、住房城乡建设、应急管理、城市管理

等部门根据各自职责,做好城市公共汽车客运的

相关工作.

第二章　规划建设

第七条　市、县 (市)、石龙区交通运输主

管部门应当会同发展改革、公安、财政、自然资

源和规划、住房城乡建设、城市管理等部门,根

据国土空间总体规划、城市综合交通体系规划编

制城市公共交通专项规划,报本级人民政府批准

后实施.编制城市公共交通专项规划应当征求公

众意见.

经批准的城市公共交通专项规划不得擅自变

更;确需变更的,应当按照规定程序报经批准.

第八条　市、县 (市)、石龙区人民政府应

当保障城市公共汽车客运设施用地,将城市公共

汽车客运设施用地纳入土地利用年度计划和建设

用地供应计划,明确城市公共汽车客运设施的用

地范围、功能布局和控制要求.

城市公共汽车客运设施用地可以采取划拨或

者协议出让的方式供应.

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擅自占用城市公共汽车

客运设施用地或者改变其土地用途.

第九条　经市、县 (市)、石龙区人民政府

批准,在确保城市公共汽车客运设施用地功能以

及规模的基础上,可以对城市公共汽车客运设施

用地综合开发利用,收益应当用于城市公共汽车

客运基础设施建设和运营.

第十条　市、县 (市)、石龙区交通运输主

管部门应当依据城市公共交通专项规划,会同有

关部门编制、修改城市公共汽车客运线网规划.

编制、修改城市公共汽车客运线网规划,应

当科学设计城市公共汽车客运线网、换乘枢纽和

重要交通节点设置,统筹协调各种公共交通.

第十一条　城市公共汽车客运线路站点应当

根据便民原则科学设置.站点应当同站同名、指

位明确,以传统地名或者所在道路、历史文化景

点、公共设施、标志性建 (构)筑物、公共服务

机构等标准名称命名,方便乘客识别.

站点名称应当保持稳定,不得频繁更名.

第十二条　城市公共汽车客运站点应当设置

站牌,并标明线路名称、所在站点和沿途停靠站

点名称、首末班运营时间、服务监督电话和其他

应当明确的服务事项.

站牌设计应当美观实用,与街区风貌保持一

致,有条件的站点应当设置电子显示屏.站牌应

当保持清洁,标识明确.

城市公共汽车客运线路、站点和首末班运营

时间调整的,城市公共汽车客运经营者应当及时

对站牌内容进行调整.

第十三条　新建、改建、扩建下列建设项

目,应当按照控制性详细规划的要求和公共交通

配建标准,配套建设相应的城市公共汽车客运

设施:

(一)大型住宅区、大型商业区、产业园区

和机场、火车站、长途汽车站等客流集散场所;

(二)教育、文化、卫生、体育、娱乐等大

型公共设施;

(三)其他人流量密集的公共场所.

配套建设的城市公共汽车客运设施应当与建

设项目主体工程同步设计、同步建设、同步交付

使用.分期开发、分期交付使用的建设项目,城

市公共汽车客运设施应当与首期建设项目同步交

付使用.

第十四条　新建、改建、扩建城市主干道路

时,应当配套建设港湾式停靠站等设施;新建、

改建、扩建其他城市道路时,应当配套建设站台

等设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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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五条　因城市建设需要迁移、拆除、占

用、关闭城市公共汽车客运设施的,建设单位应

当听取交通运输主管部门意见,并且按照有关规

定补建或者采取其他补救措施.

第十六条　城市公共汽车客运设施建设应当

因地制宜、突出本地特色,符合国家有关技术标

准和规范.

城市公共汽车客运设施应当按照规定定期检

查、养护和维修,发生故障及时抢修,确保其性

能完好和正常运行.

第十七条　市、县 (市)、石龙区人民政府

应当组织交通运输和公安机关交通管理等部门,

在城市主干道路及其他有条件的城市道路,合理

设置城市公共汽车客运车辆专用道及优先通行的

交通标识,提高城市公共汽车客运的运行效率.

第十八条　市、县 (市)、石龙区人民政府

应当加快智慧公共交通体系建设,推进物联网、

大数据、移动互联网等现代信息技术在智能支

付、车辆运营调度、安全监控、消防安全、应急

处置等城市公共汽车运营、管理等方面的应用,

提升城市公共汽车客运智能化水平.

市、县 (市)、石龙区人民政府应当加快推

进绿色公共交通体系建设,推广应用容量大、技

术性能强的新能源和清洁能源公共汽车.新增公

共汽车应当是新能源、清洁能源车辆.

第三章　运营服务

第十九条　城市公共汽车客运线路运营按照

国家相关规定实行特许经营.交通运输主管部门

应当根据城市公共汽车客运企业的信用状况、运

营方案、车辆设备状况、安全保障措施以及服务

质量状况等因素,依法确定从事线路运营的城市

公共汽车客运经营者.

城市公共汽车客运经营者不得转让、出租或

者变相转让、出 租 城 市 公 共 汽 车 客 运 线 路 运

营权.

第二十条　城市公共汽车客运经营者依照法

定程序确定后,交通运输主管部门应当与其签订线

路特许经营协议,并向社会公开.

第二十一条　市与县 (市)、石龙区之间需

要开通公共汽车客运线路的,由市交通运输主管

部门会同市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与县 (市)、

石龙区人民政府协调提出方案,报市人民政府

确定.

县 (市)、石龙区之间需要开通公共汽车客

运线路的,由途经地人民政府协调解决,并将确

定的线路方案报送市交通运输主管部门.

第二十二条　城市公共汽车客运线路的特许

经营期限依法确定.特许经营期限届满前,交通

运输主管部门应当依法重新确定城市公共汽车客

运经营者,在同等条件下优先选择原城市公共汽

车客运经营者.

第二十三条　市、县 (市)、石龙区交通运

输主管部门应当定期开展客流量调查,适时开辟

或者调整公共汽车客运线路、站点和运营时间,

并向社会公布.

城市公共汽车客运的线路、站点和运营时间

确定后,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擅自变更.因市政

工程建设等原因确需临时调整的,有关单位应当

提前七日通知交通运输主管部门;交通运输主管

部门应当会同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城市公共

汽车客运经营者制定公共汽车客运线路临时调整

方案并向社会公告,同时做好对有关临时调整事

项的随车提示.

第二十四条　交通运输主管部门应当根据公

众出行需要,优化配置城市公共汽车客运资源,

组织经营者提供大站快线、微循环线路、社区接

驳班车、夜间班车以及定制线路等多样化城市公

共汽车客运服务.

第二十五条　城市公共汽车客运经营者应当

遵守下列规定:

(一)执行相关行业标准、规范;

(二)执行核定的票价标准,对特殊人群减

免票价;

(三)定期对从业人员进行职业素质培训;

(四)加强对从业人员运营服务管理;

(五)及时向相关部门提供所需的信息和

数据;

(六)执行政府指令的抢险、救灾、防疫、

处理突发事件等应急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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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依法应当遵守的其他规定.

第二十六条　城市公共汽车客运经营者应当

按照有关规定定期维护和检测运营车辆,保证其

技术性能和设施设备完好,符合机动车安全、污

染物排放等标准.

公共汽车客运车辆应当符合下列要求:

(一)车辆整洁,定期消毒,符合相关卫生

标准;

(二)标明经营者名称、车辆牌号、线路

编号;

(三)车厢内张贴线路示意图、乘车规则、

禁烟标志、儿童购票高度标线、运价标准、监督

电话等服务标识;

(四)车厢内设置老、幼、残、孕专座;

(五)无人售票车辆按照规定设置投币箱、

非现金支付识别和电子报站设备.

第二十七条　城市公共汽车客运经营者聘用

的从事公共汽车客运的工作人员,应当具备以下

条件:

(一)具有履行岗位职责的能力;

(二)身心健康,无可能危及运营安全的疾

病或者病史;

(三)无吸毒或者暴力犯罪记录.

驾驶员除符合前款规定外,还应当符合以下

条件:

(一)取得与准驾车型相符的机动车驾驶证

并且具有一年以上准驾车型的驾驶经历;

(二)无交通肇事犯罪、危险驾驶犯罪记录,

无饮酒后驾驶记录;

(三)最近连续三个记分周期内没有记满十

二分违规记录.

第二十八条　城市公共汽车客运驾驶员从事

运营服务时,应当遵守下列规定:

(一)佩戴服务标志,遵守服务规范,衣着

整洁,语言文明,礼貌待客;

(二)遵守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和安全

操作规程;

(三)不得接打、浏览手机等电子设备;

(四)按照核准的收费标准收费,向乘客提

供有效车票凭证;

(五)执行现役军人、消防救援人员、残疾

人、老年人等有关优惠乘车的规定,不得拒绝或

者歧视持规定证件免费乘车的乘客;

(六)及时准确播报线路、走向和停靠站名

称,提示安全注意事项,为老、幼、残、孕乘客

提供必要的帮助;

(七)在规定的线路上运营,依次进出站点,

不得到站不停、无故拒载、追抢客源、滞站揽

客,不得在站点外上下乘客、中途甩客、中途

调头;

(八)适时开启车辆通风换气设备,装有空

调的车辆按规定开启冷暖空调设备;

(九)发生突发事件时应当及时处置,保护

乘客安全,不得先于乘客弃车逃离;

(十)维持车内秩序,发现车内有盗窃、诈

骗、侵犯乘客人身安全等违法犯罪行为,及时报

警并协助公安机关调查处理;

(十一)依法应当遵守的其他规定.

第二十九条　公共汽车客运车辆运营中发生

故障不能正常行驶时,驾驶员应当及时向乘客说

明原因,并安排乘客免费换乘后续同线路、同方

向车辆或者申请调派车辆.

第三十条　乘客应当遵守下列规定:

(一)遵守乘车秩序,在规定的停靠站点依

次上下车;

(二)按照规定票价支付车费或者出示有效

乘车凭证,不得使用过期、伪造或者他人专用的

乘车凭证;

(三)不得损坏、盗窃公交车内设备;

(四)不得携带猫、狗等动物乘车,有识别标

识的服务犬除外;

(五)不得在车厢内吸烟或者向车内外随意

吐痰、乱扔垃圾;

(六)不得躺卧、占座或者将身体部位伸出

车窗外;

(七)醉酒者、无人监护的精神病患者以及

无成年人带领的学龄前儿童不得乘车;

(八)遵守疫情防控措施;

(九)依法应当遵守的其他规定.

乘客违反前款规定的,驾驶员应当及时制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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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者劝阻;经制止或者劝阻拒不改正的,驾驶员

可以拒绝为其提供运营服务.

第三十一条　城市公共汽车客运票价实行政

府定价.制定、调整城市公共汽车客运票价,应

当统筹考虑社会承受能力、企业运营成本、鼓励

公交出行等因素,并由政府价格主管部门依法进

行定价成本监审和价格听证.

第三十二条　市、县 (市)、石龙区人民政

府应当建立健全城市公共汽车客运补贴、补偿制

度和成本监审办法,明确界定城市公共汽车客运

经营者成本核算标准,对城市公共汽车客运经营

者成本和费用进行年度审计和绩效评价,核定财

政补贴、补偿额度.

城市公共汽车客运经营者因执行票价低于成

本票价、政府乘车优惠政策或者因承担政府指令

性任务所造成的政策性亏损,以及因技术改造、

智慧公交建设、节能减排等原因增加的成本,

市、县 (市)、石龙区人民政府应当及时、足额

给予财政补贴、补偿.

第三十三条　交通运输主管部门应当对城市

公共汽车客运经营者的运营情况进行监督检查,

会同有关部门建立服务质量评价制度,定期对其

服务质量进行评价并向社会公布.组织评价时,

应当邀请相关专家、乘客代表参加,并征询社会

各方面的意见.评价结果作为衡量城市公共汽车

客运经营者运营绩效、发放政府补贴和线路运营

权管理等的依据.

第三十四条　交通运输主管部门和城市公共

汽车客运经营者应当分别建立举报投诉制度,向

社会公布举报投诉电话.对举报投诉事项,应当

自接到举报投诉之日起七个工作日内调查处理完

毕,并将 调 查 处 理 结 果 及 时 反 馈 举 报 人、投

诉人.

第四章　安全管理

第三十五条　城市公共汽车客运经营者是城

市公共汽车客运安全的责任主体,应当建立健全

运营安全管理制度,定期对城市公共汽车客运设

施进行维护或者及时抢修,检查各项安全防范措

施落实情况,加大资金投入,设立安全管理机

构,配备安全管理人员.

城市公共汽车客运经营者应当制定城市公共

汽车客运安全操作规程,对从业人员加强安全管

理,定期进行安全教育培训、考核.

第三十六条　城市公共汽车客运经营者应当

在城市公共汽车客运车辆和场站醒目位置设置安

全警示标识、安全疏散示意图等,为车辆配备灭

火器、安全锤、车门紧急开启装置、安全隔离装

置等安全应急设备,并定期检查、更换,保证安

全应急设备处于良好状态.

第三十七条　城市公共汽车客运经营者应当

依法建立重点岗位安全背景审查制度,加强驾驶

员身心健康管理,加强城市公共汽车运行动态

监控.

第三十八条　城市公共汽车客运经营者应当

在城市公共汽车客运主要站点的醒目位置公布禁

止携带的违禁物品目录.有条件的,应当在城市

公共汽车上张贴禁止携带违禁物品乘车的提示.

城市公共汽车客运经营者应当依法加强安全

检查,乘客应当自觉接受、配合.乘客拒绝接受

安全检查的,驾 驶 员 可 以 拒 绝 为 其 提 供 运 营

服务.

第三十九条　禁止下列扰乱乘车秩序、妨害

城市公共汽车客运安全的行为:

(一)辱骂、殴打、拉拽驾驶员,抢夺运营

车辆方向盘、变速杆等操纵装置,以及其他妨害

安全驾驶的行为;

(二)非法拦截、强行上下运营车辆;

(三)携带易燃、易爆、毒害性、放射性、

腐蚀性以及管制刀具等其他危及人身和财产安全

的物品;

(四)擅自操作有警示标识的车辆按钮、开

关装置,非紧急状态下动用紧急或者安全装置;

(五)在城市公共汽车客运场站及其出入口

通道擅自停放非城市公共汽车客运车辆、堆放杂

物或者摆摊设点等;

(六)违反规定进入公共汽车客运车辆专

用道;

(七)擅自进入车辆调度中心、车辆基地或

者其他明示禁入的区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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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在公交站点前后三十米内停放其他社

会车辆;

(九)其他扰乱乘车秩序、妨害客运安全的

行为.

第四十条 　 任何单位 和 个 人 不 得 有 下 列

行为:

(一)破坏公共汽车客运车辆、站点、设施

设备;

(二)擅自关闭、占用、迁移、拆除、毁坏

城市公共汽车客运设施或者挪作他用;

(三)擅自遮盖、涂改、污损城市公共汽车

客运设施;

(四)利用站牌、候车亭等发布广告覆盖站

牌标识,妨碍乘客观察进站车辆视线和车辆行驶

安全视线;

(五)其他妨害城市公共汽车客运设施功能

和安全的行为.

第四十一条　市、县 (市)、石龙区交通运

输主管部门应当会同有关部门制定城市公共汽车

客运突发事件应急预案,报市、县 (市)、石龙

区人民政府批准.城市公共汽车客运经营者应当

根据突发事件应急预案,制定本企业的应急预

案,并定期演练.

发生自然灾害以及其他突发事件时,市、县

(市)、石龙区人民政府及其有关部门、城市公共

汽车客运经营者等单位应当按照应急预案采取应

急处置措施.

第五章　法律责任

第四十二条　违反本条例规定的行为,法

律、法规已有处罚规定的,从其规定.

第四十三条　违反第十九条第一款规定,未

取得城市公共汽车客运线路特许经营协议从事城

市公共汽车客运运营的,由交通运输主管部门责

令改正,没收违法所得,并处以三万元以上五万

元以下罚款;违反第十九条第二款规定,转让、

出租或者变相转让、出租城市公共汽车客运线路

运营权的,由交通运输主管部门责令改正,没收

违法所得,并处以一万元以上三万元以下罚款.

第四十四条　违反第二十三条第二款规定,

城市公共汽车客运经营者擅自调整线路的,由交

通运输主管部门责令改正,处以一万元以上三万

元以下罚款.

第四十五条　违反第二十七条规定,城市公

共汽车客运经营者聘用不符合条件的人员担任驾

驶员的,由交通运输主管部门责令改正,处以五

千元以上一万元以下罚款.

第四十六条　违反本条例第三十条第一款、

第三十九条规定,扰乱城市公共汽车客运管理秩

序、妨害安全驾驶、危害客运安全,构成违反治

安管理行为的,由公安机关依法给予治安管理处

罚;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四十七条　违反第三十五条第一款规定,

城市公共汽车客运经营者未按照规定对城市公共

汽车客运设施进行定期维护或者及时抢修的,由

交通运输主管部门责令改正,处以五千元以上二

万元以下罚款.

第四十八条　违反第三十六条规定,未按照

规定设置车辆安全警示标识或者配备安全应急设

备的,由交通运输主管部门责令改正,处以五千

元以上一万元以下罚款.

第四十九条　违反第四十条规定的,由交通

运输主管部门责令停止违法行为,限期恢复原状

或者赔偿损失,并处以二千元以上五千元以下

罚款.

第五十条　交通运输主管部门和其他有关部

门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由本级人民政府或者有管

理权限的部门责令改正,对负有责任的主管人员

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法给予处分;构成犯罪

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一)对未按照规定规划、建设城市公共汽

车客运配套设施的建设工程,办理有关审批手

续的;

(二)对非法侵占城市规划确定的城市公共

汽车客运设施用地或者擅自改变土地用途,办理

有关审批手续的;

(三)对发现的违法行为不及时查处或者违

法实施行政处罚的;

(四)其他滥用职权、玩忽职守、徇私舞弊

行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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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附　则

第五十一条　本条例自２０２１年１月１日起

施行.

关于 «平顶山市城市公共汽车客运
条例» 的说明

———２０２０年９月２２日在河南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第二十次会议上

平顶山市人大常委会

省人大常委会:

根据会议安排,现就 «平顶山市城市公共汽

车客运条例»(以下简称 «条例»)有关情况作

如下说明:

一、制定 «条例»的必要性

城市公共汽车客运是满足人民群众基本出行

需求的交通方式,具有集约高效、节能环保的特

点和优势,对城市发展具有重要的支撑和带动作

用.随着经济社会生活的全面进步,我市城市公

共汽车客运事业发展迅速,但是也面临着一些亟

待解决的新情况、新问题:一是城市公共交通规

划建设与城市总体发展不匹配,扶持保障措施不

到位,城市公共汽车客运在城市交通出行结构中

占比较低,不能适应城市健康发展的需要;二是

城市公共汽车客运管理水平不高,线网结构不合

理,换乘不方便,公共汽车客运覆盖区域的广度

和深度不够,运营服务质量有待提升;三是城市

公共汽车客运安全问题日益突出,保障安全的制

度措施不完善,风险防控存在短板和不足,特别

是有的乘客扰乱公共汽车客运秩序,甚至干扰驾

驶员正常驾驶,严重威胁着运营安全.制定有关

城市公共汽车客运方面的法律法规,对于解决好

以上这些问题,已经显得十分迫切和必要.

二、«条例»的起草和修改过程

经省人大常委会批准, «条例»列为市人大

常委会２０２０年立法审议项目,市政府及时成立

起草领导小组,通过购买社会服务形式,委托律

师事务所起草,多次召开专题论证会、组织外出

学习,并通过新闻媒体、政府网站等向社会征求

意见.２０２０年６月４日,市政府常务会议通过

«条例 (草案)».６月１１日,市政府提请市人

大常委会进行审议.

接到 «条例 (草案)»后,市人大城管委及

时对 «条例 (草案)»进行了初审.６月２９日,

市十一届人大常委会第十三次会议对 «条例 (草

案)»进行了第一次审议.一审后,一是市人大

法制委组织市政府相关部门、专家学者和法律实

务人员,对常委会组成人员的审议意见进行深入

论证,同时通过平顶山日报等新闻媒体向社会征

集社会意见,在此基础上对 «条例 (草案)»进

行了修改.二是市人大常委会法工委及时将 «条

例 (草案)»修改稿报省人大常委会法工委征询

意见.８月１９日,省人大常委会法工委向我市

反馈了修改意见.三是根据各方面意见,尤其是

省人大常委会法工委的修改意见,市人大法制委

对 «条例 (草案)»进行了统一审议,并形成了

审议表决稿.８月２８日,市十一届人大常委会

第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条例».

三、需要说明的几个问题

(一)关于城市公共汽车客运的定位和发展.

一是明确提出落实国家城市公共交通优先发展战

略,明确规定发展城市公共汽车客运应当坚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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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则 (第一条、第四条);二是明确指出城市公

共汽车客运属于社会公益性事业,市、县 (市)、

石龙区人民政府应当将公共交通事业发展经费纳

入财政保障体系,列入年度财政预算 (第五条);

三是明确要求市、县 (市)、石龙区人民政府加

快智慧公共交通体系建设和绿色公共交通体系建

设,推进大数据、云计算、物联网等现代信息技

术在城市公共汽车运营、管理等方面的应用,推

广应用容量大、技术性能强的新能源和清洁能源

公共汽车 (第十八条).

(二)关于城市公共汽车客运的规划和建设.

一是明确城市公共交通专项规划和线网规划的编

制 (第七条、第十条);二是明确市、县 (市)、

石龙区人民政府应当保障城市公共交通设施用地

(第八条);三是明确城市公共汽车客运站点和站

牌的设置原则和有关具体要求 (第十一条、第十

二条);四是明确新建、改建、扩建项目和城市

主、次道路时,建设单位应当按照要求和标准,

配套建设相应城市公共交通设施 (第十三条、第

十四条);五是明确市、县 (市)、石龙区人民政

府应当通过合理设置城市公共汽车客运专用道和

优先通行标志等措施,保障城市公共汽车客运优

先路权 (第十七条).

(三)关于城市公共汽车客运的运营机制.

一是明确城市公共汽车客运线路运营实行特许经

营,交通运输主管部门应当依法确定从事线路运

营的城市公共汽车客运经营者,并与其签订线路

特许经营协议 (第十九条、第二十条);二是明

确交通运输主管部门应当定期开展客流量调查,

适时开辟或者调整公共汽车客运线路、站点和运

营时间 (第二十三条);三是明确城市公共汽车

客运经营者、运营车辆、驾驶员和乘客应当遵守

的各项规定 (第二十五条、第二十六条、第二十

八条、第三十条);四是明确城市公共汽车客运

票价应当实行政府定价,对执行票价低于成本票

价、政府乘车优惠政策或者承担政府指令性任务

所造成的政策性亏损等,市、县 (市)、石龙区

人民政府应当及时、足额给予补贴、补偿 (第三

十一条、第三十二条).

(四)关于城市公共汽车客运的安全保障.

一是明确城市公共汽车客运经营者是城市公共汽

车客运安全的责任主体 (第三十五条);二是明

确从事公共汽车客运的工作人员应当具备的条

件、安全背景审查和培训考核要求 (第二十七

条、第三十五条、第三十七条);三是明确为车

辆配备灭火器、安全锤、车门紧急开启装置、安

全隔离装置等安全应急设备,在主要站点醒目位

置公布禁止携带的违禁物品目录 (第三十六条、

第三十八条);四是明确乘客应当遵守乘车规则

文明乘车,禁止携带可能危及人身和财产安全的

物品乘车,非法拦截、强行上下运营车辆、干扰

工作人员正常工作等危害城市公共汽车客运安

全、扰乱乘车秩序的行为 (第三十九条).

在省人大法制委员会和省人大常委会法工委

的指导帮助下,«条例»已经平顶山市人大常委

会两次审议并通过,符合我市实际,符合上位法

有关规定,建议本次会议审查批准.

以上说明,连同 «条例»,请予审议.

河南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批准
«安阳市文明行为促进条例» 的决议

(２０２０年９月２６日河南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第二十次会议通过)

河南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次会议对安阳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报请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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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的 «安阳市文明行为促进条例»进行了审查.会议认为,«安阳市文明行为促进条例»符合有关法

律、法规规定.会议决定,批准 «安阳市文明行为促进条例»,由安阳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公

布,自２０２１年１月１日起施行.

安阳市文明行为促进条例

(２０２０年８月３１日安阳市第十四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五次

会议通过　２０２０年９月２６日河南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

十次会议批准)

目　　录

第一章　总则

第二章　行为规范

第三章　保障和监督

第四章　法律责任

第五章　附则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了引导和规范文明行为,培育和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提升公民文明素质和

社会文明程度,根据有关法律、法规,结合本市

实际,制定本条例.

第二条　本市行政区域内文明行为的规范和

管理及其相关促进工作,适用本条例.

第三条　本条例所称文明行为,是指遵守宪

法和法律、法规,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符

合新时代公民道德和公序良俗要求,引领社会风

尚,体现社会文明进步的行为.

第四条　文明行为促进工作应当坚持党的全

面领导、坚持以人民为中心,遵循规范与倡导相

结合、政府主导与社会共治相结合、重点治理与

统筹推进相结合、教育与处罚相结合的原则,发

挥公民主体作用,形成文明建设长效机制.

第五条　市、县 (市、区)精神文明建设指

导委员会负责统筹本行政区域内文明行为促进

工作.

市、县 (市、区)精神文明建设指导委员会

办事机构负责本行政区域内文明行为的规划、指

导、协调、监督等工作.

第六条　市、县 (市、区)人民政府有关部

门按照各自职责做好文明行为促进相关工作.

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应当按照职责和

本条例规定,做好本辖区内文明行为促进工作.

村 (居)民委员会协助做好文明行为相关

工作.

第七条　市、县 (市、区)人民政府应当将

文明行为促进工作纳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

以及年度计划,明确工作目标、任务和要求,制

定相关措施.

第八条　国家机关、企业事业单位、人民团

体、社会组织和公民应当积极参与文明行为促进

工作.

国家公职人员、先进模范、社会公众人物等

应当在文明行为促进工作中发挥表率作用.

公民应当积极践行文明行为,对不文明行为

有权进行劝导和制止.

第九条　市、县 (市、区)人民政府、精神

文明建设指导委员会及其办事机构应当建立健全

文明行为表彰奖励制度,按照国家和省有关规定

对文明行为及其相关促进工作进行表彰奖励.

鼓励机关、企业事业单位和其他社会组织对

其职工、成员在实施文明行为或者制止不文明行

为中作出贡献者予以表彰奖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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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行为规范

第十条　公民应当爱国守法、明礼诚信、团

结友善、勤俭自强、敬业奉献.

第十一条　公民应当维护公共秩序,自觉遵

守下列规定:

(一)不在公共场所大声喧哗、粗言秽语;

(二)不在禁烟场所吸烟、劝烟;

(三)等候服务时依次排队、不得插队;

(四)开展健身、娱乐、庆典、施工、经营

等活动,应当符合环境噪声管理规定;不得飙车

竞技,噪声扰民;

(五)遵守图书馆、纪念馆、博物馆、影剧

院、车站等公共场所秩序,不干扰他人;

(六)文明就医,尊重医务人员,不扰乱正

常的医疗秩序;

(七)观看体育比赛、文艺演出时,应当尊

重运动员、教练员、裁判员、演职员等,服从现

场管理,遵守场馆秩序;

(八)在英雄烈士纪念设施、爱国主义教育

基地等场所内瞻仰、祭扫、参观时,遵守祭扫制

度和礼仪规范.

第十二条　公民应当爱护环境,自觉遵守下

列规定:

(一)增强环境保护意识,履行环境保护义

务,参与生态文明建设,保护大气、水、土壤等

环境;

(二)不随地吐痰、便溺;

(三)不乱扔塑料袋、果皮、纸屑、烟蒂、

口香糖等废弃物;

(四)不随意张贴、涂写、刻画,不乱发乱

扔广告、传单;

(五)不违规占道经营,不乱倒污水、厨余

垃圾;

(六)文明如厕,不占用残疾人士专用卫生

设施;

(七)咳嗽、打喷嚏时捂住口鼻,感冒等呼

吸系统传染性疾病患者外出自觉佩戴口罩;

(八)减少废气、废水、固体废弃物等污染

物排放,按照有关规定对垃圾分类投放;

(九)不向江河、湖泊、水库、池塘等水体

倾倒污染物.

第十三条　公民应当文明出行,自觉遵守下

列规定:

(一)乘坐公共交通工具时,主动为老弱病

残孕幼等有需要的人让座,不得抢座、霸座和强

迫他人让座;

(二)禁止在公共交通工具上辱骂、拉扯、

殴打驾驶人员,不得抢夺方向盘、变速杆等操纵

装置,或者以其他方式危害交通安全;

(三)驾驶机动车不接打电话,不浏览电子

设备,不违反规定使用远光灯、鸣笛;

(四)驾驶机动车应当礼让行人,积水路段

低速行驶,拥堵路段依次通行,不得强行超车、

突然变道、急转急停;

(五)开关车门不得妨碍其他车辆和行人

通行;

(六)驾驶和乘坐机动车不得向车外抛洒

物品;

(七)不得乱停乱放机动车、非机动车;

(八)骑行非机动车不得闯红灯,不得进入

机动车道、逆向行驶、扶身并行和追逐嬉戏;

(九)电动自行车驾驶人及乘坐人应当佩戴

安全头盔;

(十)不得擅自在道路、广场等公共场地设

置停车泊位、车位锁、隔离桩、栏杆以及其他影

响通行的障碍物;

(十一)行人不得闯红灯,不得乱穿马路和

跨越道路隔离设施;

(十二)不得在行车道内兜售、发放物品和

乞讨.

第十四条　公民应当文明旅游,自觉遵守下

列规定:

(一)文明游园,不践踏草坪,不攀折花草

树木;

(二)爱护景区设施,服从景区管理;

(三)爱护文物古迹、风景名胜、古树名木

及其他重要历史文化遗产,不刻画,不涂污,不

攀爬,不违反规定拍照、摄像、触摸;

(四)尊重当地文化传统、民族习俗和宗教

信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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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五条　公民应当文明生活,参与文明社

区、文明乡村建设,自觉遵守下列规定:

(一)厉行节约,抵制餐饮浪费行为;

(二)公共场所衣着得体,不袒胸露背;

(三)不得高空抛物;

(四)不违反规定为电动 (汽)车充电;

(五)合理使用公共空间,不阻塞安全出口、

消防通道、无障碍通道;

(六)不得私搭乱建、私拉乱扯;

(七)从事房屋修缮和装修等活动不得影响

他人正常生活;

(八)文明节俭办理婚丧喜庆事宜,不索要、

收受高价彩礼;

(九)不在居民区、城区街道搭建灵棚,不

在午休、夜晚时段吹奏、播放哀乐,不沿街摆设

花圈;

(十)不得组织或者参与赌博、封建迷信和

邪教活动.

第十六条　公民应当文明养犬,自觉遵守下

列规定:

(一)禁止在市人民政府确定公布的区域范

围内饲养烈性犬、大型犬;

(二)办理犬只登记,注射疫苗;

(三)携犬出户采取束犬绳 (链)等安全措

施,主动避让他人;

(四)避免犬只噪音扰民,即时清理犬只在

公共场所排泄的粪便;

(五)除警犬、导盲犬等特殊犬只外,不得

携犬进入禁止犬只入内的公共场所和公共交通

工具.

第十七条　公民应当文明使用网络,自觉遵

守下列规定:

(一)不编造、发布和传播违反法律、法规,

危害国家安全,破坏社会稳定等信息;

(二)不信谣不传谣,不编造、发布和传播

虚假、低俗、暴力、淫秽信息;

(三)不以发帖、跟帖、评论等方式侮辱、

诽谤他人.

第十八条　倡导和鼓励下列行为:

(一)参与志愿服务、慈善募捐等公益活动;

(二)关爱困难家庭、空巢老人、留守儿童

和残障人士等群体;

(三)无偿献血和捐献造血干细胞、人体组

织、器官;

(四)绿色低碳生活,文明健康用餐,使用

公筷公勺;

(五)移风易俗,提倡厚养薄葬,绿色祭祀.

第三章　保障和监督

第十九条　市、县 (市、区)人民政府及其

有关部门、精神文明建设指导委员会办事机构应

当依据有关法律、法规,完善教育指导、监督检

查、奖励惩戒、投诉举报等文明行为促进工作机

制,加强对文明行为的规范和管理.

第二十条　机关、企业事业单位、村 (居)

民委员会和其他组织应当在其工作场所、营业场

所或者服务区域设置文明行为规范宣传栏,积极

引导文明行为,宣传文明先进典型,抵制不文明

行为.

第二十一条　报刊、广播、电视、网络和户

外广告设施经营管理单位应当刊登、播出公益广

告,开办文明行为宣传栏目、专题节目,宣传和

褒扬文明行为,曝光和批评不文明行为.

第二十二条　市、县 (市、区)人民政府及

其有关部门应当科学规划、合理布局、建设完善

下列公共服务设施:

(一)道路、公交站亭、停车位、交通标志

标线等交通设施;

(二)盲道、坡道、电梯等无障碍设施;

(三)公共厕所、垃圾中转站、污水处理厂

等环卫设施;

(四)体育场 (馆)、图书馆、影剧院等公共

文化设施;

(五)公园、广场等休闲娱乐设施;

(六)广告栏、宣传栏等广告宣传设施;

(七)与文明行为促进工作有关的其他设施.

第二十三条　行政执法部门应当健全文明执

法行为规范.执法人员在执法时,应当出示执法

证件,使用规范用语,公正文明执法.

公安、交通运输、城市管理、生态环境、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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场监管、卫生健康、民政、文化旅游等部门,应

当建立健全日常检查制度,及时发现、制止、查

处相关领域的不文明行为.

行政执法部门之间应当建立信息共享和执法

合作机制.

第二十四条　任何单位和个人有权对文明行

为促进工作提出意见和建议,对相关部门、单位

不履行文明行为职责予以投诉、举报.

市、县 (市、区)人民政府及其有关部门应

当公布投诉举报电话、信箱等,受理不文明行为

的投诉、举报,依法及时处理,并为投诉人、举

报人保密.

第四章　法律责任

第二十五条　违反本条例规定的行为,其他

法律、法规有法律责任规定的,从其规定.

第二十六条　违反本条例第十一条第二项规

定,在禁烟场所吸烟的,由卫生健康部门处五十

元以上二百元以下罚款.

违反本条例第十一条第四项规定,开展健

身、娱乐、经营等活动,超过社会生活环境噪声

排放标准、干扰他人正常生活的,由公安机关给

予警告;警告后拒不改正的,处二百元以上五百

元以下罚款.

飙车竞技,噪声扰民的,依照前款规定从重

处罚.

第二十七条　违反本条例第十二条第二项至

第五项规定,随地吐痰、便溺,乱扔塑料袋、烟

蒂、纸屑、口香糖、果皮等废弃物,随意张贴、

涂写、刻画,乱倒污水、厨余垃圾的,由城市管

理综合执法部门处五十元以上二百元以下罚款.

第二十八条　违反本条例第十三条第四项、

第六项规定,机动车驾驶人不按照规定礼让行

人、向车辆外抛洒物品的,由公安机关交通管理

部门处五十元以上二百元以下罚款.

违反本条例第十三条第十一项规定,行人闯

红灯、跨越道路隔离设施的,由公安机关交通管

理部门处五十元罚款.

第二十九条　违反本条例第十五条第三项规

定,高空抛物的,由公安机关处一千元以上三千

元以下罚款;造成他人损害的,依法承担法律

责任.

第三十条　违反本条例第十六条第三项规

定,携犬出户未使用束犬绳 (链)等安全措施

的,由城市管理综合执法部门责令改正;拒不改

正的,处五百元以上一千元以下罚款;情节恶劣

或者造成严重后果的,没收犬只.犬只伤害他人

的,养犬人应当依法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违反本条例第十六条第四项规定,未即时清

理犬只在公共场所排泄的粪便的,由城市管理综

合执法部门处五十元以上二百元以下罚款.

第三十一条　以威胁、侮辱、殴打等方式打

击报复不文明行为劝阻人、投诉人、举报人,构

成违反治安管理行为的,由公安机关依法处罚;

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公民实施见义勇为、紧急现场救护、扶助等

救助行为,被救助人及其近亲属故意隐瞒真相,

捏造事实,企图谋取不正当利益,构成违反治安

管理行为的,由公安机关依法处理.

第三十二条　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在文明

行为促进工作中滥用职权、玩忽职守、徇私舞弊

的,由其所在单位或者上级机关、监察机关责令

改正,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

员依法给予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

责任.

第五章　附　则

第三十三条　本条例自２０２１年１月１日起

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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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 «安阳市文明行为促进条例» 的说明
———２０２０年９月２２日在河南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第二十次会议上

安阳市人大常委会

省人大常委会:

根据会议安排,现就 «安阳市文明行为促进

条例»(以下简称 «条例»)作如下说明.

一、制定 «条例»的必要性

«条例»制定工作于２０１９年７月启动.主要

基于以下几点考虑:第一,这是贯彻习近平总书

记和党中央要求的重要举措.习近平总书记多次

强调,要注意把一些基本道德规范转化为法律规

范,通过法律的强制力来强化道德作用、确保道

德底线,推动全社会道德素质提升.２０１８年５
月,中共中央印发的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

法治建设立法修法规划»明确提出,争取经过５
到１０年的时间,推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全面

融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第二,这是落

实市委决策部署的客观要求.近年来,中共安阳

市委高度重视文明城市创建,做了大量富有成效

的工作,全面提升了安阳的软硬件建设水平.加

强文明行为立法工作,可以更加充分地发挥法治

的引领与推动作用,推动文明城市创建和精神文

明建设朝着法治化的方向迈进.第三,这是提升

市民文明素养的有效途径.通过持续推进公民道

德建设,成功创建国家卫生城市,安阳的城市环

境和市民文明程度有了很大提升,但是,在公共

秩序、交通秩序、环境卫生等领域仍存在一些不

文明现象,如餐饮铺张浪费、噪声扰民、乱扔垃

圾、高额彩礼、不文明养犬等,群众反映强烈,

亟需通过地方立法加以引导和规范.

二、«条例»的制定过程

立法过程中,我们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

观为引领,先后采取实地调研,与相关部门、人

大代表、基层群众座谈,听取专家学者及实务工

作人员意见,委托县 (市、区)人大、基层立法

联系点、地方立法服务基地调研,学习借鉴外地

经验,通过 «安阳日报»、市民之家网、市人大

信息网公布草案全文等方式,广泛征求各方面意

见,同时,认真听取省人大常委会法工委指导意

见,并就 «条例»涉及的重大问题及时向市委报

告.２０２０年４月２２日,市政府常务会议研究通

过 «条例 (草案)».４月２６日,市十四届人大

常委会第十二次会议对 «条例 (草案)»进行了

第一次审议.８月３１日,市十四届人大常委会

第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条例».

三、«条例»的主要内容及特点

«条例»立足安阳实际,注重德法结合,注

重突出地方特色,不求面面俱到,力求务实管

用.«条例»包括总则、行为规范、保障和监督、

法律责任、附则,共五章三十四条.

(一)重在指引正确的价值取向.«条例»以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导向,以公民文明行为为

调整对象,着眼于公民文明行为的规范和管理,

确立了 “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坚持以人民为中

心,遵循规范与倡导相结合、政府主导与社会共

治相结合、重点治理与统筹推进相结合、教育与

处罚相结合”的基本原则,通过倡导性、引导

性、处罚性条款的设定,为社会公众践行文明行

为提供指引,对违法不文明行为进行处罚,旨在

向社会传达一种正确的价值取向和公民价值准

则,以达到德法共治、相得益彰,促进公民文明

素质提高和社会文明进步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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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合理处理与现有立法的关系.公民文

明行为涉及多个领域和多方面法律关系,«条例»
在做到与上位法 “不抵触”的同时,充分考虑了

与我市园林绿化、城市管理方面已有法规之间的

协调与衔接,对于社会生活中关注度高、公众反

应强烈的不文明行为, «条例»拾遗补缺、积极

回应社会关切,如针对疫情发生以来大家普遍关

注的公共卫生问题, «条例»专门规定 “咳嗽、
打喷嚏时捂住口鼻” “感冒等呼吸道传染性疾病

患者外出自觉佩戴口罩”“使用公筷公勺”等;
又如为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对制止餐饮浪费行为作

出的重要指示, «条例»专门规定 “厉行节约,
抵制餐饮浪费行为” “文明节俭办理婚丧喜庆事

宜,不索要、收受高价彩礼”等;再如为践行绿

色发展理念,专门规定了 “增强环境保护意识,
履行环境保护义务,参与生态文明建设,保护大

气、水、土壤等环境” “减少废气、废水、固体

废弃物等污染物排放,按照有关规定对垃圾分类

投放”“绿色低碳生活、绿色祭祀”等内容.而

对于已有法律规范的不文明行为, «条例»则尽

量不作或少作重复性规定.
(三)妥善处理道德与法律的关系.精神文

明建设总体属于道德建设范畴,法律手段虽然可

以达到促进文明行为的目的,但也不过度干预社

会生活,要妥善处理好法律与道德的关系.为

此,«条例»在功能定位上,更注重通过倡导性、
约束性、处罚性条款,来引导公民加强社会公德

方面修养,自觉抵制各种不文明行为.如 «条
例»的行为规范部分,在为公民设定文明行为最

低限的同时,专门规定了倡导与鼓励方面条款,
而法律责任部分则为违法不文明行为划定红线,
即,对尚未构成违法的不文明行为,仍由道德规

范调整;对无偿献血等高尚道德行为,则积极倡

导鼓励;而对违法的不文明行为,则通过严厉的

行政处罚措施来解决,以便让公民能通过 «条
例»更好了解倡导什么、鼓励什么、禁止什么的

立法宗旨.
(四)注重解决突出问题.不文明行为存在

于社会生活方方面面,不同地区有不同表现.从

立法技术层面看,作为一部地方性法规,«条例»
不可能对所有领域不文明现象穷尽列举,为此,
«条例»重点对安阳市民反映强烈、社会关注度

高,以及城市管理中屡禁不止、屡纠不绝的问

题,如禁烟场所吸烟、行人乱穿马路等不文明行

为,通过设立专门条款并设定相应处罚进行重点

规范,既回应了社会关切,也提高了 «条例»的

针对性和实效性.
在省人大法制委和省人大常委会法工委的具

体指导和大力帮助下,我们对 «条例»进行了认

真修改和完善,并经市人大常委会两次会议审议

通过,«条例»符合上位法规定,切合我市实际,
建议本次会议予以批准.

以上说明,连同 «条例»,请予审议.

河南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批准
«鹤壁市浚县古城保护条例» 的决议

(２０２０年９月２６日河南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第二十次会议通过)

河南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次会议对鹤壁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报请批

准的 «鹤壁市浚县古城保护条例»进行了审查.会议认为,«鹤壁市浚县古城保护条例»符合有关法

律、法规规定.会议决定,批准 «鹤壁市浚县古城保护条例»,由鹤壁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公

布,自２０２１年１月１日起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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鹤壁市浚县古城保护条例

(２０２０年８月１３日鹤壁市第十一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七次

会议通过　２０２０年９月２６日河南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

十次会议批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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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了加强浚县古城保护,传承和弘

扬优秀历史文化,根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

护法»«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名村保护条例»等法

律、法规,结合浚县古城实际,制定本条例.

第二条　浚县古城的保护、规划、管理、利

用等活动,适用本条例.

第三条　浚县古城的保护应当遵循保护优

先、科学规划、严格管理、合理利用的原则,正

确处理历史文化遗产保护和经济社会发展的关

系,保持古城历史的真实性、风貌的完整性、文

化的传承性.

第四条　浚县古城保护范围为:东至天宁

路、西至卫河路、南至白云路、北至黎阳路的

区域.

第五条　浚县古城实行分区保护,分为核心

保护区、建设控制区和风貌协调区,具体范围由

浚县人民政府确定并公布.

核心保护区内,除实施浚县古城保护的规划

项目以及必要的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外,不

得进行新建、扩建活动.

建设控制区内建 (构)筑物需要新建、改

建、修缮、维护的,应当符合保护规划确定的建

设控制要求.

风貌协调区内建 (构)筑物布局和高度不得

影响古城视觉通廊,形态、色彩、风格等应当与

古城整体风貌相协调.

第六条　市人民政府应当加强对浚县古城保

护工作的组织领导.

浚县人民政府负责浚县古城保护工作.

相关街道办事处在职责范围内做好古城保护

工作.

第七条　浚县人民政府住房城乡建设、规

划、文物、城市管理等主管部门在职责范围内做

好古城保护管理工作.

浚县古城保护管理机构履行浚县古城保护具

体职责:

(一)研究制定并督促落实古城保护工作计

划、实施方案;

(二)统筹管理和使用古城修缮项目资金;

(三)统筹协调住房城乡建设、文物、城市

管理等部门落实对浚县古城范围内不可移动文

物、历史建筑的安全保护措施;

(四)建立浚县古城修缮专家库,为浚县古

城建设提供技术支撑和保障;

(五)其他古城保护管理事项.

第八条　市人民政府、浚县人民政府应当将

浚县古城保护工作纳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

规划.

浚县人民政府应当设立古城保护专项资金,

列入财政预算.市人民政府应当给予资金补助.

第九条　鼓励单位和个人通过捐赠、资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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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设立公益性基金、提供技术、志愿服务、

提出意见建议、开展文化研究等方式,参与古城

保护工作.

市人民政府、浚县人民政府对在浚县古城保

护工作中作出突出贡献的单位和个人,依法予以

表彰或者奖励.

第十条　任何单位和个人都有依法保护浚县

古城的义务,有权对破坏浚县古城的行为进行劝

阻和举报.

第十一条　浚县人民政府住房城乡建设、文

物、旅游等主管部门以及浚县古城保护管理机构

应当开展古城保护宣传教育活动,普及保护知

识,增强全社会古城保护意识.

每年９月２６日为浚县古城保护日,农历正

月为浚县古城保护宣传月.

第二章　保护与规划

第十二条　实行浚县古城保护名录制度.

在浚县古城保护范围内,市级以上人民政府

批准公布的保护对象应当直接列入保护名录.

浚县人民政府文物、规划、住房城乡建设等

主管部门负责编制、调整古城保护名录,报浚县

人民政府批准后公布.

列入保护名录的保护对象,应当分类建立保

护档案,并设置相应的保护标识.任何单位和个

人不得擅自损毁、涂改、移动保护标识.

第十三条　浚县古城保护对象包括:

(一)明清古城墙、文治阁、文庙、碧霞宫、

云溪桥等各级文物保护单位,以及尚未核定公布

为文物保护单位的不可移动文物;

(二)黎阳仓、阳明书院等具有历史文化价

值的遗址、遗迹、遗存;

(三)东大街、南山街等历史文化街区和北

小门里街、辛庄街等历史风貌区;

(四)浮丘山唐柏等古树名木;

(五)李家老宅、南仓口粮仓等历史建筑;

(六)城门楼、城隍庙、县衙等集中展现浚

县古城布局与内涵的仿古建筑;

(七)大运河、大伾山、浮丘山等历史地理

环境要素;

(八)泥咕咕、民间社火、大平调、正月古

庙会等非物质文化遗产;

(九)其他具有保护价值的对象.

第十四条　浚县古城应当整体保护山水城一

体的特色格局、历史风貌和空间尺度;控制建

(构)筑物的高度、形态、体量、色彩和材质,

保持重点标志性保护对象的视觉通廊.

第十五条　浚县人民政府应当组织编制浚县

历史文化名城保护规划,经浚县人民代表大会或

者其常务委员会审查同意后,由市政府报省政府

批准,报国务院住房城乡建设主管部门和国务院

文物主管部门备案.

浚县人民政府有关部门编制的各类专项规划

应当与浚县历史文化名城保护规划相衔接.

浚县人民政府规划主管部门应当依据浚县历

史文化名城保护规划和各类专项规划编制浚县古

城详细规划.

第十六条　经依法批准的保护规划,不得擅

自修改;确需修改的,保护规划的组织编制机关

应当向原审批机关提出专题报告,经同意后,方

可编制修改方案.修改后的保护规划,应当按照

原审批程序报送审批.

第十七条　对古城保护范围内的建设项目作

出规划许可之前,浚县人民政府规划主管部门应

当征求文物、住房城乡建设主管部门以及古城保

护管理机构的意见.

第十八条　浚县古城保护范围内现有不符合

保护规划要求,影响浚县古城整体格局、历史风

貌的建 (构)筑物以及其他设施,应当依法有计

划地予以改造或者拆除.

第十九条　浚县古城保护范围内建 (构)筑

物、道路、管线和其它设施需要新建、改建、修

缮、维护的,建设单位或者个人应当向浚县人民

政府确定的管理部门或者机构提交实施方案并征

求意见,依法办理相关手续.

第二十条　历史建筑的所有权人、使用权人

承担历史建筑的修缮和维护责任.所有权人、使

用权人不具备修缮和维护能力的,由浚县人民政

府采取措施进行保护.

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损坏或者擅自迁移、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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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历史建筑,不得拆除历史建筑中具有历史、艺

术价值的砖、木、石雕等建筑构件.

第二十一条　浚县人民政府绿化主管部门应

当加强对古城保护范围内古树名木的保护,制定

古树名木保护方案.

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砍伐、擅自迁移古树

名木.

第二十二条　浚县人民政府应当控制古城核

心区人口密度,使其达到合理水平.

鼓励和支持行政单位和企业事业单位迁出,

外迁腾退的房屋和土地,应当用于古城保护基础

设施建设.

第三章　管理与利用

第二十三条　浚县人民政府住房城乡建设主

管部门应当加强历史文化街区、历史风貌区的保

护整治,保持传统街巷格局,逐步恢复历史环境

风貌.

第二十四条　浚县人民政府住房城乡建设等

主管部门以及古城保护管理机构应当加强整治修

复古城水系,完善古城雨污分流、污水处理等基

础设施建设,保持水体洁净.

禁止向大运河、护城河等排放污水、倾倒垃

圾或者实施其他污染、危害水体的行为.

第二十五条　浚县古城保护范围内,应当按

照有关消防技术标准和规范设置消防设施和消防

通道.确因保护需要,无法按照标准和规范设置

的,由浚县人民政府应急主管部门会同住房城乡

建设主管部门、文物主管部门、消防救援机构以

及古城保护管理机构制定消防安全保障方案.

第二十六条　浚县人民政府应当发展公共交

通,倡导绿色出行;根据古城保护需要,可以在

特定区域、特定时段限制机动车通行.

浚县明清古城墙 (包括遗址)范围内,实行

车辆准入制,具体办法由浚县人民政府制定.

第二十七条　浚县人民政府应当统筹浚县古

城的经营业态,依法制定并发布鼓励、控制和禁

止经营的项目目录,合理安排市场布局,促进业

态多样化发展,突出地方特色.

第二十八条　浚县古城保护范围内建 (构)

筑物安装空调外机等户外设施,设置店铺门面、

招牌、广告灯箱等,应当与浚县古城特色风貌相

协调.

第二十九条　浚县人民政府应当加强正月古

庙会等大型群众文化活动的管理,制定安全应急

预案和活动方案,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保护古城文物、建筑和设施安全.

社会组织和个人在浚县古城保护范围内开展

大型户外公益活动、群众文化活动、商业活动以

及影视摄制等,应当依法报请相关部门批准.禁

止擅自使用热气球、无人机及其他飞行物.

第三十条　浚县人民政府应当加强数字化信

息系统建设,运用物联网、大数据、云计算、人

工智能等现代信息技术,提升古城保护信息化管

理水平.

第三十一条　浚县人民政府应当加强子贡儒

商文化、大运河文化等具有浚县特色传统文化的

挖掘 研 究,统 筹 古 城 文 化 资 源 保 护、开 发、

利用.

第三十二条　浚县人民政府应当开展对非物

质文化遗产等传统文化的整理和利用,制定非物

质文化遗产活化利用办法,弘扬优秀传统文化.

第三十三条　浚县人民政府应当制定浚县古

城标识,加强标识的保护和利用,强化浚县古城

品牌效应.

第三十四条　鼓励和支持历史建筑、传统民

居的所有权人或者使用权人,在符合保护规划的

前提下,将历史建筑、传统民居对公众开放,展

示古城传统生活形态和民俗文化.

第三十五条　鼓励和支持公民、法人和其他

组织合理利用古城资源,依法开展以下活动:

(一)传承弘扬正月古庙会、民间社火等富

有地方特色的民俗传统文化;

(二)开设专题博物馆、文化展示馆、特色

图书馆;

(三)发展文化创意产业,开展影视、演出、

摄影、书画、戏曲以及文学创作等活动;

(四)开展民间工艺品和古玩字画的展示和

交易;

(五)制作、展示、销售泥咕咕、黄河古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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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传统手工艺品、民俗工艺品和纪念品;

(六)经营民宿客栈、传统餐饮和特色小吃,

开发古城文化旅游、休闲旅游;

(七)其他有利于浚县古城保护和历史文化

传承、传播的活动.

第四章　法律责任

第三十六条　违反本条例,法律、法规已有

法律责任规定的,从其规定.

第三十七条　违反本条例第二十条第二款规

定的,由浚县人民政府城市管理主管部门责令停

止违法行为、限期恢复原状或者采取其他补救措

施;有违法所得的,没收违法所得;逾期不恢复

原状或者不采取其他补救措施的,城市管理主管

部门可以指定有能力的单位代为恢复原状或者采

取其他补救措施,所需费用由违法者承担;造成

严重后果的,对单位并处二十万元以上五十万元

以下罚款,对个人并处十万元以上二十万元以下

罚款;造成损失的,依法承担赔偿责任.

第三十八条　违反本条例第二十一条第二款

规定,砍伐、擅自迁移古树名木的,由绿化主管

部门责令停止侵害,可以并处每株五万元以上五

十万元以下罚款;造成古树名木损害的,依法承

担赔偿责任.

第三十九条　违反本条例第二十八条规定,

安装空调外机等户外设施,设置店铺门面、招

牌、广告灯箱等不符合浚县古城特色风貌的,由

浚县人民政府城市管理主管部门责令限期改正,

拒不改正的,依法处罚.

第四十条　负有浚县古城管理职责的国家工

作人员,在古城保护工作中有玩忽职守、滥用职

权、徇私舞弊行为的,依法给予政务处分;构成

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五章　附　则

第四十一条　本条例自２０２１年１月１日起

施行.

关于 «鹤壁市浚县古城保护条例» 的说明

———２０２０年９月２２日在河南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第二十次会议上

鹤壁市人大常委会

省人大常委会:

根据会议安排,现就 «鹤壁市浚县古城保护

条例»(以下简称 «条例»)作如下说明:

一、制定 «条例»的必要性

一是落 实 政 治 要 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

“保护好古建筑、保护好文物就是保存历史,保

存城市的文脉,保存历史文化名城无形的优良传

统.”“要本着对历史负责、对人民负责的精神,

传承历史文脉,处理好城市改造开发和历史文化

遗产保护利用的关系,切实做到在保护中发展、

在发展中保护.”王国生书记多次强调,深厚的

历史文化底蕴是河南发展的独特优势.鹤壁市委

对于贯彻中央和省委要求,保护好利用好浚县这

个我省唯一的县级国家历史文化名城,深感责任

重大,多次对包括立法在内的浚县古城保护各项

工作统筹安排部署,要求精心呵护这笔珍贵的历

史文化遗产.

二是回应群众关切.浚县境内名胜古迹众

多,且大部分位于浚县古城范围之内,其中世界

文化遗产点２处、国家和省级文物保护单位１１
处、优秀历史建筑单体及院落１４２座,具有极其

重要的历史文化价值.近年来,各级人大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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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协委员和广大人民群众以不同形式多次呼吁:

采取措施,守好这幅现实画卷,护好这座精神家

园,让他们望得见山、看得见水、记得住乡愁.

三是推动高质量发展.近年来,伴随着浚县

城市化进程不断加快,经济社会发展与历史文化

遗产保护之间的矛盾日益突出,迫切需要以立法

手段,固化古城保护取得的经验和成果,破解古

城保护遇到的困难和问题,同时把古城保护和促

进县域经济社会发展协调统一起来,以古城保护

促进当地旅游等相关产业的发展,以产业繁荣进

一步推动古城保护,努力实现古城保护、产业发

展和群众富裕多赢效果.

二、起草过程和主要依据

市人大常委会把制定 «条例»作为今年立法

工作的重点,成立由市人大常委会分管副主任、

市政府分管副市长为组长的 “双组长制”工作小

组,精心组织,全力推进.主要工作大体分为六

个阶段:一是征集民意.通过鹤壁日报等传统主

流媒体和 “无限鹤壁”新媒体平台公开发布公

告,面向社会各界广泛征集意见建议.二是组织

起草.成立由市人大常委会法工委、市司法局和

浚县人民政府相关部门组成的联合起草小组,参

考借鉴国内三十多个城市的地方法规文本,到绍

兴、湘西、南充等多地现场学习经验.三是调研

论证.从４月份开始,先后召开政府职能部门、

专家学者、执法司法工作人员、人大代表和基层

群众等参加的各种不同类型座谈会２３次,反复

斟酌、修改完善,最大限度凝聚社会共识.四是

初审初议.«条例»草案分别于６月２日经市政

府第４２次常务会议讨论通过,于６月２８日经市

十一届人大常委会第十六次会议第一次审议.五

是征询意见.我们按照法定程序报请省人大常委

会法工委征询意见后,法工委相关领导专程到浚

县实地调研,提出改进方向和思路,对修改提升

给予了全方位指导和帮助.六是完善报批.８月

１０日 «条例»报请市委常委会议研究同意后,８
月１３日经市十一届人大常委会第十七次会议第

二次审议通过.

«条例»在起草和修改过程中,主要依据了

«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历史文化名城名

镇名村保护条例»等法律、法规,并借鉴了外地

经验做法.

三、主要内容和需要说明的问题

«条例»共五章四十一条,包括总则、保护

与规划、管理与利用、法律责任、附则等内容.

(一)关于浚县古城范围.历代文人墨客留

下无数吟诵浚县的千古名句,“两架青山一溪水、

十里城池半入山”是对古城的生动描绘和真实写

照.据此,我们将浚县古城保护范围确定为东至

天宁路、西至卫河路、南至白云路、北至黎阳路

的区域.这个区域不仅包括浚县明清古城墙及其

遗址,而且涵盖了大伾山、浮丘山、大运河等承

载人们对浚县古城美好记忆的诸多历史地理环境

要素.

(二)关于古城保护规划.古城保护,规划

先行.考虑到浚县历史文化名城保护规划相对滞

后的实际,«条例»对古城保护规划体系及其编

制责任作了明确规定,以法规的形式进一步压实

了政府及有关部门的工作责任.

(三)关于管理与利用.为正确处理历史文

化遗产保护和经济社会发展的关系, «条例»第

三章对浚县古城保护范围内街巷格局、水系管

理、消防安全、交通管理、经营业态、市容风

貌、人口控制、标识管理、群体性活动组织及各

类非物质文化的弘扬和利用等日常管理的主要方

面,均作了鼓励、禁止或规范.

(四)关于法律责任.«条例»未对古城保护

中的所有违法行为设定罚则,而是结合浚县古城

保护实际,重点对破坏历史建筑,砍伐、擅自迁

移古树名木,违反规定设置店铺门面、招牌、广

告灯箱等最为突出的几个问题,规定了相应的法

律责任.

«条例»历经多次修改,更加符合鹤壁实际,

回应了群众期盼,符合相关程序和要求.«条例»

的制定出台,必将进一步提升人民群众的古城保

护意识,推动古城保护工作,让古城焕发新的生

机与活力.

以上说明,连同 «条例»,请予审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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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批准
«焦作市全域旅游促进条例» 的决议

(２０２０年９月２６日河南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第二十次会议通过)

河南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次会议对焦作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报请批

准的 «焦作市全域旅游促进条例»进行了审查.会议认为,«焦作市全域旅游促进条例»符合有关法

律、法规规定.会议决定,批准 «焦作市全域旅游促进条例»,由焦作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公

布,自２０２１年１月１日起施行.

焦作市全域旅游促进条例

(２０２０年８月２７日焦作市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次

会议通过　２０２０年９月２６日河南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

十次会议批准)

目　　录

第一章　总则

第二章　规划和建设

第三章　新业态培育

　　第一节　文化旅游

　　第二节　乡村旅游

　　第三节　其他业态

第四章　服务保障和监督管理

第五章　法律责任

第六章　附则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了保障旅游者、旅游经营者和从

业人员的合法权益,有效保护生态环境,合理利

用旅游资源,促进全域旅游持续健康高质量发

展,根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旅游法» «河南省旅

游条例»等法律、法规,结合本市实际,制定本

条例.

第二条　本市行政区域内为促进全域旅游发

展而开展的规划、建设、管理等活动,适用本

条例.

本条例所称全域旅游,是指将本市行政区域

作为完整旅游目的地,以旅游业为优势产业,利

用自然、文化、科技、生态等旅游资源,统一规

划布局、优化公共服务、加强综合管理、实施系

统营销,实现区域资源有机整合、相关产业深度

融合,促进经济社会全面发展的旅游发展模式.

本条例未作规定的,适用有关法律、法规的

规定.

第三条　发展全域旅游,应当发挥资源优

势,突出地方特色,坚持政府引导、社会参与、

规划先行、生态优先、协同发展、创新驱动的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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则,实现 社 会 效 益、经 济 效 益 和 生 态 效 益 相

统一.

第四条　市人民政府应当加强统筹协调,将

旅游业培育为战略性支柱产业.

市、县 (市、区)人民政府应当加强对全域

旅游工作的组织和领导,将全域旅游发展纳入国

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加大对文化和旅游业的

投入扶持力度,建立由政府主导、有关部门参加

的全域旅游综合协调机制,定期召开联席会议,

解决文化和旅游业发展中的重大问题,推动文化

和旅游业与其他产业融合发展,并将文化和旅游

工作纳入政府责任目标考核体系.

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应当配合做好促

进全域旅游发展相关工作.

第五条　市、县 (市、区)文化和旅游主管

部门负责本行政区域内全域旅游的行业指导、综

合协调、监督管理和公共服务等工作.

发展改革、工业和信息化、公安、财政、人

力资源社会保障、自然资源和规划、住房城乡建

设、交通运输、水利、农业农村、生态环境、卫

生健康、应急、市场监管、教育、民族宗教、体

育、林业、民政、城市管理、统计、商务、黄河

河务、气象、电力、消防等有关部门 (机构)应

当按照各自职责,做好促进全域旅游发展的相关

工作.

第六条　市人民政府应当推进本行政区域内

旅游协作,加快南太行自然生态旅游区、黄河文

化旅游产业带等精品旅游区 (带)建设,实现信

息互通、资源共享与优势互补,构建市场共建、

品牌共育、利益共享机制,促进区域旅游一体化

发展.

第七条　市、县 (市、区)文化和旅游主管

部门应当会同有关部门建立旅游项目库,为投资

者参与旅游开发建设提供信息服务.

鼓励和支持社会资本投资旅游业,鼓励和支

持金融机构开发旅游金融产品,鼓励和支持保险

机构开发旅游保险产品和服务,鼓励和支持符合

条件的旅游企业上市融资.

第八条　鼓励和支持志愿者开展旅游咨询服

务、文明旅游引导、景区游览讲解和旅游应急救

援等活动,为旅游者提供公益服务.

第九条　市、县 (市、区)人民政府应当按

照规定对在全域旅游发展中做出突出贡献的单位

和个人给予表彰、奖励.

第二章　规划和建设

第十条　市、县 (市、区)人民政府应当依

法组织编制全域旅游发展规划.

县 (市、区)人民政府组织编制全域旅游发

展规划,应当征求市文化和旅游主管部门意见,

报市人民政府批准后实施.

发展改革、工业和信息化、自然资源和规

划、生态环境、住房城乡建设、交通运输、水

利、农业农村等部门编制相关规划时,应当与全

域旅游发展规划相衔接,并征求文化和旅游主管

部门意见.

第十一条　市、县 (市)人民政府应当统筹

安排用地计划,保障旅游重大、重点项目等建设

用地.

支持利用荒山、荒沟、荒丘、荒滩、废弃矿

山、荒废厂区、闲置宅基地、闲置校舍等进行旅

游开发.

市、县 (市)人民政府可以采取点状供地、

先租后让、租让结合等方式,为乡村旅游项目提

供用地.

第十二条　市、县 (市、区)人民政府应当

统筹安排旅游发展专项资金,列入年度财政预

算,用于旅游规划编制、旅游资源保护和开发、

旅游基础设施建设、旅游公共服务体系建设、旅

游宣传推广、旅游专业人才培养、旅游企业扶持

和乡村旅游发展等.

建立政府主导、多元投入、社会力量参与的

投融资机制和平台,为重点旅游项目建设提供资

金支持.

第十三条　市、县 (市、区)人民政府应当

制定政策措施,加强旅游景区质量等级评定工

作,推进云台山、青天河、神农山等 A 级旅游

景区品质提升,提高焦作旅游核心竞争力和品牌

美誉度.

第十四条　开发利用旅游资源应当符合全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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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游发展规划,依法进行环境影响评价.

利用自然资源进行旅游开发,应当采取有效

措施保护自然景观和生态环境,建设规模和建筑

风格应当与周围景观相协调.

利用历史文化资源以及其他人文资源进行旅

游开发,应当注重保护其特有的文化风俗和历史

风貌.

第十五条　市、县 (市、区)人民政府应当

加快南太行旅游通道、沿黄旅游通道等交通基础

设施建设,为全域旅游发展提供交通便利.

第十六条　市、县 (市、区)交通运输部门

应当会同文化和旅游等主管部门,根据全域旅游

发展需要,实施旅游交通畅达工程,开通公共交

通旅游专线.

市、县 (市、区)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应

当加强智能交通管理系统建设,优化交通管理,

保障旅游客运车辆的便捷通行.

第十七条　市、县 (市、区)人民政府应当

加强旅游停车设施的规划建设,适应全域旅游发

展需要.

新建、改建、扩建火车站、客运站等公共交

通枢纽,应当按照相关标准配套建设旅游停车

设施.

市、县 (市、区)公安、交通运输等有关部

门应当根据需要,在火车站、客运站、社会 (红

色)资源旅游访问点等旅游者集中场所设置团队

旅游车辆上下客站点或者临时停车点.

第十八条　市、县 (市、区)人民政府应当

加强规划,统筹推进旅游厕所建设.

市、县 (市、区)文化和旅游主管部门应当

加强对旅游厕所建设、运营维护的统筹协调和监

督管理.

景区、旅游度假区、乡村旅游点、交通集散

地等应当按照国家规范标准,对旅游厕所及其设

施进行 改 造 升 级,加 强 日 常 管 理,保 持 整 洁

卫生.

第十九条　市、县 (市、区)人民政府应当

加强旅游信息化建设,加快全域旅游大数据中心

建设,健全和拓展智慧旅游综合服务平台功能,

实行旅游市场信息化监管,无偿向公众提供景

区、路线、交通、气象、客流量预警、食宿、安

全、医疗急救等信息服务.

交通运输、公安、自然资源和规划、市场监

管、卫生健康、应急、气象、通信等有关部门应

当及时向智慧旅游综合服务平台提供共享信息,

方便旅游者查询.

第三章　新业态培育

第一节　文化旅游

第二十条　市、县 (市、区)人民政府应当

依托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文化、社会主义先

进文化,挖掘、保护和利用本地文化旅游资源,

打造文化旅游品牌.

第二十一条　市、县 (市、区)人民政府应

当加强对下列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资源的挖掘、保

护和利用:

(一)黄河、大运河 (永济渠)文化;

(二)温、苏、邢、卜等姓氏根亲文化;

(三)卜子夏、司马懿、竹林七贤、韩愈、

李商隐、郭熙、许衡、朱载堉等名人文化;

(四)府城遗址、山阳故城、妙乐寺塔、寨

卜昌古建筑群、嘉应观等物质文化遗产;

(五)太极拳、 “四大怀药” (怀山药、怀地

黄、怀牛膝、怀菊花)种植与炮制技艺、董永传

说、唢呐艺术、怀梆、当阳峪绞胎瓷烧制技艺等

非物质文化遗产;

(六)其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资源.

第二十二条　市、县 (市、区)人民政府应

当推动沿黄博物馆、黄河文化园、黄河故道风情

园、黄河休闲观光区建设,打造中国黄河文化之

乡等文化旅游品牌,建设体现黄河文化精神的文

化地标.

第二十三条　市、县 (市、区)人民政府应

当加强黄河流域生态保护,推进沿黄森林特色小

镇、森林乡村建设,打造文化自然融合、沿线全

景贯通的沿黄生态廊道.

第二十四条　鼓励和支持对本市历史名人生

平、文艺作品的研究阐释和传播利用,延续历史

文脉,打造先哲先儒、百代文宗、商隐故里、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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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之乡等文化旅游品牌.

鼓励和支持将体现历史名人的元素应用于城

市道路、博物馆、音乐馆、美术馆等公共设施的

设计、命名.

第二十五条　鼓励和支持太极拳发源地陈家

沟建设太极小镇,开发太极文化演艺项目,打造

太极文化旅游品牌.

第二十六条　市、县 (市、区)人民政府应

当推进文物价值的挖掘阐释和传播利用,强化重

点文物保护和 开 发,推 动 建 设 国 家 考 古 遗 址

公园.

第二十七条　市、县 (市、区)人民政府应

当支持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的代表性传承

人开展传承、传播活动.

鼓励、支持单位和个人依法设立非物质文化

遗产展示场所、传承场所,建设非遗体验园区,

展示和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

第二十八条　市、县 (市、区)人民政府应

当加强对焦作煤矿工人大罢工旧址、 “特别能战

斗”精神、太行第四专区及焦作市党政军机关旧

址、晋冀鲁豫野战军第九纵队司令部旧址、宋学

义故居等革命文化资源,以及人民胜利渠渠首、

叠彩洞、南水北调焦作精神等社会主义先进文化

资源的挖掘、保护和利用,建设社会 (红色)资

源旅游访问点,打造爱国主义教育基地,推动爱

国主义教育和红色基因传承.

第二十九条　市、县 (市、区)人民政府应

当支持图书馆、博物馆、文化馆 (站)、美术馆、

科技馆、纪念馆、体育场馆、城市书屋等公共文

化设施建设,提升旅游服务和承载能力.

鼓励运用虚拟现实、人工智能、超高清显示

等先进科学技术手段,宣传、展示焦作文化,提

高旅游者的参与度、体验度.

第三十条　市、县 (市、区)人民政府应当

鼓励和支持文化旅游产业园区建设.

鼓励和支持利用绞胎瓷、山阳刺绣、黑陶、

麦草画、竹艺等优秀传统文化资源,开发具有时

尚性、实用性、便携性的文化创意产品,提升旅

游商品的品牌效应和文化内涵.

鼓励、引导单位和个人依法申请专利、注册

商标,规范使用地理标志证明商标、集体商标.

第二节　乡村旅游

第三十一条　市、县 (市、区)人民政府应

当围绕乡村振兴战略,加强规划引领,完善基础

设施,优化乡村旅游环境,打造旅游特色村镇,

促进乡村旅游可持续发展.

第三十二条　市、县 (市、区)人民政府应

当制定促进乡村旅游投资的政策措施,鼓励、引

导和规范社会资本开发乡村旅游项目,引领乡村

旅游高质量发展;鼓励和支持村集体经济组织、

村民投资乡村旅游项目.

市、县 (市、区)人民政府应当引导社会资

本、村集体经济组织、村民等共同开发和经营当

地的旅游资源.

第三十三条　市、县 (市、区)文化和旅游

主管部门应当引导旅游经营者发展观光农业、休

闲农业、创意农业、户外运动基地、市民农场等

乡村旅游业态,开展果蔬采摘、民俗文化、田园

观光、科普教育、休闲健身、农事体验、避暑疗

养等乡村旅游活动,设计、推广乡村旅游精品

线路.

第三十四条　市、县 (市、区)人民政府应

当鼓励和支持依托农村公路建设旅游咨询站点、

特色驿站、观景平台、汽车营地、农产品销售网

点等设施,拓展路域旅游服务功能.

第三十五条　市、县 (市、区)文化和旅游

主管部门应当拓展基层综合性文化服务中心功

能,满足乡村旅游发展需要.

鼓励和支持旅游经营者建设乡村文化体验

馆、书吧、茶馆、写生基地等乡村旅游项目,丰

富乡村旅游文化内涵.

第三十六条　市、县 (市、区)人民政府应

当建立乡村旅游专家库,为乡村旅游发展提供智

力支持.

鼓励和支持旅游专业毕业生、艺术和科技工

作者、回乡创业人员等从事乡村旅游业.

鼓励和支持高等院校、中等职业学校与乡村

旅游经营者合 作,培 养 实 用 型 乡 村 旅 游 专 业

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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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十七条　市、县 (市、区)文化和旅游

主管部门应当利用现代信息技术,加强乡村旅游

线上推广,发布乡村旅游产品、服务、交通等信

息,为旅游者提供便捷服务.

第三十八条　鼓励和支持依托中国优质小麦

之都、“四大怀药”产品、清化姜等农业品牌资

源,将具有焦作地方特色的农副产品向旅游商品

转化,培育乡村旅游商品知名品牌.

鼓励和支持建立农副产品交易市场、特色商

店、农村电商等平台,促进旅游购物.

第三节　其他业态

第三十九条 　 鼓励和 支 持 城 市 休 闲 旅 游

发展.

市、县 (市、区)人民政府应当推进北山生

态环境保护和城市水系建设,提升南太行郊野森

林公园群、天河公园、大沙河公园等公园绿地的

旅游服务功能,完善城市绿道、骑行专线、健身

步道等休闲设施,拓展城市公共休闲空间.

市、县 (市、区)人民政府应当规划建设特

色美食街区、体验型旅游特色购物街区、休闲娱

乐街区,丰富产品供给,优化服务功能,培育和

打造特色街区品牌.

鼓励和支持游乐园、微缩景观公园、影视

城、动漫城等主题公园发展.

第四十条　鼓励和支持旅游经营者依托焦作

山水、太极拳、 “四大怀药”等医养资源,开发

养生养老旅游产品,建设旅游度假区,促进康养

旅游发展.

第四十一条　鼓励和支持旅游经营者结合太

极拳、登山、篮球等健身休闲项目和体育赛事活

动,设计开发体育旅游产品.

第四十二条　市、县 (市、区)人民政府应

当加强对近现代煤炭等工业遗产资源的普查、认

定、保护.鼓励和支持建设展现焦作工业历史文

化底蕴的工业遗产旅游项目.

鼓励和支持符合条件的企业通过开放生产车

间、设立用户体验中心等形式进行产品展示和品

牌宣传,发展工业观光旅游、工业体验旅游,打

造具有地域和行业特色的工业旅游线路.

第四十三条　鼓励和支持中国焦作国际太极

拳交流大赛、云台山旅游节、焦作红叶节等旅游

节会提高专业化、市场化水平,培育具有国际影

响力的品牌节会.

鼓励和支持举办博览会、交易会、文化艺术

交流会、学术研讨会等品牌展会,促进会展旅游

发展.

第四十四条　市、县 (市、区)教育、文化

和旅游等有关部门应当鼓励和支持学校组织学生

开展研学旅游活动.

鼓励、支持依托自然和文化遗产、古村落、

博物馆、科技馆、大中专院校、工矿企业、科研

机构等,建设研学旅游示范基地.

第四十五条　市、县 (市、区)人民政府应

当根据简化程序、便民利民、确保安全的原则,

鼓励和支持民宿发展.具体实施办法由市、县

(市)人民政府制定.

鼓励国家机关、事业单位、国有企业和工会

组织依法委托符合条件的民宿经营者提供交通、

食宿、会务和职工疗休养等服务.

第四十六条　城乡居民可以利用自己拥有所

有权或者使用权的住宅从事民宿旅游,为旅游者

休闲度假、游览观光体验提供服务.

鼓励和支持民宿经营者提升创意设计水平,

打造民宿旅游品牌.

鼓励和支持金融机构开发 “民宿贷”等促进

民宿旅游发展的旅游信贷产品.

第四十七条　市、县 (市、区)人民政府应

当加强夜间交通服务和城市夜景照明设施建设,

鼓励和支持旅游经营者丰富夜间旅游业态和产品

供给,引导发展夜间旅游消费集聚区.

第四章　服务保障和监督管理

第四十八条　市、县 (市、区)人民政府应

当推动旅游基础设施建设,完善旅游服务体系,

提升公共服务功能.

第四十九条　市、县 (市、区)人民政府应

当推动自驾旅游服务保障体系建设,为旅游者提

供物资供给、水电保障、道路指引、医疗救助、

安全救援等方面的旅游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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鼓励和支持旅游经营者建设房车、自驾车

营地.

第五十条　市、县 (市、区)、乡 (镇)人

民政府应当根据需要在交通枢纽站、公路服务

区、文旅小镇、旅游集散地等设置旅游信息咨询

中心,无偿为旅游者提供服务.

第五十一条　市、县 (市、区)文化和旅游

主管部门应当会同城市管理、交通运输、公安、

外事等部门按照相关标准完善旅游指示标识.

道路、火车站、客运站、景区、社会 (红

色)资源旅游访问点等,应当设置符合相关标准

的旅游标识、标牌.

第五十二条　火车站、客运站、景区、饭店

等应当根据有关规定建设和维护无障碍设施,为

残疾人、老年人、孕妇等特殊社会成员安全旅行

和正常使用提供便利.

第五十三条　鼓励和支持社会资本投资住宿

业,引导创建会议型酒店、度假型酒店、文化主

题型酒店和生 态 型 酒 店 等,满 足 市 场 多 样 化

需求.

鼓励、支持社会资本投资和建设高端酒店,

完善城市旅游接待功能.

第五十四条　鼓励和支持旅游经营者依托焦

作特色旅游资源,设计开发主题突出、交通便

捷、服务要素齐全的跨区域旅游线路和产品.

第五十五条　 “太极胜地、山水焦作”是本

市旅游形象.

市人民政府应当建立全域旅游宣传推广协调

机制,统筹资金使用,推广本市旅游形象.

本市开展的重大外事、经贸、文化、科技、

体育等活动,应当使用和推广本市旅游形象.

鼓励单位和个人利用信封信纸、电话彩铃、

新媒体等方式推广本市旅游形象.

第五十六条　市、县 (市、区)文化和旅游

主管部门应当加强大数据分析,创新全域旅游营

销模式,利用微博、微信、微电影等新媒体、新

平台进行全域旅游宣传推广,提高全域旅游宣传

营销的时尚感、互动性和亲和力.

第五十七条　市、县 (市、区)人民政府应

当推进旅游标准化管理工作.

市、县 (市、区)文化和旅游主管部门应当

组织实施旅游业的国家标准、行业标准和地方

标准.

第五十八条　市文化和旅游主管部门应当会

同市统计部门完善旅游统计指标体系和调查方

法,建立健全全域旅游发展考核评价体系,开展

全域旅游产业监测.

第五十九条　市、县 (市、区)文化和旅游

主管部门应当依法对旅游经营活动和旅游服务质

量进行监管,会同民族宗教、公安、交通运输、

自然资源和规划、市场监管、应急、卫生健康、

消防等有关部门建立旅游联合执法机制,依法查

处组织游客逃票、以不合理的低价组织旅游活动

等违法行为.

根据需要可以依法在景区设立速裁法庭、警

务室等派出机构,及时化解矛盾,营造良好旅游

环境.

第六十条　旅游协会应当提升服务能力,开

展教育宣传、业务咨询、信息交流、专业培训等

服务;加强行业自律,协助有关部门做好监督管

理工作;加强与相关行业协会的交流合作;参与

行业政策制定、诚信体系建设、市场信息发布、

旅游产品推介等活动.

第六十一条　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有下列

行为:

(一)未取得旅行社业务经营许可,以户外

俱乐部、微信公众号、QQ 群、户外论坛、协会

组织、保健品销售企业、物业公司等名义从事经

营性旅游业务;

(二)以尾随、阻拦、言语反复纠缠等方式

招揽旅游者乘车、住宿、购物或者推销其他旅游

项目;

(三)组织游客逃票;

(四)法律、法规禁止的其他行为.

第五章　法律责任

第六十二条　违反本条例规定的行为,法

律、法规已有法律责任规定的,从其规定.

第六十三条　违反本条例第六十一条第一项

规定,未取得旅行社业务经营许可从事经营性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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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业务的,由文化和旅游主管部门责令改正,没

收违法所得,并处二万元以上十万元以下罚款,

对有关责任人员,处五千元以上二万元以下罚

款;违法所得十万元以上的,并处违法所得一倍

以上五倍以下罚款;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

责任.

违反本条例第六十一条第二项规定,以尾

随、阻拦、言语反复纠缠等方式招揽旅游者乘

车、住宿、购物或者推销其他旅游项目,扰乱公

共秩序的,由公安部门责令立即改正,处一百元

以上五百元以下罚款.

违反本条例第六十一条第三项规定,组织游

客逃票的,由公安机关依法处理.

第六十四条　文化和旅游主管部门或者其他

有关部门的工作人员,在旅游管理工作中,违反

规定审批、利用职权非法谋取利益、不履行法定

职责或者有其他违法行为的,依法给予处分;构

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六章　附　则

第六十五条　本条例自２０２１年１月１日起

施行.

关于 «焦作市全域旅游促进条例» 的说明

———２０２０年９月２２日在河南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第二十次会议上

焦作市人大常委会

省人大常委会:

根据会议安排,现就 «焦作市全域旅游促进

条例»(以下简称 «条例»)的有关情况作如下

说明:

一、制定 «条例»的必要性

全域旅游是新时代旅游发展的主战略,是推

进旅游供给侧改革和转型升级的必然选择.近年

来,我市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坚

持绿色发展理念,大力推动全域旅游发展,成功

实现了从 “黑色印象”到 “绿色主题”的华丽转

身,景点景区不断提档升级,基础设施持续完

善,品牌营销效果明显.２０１９年接待游客５８５７

万人次,实现旅游综合收入４８０亿元,占全市

GDP１７４％,旅游业已经成为我市稳增长、促

发展、调结构、惠民生的重要支撑.目前,焦作

已成为中国优秀旅游城市、中国最佳文化旅游目

的地、中国最佳休闲旅游城市、中国旅游竞争力

百强城市.但是,随着我市旅游业转型升级和旅

游强市建设的推进,工作中仍然存在基础设施与

公共服务短板、旅游新业态发展缓慢、体制机制

不完善等问题.为全面推进依法治旅、依法兴

旅,推动全域旅游大突破、大提升、大跨越,制

定一部符合我市实际、促进全域旅游高质量发展

的地方性法规十分必要,也十分迫切.

二、«条例»的制定过程

按照市人大常委会年度地方立法计划的安

排,４月２９日,市十三届人大常委会第十六次

会议对 «条例 (草案)»进行了第一次审议.会

后,我们做了大量调研论证工作:在焦作日报、

焦作人大网站全文公布,公开征求社会各界意

见;组织部分常委会组成人员、人大代表进行调

研视察;组织有关部门赴湖州等地进行学习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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察;组织召开八次不同层面的座谈会、研讨会,

听取市直有关部门、各县 (市、区)以及部分旅

游经营者的意见;先后两次召开专家论证会听取

省、市立法专家的意见;将 «条例 (草案)»报

请省人大常委会法工委征询意见.７月２２日,

省人大常委会法工委组成调研组莅焦进行专题论

证,提出了４４条具体意见.我们按照省人大常委

会法工委的指导意见和各方面提出的修改意见,

九易其稿,形成了 «条例 (草案)»修改稿.８

月２０日,市人大法制委员会对 «条例 (草案)»

进行了统一审议.８月２７日,市十三届人大常委

会第二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条例».

三、需要说明的几个问题

(一)关 于 立 法 原 则.在制定 «条例 (草

案)»过程中,我们主要把握了以下原则:一是

坚持问题导向,突出地方特色,重点围绕 “全

域”和 “促进”两个核心,写好关键条款,对景

区旅游促进、旅游市场监管等上位法已经明确规

定的,一般不作重复规定;二是坚持规划先行,

注重发挥规划的引领和促进作用,对组织编制和

实施全域旅游发展规划作出规定,推动构建布局

合理、特色分明、点线结合、协调发展的全域旅

游新格局;三是坚持社会参与,形成全域旅游发

展的强大合力,对鼓励支持社会资本投资旅游

业、开展旅游公益服务、建立表彰奖励机制等作

出规定,动员方方面面的力量共同参与全域旅游

工作.

(二)关于完善基础设施与公共服务.基础

设施建设和公共服务保障是发展全域旅游的根

基.«条例»一是对实施旅游交通畅达工程、加

强智能交通管理系统建设、拓展路域旅游服务功

能、完善旅游指示标识等作出规定,保障旅游车

辆的便捷通行;二是对推动旅游基础设施建设、

完善旅游服务保障体系,鼓励支持自驾车营地、

高端酒店建设等作出规定,满足旅游者个性化的

消费需求;三是对健全和拓展智慧旅游综合服务

平台、基层综合性文化服务中心功能,设置旅游

信息咨询中心等作出规定,提高旅游信息发布、

市场营销和监督管理的智慧化、信息化水平.

(三)关于促进区域协同发展.全域旅游的

“域”首先指的是区域.发展全域旅游,必须树

立 “一盘棋”理念,加强区域间旅游协作. «条

例»坚持协同发展原则,一是对加快南太行自然

生态旅游区、黄河文化旅游产业带等精品旅游区

(带)建设作出规定,促进区域旅游一体化发展;

二是对鼓励支持旅游经营者设计开发跨区域旅游

线路和产品作出规定,促进全域旅游资源共享与

优势互补;三是对建立全域旅游宣传推广协调机

制,协同推广 “太极胜地、山水焦作”旅游形象

作出规定,合力提升焦作旅游品牌的知名度和影

响力.

(四)关于促进产业融合发展.全域旅游的

“域”指的也是领域.发展全域旅游,需要把培

育旅游新业态放在重要位置,牢固树立 “旅游

＋”理念,坚持宜融则融、能融尽融,推动相关

产业深度融合.«条例»一是着力于加强对具有

焦作地方特色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文化、

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等文化资源的挖掘、保护和利

用,打造黄河文化、太极文化等文化旅游品牌;

二是着力于围绕乡村振兴战略,制定乡村旅游投

资的政策措施,建立乡村旅游专家库,培育乡村

旅游商品知名品牌,打造旅游特色村镇,促进乡

村旅游可持续发展;三是着力于培育城市休闲、

康养、体育、工业、会展、研学、民宿、夜间等

旅游业态,推动全域旅游凝聚新动力、形成新优

势,加快旅游 “二次创业”.

在省人大法制委和省人大常委会法工委的帮

助指导下,«条例»已经焦作市人大常委会两次

审议通过,符合上位法的有关规定,符合我市实

际,建议本次会议审查批准.

以上说明,连同 «条例»,请予审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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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批准
«濮阳市文明行为促进条例» 的决议

(２０２０年９月２６日河南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第二十次会议通过)

河南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次会议对濮阳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报请批

准的 «濮阳市文明行为促进条例»进行了审查.会议认为,«濮阳市文明行为促进条例»符合有关法

律、法规规定.会议决定,批准 «濮阳市文明行为促进条例»,由濮阳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公

布,自２０２１年１月１日起施行.

濮阳市文明行为促进条例

(２０２０年８月２７日濮阳市第八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六次会

议通过　２０２０年９月２６日河南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

次会议批准)

目　　录

第一章　总则

第二章　行为规范

第三章　保障与促进

第四章　法律责任

第五章　附则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了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

观,引导和促进文明行为,提高公民文明素质和

社会文明水平,根据有关法律、法规,结合本市

实际,制定本条例.

第二条　本市行政区域内文明行为促进及其

相关工作,适用本条例.

第三条　本条例所称文明行为,是指遵守宪

法和法律、法规,符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德要

求,体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维护公序良俗,

引领社会风尚,推动社会文明进步的行为.

第四条　文明行为促进工作在党委统一领导

下,坚持倡导、鼓励、教育和惩戒相结合的原

则,构建政府主导、部门推进、社会共建、全民

参与的工作机制.

第五条　市、县 (区)精神文明建设指导委

员会统筹本行政区域内的文明行为促进工作.

市、县 (区)精神文明建设指导委员会办事

机构具体负责本行政区域内文明行为促进工作的

组织协调、督促检查.

第六条　市、县 (区)人民政府应当将文明

行为促进工作作为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内容,制

定相关措施,推动文明行为促进工作与经济社会

协调发展.

市、县 (区)人民政府有关部门应当按照各

自职责做好文明行为促进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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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 (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应当按照职

责和本条例规定,做好本辖区内文明行为促进

工作.

村 (居)民委员会应当协助相关单位做好文

明行为促进工作.

第七条　国家机关、企业事业单位、社会组

织和公民应当积极参与文明行为促进工作.

国家公职人员、先进模范、公众人物等应当

在文明行为促进工作中起表率作用.

第二章　行为规范

第八条　公民应当维护公共秩序,自觉遵守

下列规定:

(一)在公共场所 着装整洁得体,不赤膊

裸背;

(二)语言文明,不大声喧哗,不粗言秽语;

(三)等候服务依次排队,有序礼让,遵守

公共场所设置的引导标识;

(四)开展健身、娱乐、宣传、销售、庆典、

祭祀等活动时,应当合理使用场地及设施设备,

符合环境噪声管理有关规定,避免噪声扰民;

(五)观看体育比赛、文艺演出时,应当尊

重运动员、裁判员、演职员和其他观众,有序进

出场地,文明喝彩助威,服从现场管理;

(六)在图书馆、纪念馆、博物馆、影剧院

等场馆内应当遵守秩序,不干扰他人;

(七)在公共场所和公共交通工具内使用手

机及其他电子设备时,应当控制音量,避免影响

他人;

(八)不在公共区域内擅自设置地桩、地锁

或者其他障碍物阻碍机动车停放和通行;

(九)法律、法规的其他规定.

第九条　公民应当爱护公共环境卫生,自觉

遵守下列规定:

(一)爱护公共卫生设施,维护公共场所干

净整洁;

(二)文明如厕,不占用残疾人士专用卫生

设施;

(三)减少生活垃圾产生,按照规定分类

投放;

(四)咳嗽、打喷嚏时遮挡口鼻,呼吸道传

染性疾病患者外出时自觉佩戴口罩;

(五)爱护花草树木,不在公共绿化空间踩

踏草坪、攀折花木、采摘果实;

(六)不乱倒污水,不乱丢果皮、纸屑、烟

头、口香糖等废弃物;

(七)不随地吐痰、便溺;

(八)不在禁止吸烟的场所吸烟;

(九)不在树木、地面、电杆、建筑物、构

筑物或者其他公共设施上涂写、刻画或者擅自挂

置物品;

(十)不乱发乱贴乱扔广告、传单;

(十一)不在市人民政府确定的主要街道临

街建筑物的阳台和窗外堆放、吊挂有碍市容的

物品;

(十二)不违反规定燃放烟花爆竹;

(十三)不在禁止区域内露天烧烤;

(十四)法律、法规的其他规定.

第十条　公民应当文明出行,自觉遵守下列

规定:

(一)按照道路标志、标线、交通信号指示

通行;

(二)安全、文明驾驶车辆,礼让行人,不

追逐竞驶,积水路段低速通行防止溅污他人;

(三)不从车窗内向外抛洒物品;

(四)驾驶非机动车遇停止信号时停在停止

线以外或者路口外,不在机动车道、人行道行

驶,不扶身并行,不超速行驶,不逆向行驶,不

违反规定载人载物;

(五)机动车、非机动车应当在规定地点停

放,不占 用 人 行 道、盲 道、消 防 车 道 和 公 交

站点;

(六)行人不跨越道路隔离设施,不在车行

道内停留、嬉闹;

(七)行人在通过路口或者人行横道时不使

用手机等便携式电子设备;

(八)乘坐机动车自觉使用安全带,骑乘电

动自行车自觉佩戴安全头盔;

(九)乘坐公共交通工具遵守乘车秩序,配

合司乘人员和其他管理人员工作,不妨碍驾驶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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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驾驶,主动为老、弱、病、残、孕等有需要

的乘客让座;

(十)爱护共享交通工具及其相关设施设备,

使用后按照规定有序停放;

(十一)法律、法规的其他规定.

第十一条　公民应当参与文明社区建设,自

觉遵守下列规定:

(一)不违法搭建建筑物、构筑物、障碍物;

(二)不占用公共设施,不在楼梯间等公共

区域堆放杂物;

(三)不擅自架设电线、电缆,不在公共走

道、楼梯间、门厅内存放电动车或者为其充电;

(四)不高空抛物;

(五)不侵占公共绿地、毁坏绿化植物和绿

化设施;

(六)不占用、堵塞、封闭疏散通道、安全

出口、消防车通道;

(七)控制家庭室内活动噪声,不干扰他人

正常生活;

(八)法律、法规和居民公约的其他规定.

第十二条　公民应当文明旅游,自觉遵守下

列规定:

(一)尊重当地风俗习惯、文化传统,尊重

英雄烈士和历史文化名人;

(二)爱护文物古迹;

(三)爱护景区景点公共设施,维护景区

环境;

(四)遵守景区景点秩序,服从管理;

(五)法律、法规的其他规定.

第十三条　公民应当营造良好校园周边环

境,维护校园周边交通秩序,不向未成年人出售

烟酒、不合格食品以及恐怖、迷信、低俗、色情

的玩具、文具、饰品、出版物,不违反规定摆摊

设点.

第十四条　珍惜粮食、厉行节约、反对浪

费,倡导科学文明的餐饮消费模式:

(一)公务活动禁止用餐浪费,单位食堂应

当建立节约用餐制度,婚丧嫁娶等红白喜事从简

用餐;

(二)消费者应当理性消费,适量点餐,剩

餐打包;

(三)餐饮经营者应当在显著位置设置节俭

消费标识,引导消费者节约点餐,不设置最低消

费额;

(四)使用公筷公勺,提倡分餐制.

第十五条　公民在城市管理区域内饲养犬只

应当自觉遵守下列规定:

(一)不在居民生活区饲养烈性犬、大型犬

等列入禁养名录的犬只;

(二)不携带除警犬、导盲犬等特殊犬之外

的犬只进入学校、博物馆、商场、宾馆、饭店等

公共场所或者乘坐公共交通工具;

(三)携带犬只出户应当采取束犬链 (绳)

牵引等安全措施;

(四)避免犬只噪音扰民;

(五)即时清除犬粪.

饲养其他宠物,应当遵守相关法律、法规规

定,管理好所养宠物,保持环境卫生,避免干扰

他人生活.

第十六条　公民应当文明就医,尊重医务人

员,不侮辱、威胁、殴打医务人员,不在医疗场

所聚众闹事.

医务人员应当文明行医,尊重患者,恪守

医德.

第十七条　公民应当文明上网,遵守法律法

规,尊重社会公德,不编造、发布、传播虚假、

低俗、淫秽、暴力等不良信息.

第十八条　公民在涉外活动和交流交往中,

应当遵守国际礼仪的基本准则,展现中华美德,

树立自 尊 自 信、开 放 包 容、积 极 向 上 的 良 好

形象.

第十九条　倡导健康文明、绿色环保生活

方式:

(一)低碳生活,节约水、电、气、暖等公

共资源;

(二)绿色出行,优先选择步行、骑行或者

乘坐公共交通工具;

(三)移风易俗,文明节俭办理婚丧祭贺等

事宜;

(四)倡导全民阅读,建设书香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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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尊重劳动,热爱劳动,弘扬艰苦朴素、

勤俭节约的优良传统.

第三章　保障与促进

第二十条　市、县 (区)人民政府及有关部

门应当科学规划、合理布局、建设完善下列设备

设施:

(一)交通标志标线、交通监控设备、信号

灯等交通设施;

(二)公交站牌、人行横道、过街天桥、地

下通道、绿化照明、停车泊位等市政设施;

(三)盲道、坡道、电梯等无障碍设施;

(四)公共厕所、垃圾分类投放收集设施等

环卫设施;

(五)广告栏、宣传栏等公益广告宣传设施;

(六)行政区划、自然地理、居住小区、街

道、楼宇、门牌等地名标志设施;

(七)健身器材、充电桩、卫生服务站等社

区服务设施;

(八)其他与文明行为促进有关的设备设施.

前款规定设备设施的管理单位应当加强日常

检查,保 证 设 备 设 施 完 好、使 用 正 常、整 洁

有序.

第二十一条　任何单位和个人有权对不文明

行为予以劝阻、投诉和举报.

受理投诉、举报的有关部门应当向社会公开

投诉举报途径和方式,及时受理、查处投诉举报

的问题,对严重不文明行为予以记录,必要时向

行为人所在单位或者社区通报;情节严重、影响

恶劣的,可以依法予以曝光.

第二十二条　国家机关、企业事业单位、村

(居)民委员会和其他社会组织应当在其工作场

所、营业场所或者服务区域设置宣传栏,宣传文

明行为促进工作.

报刊、广播、电视、网络等媒体应当积极宣

传文明行为规范,刊播公益广告,传播文明行为

先进事例,褒扬和宣传文明行为,曝光、批评不

文明行为,营造全社会鼓励和促进文明行为的

氛围.

第二十三条　市、县 (区)精神文明建设指

导委员会及其办事机构应当建立健全文明行为促

进目标责任制和考评制度,对有关责任单位的文

明行为促进工作进行检查、考核.

市、县 (区)精神文明建设指导委员会及其

办事机构应当建立文明行为评估指数体系,定期

组织开展文明指数测评.

第二十四条　鼓励和支持志愿服务活动,推

动依法建立各类志愿服务组织,拓宽志愿服务领

域,创新志愿服务方式,推动全社会广泛参与志

愿服务活动.

志愿者参加社会服务活动表现突出、成绩显

著的,依法给予表彰奖励,有困难时可以申请优

先获得志愿服务.

第四章　法律责任

第二十五条　对违反本条例规定的行为,法

律、法规已有法律责任规定的,从其规定.

第二十六条　违反本条例第八条第四项规

定,使用音响设备器材,制造噪声干扰他人正常

生活的,由公安机关处警告;警告后拒不改正

的,处二百元以上五百元以下罚款.

第二十七条　违反本条例第九条第八项规

定,在禁止吸烟的场所吸烟的,由卫生健康部门

处五十元以上二百元以下罚款.

违反本条例第九条第十一项规定,在市人民

政府确定的主要街道临街建筑物的阳台和窗外堆

放、吊挂有碍市容物品的,由城市管理行政执法

部门责令其纠正违法行为,处五十元罚款.

第二十八条　违反本条例第十条规定,机动

车驾驶人不按照规定礼让行人、从车辆内向外抛

洒物品的,由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处五十元以

上二百元以下罚款.

非机动车驾驶人遇停止信号时停在停止线以

内或者路口内的,超速行驶或者逆向行驶的由公

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处警告或者二十元罚款.

行人闯红灯、跨越护栏或者非机动车驾驶人

违反规定载人的,由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处五

十元罚款.

第二十九条　违反本条例第十一条第四项规

定,高空抛物的,由公安机关处一千元以上三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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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以下罚款;造成他人损害的,依法承担法律

责任.

第三十条　违反本条例第十五条第三项规

定,携带犬只出户未采取束犬链 (绳)牵引等安

全措施的,由城市管理行政执法部门责令改正;

拒不改正的,处五百元以上一千元以下罚款;情

节恶劣或者造成严重后果的,没收犬只.犬只伤

害他人的,养犬 人 应 当 依 法 承 担 相 应 的 法 律

责任.

违反本条例第十五条第五项规定,未即时清

除犬粪的,由城市管理行政执法部门处五十元以

上二百元以下罚款.

第三十一条　违反本条例规定,以威胁、侮

辱、殴打等方式打击报复行政执法人员或者劝阻

人、投诉人、举报人的,由公安机关依法处理.

第三十二条　有关部门及其工作人员在文明

行为促进工作中,未履行、不正确履行职责或者

徇私舞弊、玩忽职守、滥用职权的,对直接负责

的主管人员和其他责任人员依法给予处分;构成

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五章　附　则

第三十三条　濮阳经济技术开发区、河南濮

阳工业园区和濮阳市城乡一体化示范区管理委员

会根据市人民政府的授权,依照本条例做好辖区

内的文明行为促进工作.

第三十四条　本条例自２０２１年１月１日起

施行.

关于 «濮阳市文明行为促进条例» 的说明
———２０２０年９月２２日在河南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第二十次会议上

濮阳市人大常委会

省人大常委会:

根据会议安排,现就 «濮阳市文明行为促进

条例» (以下简称 «条例»)作如下说明,请予

审议.

一、制定 «条例»的必要性

(一)制定条例是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

价值观,促进精神文明建设法治化的内在要求.

党的十九大提出,要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

值观.习近平总书记强调: “要用法律来推动核

心价值观建设”.２０１６年中办、国办印发的 «关

于进一步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法治建设的

指导意见»为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法治建

设提供了政策指引,并对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

式推进工作,提高精神文明建设法治化水平提出

了明确要求.因此,针对文明行为促进工作立

法,把一些基本道德要求转化为法律规范,推动

法治和德治有机结合,回应了精神文明建设法治

化的新时代要求.

(二)制定条例是巩固提升我市文明城市创

建成果,提高公民道德素养和社会文明程度的客

观需要.作为全国文明城市,近年来,濮阳市精

神文明创建工作取得了长足发展,市民文明素质

和城市文明程度得到不断提升.然而,我市不文

明行为、不良风气仍一定程度存在,工作中一些

行之有效的经验作法也亟需上升为制度予以常态

化、法治化.因此,随着创建工作的不断深化和

升级,我市迫切需要出台地方性法规,对倡导的

文明行为和禁止的不文明行为作出更明确、更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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操作性、更针对本地实际的规定.

二、«条例»的制定过程

经市委常委会研究同意,报省人大常委会批

准,«条例»被列为我市２０２０年立法审议项目,

由市委宣传部起草.市人大常委会积极发挥立法

主导作用,成立专班,提前介入,通过调研论

证,学习外地经验,多方征求意见建议,为条例

起草打下坚实基础.经七届市委１２７次常委会同

意,２０２０年４月２８日,市人大常委会主任会议

提请市八届人大常委会第十四次会议对 «条例

(草案)»进行了第一次审议.会后,市人大常

委会在报纸、网站、微信公众号发布征求意见

稿,发放调查问卷,分别组织立法咨询顾问团、

立法协调领导小组成员单位、社会各界人士召开

座谈会,面向社会广泛征求意见建议.同时,报

省人大常委会法工委征询意见.经过几番修改完

善,８月２７日,市八届人大常委会第十六次会

议对 «条例 (草案修改稿)»进行了第二次审

议,并表决通过.按照立法程序要求,现报请省

人大常委会审查批准.

三、需要说明的几个问题

(一)关于立法指导思想.«条例»以习近平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践行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通过规范不文明行为,引

导和促进文明行为,提高公民文明素质和社会文

明水平.立法时遵循三点原则:一是不照抄照搬

上位法,突出本地特色;二是对法律法规已经作

出规范约束的领域,从实际需要出发,予以重申

和强调;三是对国家鼓励、社会认可的文明行

为,作出明确倡导.

(二)关于主要内容.«条例»设总则、行为

规范、保障与促进、法律责任和附则,共五章三

十五条.主要对文明行为促进工作的领导机构、

牵头单位、政府层级责任等作出界定,针对公共

秩序、公共环境卫生、交通出行、社区生活秩序

等十二个领域设置了相应的倡导性和禁止性规

定,明确了保障与促进措施,针对市民反映强烈

的不文明行为设置了法律责任.

(三)关于行为规范. «条例»坚持问题导

向,对市民普遍厌恶的顽症痼疾和陈规陋习进行

精准画像,重点规范公民在公共秩序、公共环境

卫生、交通出行、社会生活等方面的不文明行

为,引导和促进公民文明意识和行为习惯的培

养.同时,«条例»突出本地特色,彰显时代特

征,一是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作出的关于制止

餐饮浪费行为的重要指示,规定了文明节约用餐

行为规范;二是关爱未成年人,设置了校园周边

文明行为规范;三是践行 «民法典»绿色原则,

规定了倡导健 康 文 明、绿 色 环 保 生 活 方 式 等

内容.

(四)关于法律责任.«条例»在第四章开篇

设置了 “转致条款”,对法律法规已有处罚规定

的,不再重复规定.但对一些社会关注度高,问

题凸显的领域,如噪声扰民、公共场所吸烟、不

文明交通出行、高空抛物、不文明养犬等行为设

置了罚则.

在省人大法制委员会和省人大常委会法工委

的指导帮助下,«条例»进行了认真的修改完善,

已经濮阳市人大常委会审议通过,符合上位法规

定,符合我市实际,具有针对性和可操作性.经

本次省人大常委会审议后,将会更加规范和完

善,建议本次会议予以审查批准.

以上说明,连同 «条例»,请予审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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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批准
«许昌市文明行为促进条例» 的决议

(２０２０年９月２６日河南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第二十次会议通过)

河南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次会议对许昌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报请批

准的 «许昌市文明行为促进条例»进行了审查.会议认为,«许昌市文明行为促进条例»符合有关法

律、法规规定.会议决定,批准 «许昌市文明行为促进条例»,由许昌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公

布,自２０２１年１月１日起施行.

许昌市文明行为促进条例

(２０２０年８月２７日许昌市第七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十一次

会议通过　２０２０年９月２６日河南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

十次会议批准)

目　　录

第一章　总则

第二章　重点规范和倡导的行为

第三章　促进与保障

第四章　法律责任

第五章　附则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了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

观,促进文明行为养成,提升公民文明素养和社

会文明程度,根据有关法律、法规,结合本市实

际,制定本条例.

第二条　本市行政区域内的文明行为促进及

其相关工作,适用本条例.

第三条　本条例所称文明行为,是指遵守宪

法和法律、法规规定,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

观,符合新时代公民道德要求,维护公序良俗,

引领社会风尚,推动社会文明进步的行为.

第四条　文明行为促进工作应当坚持以人为

本、统筹推进、奖惩并举、重在养成的原则,构

建党委领导、政府主导、社会共建、全民参与的

工作机制.

第五条　市、县 (市、区)精神文明建设指

导委员会统筹本行政区域内的文明行为促进

工作.

市、县 (市、区)精神文明建设指导委员会

办事机构具体负责本行政区域内文明行为促进工

作的规划、宣传、指导、协调和监督检查.

第六条　市、县 (市、区)人民政府应当将

文明行为促进工作作为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内

容,制定相关措施,推动文明行为促进工作.

市、县 (市、区)人民政府有关部门按照各

自职责做好文明行为促进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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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应当按照职责和

本条例规定,做好本辖区内文明行为促进工作

落实.

居民委员会、村民委员会协助做好文明行为

促进工作.

第七条　国家机关、企业事业单位、社会团

体、其他组织和个人应当积极参与文明行为促进

工作.

国家公职人员、社会公众人物等应当在文明

行为促进工作中发挥表率作用.

第二章　重点规范和倡导的行为

第八条　公民应当维护公共秩序,遵守下列

规定:

(一)言语文明,礼貌待人;

(二)在公园、广场、饭店等人流密集场所

和乘坐公共交 通 工 具 时 不 赤 胸 裸 背,不 脱 鞋

晾脚;

(三)不在公共座椅上躺卧或者放置随身物

品妨碍他人;

(四)乘坐电梯先下后上,使用自动扶梯依

次有序、靠右站立;

(五)等候服务时依次排队,不拥挤、不加

队、不越标线;

(六)不在医院、图书馆、博物馆、影剧院

等公共场馆喧哗和大声接打电话;

(七)咳嗽、打喷嚏时遮掩口鼻,呼吸道传

染病患者外出时自觉佩戴口罩;

(八)在公共场所进行甩鞭、打陀螺、抖空

竹等健身娱乐 活 动,不 危 及 他 人 人 身 和 财 产

安全;

(九)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情形.

第九条　公民应当爱护公共环境卫生,遵守

下列规定:

(一)不在城市市区公共场所、工作场所的

室内区域和公共电梯间、公共交通工具内吸烟;

非禁烟场所有未成年人、孕妇在场时不吸烟;

(二)文明如厕,不占用残疾人士专用卫生

设施;

(三)开展野外徒步、宿营、垂钓和观看演

出等活动,自行清理废弃物;

(四)自觉减少生活垃圾产生,按照规定分

类投放;

(五)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情形.

第十条 　 公 民 应 当 文 明 出 行,遵 守 下 列

规定:

(一)行人通过路口、横过道路时,不浏览、

操作手持电子设备;

(二)不在道路上使用滑板、旱冰鞋等滑行

工具以及骑行平板车、平衡车等非交通工具;

(三)电动自行车驾驶人员和乘坐人员佩戴

安全头盔;

(四)非机动车不得加装遮阳篷 (伞);

(五)驾驶车辆通过积水、扬尘路段,减速

慢行,防止溅污他人;

(六)驾驶车辆行经人行横道时礼让行人,

行人安全快速通过;

(七)车辆未使用充电设施进行充电时,不

得停放在充电专用停车位;

(八)不将车辆持续停放在公共道路免费停

车泊位超过三日;

(九)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情形.

第十一条　公民应当遵守下列规定,推进文

明乡村、文明社区建设:

(一)不违规饲养家禽家畜;

(二)不违规占用河堤、道路或者其他公共

空间种植、养殖;

(三)文明节俭办理婚丧喜庆事宜,不索要

高价彩礼,抵制铺张浪费、恶俗闹婚、薄养厚葬

等陋习;

(四)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情形.

第十二条　在城市饲养犬只应当遵守下列

规定:

(一)不在物业管理区域内饲养列入禁养名

录的犬只,不虐待、遗弃犬只;

(二)携犬出户由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使用

不超过一米五的束犬链 (绳)牵引;

(三)不携带犬只进入学校、医院、博物馆、

商场、饭店等公共场所或者乘坐公共交通工具,

导盲犬、扶助犬等特种犬只除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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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携带犬只乘坐电梯或者上下楼梯,主

动避让他人;

(五)携犬人即时清理犬只在公共区域排泄

的粪便.

第十三条　市场经营主体应当诚信经营,明

码标价,不做虚假宣传,不售卖假冒伪劣产品,

不欺骗、误导消费者,不使用高音喇叭等推销商

品,不妨碍公共秩序.

第十四条　公民应当文明上网、理性表达,

积极传播正能量,自觉维护网络安全和秩序,抵

制网络谣言和不良信息,不得散布他人隐私,不

得利用网络从事侵害他人名誉的活动.

第十五条　餐饮服务提供者应当设置节俭消

费标识,提示消费者适量点餐,并主动提供公筷

公勺和打包用品.公民应当理性点餐,文明用

餐,不酗酒,不浪费.

第十六条　家庭成员之间应当互相扶持,敬

老爱幼.长辈应当以身作则,传承良好家风,教

育、引导未成年人遵守文明行为规范.

邻里之间应当和睦相处,相互尊重文化习

俗,不干扰他人正常生活.

居民、村民应当关爱空巢老人、留守儿童和

外来务工人员的未成年子女,主动参与社区、乡

村的美化、清洁等公益性活动.

第十七条　在公共场所进行广场舞、唱歌等

活动,应当控制音量,不得干扰他人正常生活、

工作和学习.夏季每日二十一时至次日六时、冬

季每日二十一时至次日七时,禁止进行以上产生

噪声的文体活动.

每日十二时至十四时、二十时至次日七时,

在已竣工交付使用的居民住宅楼、商住综合楼

内,禁止进行产生环境噪声污染的装修活动.

第十八条　国家机关、事业单位应当推广使

用节水设施,推广无纸化办公,减少使用一次性

办公用品;办公场所不得使用一次性水杯.办公

楼道照明逐步替换使用自动启闭感应灯.

鼓励单位和个人使用可循环利用的物品,通

过线上、线 下 交 易 等 方 式,促 进 闲 置 物 品 再

使用.

第十九条　鼓励单位和个人依法开展赈灾捐

赠、扶贫、助残、救孤、济困以及助老、助学、

助医等公益慈 善 活 动,为 社 会 弱 势 群 体 提 供

帮助.

鼓励公民为需要报警、急救的人员拨打紧急

电话,并提供必要帮助.

第二十条　鼓励和支持公民参加志愿服务活

动和依法设立各类志愿服务组织.

第二十一条　鼓励无偿献血和自愿捐献造血

干细胞、器官组织、遗体.

第二十二条　鼓励公民采取适当的、与自身

能力相适应的方式见义勇为.

第三章　促进与保障

第二十三条　国家机关、企业事业单位、居

民委员会、村民委员会和其他组织应当在其工作

场所、营业场所或者服务区域设置文明行为宣传

栏,积极宣传文明行为先进典型,传播文明行

为,监督不文明行为.

报刊、广播、电视、网络媒体、移动端媒体

和户外广告设施经营管理单位应当刊登、播出公

益广告,褒扬和宣传文明行为,曝光和批评不文

明行为.

第二十四条　教育行政主管部门和教育机构

应当将文明行为教育纳入教育教学内容,引导和

激励文明行为,培养学生良好行为习惯.

卫生健康、应急管理等部门和医疗机构、红

十字会组织应当依法开展公众急救知识、急救技

能普及培训,提升公民紧急现场救护能力.

第二十五条　市、县 (市、区)人民政府、

精神文明建设指导委员会及其办事机构应当建立

健全文明行为表彰奖励制度,按照有关规定对文

明行为及文明行为促进相关工作进行表彰奖励.

第二十六条　市、县 (市、区)人民政府及

其相关部门、精神文明建设指导委员会办事机构

应当建立长效机制,做好文明城市建设工作,推

进文明单位、文明村镇、文明家庭等创建活动.

第二十七条　市、县 (市、区)人民政府应

当在公共财政支出中统筹安排资金,保障文明行

为促进工作正常开展.

第二十八条　市、县 (市、区)人民政府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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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加大对文明促进基础设施的投入,加强城乡基

础设施、公共服务设施和无障碍设施的规划、建

设和管理.

市、县 (市、区)人民政府应当加强城市停

车场规划和建设,制定优惠政策,引导和鼓励社

会力量投资建设包括立体、地下停车场在内的公

共停车场和专用停车场,开发临时停车场所、

泊位.

第二十九条　市、县 (市、区)城市管理部

门应当会同有关部门和单位加强公共厕所的规

划、建设和管理.新建和改造公共厕所应当符合

国家规定标准.

车站、医院、商场、旅游景区、体育场馆、

政务服务大厅等人员密集场所,应当根据规定建

设母婴室、第三卫生间,配备便民设施设备等.

第三十条　鼓励国家机关、企业事业单位、

社会团体和其他组织向社会开放停车场、厕所、

文化体育和科教等内部设施.

鼓励和支持国家机关、企业事业单位、社会

团体和其他组织利用本单位场所、设施设立服务

站 (点),为环卫工人和其他需要帮助的人员提

供饮水、加热饭菜、遮风避雨等便利服务.

第三十一条　市、县 (市、区)人民政府和

有关部门应当加强公共图书馆、流动图书馆和公

共阅报栏 (屏)等全民阅读设施建设,为公民提

供方便快捷的阅读服务.

鼓励和支持单位和个人利用本单位场所或者

家庭住所设置图书室、读书角等阅读区域,开展

图书、音像制品、数字化阅读资源的交换、捐

献、赠与等活动.

第三十二条　国家机关、企业事业单位、社

会团体和其他组织对于其工作场所、营业场所或

者服务区域内的不文明行为应当予以劝阻.属于

违法行为的,应当及时予以制止,报告有关行政

执法部门,并协助取证.

第三十三条　公民有权对不文明行为予以劝

阻,可以通过１２３４５政务服务热线等方式投诉、

举报.负责处理投诉、举报的部门应当依法及时

处理、答复,并为投诉、举报人保密.

第四章　法律责任

第三十四条　违反本条例规定的行为,法

律、法规已规定法律责任的,从其规定.

第三十五条　下列处罚由公安机关实施:

(一)违反本条例第十条第四项规定的,处

以五十元罚款;

(二)违反本条例第十条第七项规定的,责

令驶离;拒不驶离或者驾驶员不在现场的,处以

二十元以上二百元以下罚款;

(三)违反本条例第十条第八项规定的,责

令驶离;拒不驶离或者无法驶离的,处以二百元

罚款;

(四)违反本条例第十二条第一项规定,在

物业管理区域内饲养列入禁养名录的犬只的,由

公安机关没收犬只,并处五千元以上一万元以下

罚款;

(五)违反本条例第十七条规定的,给予警

告;警告后不改正的,处以二百元以上五百元以

下罚款.

第三十六条　负有文明行为促进职责的有关

部门及其工作人员在文明行为促进工作中滥用职

权、玩忽职守、徇私舞弊的,对直接负责的主管

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法给予处分;构成犯

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五章　附　则

第三十七条　本条例自２０２１年１月１日起

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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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 «许昌市文明行为促进条例» 的说明
———２０２０年９月２２日在河南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第二十次会议上

许昌市人大常委会

省人大常委会:

根据会议安排,现就 «许昌市文明行为促进

条例»(以下简称 «条例»)作如下说明.

一、制定 «条例»的必要性

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要发挥社会主义核心

价值观对精神文明创建的引领作用.习近平总书

记强调,以法治承载道德理念,道德才有可靠制

度支撑.对文明行为促进工作立法,是我市贯彻

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促进法治建设与道德建设

深度融合、推动许昌全国文明城市创建的具体

实践.

２０１５年、２０１７年我市已蝉联两届全国文明

城市,城市宜居度和群众满意度不断提升,全国

文明城市已经成为许昌的一张靓丽名片.为更好

地实现文明城市创建的常态化、规范化和法治

化,亦有必要通过立法推进我市文明城市创建,

提升市民文明素养.

二、«条例»的制定过程

许昌市委、市人大常委会和市政府对 «条

例»制定工作高度重视,积极推进.２０１９年１２

月,市人大常委会牵头成立了 «条例»制定工作

领导小组,启动 «条例»制定工作.今年１月,

起草班子认真梳理当前我市文明城市创建工作中

存在的突出问题,考察学习了杭州、无锡、嘉兴

等先进地市的立法经验,确定了 «条例»初稿.

疫情期间在网站、微信公众号上发布调查问卷,

广泛征集社会各界的意见建议,共有１１２万余

人参与问卷调查.市文明办征求了市政府及相关

职能部门的意见,３月２７日,市委文明委主任

会研究形成 «条例 (建议稿)».４月底,市人

大常委会主任会议审议通过 «条例 (草案)»,

提请市人大常委会一审.

一审后,市人大常委会法工委做了大量调研

论证工作:一是在许昌日报、市人大常委会网站

全文公开发布 «条例 (草案)»,面向社会征求

意见;二是到６个县 (市、区)开展调研;三是

组织召开座谈会,征求了市直相关部门、行政相

对人和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律师、部分民主党

派及社会团体的意见;四是邀请法律、文字等方

面专家进行讨论和论证.根据省人大指导意见和

各方面意见建议,市人大常委会法工委对 «条例

(草案)»进行了修改完善.«条例»经市委常委

会同意,于８月２７日市七届人大常委会第三十

一次会议表决通过.

三、需要说明的几个问题

«条例»共５章３６条,分别为总则、重点规

范和倡 导 的 行 为、促 进 与 保 障、法 律 责 任 和

附则.

(一)关于篇章结构.«条例»侧重于明确上

位法没有规定、实践中需要加以规范和解决的问

题,是对上位法的细化和补充,上位法和我市现

有五部法规中已有的规定如 “随地吐痰” “乱扔

乱倒垃圾”等禁止性条款不再重复.

(二)关于立法原则. «条例»坚持党的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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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提出了 “以人为本、统筹推进、奖惩并举、

重在养成”的基本原则和 “党委领导、政府主

导、社会共建、全民参与”的工作机制,着力引

领全社会共同参与文明行为促进工作.

(三)关于文明行为养成.«条例»紧扣人民

群众反映强烈的问题,着重突出了与市民日常生

活和工作密切相关的领域,从维护公共秩序、公

共环境卫生、文明出行、文明养犬、文明餐桌、

噪音污染、公益慈善、志愿服务和见义勇为等方

面作出具体规定,并从宣传、教育等方面引导和

激励文明行为,促进文明行为养成.

(四)关于回应社会关切.«条例»采纳了社

会反映比较多的修改建议:一是发挥国家机关、

事业单位的典型示范作用,从办公场所不使用一

次性水杯抓起,倡导资源节约;二是将 “１２３４５”

政务服务热线确认为投诉举报电话,方便群众投

诉和举报;三是将 “智慧书屋”向下延伸,推动

“读书角”等小微工程建设,促进 “书香阅读”

全面开展;四是提高停车位的使用效率,并加大

停车场建设,解决停车难等问题.

(五)关于法律责任.«条例»坚持教育与处

罚相结合和过罚相当原则,对五项社会危害较为

严重的不文明行为,如 “加装遮阳篷伞” “非充

电车辆占用充电停车位”等款项设置了法律责

任;对于涉及大多数群众、危害不大的 “不提供

公筷公勺”“行人过马路浏览手持电话”等不文

明行为没有设罚.

«条例»在省人大常委会法工委的精心指导

和帮助下,已经市人大常委会两次审议通过,符

合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符合许昌实际,具有合

法性、可行性和可操作性.经省人大常委会审议

后,«条例»将会更加规范和完善.

以上说明,连同 «条例»,请予审议.

河南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批准
«三门峡市文明行为促进条例» 的决议

(２０２０年９月２６日河南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第二十次会议通过)

河南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次会议对三门峡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报请

批准的 «三门峡市文明行为促进条例»进行了审查.会议认为,«三门峡市文明行为促进条例»符合

有关法律、法规规定.会议决定,批准 «三门峡市文明行为促进条例»,由三门峡市人民代表大会常

务委员会公布,自２０２１年１月１日起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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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门峡市文明行为促进条例

(２０２０年８月３１日三门峡市第七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三

次会议通过　２０２０年９月２６日河南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

二十次会议批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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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了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

观,引导和促进文明行为,提升公民道德素质和

社会文明程度,根据有关法律、法规,结合本市

实际,制定本条例.

第二条　本市行政区域内的文明行为促进及

其相关工作适用本条例.

第三条　本条例所称文明行为,是指遵守宪

法、法律和法规,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符

合新时代公民道德要求,维护公序良俗,引领社

会风尚,推动社会文明进步的行为.

第四条　文明行为促进工作以习近平新时代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党委统一领

导、政府组织实施、各方协同配合、社会共同参

与、全民共同遵守的工作机制,遵循以人为本、

共建共 享、表 彰 奖 励、教 育 与 处 罚 相 结 合 的

原则.

第五条　市、县 (市、区)精神文明建设指

导委员会统筹本行政区域内文明行为促进工作.

市、县 (市、区)精神文明建设指导委员会

办事机构具体负责本行政区域内文明行为促进工

作的规划、指导、协调、监督和检查.

第六条　市、县 (市、区)人民政府及其部

门应当按照职责和任务分工,做好文明行为促进

工作.

乡 (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按照职责和

本条例规定,做 好 本 辖 区 内 的 文 明 行 为 促 进

工作.

村 (居)民委员会协助做好文明行为促进相

关工作.

第七条　单位和个人应当积极参与文明行为

促进工作.国家公职人员、人大代表、政协委

员、先进模范、社会公众人物等应当在文明行为

促进工作中发挥示范带头作用.

第八条　每年３月为全市新时代文明实践推

动月.

第二章　规范与倡导

第九条　公民应当热爱祖国,自觉遵守下列

规定:

(一)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拥护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制度;

(二)维护祖国的安全、荣誉和利益,不得

背叛祖国、出卖国家利益;自觉抵制分裂、丑化

祖国的行为;

(三)维护平等团结互助和谐的社会主义民

族关系;

(四)升国旗、奏唱国歌时肃立行礼,不得

嬉戏、喧闹等,不得侮辱国旗、国徽和国歌;

(五)尊崇、学习英雄、烈士;

(六)法律、法规的其他规定.

第十条　公民在公共场所应当自觉遵守下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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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定:

(一)着装整洁得体,言行举止文明,不得

大声喧哗,不使用低俗语言,不争吵谩骂;

(二)等候服务、乘坐电梯时依次排队;

(三) 不 随 地 吐 痰、便 溺,不 乱 扔 果 皮

(核)、纸 屑、烟 蒂、包 装 盒 (袋)等 各 种 废

弃物;

(四)文明有序就医,尊重其他患者隐私,

不得扰乱正常的诊疗秩序;

(五)咳嗽、打喷嚏时遮挡口鼻,呼吸道传

染病患者外出时自觉佩戴口罩;

(六)爱护公共设施设备,不在公共设施设

备上涂写、刻画,不随意躺卧、污损公共场所座

椅等设施;

(七)不在禁烟场所吸烟 (含电子烟);

(八)文明如厕,不占用残疾人士专用卫生

设施;

(九)开展娱乐、健身、宣传、经营等活动,

应当符合环境噪声管理有关规定,合理使用场地

及设施设备,避免噪声扰民;不得在公园、广

场、居民区及其周边打陀螺、甩鞭子;

(十)在英雄烈士纪念设施、爱国主义教育

基地等场所内瞻仰、祭扫、参观时,应当遵守祭

扫制度和礼仪规范;

(十一)观看体育比赛、文艺演出等活动时,

遵守场馆秩序;尊重运动员、裁判员、演职员;

离开时随身带走垃圾;

(十二)法律、法规的其他规定.

第十一条　公民应当保护生态环境,自觉遵

守下列规定:

(一)不损坏园林、绿地;

(二)减少生活垃圾产生,按照规定分类

投放;

(三)不非法采集受保护的野生植物;不非

法挖掘、移植古树名木;

(四)不露天焚 烧 秸 秆、落 叶、枯 草、垃

圾等;

(五)法律、法规的其他规定.

第十二条　公民应当文明出行,自觉遵守下

列规定:

(一)驾驶机动车辆应当安全、文明,礼让

行人,禁止手持使用电话,规范使用灯光、喇

叭;在拥堵、缓行路段按顺序通行;低速通过积

水路段,防止积水溅起妨碍他人;主动让行消防

车、救护车、军 (警)车等执行紧急任务的车辆

或者有其他紧急情况的车辆,按规定避让校车;

停车入位,有序停放;

(二)公交车、出租车、客运车辆驾驶员在

上下客时有序停靠,不甩客、欺客、拒载;

(三)驾驶非机动车辆按照交通信号指示通

行,不在机动车道、人行道行驶;不超速行驶,

不逆向行驶,不违反规定载客载物,不乱停乱

放;提倡电动自行车骑乘人员配戴安全头盔;

(四)行人不闯红灯、不乱穿马路,不跨越、

倚坐道路隔离设施;

(五)不得在车行道上拦车、停留或者散发

广告、兜售物品;

(六)乘坐公共交通工具,主动为老、幼、

病、残、孕等有需要的乘客让座;不得妨碍驾驶

员正常驾驶;

(七)不得从车辆内向外抛撒物品;

(八)爱护共享交通工具及相关设施,车辆

使用后规范有序停放;

(九)法律、法规的其他规定.

第十三条　公民应当文明旅游,尊重当地风

俗习惯、文化传统和宗教信仰;爱护文物古迹、

风景名胜和景区景点公共设施等旅游资源,服从

工作人员引导和管理.

第十四条　公民应当文明使用互联网,自觉

遵守下列规定:

(一)抵制网络谣言和不良信息;

(二)不得编造、发布和传播虚假、低俗、

暴力、淫秽等信息;

(三)不得通过发帖、评论等方式攻击、谩

骂他人;

(四)法律、法规的其他规定.

第十五条　公民应当参与文明社区建设,自

觉遵守下列规定:

(一)不得侵占疏散通道、安全出口、消防

通道、无障碍通道,不乱停乱放车辆和堆放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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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不私搭乱建,不挤占公共区域,不私拉电线

为电动车充电;

(二)进行装修装饰作业应当遵守有关规定,

避免干扰周边居民正常生活;

(三)不在室外悬挂、摆放有碍观瞻或者危

害公共安全的物品;

(四)不得从建筑物、构筑物内向外抛掷

物品;

(五)法律、法规的其他规定.

第十六条　公民应当参与文明乡村建设,自

觉遵守下列规定:

(一)不在公路上占道晒粮;

(二)不随意丢弃农药及其包装、病死畜禽

和垃圾;

(三)法律、法规和村规民约的其他规定.

第十七条　公民应当文明养犬,自觉遵守下

列规定:

(一)为犬只办理登记、规范注射疫苗,不

得虐待、遗弃犬只;

(二)城区禁止饲养烈性犬、大型犬,因特

殊需要饲养导盲犬、辅助犬的除外;养犬不得

扰民;

(三)不得携带犬只进入学校、医院、餐饮

场所、宾馆、商场等人员密集的公共场所,携带

警犬、导盲犬、辅助犬出入公共场所,应当遵守

国家有关规定;

(四)携犬出户时,采取束犬链 (绳)等安

全措施,在公共楼道、电梯及其他拥挤场所,为

犬只佩戴嘴套;

(五)即时清理犬只在公共区域产生的粪便;

(六)法律、法规的其他规定.

第十八条 　 倡导文明 健 康 绿 色 环 保 生 活

方式:

(一)文明用餐,提倡分餐制,使用公勺公

筷,不酗酒;

(二)低碳生活,节约水、电、油、气、热

等资源;

(三)绿色出行,提倡步行、使用自行车、

电动车或者乘坐公共交通工具出行;

(四)文明过节,红白喜事简办,不索要高

额彩礼,移风易俗,文明祭祀;

(五)法律、法规的其他规定.

第十九条　公民应当厉行勤俭节约、反对铺

张浪费,珍惜粮食,自觉抵制餐饮浪费.

餐饮企业应当科学合理设计菜单,为消费者

按需配餐、按量点餐提供便利,引导消费者节约

点餐、杜绝浪费,提供环保打包等配套服务.

第二十条　公民应当弘扬家庭美德,培养优

良家风;夫妻应当互敬互爱;家庭成员应当敬老

爱幼,互相帮助,维护和睦、幸福、文明的婚姻

家庭关系.

第二十一条　公民应当遵循诚信原则,秉持

诚实守信,恪守承诺,增强守信自律意识.

商品经营者和服务提供者应当诚信经营,公

平竞争,热情服务,坚守商业道德,不得售卖假

冒伪劣和过期商品,不得哄抬物价.

第二十二条　鼓励参与志愿者服务活动和依

法建立各类志愿服务组织.

鼓励扶贫济困、扶老救孤、助残优抚、助学

赈灾、医疗救助等慈善公益活动.

鼓励公共文化设施、城乡社区、服务窗口、

车站、广场公园、景区景点等所在单位建立志愿

服务站、爱心服务点,为开展志愿服务、慈善公

益活动提供便利条件.

第二十三条　鼓励车站、商场、景区、医疗

卫生机构等公共场所配备母婴室,为老年人、儿

童、残疾人等特殊群体配建安全便利的通行、卫

生设施.

第二十四条　鼓励无偿献血,自愿捐献造血

干细胞、人体器官 (组织)的行为,依法保障捐

献者的合法权益.

第二十五条　鼓励公民为需要急救的人员拨

打医疗急救电话,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

鼓励具备急救技能的公民对需要急救的人员

实施紧急现场救护.

第三章　保障与监督

第二十六条　市、县 (市、区)人民政府应

当将文明行为促进工作纳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

计划,所需经费列入同级财政预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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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七条　市、县 (市、区)人民政府及

有关部门应当科学规划、合理布局,建设完善公

共卫 生、公 共 交 通、公 共 文 体、环 境 保 护 等

设施.

设施管理单位应当加强日常检查,保证设施

完好、运行正常、整洁有序,在醒目位置设置文

明告知、文明提醒、文明规劝等标识.

第二十八条　城市管理部门应当加强对流浪

犬只的管理.

第二十九条　共享交通工具运营企业应当按

照当地政府规划,科学合理布局车辆停放点,规

范用户停车行为,及时清理违规停放、存在安全

隐患和不能使用的车辆.

交通运输管理部门应当根据共享交通工具运

营企业车辆管理和服务质量,控制其车辆投放

总量.

第三十条　报纸杂志、广播电视、网络平台

等大众传播媒介和门户网站应当积极宣传文明行

为促进工作,加强正面引导,宣传先进典型,传

播美德善行,开展舆论监督,曝光、批评不文明

行为,营造全社会自觉践行文明行为的氛围.

第三十一条　公交站亭、公共汽车和建设工

地围挡等载体应当按照规定发布公益广告,宣传

促进文明行为.

第三十二条　市、县 (市、区)人民政府、

精神文明建设指导委员会及其办事机构应当建立

健全文明行为促进工作目标责任制和考评制度,

将机关、社会团体、企业事业单位依照本条例开

展文明行为促进工作的情况纳入年度考核体系和

精神文明创建工作考评体系.

第三十三条　市、县 (市、区)人民政府及

相关部门、精神文明建设指导委员会及其办事机

构应当建立健全文明行为表彰奖励制度,按照国

家和省有关规定对文明行为及文明行为促进相关

工作进行表彰奖励.

第三十四条　任何单位和个人都有权劝阻、

投诉、举报不文明行为,有权对文明行为促进工

作进行监督,并提出批评和建议.

受理投诉、举报的有关部门应当向社会公开

不文明行为举报投诉方式、受理程序和办结时

限,并向举报人、投诉人反馈处理结果,对举报

人、投诉人的身份信息保密,保护举报人、投

诉人.

第四章　法律责任

第三十五条　违反本条例规定的行为,法

律、法规有处罚规定的,从其规定.

第三十六条　违反本条例第十条第七项规

定,在禁止吸烟的场所吸烟的,由卫生健康主管

部门处以五十元以上二百元以下罚款.

第三十七条　违反本条例第十条第九项规

定,开展娱乐、健身、宣传、经营等活动,噪声

干扰他人正常生活的,由公安机关处警告;警告

后拒不改正的,处以二百元以上五百元以下罚

款.在公园、广场、居民区及其周边打陀螺、甩

鞭子,不听劝阻的,由公安机关处警告;警告后

拒不改正的,处以二百元以上五百元以下罚款;

造成损害的,依法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第三十八条　违反本条例第十五条第四项规

定,从建筑物、构筑物内向外抛掷物品的,由公

安机关处一千元以上三千元以下罚款;造成他人

损失的,依法承担赔偿责任;构成犯罪的,依法

追究刑事责任.

第三十九条　违反本条例第十七条第二项规

定,饲养烈性犬、大型犬的,由公安机关没收犬

只,并处五千元以上一万元以下罚款.

违反第十七条第四项规定,携犬出户未采取

束犬链 (绳)等安全措施或者在公共楼道、电梯

及其他拥挤场所未为犬只佩戴嘴套,由城市管理

部门责令改正;拒不改正的,处五百元以上一千

元以下罚款;情节恶劣或者造成严重后果的,没

收犬只.犬只伤害他人的,养犬人应当依法承担

相应的法律责任.

违反第十七条第五项规定,未即时清理犬只

在公共场所产生的粪便的,由城市管理部门处五

十元以上二百元以下罚款.

第四十条　违反本条例第二十九条规定,共

享交通工具运营企业未落实车辆停放管理责任,

造成乱停乱放问题严重的,由公安机关交通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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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门和城市管理执法部门根据职责,责令其限期

整改,逾期不整改的,对运营企业处二千元以上

一万元以下罚款.

第四十一条　有关部门及其工作人员在文明

行为促进工作中滥用职权、徇私舞弊、玩忽职守

等行为的,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

任人员依法予以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

事责任.

第五章　附　则

第四十二条　三门峡市经济开发区管理委员

会、城乡一体化示范区管理委员会根据市人民政

府的授权,做好本辖区内的文明行为促进工作.

第四十三条　本条例自２０２１年１月１日起

施行.

关于 «三门峡市文明行为促进条例» 的说明
———２０２０年９月２２日在河南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第二十次会议上

三门峡市人大常委会

省人大常委会:

根据会议安排,现就 «三门峡市文明行为促

进条例»(以下简称 «条例»)的有关情况作如

下说明,请予审议.

一、制定该 «条例»的必要性

党的十九大提出 “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

价值观”.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注意把一些基

本道德规范转化为法律规范,通过法律的强制力

来强化道德作用、确保道德底线,推动全社会道

德素质提升”.从我市情况看,经过多年的努力,

精神文明建设取得明显成效,市民文明素质有了

较大提升,但乱扔垃圾、高空抛物、噪音扰民、

车辆乱停乱放、不规范养犬、随意闯红灯等不文

明现象仍时有发生,一定程度上影响了社会秩序

和城市形象.当前,我市以争创全国文明城市为

龙头的 “八城联创”工作正在积极开展,为杜绝

或最大限度减少不文明现象,更好地规范、倡

导、促进市民文明行为,全力支持和配合 “八城

联创”工作,我市迫切需要一部综合性、系统

化、可操作性强的文明行为促进性地方法规.

二、«条例»的制定过程

为确保 «条例»高质量、接地气、有特色,

三门峡市人大常委会始终坚持党委领导、人大主

导、政府依托、各方参与的立法工作格局,精心

组织,全力推进.从２０１９年７月开始,启动了

本 «条例»的起草工作,到今年５月９日召开三

门峡市第七届人大常委会第二十次会议,对 «条

例 (草案)»进行了第一次审议.在半年多的时

间里,我们克服新冠肺炎疫情带来的影响,顺利

完成了调研起草、征求意见、专家论证、座谈讨

论、修改完善等各方面工作,确保 «条例 (草

案)»按照计划提交市人大常委会审议.经过一

审之后,我们向各县 (市、区)人大常委会、

“一府一委两院”、市委法制工作机构和市直相关

部门发送了征求意见函,并通过报纸、网络、信

函、邮件等方式向社会广泛征求意见.同时,起

草小组走进社区楼院、农村、企业,与城乡居民

进行面对面的座谈交流,听取基层群众对 «条例

(草案)»的修改建议.在公开征求意见期间,

市民高度关注,网络转发及评论热烈,电话、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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箱反馈积极踊跃,提出了许多合理化建议.在此

期间,我们还多次向省人大进行汇报,征询修改

意见,省人大法制委和省人大常委会法工委为本

«条例»的制定和完善给予了很大帮助.８月３１

日,三门峡市第七届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三次会议

对 «条例 (草案)»进行了第二次审议和修改,

并通过了该条例.

三、«条例»体例结构和主要内容

在 «条例»制定过程中,我们按照省人大的

指导意见和立法技术规范的要求,始终坚持三项

原则:一是上位法已有明确规定的,尽量不重复

规定;二是突出新时代精神,把习近平新时代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以及厉行节约、反对浪费

等相关精神写入法规;三是突出地方特色,强化

问题导向,重点回应民意调查中人民群众关心、

关注的问题.

其中,第一章 “总则”,主要明确了立法目

的、适用范围、概念定义、指导原则、各级职责

和活动载体;第二章 “规范与倡导”,主要就爱

国文明、公共文明、生态文明、网络文明、社区

文明、乡村文明、家庭文明建设等方面对公民行

为设定了一系列的规范和倡导条款;第三章 “保

障与监督”,重点突出政府及有关部门在社会文

明建设中发挥的促进保障作用;第四章 “法律责

任”,主要针对公共场所吸烟、噪声扰民、高空

抛物以及不规范养犬等危害较重的问题设置了相

应的罚则;第五章 “附则”,第四十四条明确了

经济开发区、城乡一体化示范区的执法依据.最

后一条规定了施行日期.

在本 «条例»制定过程中,省人大给予了具

体指导和大力支持,省人大法制委、省人大常委

会法工委多次就 «条例»的起草、修改工作提出

了宝贵的意见和建议,并进行了严格把关.三门

峡市人大常委会经过两次审议,并多次修改完

善,我们认为本 «条例»符合三门峡实际,具体

条款与上位法相一致,在实施过程中具有可行性

和可操作性,建议本次会议予以批准.

以上说明,连同 «条例»,请予审议.

河南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批准
«南阳市中小学校幼儿园规划建设条例» 的决议

(２０２０年９月２６日河南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第二十次会议通过)

河南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次会议对南阳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报请批

准的 «南阳市中小学校幼儿园规划建设条例»进行了审查.会议认为,«南阳市中小学校幼儿园规划

建设条例»符合有关法律、法规规定.会议决定,批准 «南阳市中小学校幼儿园规划建设条例»,由

南阳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公布,自２０２１年１月１日起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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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阳市中小学校幼儿园规划建设条例

(２０２０年８月２６日南阳市第六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五次会

议通过　２０２０年９月２６日河南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

次会议批准)

目　　录

第一章　总　则

第二章　规　划

第三章　建　设

第四章　配建和移交

第五章　法律责任

第六章　附　则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了加强中小学校、幼儿园的规划

和建设,促进教育事业健康发展,根据 «中华人

民共和国教育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义务教育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等有关法律法规,

结合本市实际,制定本条例.

第二条　本市行政区域内中小学校、幼儿园

的规划和建设,适用本条例.

本条例所称中小学校,是指小学、初中、普

通高中和完全学校.

第三条　中小学校、幼儿园规划建设,应当

坚持党的教育方针,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坚持教育优先发展,坚持面向现代化、面向世

界、面向未来,坚持政府主导、科学规划、合理

布局、城乡统筹、重点保障、社会参与的原则,

确保中小学校、幼儿园的规划和建设与经济社会

发展及其人口变化趋势相适应.

第四条　市、县 (市、区)人民政府应当领

导和组织中小学校、幼儿园的规划建设,将中小

学校、幼儿园规划建设纳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

规划、国土空间规划,优先安排中小学校、幼儿

园的建设用地和资金.

第五条　教育、自然资源和规划、住房城乡

建设等主管部门应当按照各自职责,共同做好中

小学校、幼儿园的规划编制、用地供给、建设管

理等工作.

发展改革、公安、财政、生态环境、城市管

理、交通运输、应急管理、市场监督管理、人

防、税务、地震、文物等有关部门应当按照各自

职责,做好中小学校、幼儿园规划建设工作.

乡 (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及村 (居)

民委员会应当协助做好中小学校、幼儿园土地供

应、征收等工作.

第六条　市、县 (市、区)人民政府教育督

导机构应当将中小学校、幼儿园布局规划和建设

执行情况纳入教育督导范围.

市、县 (市、区)人民政府教育督导机构应

当至少每二年组织开展一次中小学校、幼儿园布

局规划和建设执行情况专项督导,督导结果应当

向社会公布.

第二章　规　划

第七条　市、县 (市)教育主管部门应当会

同自然资源和规划、住房和城乡建设等部门编制

中小学校、幼儿园布局规划,经本级人民政府审

定并提请同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批准后公

布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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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县 (市)人民政府应当将中小学校、幼

儿园布局规划编制经费纳入本级财政预算.

第八条　中小学校、幼儿园布局规划应当根

据教育事业发展规划、国土空间规划,综合考虑

居住人口容量、结构分布及交通环境、现有教育

资源和城镇化进程等因素编制.

第九条　中小学校、幼儿园规划建设应当按

照国家和省有关规定,科学确定服务半径、建设

数量、用地面积、规模、班额等各项指标体系.

城市新区开发、旧城区改造时,三千居民以

上规模的住宅区,配套建设幼儿园;五千居民以

上规模的住宅区,配套建设小学;一万居民以上

规模的住宅区,配套建设初中;规模较大的住宅

区,可以适当集中规划建设中小学校、幼儿园,

未达到配套标准的住宅区,应当按照城市居住区

规划设计标准统一规划、集中配建;科学规划高

中阶段教育学校布局,统筹普通高中和完全学校

规划建设.

农村 地 区 中 小 学 校、幼 儿 园 布 局,由 县

(市、区)人民政府根据本行政区域内教育资源

的实际情况,按照国家和省有关规定合理确定.

第十条　旧城区改造应当符合中小学校、幼

儿园布局规划,根据需求新建或者改扩建学校;

不能保证区域内学龄人口入学需求的建设规划和

项目,相关部门不予批准或者许可.

第十一条　中小学校、幼儿园布局规划在报

送审批前,市、县 (市)教育、自然资源和规

划、住房和城乡建设等主管部门应当采取座谈

会、论证会、听证会或者其他方式征求相关单

位、专家学者和公众的意见,并将规划编制的依

据、规划文本的主要内容和图纸等在政府网站予

以公示,公示时间不得少于三十日.

市、县 (市)教育、自然资源和规划、住房

和城乡建设等主管部门应当充分考虑相关单位、

专家学者和公众的意见,并在报送审批的材料中

附具意见采纳情况和理由.

第十二条　中小学校、幼儿园布局规划自批

准后三十日内应当在政府网站上向社会公布,公

布的内容应当包括规划批准文件、规划文本、图

纸和相关说明等.

第十三条　经批准的中小学校、幼儿园布局

规划应当纳入城市、镇控制性详细规划予以落

实,纳入乡规划、村庄规划统筹实施,任何单位

和个人不得擅自变更.

确需修改的,组织编制机关应当履行下列

程序:

(一)组织专家对修改的必要性和可行性进

行论证;

(二)在本地主要媒体上公示或者采用其他

方式征求公众意见,并组织听证;

(三)依法提出修改建议并附论证、公示和

听证等材料;

(四)经同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批准.

中小学校、幼儿园布局规划修改后,应当由

本级人民政府重新公布.

第十四条　市、县 (市)教育主管部门应当

会同自然资源和规划、住房和城乡建设等部门,

每三年组织一次对中小学校、幼儿园布局规划实

施情况的评估,并提出评估报告.

第十五条　自然资源和规划主管部门在编制

控制性详细规划、审批修建性详细规划时,涉及

中小学校、幼儿园规划建设的,应当征求教育主

管部门意见,并按照中小学校、幼儿园布局规划

预留中小学校、幼儿园建设用地.

规划预留的中小学校、幼儿园建设用地,自

然资源和规划主管部门应当确定用地位置和界

线,实行储备管理,确保满足中小学校、幼儿园

的建设需求.

第十六条　中小学校、幼儿园周边闲置或者

待开发的土地,应当优先规划为教育增容用地.

城乡规划用地调整造成居住人口增加的,自

然资源和规划主管部门、教育主管部门应当对增

加学生人数和所属区域的中小学校、幼儿园资源

进行评估,根据需要增加预留教育用地.

第十七条　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擅自改变预

留的中小学校、幼儿园建设用地性质,或者将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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留的中小学校、幼儿园建设用地改作他用.

因国务院或者省人民政府批准重大建设工程

确需改变的,自然资源和规划主管部门应当在相

近区域安排不少于原中小学校、幼儿园建设用地

有效面积且符合国家和省规定的服务半径、选址

等要求的土地予以置换,经教育主管部门同意,

报本级人民政府批准后方可改变.

第十八条　市、县 (市、区)人民政府在城

市拆迁、旧城改造时,应当根据中小学校、幼儿

园布局规划和现有中小学校、幼儿园用地面积,

按照先建后拆的原则,做好中小学校、幼儿园的

就近补偿建设或者异地重新建设工作.原有用地

面积低于规定标准的,应当依法提高.

因公共利益需要征收中小学校、幼儿园土地

的,应当按照中小学校、幼儿园布局规划要求,

确定新校选址、建设规模、建设主体、建设周

期、建设资金、搬迁时间,妥善安置学生后,进

行征收.

第十九条　中小学校、幼儿园因合并、分

立、置换、搬迁、停办等需要对用地进行调整

的,由教育主管部门会同自然资源和规划、发展

和改革、财政等部门提出方案,按照规定程序报

批后实施.

中小学校、幼儿园调整后的用地面积应当符

合规定标准.中小学校调整后的富余资产和闲置

校区应当优先设立幼儿园.

本市行政区域内大中专院校因合并、分立、

置换、搬迁、停办后闲置的教育资源,以及其他

单位闲置的土地和房产,应当优先用于中小学

校、幼儿园建设.

第三章　建　设

第二十条　市、县 (市、区)教育主管部门

应当会同发展和改革、财政等部门,根据入学需

求,按照中小学校、幼儿园布局规划,提出中小

学校、幼儿园年度建设计划,报请本级人民政府

批准后列入政府投资建设计划.

第二十一条　中小学校、幼儿园建设资金按

照下列渠道筹措:

(一)财政拨款;

(二)社会组织及个人的出资、捐资;

(三)建设单位纳入综合开发计划的建设

资金;

(四)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渠道筹措的

资金.

市、县 (市、区)人民政府应当制定相关政

策,鼓励支持社会组织及个人捐资助学、投资建

学、依法建设民办中小学校.

第二十二条　市人民政府应当组织有关部门

编制中小学校、幼儿园建设需要缴纳的行政事业

性收费、政府性基金收费和服务性收费等项目清

单,并向社会公布.对国家和省规定予以减免的

收费项目,应当依法减免;对于本市有权减免的

收费项目,应当予以减免.

第二十三条　中小学校、幼儿园建筑设计应

当充分考虑教育教学需要以及中小学生和学龄前

儿童使用特点,达到或者高于国家和省规定的建

筑工程质量、消防、安全、人防、抗震、防雷、

防洪、环保、绿化、节能、隔声、疏散、卫生等

设计规范和建设标准.

第二十四条　毗邻现有中小学校、幼儿园或

者中小学校、幼儿园预留用地新建、改建、扩建

建筑物、构筑物及其他设施的,应当符合国家规

定的消防、安全和环保等要求,严格控制高度和

间距,不得影响中小学校、幼儿园规划建设的实

施,不得妨碍中小学校、幼儿园的通风、采光和

日照,不得危害学校环境和师生身心健康.

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擅自在中小学校、幼儿

园围墙上倚建各种建筑物、构筑物及其他设施.

第二十五条　中小学校、幼儿园周边按照有

关规定,禁止设立易燃易爆、剧毒、放射性、腐

蚀性等危险物品的生产、经营、储存、使用及其

他可能影响中小学校、幼儿园安全的场所或者

设施.

高压电线、长输天然气管道、输油管道和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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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道路等不得穿越或者跨越中小学校、幼儿园.

第二十六条　在中小学校、幼儿园周边进行

规划建设,应当遵守下列规定:

(一)周边五十米范围内,不得规划建设废

弃物分类、收集、转运场所;

(二)周边二百米范围内,不得设立互联网

上网服务营业场所、彩票销售等影响正常教学秩

序和中小学生、学龄前儿童身心健康的经营性

场所;

(三)周边一千米范围内,不得规划建设看

守所、强制戒毒所、监狱等羁押场所、传染病医

院、畜禽养殖场所、污水处理厂和高噪声企业;

(四)周边二千米范围内,不得规划建设殡

仪馆、垃圾填埋场;

(五)不得进行其他可能影响中小学校、幼

儿园教学秩序和安全的规划建设.

第二十七条　中小学校、幼儿园规划建设应

当满足学生治安安全、交通安全、接送便捷和应

急疏散需要,门前和周边道路应当施划人行横道

线,设置强制减速带和提示标志、标线以及防冲

撞设施,并按有关规定合理设置家长接送区和临

时停车区.

中小学校、幼儿园门前和周边道路具备规划

建设条件的,应当按照规定设置人行天桥和地下

通道.

因城市建设,需要开挖、截断中小学校、幼

儿园外部通行道路的,建设单位依法办理批准手

续后,应当在开工七日前书面通知中小学校、幼

儿园,并采取相应的安全通行措施.

第四章　配建和移交

第二十八条　新区开发、旧城改造以及建设

项目需要配建中小学校、幼儿园的,政府除自行

组织建设外,可以委托建设单位根据中小学校、

幼儿园规划及有关规定予以配建.

第二十九条　建设项目配建中小学校、幼儿

园的,市、县 (市)自然资源和规划主管部门应

当在拟定该地块的出让方案前征求教育主管部门

意见,将配建中小学校、幼儿园的建设规模、建

设标准、产权国有、建成后政府回购或者无偿移

交等内 容 纳 入 出 让 方 案,出 让 方 案 报 市、县

(市)人民政府批准后依法实施.

在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公告中应当明示配建

的中小学校、幼儿园建设规模、建设标准、产权

国有、建成后政府回购或者无偿移交以及违约责

任等主要事项,土地出让成交后在建设项目的土

地出让合同补充协议中明确相关内容.

第三十条　建设单位应当在建设项目施工现

场和房屋销售现场,公示配建中小学校、幼儿园

的产权归属、办学性质、规模和标准、计划开工

和计划竣工日期等信息.

第三十一条　配建中小学校、幼儿园应当与

建设项目同时办理规划、土地、建设等审批手

续,与建设项目同步设计、同步施工、同步验

收、同步交付使用.分期建设的建设项目,配建

中小学校、幼儿园应当与首期建设项目同步设

计、同步施工、同步验收、同步交付使用.

第三十二条　配建中小学校、幼儿园的建设

项目竣工验收时,验收组织单位应当通知教育主

管部门参加.对配建中小学校、幼儿园不符合规

划条件、设计方案、相关标准和规范要求的,不

予办理建设项目的竣工验收备案手续和产权登记

手续.

第三十三条　配建的中小学校、幼儿园竣工

验收合格后六个月内,建设单位应当依据建设项

目的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补充协议的约定,

将校舍、场地和相关建设资料移交市、县 (市、

区)人民政府指定的教育主管部门,并协助办理

不动产登记.市、县 (市、区)人民政府指定的

教育主管部门应当及时接收和管理.

配建的中小学校、幼儿园移交所需缴纳的税

费,纳入本级财政支出预算.

配建中小学校、幼儿园移交管理的具体办

法,由市人民政府依法制定.

第三十四条　配建中小学校、幼儿园移交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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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建设单位负责管理维护,并承担相应费用;移

交后由市、县 (市、区)人民政府指定的教育主

管部门负责管理维护,并承担相应费用.

第五章　法律责任

第三十五条　违反本条例规定的行为,法

律、法规已有法律责任规定的,从其规定.

第三十六条 　 违 反 本 条 例 规 定,市、县

(市、区)人民政府有关部门及其工作人员有下

列情形之一的,由有关机关通报批评,责令限期

改正;情节严重的,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

他直接责任人员依法给予处分;构成犯罪的,依

法追究刑事责任:

(一)未按照法律法规规定组织编制、报批、

备案或者擅自 变 更 中 小 学 校、幼 儿 园 布 局 规

划的;

(二)未将中小学校、幼儿园布局规划的有

关内容纳入城市、镇控制性详细规划、乡规划和

村庄规划的;

(三)未按照中小学校、幼儿园布局规划预

留中小学校、幼儿园建设用地的;

(四)擅自改变规划预留的中小学校、幼儿

园建设用地性质或者改作他用的;

(五)在城市拆迁、旧城改造时,未按照先

建后拆的原则做好中小学校、幼儿园的就近补偿

建设或者异地重新建设工作的;

(六)中小学校、幼儿园因合并、分立、置

换、搬迁、停办等需要对用地进行处置时,造成

现有教育资产总量减少的;

(七)未在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公告中明确

配建中小学校、幼儿园建设规模、建设标准、产

权国有、建成后政府回购或者无偿移交以及违约

责任等事项,或者未将其纳入土地出让合同补充

协议的;

(八)配建的中小学校、幼儿园不符合规划

条件、设计方案、相关标准和规范要求,对建设

项目办理竣工验收、备案、产权登记等手续的;

(九)未按照法律法规规定制定和执行中小

学校、幼儿园年度建设计划的;

(十)教育督导机构未依法履行中小学校、

幼儿园布局规划和建设执行情况专项督导职

责的;

(十一)其他玩忽职守、滥用职权、徇私舞

弊的行为.

第三十七条　违反本条例第二十四条规定,

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市、县 (市、区)城市综

合执法部门责令停止建设、限期拆除,逾期不拆

除的,由本级人民政府责成有关部门强制拆除:

(一)毗邻现有中小学校、幼儿园或者中小

学校、幼儿园预留用地新建、改建、扩建建筑

物、构筑物和其他设施,影响中小学校、幼儿园

规划建设实施的;

(二)擅自在中小学校、幼儿园围墙上倚建

建筑物、构筑物及其他设施的.

第三十八条　违反本条例第三十条规定,建

设单位未在建设项目施工现场和房屋销售现场,

公示配建中小学校、幼儿园的办学性质、规模和

标准、计划开工和计划竣工日期等信息的,由

市、县 (市、区)城市综合执法部门责令限期改

正,处五千元以上二万元以下罚款.

第三十九条　违反本条例第三十三条规定,

建设单位未按照规定期限移交配套建设的中小学

校、幼儿园和相关资料的,由市、县 (市、区)

人民政府指定的教育主管部门做出限期移交决

定;逾期 不 移 交 的,依 法 申 请 人 民 法 院 强 制

执行.

第六章　附　则

第四十条　城乡一体化示范区、高新技术产

业开发区、官庄工区、鸭河工区和卧龙综合保税

区等管理委员会根据市人民政府的授权,依照本

条例做好中小学校、幼儿园的规划和建设工作.

第四十一条　本条例自２０２１年１月１日起

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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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 «南阳市中小学校幼儿园规划建设
条例» 的说明

———２０２０年９月２２日在河南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第二十次会议上

南阳市人大常委会

省人大常委会:

根据会议安排,现就 «南阳市中小学校幼儿

园规划建设条例» (以下简称 «条例»)的有关

情况作如下说明:

一、制定 «条例»的必要性

百年大计,教育为本.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

十九大报告提出, “建设教育强国是中华民族伟

大复兴的基础工程,必须把教育事业放在优先位

置,深化教育改革,加快教育现代化,办好人民

满意的教育.”近年来,市委市政府统筹推进城

乡教育事业改革发展,投入大量资金用于中小学

校、幼儿园的新建改建和扩建,其中中心城区新

建改建扩建中小学校５６所、幼儿园４８所,累计

增加学位１０２７万个,一定程度上缓解了中心城

区的入学难问题.特别是２０１７年以来,中心城

区规划了２０所十五年一贯制完全学校,总投资

１１０多亿元,目前已建成８所,已开工建设４
所,其余８所已完成规划选址,计划２０２２年秋

期全部建成投用,我市教育事业取得历史性进

展.但随着城镇化进程不断加快、户籍制度改革

以及二孩政策的实施,城市人口不断增加与教育

资源不足、不均衡的矛盾仍然突出,尤其是长期

以来我市中小学校、幼儿园布局规划滞后,学校

布局不科学、不合理,教育用地得不到保障,

“上学难”“入园贵” “大班额”等问题还没有得

到根本解决,现有办学条件与人民群众对优质教

育资源的需求仍有不少差距.为全面贯彻落实党

的十九大精神,促进教育事业优质均衡发展,统

筹配置、科学布局、规范管理各级各类教育资

源,切实解决中小学校、幼儿园面临的主要问

题,制定一部符合我市实际,引领和规范中小学

校、幼儿园规划建设的地方性法规十分必要和

迫切.

二、«条例»的主要内容及特点

«条例»共六章四十一条.第一章总则,第

二章规划,第三章建设,第四章配建和移交,第

五章法律责任,第六章附则. «条例»有以下

特点:

(一)提高政治站位,坚持教育优先.为切

实把党中央优先发展教育的理念和战略落到实

处,把我市高质量建设大城市战略目标落实到中

小学校、幼儿园规划建设中, «条例»第三条规

定,中小学校、幼儿园规划建设,应当坚持党的

教育方针,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坚持教育

优先发展,坚持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

来,坚持政府主导、科学规划、合理布局、城乡

统筹、重点保障、社会参与的原则,确保中小学

校、幼儿园的规划和建设与经济社会发展及其人

口变化趋势相适应; «条例»第四条规定,市、

县 (市、区)人民政府应当优先安排中小学校、

幼儿园的建设用地和资金.

(二)着眼长远发展,科学规划布局.科学

编制中小学校、幼儿园布局规划,把中小学校、

幼儿园建设列入城镇控制性详细规划,是促进教

育事业优先均衡发展的固本之策. «条例»第七

条对中小学校、幼儿园布局规划编制的主体和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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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作了详细规定; «条例»第八条、第九条明确

了编制中小学校、幼儿园布局规划的有关要求,

对规划建设中小学校、幼儿园的规模和标准也作

了相关规定; «条例»第十一条、第十二条对中

小学校、幼儿园布局规划报送审批前、审批后应

当履行的程序、公告和公布的方式与内容作了规

定;«条例»第十三条规定,经批准的中小学校、

幼儿园布局规划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擅自变更,

同时对规划修改的程序也做了具体规定.

(三)聚焦突出问题,优化教育资源.为保

障中小学校、幼儿园在城市拆迁、旧城改造时教

育资产总量不减少,«条例»第十八条规定,市、

县 (市、区)人民政府在城市拆迁、旧城改造

时,应当根据中小学校、幼儿园布局规划和现有

中小学校、幼儿园用地面积,按照先建后拆的原

则,做好中小学校、幼儿园的就近补偿建设或者

异地重新建设工作.为保障闲置的教育资源及其

他富余资产优先用于学校建设, «条例»第十九

条规定,本市行政区域内大中专院校因合并、分

立、置换、搬迁、停办后闲置的教育资源,以及

其他单位闲置的土地和房产,应当优先用于中小

学校、幼儿园建设.为保障中小学校、幼儿园建

设目标逐年推进, «条例»第二十条规定,市、

县 (市、区)教育主管部门应当会同发展和改

革、财政等部门,根据入学需求,按照中小学

校、幼儿园布局规划,提出中小学校、幼儿园年

度建设计划,报请本级人民政府批准后列入政府

投资建设计划.

(四)加强保护管理,打造良好环境.为加

强对学校保护管理,优化中小学校、幼儿园的周

边环境. «条例»从第二十三条至第二十七条,

分别对中小学校、幼儿园建设标准和周边环境的

规划建设要求作了详细规定;对中小学校、幼儿

园周边禁止或者限制规划建设的垃圾收集处置场

所、互联网上网服务营业场所等影响中小学校、

幼儿园教学秩序和安全的企业、经营性场所和设

施作了明确要求;对学校门前和周边道路的规划

设置也进行了规范,确保中小学生和学前儿童的

人身安全,为其健康成长创造良好环境.

(五)落实配建要求,规范配建行为.城镇

小区配套建设中小学校、幼儿园是城镇公共服务

设施的重要内容,是保障和改善民生的重要举

措.为落实小区配套建设中小学校、幼儿园的要

求,«条例»第二十八条规定,新区开发、旧城

改造以及建设项目需要配建中小学校、幼儿园

的,政府除自行组织建设外,可以委托建设单位

根据中小学校、幼儿园布局规划及有关规定予以

配建;«条例»第二十九条规定,建设项目配建

中小学校、幼儿园的,市、县 (市)自然资源和

规划主管部门应当在拟定该地块的出让方案前征

求教育主管部门意见,将配建中小学校、幼儿园

的建设规模、建设标准、产权国有、建成后政府

回购或者无偿移交等内容纳入出让方案,出让方

案报市、县 (市)人民政府批准后依法实施.

(六)细化法律责任,强化执法实效.为增

强法规的执行力和刚性约束, «条例»第三十六

条细化了市、县 (市、区)人民政府有关部门及

其工作人员依法应当承担法律责任的十一种情

形;«条例»第三十七条强化执法实效,对擅自

在中小学校、幼儿园围墙上倚建建筑物、构筑物

及其他设施等影响中小学校、幼儿园规划建设实

施的违法行为设置了相应的处罚措施; «条例»

第三十八条、第三十九条强调配建主体责任,对

建设单位未按规定公示配建信息,未按照规定期

限移交配套建设的中小学校、幼儿园和相关资料

的违法行为设置了相应的法律责任.

在省人大法制委和常委会法工委的指导帮助

下,«条例»进行了关键性的修改完善,南阳市人

大常委会已经审议通过.我们认为 «条例»符合

南阳市中小学校、幼儿园规划建设实际,具有合

法性和可操作性,建议本次会议予以批准,以尽

快发挥应有作用.

以上说明,连同 «条例»,请予审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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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批准
«信阳市文明行为促进条例» 的决议

(２０２０年９月２６日河南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第二十次会议通过)

河南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次会议对信阳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报请批

准的 «信阳市文明行为促进条例»进行了审查.会议认为,«信阳市文明行为促进条例»符合有关法

律、法规规定.会议决定,批准 «信阳市文明行为促进条例»,由信阳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公

布,自２０２０年１１月１日起施行.

信阳市文明行为促进条例

(２０２０年８月２８日信阳市第五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四次

会议通过　２０２０年９月２６日河南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

十次会议批准)

目　　录

第一章　总则

第二章　规范与倡导

第三章　促进与保障

第四章　法律责任

第五章　附则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了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

观,引导公民树立文明观念,养成文明行为习

惯,提升社会文明程度,根据有关法律、法规规

定,结合本市实际,制定本条例.

第二条　本市行政区域内的文明行为促进及

其相关工作,适用本条例.

第三条　本条例所称文明行为,是指遵守宪

法和法律、法规,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符

合新时代公民道德要求,维护公序良俗,推动社

会文明进步的行为.

第四条　文明行为促进工作坚持党委统一领

导、政府组织实施、社会协同推进、公民共同参

与,构建共建、共治、共享工作格局.

第五条　文明行为促进工作坚持以人民为中

心,遵循规范与倡导相结合、重点治理与统筹推

进相结合、激励与惩戒相结合的原则.

第六条　市、县 (区)精神文明建设指导委

员会统筹本行政区域内文明行为促进工作.

市、县 (区)精神文明建设指导委员会办事

机构负责本行政区域内文明行为的规划、指导、

协调和督查等工作.

第七条　市、县 (区)人民政府及有关部门

应当在各自职 责 范 围 内,做 好 文 明 行 为 促 进

工作.

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负责本辖区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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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明行为促进工作.

居民委员会、村民委员会应当将文明行为基

本规范纳入居民公约、村规民约,开展多种形式

的文明行为促进活动.

第八条　国家公职人员、社会公众人物、先

进模范以及窗口行业工作人员应当在文明行为促

进工作中发挥表率作用.

第二章　规范与倡导

第九条　公民应当维护公共秩序,遵守以下

规定:

(一)在公共场所着装整洁得体,言行举止

文明,不袒胸赤膊、大声喧哗;

(二)等候服务依次排队,不插队、抢座、

霸座;

(三)使用电梯先下后上,上下楼梯靠右侧

行走;

(四)不在室内公共场所、室内工作场所、

公共交通工具内等禁止吸烟的场所吸烟;

(五)开展广场舞、室外歌唱、宣传等活动,

合理使用场地及设施设备,噪声值不超过社会生

活环境噪声排放标准,不干扰他人正常生活;

(六)观看文艺演出、体育比赛,服从现场

管理,遵守观看礼仪;

(七)在公共场所和公共交通工具内控制手

机及其他电子设备音量;

(八)在英雄烈士纪念设施、爱国主义教育

基地等场所瞻仰、祭奠、参观,应当遵守相关制

度和礼仪规范;

(九)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行为.

第十条　公民应当维护公共环境卫生,遵守

以下规定:

(一)不随地吐痰、便溺,不乱扔果皮、纸

屑、烟头等废弃物;

(二)爱护公共场所花草树木和绿化设施,

不采摘花果、攀折树木、损坏绿地;

(三)咳嗽、打喷嚏时遮挡口鼻,呼吸道传

染性疾病患者外出时自觉佩戴口罩;

(四)文明如厕,不占用残疾人士专用卫生

设施;

(五)不在建筑物、构筑物的外墙以及其他

户外设施上乱涂乱画或者非法张贴、喷涂、挂置

广告和宣传物品;

(六)不在城市道路、广场等公共场所和住

宅小区擅自发放商业广告和宣传品;

(七)不在市人民政府禁止区域和时段燃放

烟花爆竹;

(八)不在城市道路、广场、公园、绿地等

公共场所搭设灵棚、停放遗体、摆放花圈挽幛、

吹奏丧事鼓乐、抛撒冥纸、焚烧香火纸钱等丧葬

祭扫物品;

(九)不在禁止的水域内进行洗涤、游泳、

捕鱼等活动;

(十)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行为.

第十一条　公民应当维护社区文明,遵守以

下规定:

(一)不得从建筑物、构筑物向外抛掷物品;

(二)节约使用水、电、油、气等资源;

(三)进行装饰装修作业应当遵守有关规定,

不干扰周边居民正常生活;

(四)爱护和合理使用公共设施设备,不私

拉乱扯电力线路;

(五)按照规定分类投放垃圾;

(六)电动车停放、充电应当符合相关规定;

(七)饲养宠物应当保持环境卫生,不干扰

他人正常生活;

(八)不违反规定饲养家禽、家畜;

(九)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行为.

第十二条　公民应当文明出行,遵守以下

规定:

(一)乘坐公共交通工具先下后上,主动为

老、幼、病、残、孕等有需要的乘客让座,不霸

座,不得干扰、妨害驾驶;

(二)摩托车、电动车骑乘人应当按照规定

佩戴安全头盔;

(三)驾驶机动车斑马线上礼让行人,避让

警车、消防车、救护车等执行紧急任务和其他有

紧急情况的车辆,不得强行超车、随意变道、急

转急停,不得从车辆内向外抛洒物品;

(四)驾驶非机动车在规定车道行驶、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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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域停放,不扶身并行、追逐嬉戏,不随意变

道、超速、抢行、逆行,不违反规定载人载物;

(五)爱护共享交通工具,使用后有序停放,

不随意丢弃或者故意损坏;

(六)行人应当遵守交通信号,在人行道内

行走,没有规划人行道的靠右侧行走,不随意横

穿道路、跨越道路隔离设施;

(七)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行为.

第十三条　公民应当文明旅游,遵守以下

规定:

(一)尊重当地风俗习惯和宗教信仰;

(二)爱护景区设施,服从景区管理;

(三)保护名胜古迹、珍贵文物及其他历史

文化遗产;

(四)保护野生植物,不挖掘采摘野生兰草、

映山红等植物;

(五)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行为.

第十四条　公民应当文明上网,遵守以下

规定:

(一)恪守网络道德,理性表达,有序参与;

(二)不捏造或者歪曲事实、散布谣言,扰

乱经济秩序和社会秩序;

(三)不在网络上散布淫秽、色情、赌博、

暴力等有害信息,不浏览不健康的网站网页;

(四)不以发帖、跟帖、评论、人肉搜索等

方式侮辱、诽谤他人;

(五)不泄露他人隐私或者个人信息;

(六)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行为.

第十五条　公民应当文明养犬,遵守以下

规定:

(一)携犬出户采取束犬链 (绳)等安全措

施,主动避让他人,即时清理犬只排泄的粪便;

(二)不携带除导盲犬、扶助犬等特种犬之

外的犬只乘坐公共交通工具,或者进入学校、医

院、商场、餐馆等公共场所;

(三)不遗弃犬只;

(四)在物业管理区域内禁止饲养烈性犬、

大型犬;

(五)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行为.

第十六条　经营者应当文明经营,不得有下

列行为:

(一)擅自占用城市公共场所摆摊经营、兜

售物品;

(二)违反规定设置门店招牌、户外广告牌、

标语牌、橱窗、显示屏幕等;

(三)销售假冒伪劣商品,欺诈、诱骗、误

导或者强迫消费者消费;

(四)使用高音喇叭或者通过其他高噪声方

式招揽顾客;

(五)其他不文明经营行为.

第十七条　倡导公民文明用餐、健康饮食、

合理消费:

(一)节约粮食,反对浪费;

(二)适量点餐,剩菜打包;

(三)不食用 法律、法规禁止食用的野生

动物;

(四)戒烟限酒;

(五)减少一次性餐具使用;

(六)使用公筷公勺,推行分餐制.

第十八条　倡导公民积极参与社会公德、职

业道德、家庭美德、个人品德建设.

第十九条　鼓励公民在清明节、国家公祭日

等时段,祭奠英烈,传承红色基因,弘扬大别山

精神.

第二十条　鼓励公民无偿献血,自愿捐献造

血干细胞、人体器官、组织.

第二十一条　鼓励单位和个人开展、参与公

益慈善活动.

鼓励机关、企业事业单位和其他社会组织为

开展社会公益活动提供场所和便利条件.

第二十二条　倡导公民为他人提供紧急救

助,为需要紧急救助的人拨打紧急救助电话.

鼓励具备急救技能的公民,对需要急救的人

实施紧急现场救护.

第二十三条　倡导社会新风,提倡婚事简

办,不索要高价彩礼;倡导移风易俗,破除封建

迷信,提倡文明祭祀、厚养薄葬.

第三章　促进与保障

第二十四条　市、县 (区)人民政府应当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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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明行为促进工作所需经费列入同级财政预算.

第二十五条　市、县 (区)人民政府、精神

文明建设指导委员会及其办事机构应当定期组织

开展文明城市、文明村镇、文明单位、文明家

庭、文明校园等创建活动,推动文明行为促进

工作.

第二十六条　市、县 (区)人民政府、精神

文明建设指导委员会及其办事机构应当建立健全

文明行为表彰奖励制度,按照国家和省有关规定

对文明行为及文明行为促进相关工作进行表彰

奖励.

鼓励机关、企业事业单位和其他社会组织对

其职工、成员的文明行为进行奖励.

第二十七条　市、县 (区)人民政府及有关

部门应当加大对基础设施的投入,科学规划、合

理布局,建设完善下列设施:

(一)公共交通工具、交通标志标线、电子

监控等交通设施;

(二)人行横道、过街天桥、地下通道、绿

化照明、停车泊位等市政设施;

(三)盲道、坡道、电梯等无障碍设施;

(四)公共厕所、垃圾污水处理等环卫设施;

(五)图书馆、博物馆、文化馆 (站)、美术

馆、科技馆、纪念馆、体育场馆、妇女儿童活动

中心等公共文化设施;

(六)公园、广场等休闲娱乐设施;

(七)行政区划、自然地理、住宅小区、应

急避难场所、公共厕所、街道、楼宇、门牌等地

名标志设施;

(八)广告栏、宣传栏等广告宣传设施;

(九)志愿服务站等志愿服务设施;

(十)其他与文明行为促进有关的设施.

前款规定的设施,管理单位应当加强日常检

查、维护管理,保证设施完好、使用正常、整洁

有序.

第二十八条　机场、车站、商场、医疗机

构、景区景点等人员密集的单位或者场所,应当

按照相关标准配备母婴室、第三卫生间等设施,

放置急救设备.

第二十九条　公交、出租车等客运车辆应当

按管理规定保持车体内外干净整洁.

出租车司机不得拒载、途中甩客、未经乘客

同意搭载其他乘客,规范计价收费,主动出具合

法票据,使用车载电台通讯时保持用语文明.

共享交通工具运营单位应当科学合理投放运

营车辆,加强车辆停放管理,及时修复、清理损

坏和废弃车辆.

第三十条　市、县 (区)人民政府及有关部

门应当加强农村环境整治和保护,持续改善农村

人居环境,助推乡村振兴,培育文明乡风.

第三十一条　报纸、广播、电视、网络等媒

体应当宣传文明行为促进工作,传播文明行为,

曝光不文明现象,刊播公益广告,宣传先进典

型,营造全社会促进文明行为的氛围.

第三十二条　行政执法部门应当设立举报、

投诉平台,受理、查处不文明行为,并向举报

人、投诉人反馈处理结果,对举报人、投诉人的

身份信息保密.

第三十三条　市、县 (区)人民政府及有关

部门、精神文明建设指导委员会及其办事机构,

对获得道德模范、优秀志愿者等称号或者文明行

为受到县级以上表彰的,依法记入个人信用记

录,纳入公共信用信息平台.

行政执法部门对违反本条例规定,情节严

重、社会影响恶劣、拒不执行处罚决定的不文明

行为,应当及时报送公共信用信息平台.

第四章　法律责任

第三十四条　违反本条例,法律、法规已有

法律责任规定的,从其规定.

第三十五条　违反本条例第九条第四项规

定,在禁止吸烟的场所吸烟的,由卫生健康主管

部门处五十元以上二百元以下罚款.

违反本条例第九条第五项规定,噪声值超过

社会生活环境排放标准,干扰他人正常生活的,

由公安机关给予警告;警告后拒不改正的,处二

百元以上五百元以下罚款.

第三十六条　违反本条例第十一条第一项规

定,从建筑物、构筑物向外抛掷物品的,由公安

机关处一千元以上三千元以下罚款;造成他人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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害的,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第三十七条　违反本条例第十二条第三项规

定,机动车斑马线上未礼让行人、从车辆内向外

抛洒物品的,由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处五十元

以上二百元以下罚款.

第三十八条　违反本条例第十五条第一项规

定,携犬出户未采取束犬链 (绳)等安全措施

的,由城市管理部门责令改正;拒不改正的,处

五百元以上一千元以下罚款;情节恶劣或者造成

严重后果的,没收犬只.犬只伤害他人的,养犬

人应当依法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第三十九条　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在文明行为

促进工作中滥用职权、徇私舞弊、玩忽职守的,

由其所在单位或者上级机关、监察机关依法处

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五章　附　则

第四十条　本条例自２０２０年１１月１日起

施行.

关于 «信阳市文明行为促进条例» 的说明
———２０２０年９月２２日在河南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第二十次会议上

信阳市人大常委会

省人大常委会:

根据会议安排,现就 «信阳市文明行为促进

条例» (以下简称 «条例»)作如下说明,请予

审议:

一、制定 «条例»的必要性

(一)落实中央精神有要求.把社会主义核

心价值观融入法治建设,是坚持依法治国和以德

治国相结合的必然要求,是加强社会主义核心价

值观建设的重要途径.根据 «中共中央办公厅、

国务院办公厅印发 ‹关于进一步把社会主义核心

价值观融入法治建设的指导意见›的通知»和

«中共河南省委办公厅、河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

印发 ‹关于进一步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法

治建设的实施意见›的通知»精神,通过地方性

法规向社会传导正确的价值取向,把核心价值观

转化为具有刚性约束的法律制度极为必要,是贯

彻落实中央、省委省政府决策要求的具体体现.

(二)反映群众呼声有回应.近年来,信阳

市民整体文明素质不断提升,但是,还存在一些

反映强烈的问题和现象,比如机动车不礼让斑马

线、共享单车乱停乱放、不文明养犬、广场舞产

生噪声,等等.人民群众迫切希望通过立法对这

些不文明行为加以规制,提升市民文明素质.回

应群众期盼,充分发挥地方立法在地方治理过程

中的引领和推动作用,需要通过立法促进文明行

为的养成.

(三)巩固创建成果有需要.信阳是全国文

明城市提名城市,当前正处于全力争创全国文明

城市关键期,经过全市上下共同努力,城市公共

基础设施 “硬件”和社会整体文明程度 “软件”

全面提升,创建基础扎实,创建氛围浓厚,创建

效果显著.为进一步提升社会文明程度和推进美

丽信阳建设,把我市在创建过程中所取得的一些

行之有效的管理经验上升为法律,出台一部符合

中央精神、反映人民意志、满足信阳现实需要的

文明行为促进条例十分必要.

二、«条例»的制定思路和过程

在 «条例»制定过程中,我们始终坚持党的

领导,从计划立项、调研论证到修改审议始终在

市委领导下进行.为了提高 «条例»的质量和效

—６５５—



率,全面贯彻落实科学立法、民主立法和依法立

法的原则,建立健全党委领导、人大主导、政府

依托、各方参与的立法工作格局,在全市范围内

迅速形成立法工作合力,保证了立法活动规范、

有序、高效的开展,切实增强了法规的针对性、

实效性和地方特色.自市政府提交 «条例 (草

案)»以来,市人大常委会多次召开由不同层

次、不同单位、不同社会群体参加的座谈会征求

意见建议;将稿件发送 “一府一委两院”、各县

(区)人大常委会、市委各部委、市直各单位、

大中专院校、各人民团体等近２００个单位,并通

过报纸、人大网站、微信公布稿件;采取多种形

式开展调研、听取社会各界意见、专家论证、集

体讨论决定等工作.在立法程序的各个节点,及

时向省人大法制委、省人大常委会法工委请示报

告,得到有力指导和帮助.反复修改完善,经市

委常委会研究之后,于８月２８日提请市五届人

大常委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审议表决通过.

三、«条例»需要说明的几个问题

(一)传承红色基因,弘扬大别山精神

信阳是革命老区,创造了 “２８年红旗不倒”

的辉煌革命历程,孕育了彪炳史册的大别山精

神.２０１９年９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河南考察调

研时指出,“大别山精神是我们党的宝贵精神财

富”,肯定了大别山精神在中国共产党精神谱系

中的重要地位.市、县人民政府按照要求积极整

合当地红色旅游资源,依托红色文化资源,打造

了很多革命纪念馆、爱国主义教育基地、研学基

地等.为了缅怀英烈,更好的教育下一代,传承

红色基因,弘扬大别山精神,在 «条例»第十一

条第八项规定 “在英雄烈士纪念设施、爱国主义

教育基地等场所瞻仰、祭奠、参观,应当遵守相

关制度和礼仪规范”.第二十一条规定 “鼓励公

民在清明节、国家公祭日等时段,祭奠英烈,传

承红色基因,弘扬大别山精神.”

(二)保护野生动植物,维护生态环境

«条例»贯彻习近平新时代生态文明思想,

以建设美丽信阳为目的,通篇践行绿色发展理

念.信阳地处江淮南北过渡地带,境内生长着大

量的野生动植物.我们坚决贯彻落实全国人大常

委会 «关于全面禁止非法野生动物交易、革除滥

食野生动物陋习、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健康安

全的决定»,«条例»中积极倡导公民健康饮食,

坚决不吃法律、法规禁止食用的野生动物,做好

“舌尖上的文明”.同时,针对近年来,我市一些

地方乱采滥挖野生兰草、映山红等植物频发的现

象.为了践行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建设

天更蓝、山更绿、水更清的美丽信阳,结合我市

实际情况,在 «条例»第十五条第四项规定 “保

护野生植物,不挖掘采摘野生兰草、映山红等植

物”.

(三)倡导文明用餐,鼓励勤俭节约

勤俭节约、艰苦奋斗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

德,也是我们党的优良作风.十八大以来,以习

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厉行节约、反

对浪费问题,习近平总书记日前又对节约粮食、

制止餐饮浪费行为、切实培养节约习惯提出明确

要求.«条例»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

指示精神,将节约粮食、反对浪费特别是餐饮浪

费入法入规,在第十九条中对此专门做了规定.

自觉把勤俭节约的理念内化于心、外化于行,以

地方立法的形式引领社会节俭新风尚.

此外,«条例»聚焦社会反映强烈、具有普

遍性的不文明现象.比如,针对婚丧喜庆事大操

大办屡见不鲜的现象,在 «条例»第二十六条中

对此积极作出回应.同时,根据信阳是农业大

市,农业人口较多,只有农村基础设施的改善,

人居环境的提升,养成文明的习惯,全市文明程

度才能有大的提高.我们在第三十二条中,强化

政府在农村环境整治和保护中的职责,助推乡村

振兴,培育文明乡风.

在省人大法制委员会和省人大常委会法工委

的精心指导帮助下, «条例»进行了关键性的修

改完善,经信阳市人大常委会两次审议通过.我

们认为 «条例»符合信阳实际,具有合法性、可

行性和可操作性.建议本次会议予以批准.

以上说明,连同 «条例»,请予审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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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郑州、 开封、 平顶山、 安阳、 鹤壁、 焦作、
濮阳、 许昌、 三门峡、 南阳、 信阳十一个

设区的市地方性法规审查情况的报告

———２０２０年９月２２日在河南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第二十次会议上

河南省人大法制委员会副主任委员　张学勤

主任、各位副主任、各位委员:

２０２０年６月,郑州市人大常委会审议通过了

«郑州市房屋使用安全管理条例».８月,开封、

平顶山、安阳、鹤壁、焦作、濮阳、许昌、三门

峡、南阳、信阳市人大常委会分别审议通过了

«开封古城保护条例» «平顶山市城市公共汽车客

运条例»«安阳市文明行为促进条例»«鹤壁市浚

县古城保护条例» «焦作市全域旅游促进条例»

«濮阳市文明行为促进条例» «许昌市文明行为促

进条例»«三门峡市文明行为促进条例»«南阳市

中小学校幼儿园规划建设条例»«信阳市文明行为

促进条例» (以下简称 «条例»).并分别将 «条

例»报请省人大常委会审查批准.

按照 «河南省地方立法条例»的规定,将一

审后的 «条例 (草案)»报送省人大常委会法工

委征询意见.法工委及时将 «条例 (草案)»发

送到省直有关单位征求意见,并对 «条例 (草

案)»进行了认真研究,提出了共计４００余条修

改意见和建议,随后分别向１１市人大常委会进

行了反馈.这些修改意见在市人大常委会二审时

基本上被采纳.９月８日至９日,法制委员会召

开全体会议,本着合法性审查的原则,对 «条

例»进行了审议,提出了一些修改意见.１１市

人大常委会的有关负责同志列席了会议.９月１４

日,法制委员会将审查情况向主任会议作了汇

报,主任会议决定将 «条例»提请常委会本次会

议审议.现将审议修改中的主要问题报告如下:

一、关于 «郑州市房屋使用安全管理条例»

一是关于房屋使用安全责任问题.«条例»

第十条第三项规定,房屋使用安全责任人应当配

合乡 (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有关部门和

单位进行房屋安全检查.法制委员会认为,这一

规定影响了房屋使用人正常的生活.根据这一意

见,将该项修改为 “配合政府及有关部门组织实

施的房屋安全隐患排查、危险房屋治理与应急处

置”.

二是关于危险房屋拆除后房屋所有权人或者

居住权人的住房保障问题.法制委员会认为,危

险房屋整体拆除后,房屋所有权人或者居住权人

的住房问题如何保障,应当进一步明确.根据这

一意见,在第三十一条增加一款作为第三款,内

容为: “危险房屋整体拆除的,房屋所有权人或

者居住权人的住房保障按照有关规定,优先予以

安排.”

三是关于法律责任问题.«条例»第四十七

条第二款规定:“房屋安全鉴定单位和负有直接

责任的鉴定人员自受到前款规定的行政处罚之日

起,三年内不得从事房屋安全鉴定活动”.法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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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员会认为,这一规定处罚太轻,建议加大处罚

力度.根据这一意见,将该款中的 “三年”修改

为 “十年”.

二、关于 «平顶山市城市公共汽车客运条

例»

«条例»第四十七条规定,城市公共汽车客

运经营者未按照规定对城市公共汽车客运设施进

行定期维护或者及时抢修,造成严重后果的,应

当承担法律责任.法制委员会认为,现实生活

中,城市公共汽车客运设施的运行状况直接关系

到社会公共安全和人民生命财产安全,城市公共

汽车客运经营者未定期维护或者及时抢修,无论

是否造成严重后果,都应当受到处罚.根据这一

意见,删去了 «条例»第四十七条 “造成严重后

果”的内容.

三、关于安阳、濮阳、三门峡、信阳四市的

文明行为促进条例

一是关于高空抛物的法律责任问题.四市的

文明行为促进条例都规定,高空抛物的,由公安

机关给予警告或者处一千元以上三千元以下罚

款;造成他人损害的,依法承担法律责任.法制

委员会认为,这一规定不合适,删去了 “给予警

告或者”的内容.

二是关于违法行为人参加社会服务问题.安

阳、濮阳、信阳三市的文明行为促进条例都规

定,违反条例规定应当受到罚款处罚的行为人,

可以向行政执法部门申请参加与文明行为促进工

作相关的社会服务,经相关行政执法部门同意并

完成相应社会服务的,可以依法从轻、减轻或者

免予罚款.法制委员会认为,这一规定变相限制

了违法行为人的人身自由,增设了行政处罚种

类.根据这一意见,删去了这一规定.

另外,根据法制委员会的意见,还对上述条

例作了一些文字和技术方面的修改.

法制委员会审查认为,安阳、濮阳等市制定

文明行为促进条例,属于设区市的立法权限范

围,也是当地创建文明城市的客观需要.１１部

«条例»的内容符合国家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和当地实际,建议常委会本次会议审查批准.

以上报告和 «条例»,请予审议.

关于郑州、 开封、 平顶山、 安阳、 鹤壁、 焦作、
濮阳、 许昌、 三门峡、 南阳、 信阳十一个

设区的市地方性法规审查结果的报告

———２０２０年９月２６日在河南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第二十次会议上

河南省人大法制委员会

省人大常委会:

９月２２日至２３日,常委会本次会议分组审

议了 «郑州市房屋使用安全管理条例» «开封古

城保护条例»«平顶山市城市公共汽车客运条例»

«安阳市文明行为促进条例»«鹤壁市浚县古城保

护条例»«焦作市全域旅游促进条例»«濮阳市文

明行为促进条例» «许昌市文明行为促进条例»

«三门峡市文明行为促进条例»«南阳市中小学校

幼儿园规划建设条例» «信阳市文明行为促进条

例» (以下简称 «条例»).常委会组成人员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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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郑州、开封等１１市人大常委会依据有关法

律、法规,结合本市实际,制定 «条例»是必要

的.同时,也提出了一些修改意见和建议.９月

２４日上午,法制委员会召开会议,根据有关法

律、法规的规定和常委会组成人员的意见,对

«条例»进行了审议,形成了 «条例»(表决稿).

１１市人大常委会的有关负责同志列席了会议.

２５日上午,法制委员会将审查情况向主任会议

作了汇报,主任会议决定提请常委会本次会议表

决,现将审议修改中的主要问题报告如下:

一、关于 «郑州市房屋使用安全管理条例»

一是关于鉴定报告的内容问题.有的常委会

组成人员提出,房屋安全鉴定报告应当明确造成

危房的原因.法制委员会采纳了这一意见,将

«条例»第二十二条第二款修改为 “房屋安全鉴

定报告包括鉴定依据、技术分析、鉴定结论等内

容.鉴定报告应当客观、真实.”

二是关于农村房屋建筑质量安全问题. «条

例»第三十九条规定,县 (市、区)城乡建设部

门应当加强农村建筑工匠的技能培训,提高建筑

工匠专业技术水平,确保农村房屋建筑质量安全.

有的常委会组成人员提出,房屋安全涉及到设计、

施工、建筑材料等多个方面,该条只规定了加强

建筑工匠的技能培训、提高专业技术水平,仅靠

这一项措施,难以做到 “确保农村房屋建筑质量

安全”,可以提升建筑质量.法制委员会根据这一

意见,将 “确保农村房屋建筑质量安全”修改为

“提升农村房屋建筑质量”.

二、关于 «开封古城保护条例»

有的常委会组成人员提出,在开封古城保护

过程中,除保护古城水系传统格局外,还要逐步

恢复古城内的河湖水系,建议增加相关内容.法

制委员会采纳了这一意见,将第二十条第一款修

改为: “保护开封古城水系传统格局,逐步恢复

开封古城内的河湖水系,实现古城内外五湖十河

水系贯通”.

三、关于 «平顶山市城市公共汽车客运条

例»

有的常委会组成人员提出,城市公共汽车客

运驾驶员在从事运营服务时,随意拨打、浏览手

机存在很大安全风险,容易发生交通事故,建议

增加相关内容.法制委员会采纳了这一意见,在

第二十八条增加一项,作为第三项,内容为:

“不得接打、浏览手机等电子设备”.

四、关于 «许昌市文明行为促进条例»

有的常委会组成人员提出, «条例»第三十

五条第三项,对将车辆持续停放在公共道路免费

停车泊位超过三日,拒不驶离或者无法驶离的行

为,罚款并拖车的规定不合适,建议删去拖车的

内容.法制委员会采纳了这一意见,将罚款幅度

由 “二十元以上二百元以下”修改为 “二百元”,

删去了 “并将车辆拖移至指定地点”的内容.

五、根据常委会组成人员的意见,对 «鹤壁

市浚县古城保护条例» «焦作市全域旅游促进条

例»«南阳市中小学校幼儿园规划建设条例»还

作了一些文字和技术方面的修改.

法制委员会认为,«条例»(表决稿)符合有

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和当地实际,建议常委会本

次会议批准.

以上报告和 «条例»(表决稿),请予审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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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检查 «中华人民共和国归侨侨眷权益保护
法» 和 «河南省实施 ‹中华人民共和国

归侨侨眷权益保护法› 办法»
贯彻实施情况的报告

———２０２０年９月２２日在河南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第二十次会议上

河南省人大民族侨务外事委员会主任委员　贾瑞琴

主任、各位副主任、各位委员:

今年是 «中华人民共和国归侨侨眷权益保护

法»实施三十周年,为进一步加强新形势下的侨

务工作,切实维护归侨侨眷和海外侨胞的合法权

益,省人大常委会２０２０年监督工作计划决定对

«中华人民共和国归侨侨眷权益保护法»和 «河

南省实施 ‹中华人民共和国归侨侨眷权益保护

法›办法»(以下简称 “一法一办法”)的实施

情况进行检查.现将检查情况报告如下:

一、“一法一办法”执法检查开展情况

为使此次执法检查客观、深入、全面地反映

我省贯彻实施 “一法一办法”的情况,民族侨务

外事委员会年初与省政府及相关部门多次沟通协

调,提前了解情况,征询相关涉侨单位意见,起

草执法检查实施方案.５月中旬,委员会将实施

方案提交常委会第六十二次主任会议研究,经主

任会议同意后,以常委会办公厅文件形式印发相

关单位和部门,组织实施执法检查工作.７月

初,执法检查组召开全体会议,听取省政府侨

办、省港澳办和省侨联等部门贯彻实施 “一法一

办法”情况汇报,并针对贯彻实施情况、存在的

问题和下一步工作建议等进行交流,为执法检查

做必要准备.７月和８月,徐济超副主任先后带

领部分常委会组成人员和人大代表对新乡、南

阳、商丘和信阳等市进行实地检查.检查组在各

地通过听取汇报、实地察看、座谈交流等多种形

式了解 “一法一办法”的贯彻实施情况.常委会

还委托其他省辖市人大常委会对 “一法一办法”

的实施情况进行自查.通过这次执法检查,切实

推动了归侨侨眷和海外侨胞合法权益的保护

工作.

二、“一法一办法”贯彻实施的总体情况

目前全省归侨侨眷约１５０万人,各地均有分

布,其中郑州、洛阳、开封、南阳、安阳、焦

作、信阳等地相对较为集中.境外豫籍华侨华

人、港澳居民约１５０万人,遍布美洲、非洲、大

洋洲和东南亚７０多个国家和地区.近年来,从

我省赴国外留学、工作、投资、移民人数大量增

加,成为新一代的豫籍华侨华人,呈现新移民不

断增加、职业区域性差异大等特点.从检查的情

况看,全省各级政府大力宣传和认真贯彻 “一法

一办法”,坚持以人为本、依法护侨,在凝聚侨

心、汇集侨智、发挥侨力、维护侨益等方面采取

积极措施,取得明显成效.

(一)广泛宣传 “一法一办法”,营造依法护

侨的良好氛围.全省各地紧紧围绕党和国家加强

侨务工作的大局,采取多种形式,认真组织学习、

宣传 “一法一办法”,营造知侨法、懂侨法、用侨

法的良好社会氛围.一是抓住节点、主动宣传.

借助 “侨法宣传月”、国家宪法日,通过专题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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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座谈会、讲座和新闻媒体宣传等多种形式宣

传侨法.二是结合活动、重点宣传.组织开展

“侨法知识竞赛”等活动,通过以赛促学,普及侨

法知识,提高侨务干部业务素质及依法护侨能力.

三是依托平台、深入宣传.通过建立侨法宣传角、

侨务工作示范社区、华侨法律维权服务站等平台,

积极开展 “送温暖义诊”、“双节慰问”,融侨法宣

传于为侨服务之中.通过广泛宣传,增强了涉侨

部门依法护侨的自觉性,提高了广大归侨侨眷运

用法律武器维护自身合法权益的能力,奠定了依

法护侨良好的社会基础.

(二)认真贯彻落实 “一法一办法”,切实保

障归侨侨眷的合法权益.各级政府始终把坚持依

法护侨、维护侨益作为侨务工作的重要内容来

抓,在政治、经济、教育、就业、救济等多方面

坚持一视同仁,给予适当照顾,确保各项侨务政

策落到实处,依法维护归侨侨眷的合法权益.一

是确保归侨侨眷的政治权益.据统计,各地历届

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中都确保有适当名额的归侨

代表.如濮阳市２０１１年以来,归侨侨眷有２名

当选市级人大代表,５名当选县级人大代表,８
名当选市级政协委员,９名当选县级政协委员.

截止目前,归侨侨眷中有省、市两级人大代表

８２人,政协委员１６７人.通过将有代表性的优

秀归侨侨眷选入各级人大、政协,充分发挥其独

特的优势和作用,鼓励和支持侨界参政议政,使

归侨侨眷的政治权益得到保护.二是帮扶关爱侨

界困难群体.各地加强侨务扶贫工作,在落实普

惠政策的同时,将农村贫困归侨侨眷全部纳入扶

贫规划,通过技能培训、精准扶贫、侨爱工程、

公益救济等多种手段,帮助他们解决生产生活就

业困难.截至２０１９年底,我省困难归侨侨眷由

２０１６年初的８２６０人降至２３４人,５户建档立卡

贫困户全部脱贫.三门峡、洛阳等市为部分困难

归侨解决了经适房和廉租房,该经验被国务院侨

办转发全国进行推广学习.三是推进社区侨务工

作.根据新时期归侨侨眷分布特点,扎实推进社

区侨务工作,充分发挥社区侨务工作示范单位的

引领作用.２０１０年以来,全省共创建 “社区侨

务工作示范点”４０个,其中 “全国社区侨务工

作明星社区”５个, “全国社区侨务工作示范单

位”２１个,涌现出焦作解放区电翔社区、驻马

店西平县宝严寺社区等一批先进典型,为归侨侨

眷建成了温馨的居住场所和精神家园.四是做好

侨务维权工作.各地高度重视侨务信访工作,把

受理解决信访案件作为维护归侨侨眷和海外侨胞

合法权益的重要抓手.２０１０年以来,全省各级

侨务部门协调处理涉侨信访２７０３人次.省侨联

先后妥善解决了加拿大华侨魏海清、美国侨眷郑

启红等一批重要涉侨信访案件,化解矛盾纠纷

１５０余起,为侨胞挽回经济损失２０００余万元.

我省在全国首创,选定了３０家业绩突出、口碑

良好的律师事务所作为 “河南省华侨法律维权服

务站”,创建了 “河南省华侨法律维权服务中

心”,形成了覆盖全省的华侨法律维权服务网络,

依法护侨工作迈入新阶段.

(三)着力凝聚侨心侨力,服务经济社会发

展.各级涉侨部门充分发挥河南侨务工作的独特

优势和作用,坚持涵养资源和使用资源相结合,

围绕经济社会发展大局,助力我省经济社会发

展.一是主动对接国家战略,助力高质量发展.

围绕 “一带一路”国家战略,我省侨务部门积极

对接东南亚、中亚、非洲华商经济圈,扩大我省

对外经济文化合作空间.如漯河市成功举办了三

届中国华商食品项目投资峰会,共邀请 “一带一

路”沿线国家的知名华商侨商２００多家参会.三

门峡市多次组织赴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举行

“仰韶文化海外行”展示交流活动,广泛传递河

南务实、开放、友好的姿态和信息,吸引更多侨

商和侨资企业来我省投资.二是搭建平台,引资

引智取得新作为.通过打造侨务引资引智平台,

直接服务地方经济社会发展.平顶山市承办６届

华侨华人中原经济合作论坛,共５０多个国家和

地区的 ６０００ 多位华侨 华 人、１７００ 多 家 企 业、

２００多个商会协会参会,累计签约合同项目３９５
个,金额３１７５４４亿元,聘请高层次海外经济顾

问５８人,已成为全省面向海外华侨华人的高规

格引资引智品牌.同时,我省还制定了 “万侨创

新行动”实施意见和五年规划,进一步激发华侨

华人来豫创新创业热情.特别是郑洛新国家自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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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示范区获批之后,各地纷纷建立留学人员创

业园等新侨创新创业基地,吸引新生代华侨和留

学归国人员创业.截止２０１９年底,我省新侨创

新项 目 ３９６ 个,创 业 主 体 ４５９ 个,投 资 总 额

２４６４９亿元人民币.据统计,目前全省侨资企

业 (含港澳企业)约１４００家,涉及我省允许投

资的所有领域,侨资企业直接从业人员约３５万

人.侨资企业和新侨创业的发展,加快了我省与

国际市场接轨的步伐,在三外联动、就业税收、

产业升级等方面发挥了巨大作用.三是涵养资

源,海外联谊取得新拓展.围绕打好 “中原牌”、

做好 “根文章”,创新和丰富侨务工作的平台.

如信阳固始县依托特殊的地理区位和历史因缘,

坚持以人文遗址为依托,以根亲文化为脉络,以

“中原侨乡”为品牌,成为部分海外侨胞的乡关

祖地,打造出侨务工作的新模式.我省还持续加

大 “走出去”和 “请进来”力度,２０１３年以来,

全省各级外侨部门共邀请、接待海外华侨华人、

港澳同胞来豫团组１０００多个共计２万多人次,

组织５０多个侨务代表团赴海外调研侨情、慰问

侨胞,发现和培养政治上有影响、社会上有地

位、经济上有实力、专业上有造诣的侨领和友好

人士,进一步拓展、涵养侨务资源.四是携手共

抗疫情,贡献侨界力量.国内新冠肺炎疫情发生

以来,我省各级涉侨部门坚决贯彻落实中央决策

部署和省委要求,积极引导广泛动员归侨侨眷和

海外侨胞参与祖 (籍)国防控抗疫工作.据不完

全统计,国内疫情发展的初始阶段,我省共收到

包括海外侨胞在内的涉外捐款和防疫物资累计折

合人民币４４８亿元,有力驰援了祖 (籍)国和

家乡的抗疫工作,充分展现了海外侨胞的报国热

情和桑梓情怀.其中信阳市侨界募集捐赠价值

５００余万元,位列全省第一.在国内疫情防控取

得阶段性成果、全球多点爆发新冠疫情并呈现蔓

延态势,全省各级侨务部门及时调整工作思路,

凝聚一切力量,为海外侨胞购置大批防疫物资,

仅通过省侨联,就向海外２０多个国家和地区的

豫籍侨胞发放价值１５００余万元的 “侨爱心健康

包”,切实用行动暖侨心、树信心,谱写了海内

外中华儿女同心抗疫的动人篇章.

三、贯彻实施 “一法一办法”中存在的主要

问题

新形势下,随着世情、国情、侨情、省情的

变化,我省贯彻实施 “一法一办法”也面临着不

少的问题和挑战.

(一)“一法一办法”的宣传工作有待进一步

加强,对侨务工作认识还需提高.目前,全省开

展了多种形式的宣传普法活动,但有些地方对

“一法一办法”的学习和宣传仍未完全到位,有

些地方对侨务工作对象的宣传、普及还留有死

角,有些地方只注重对侨务工作对象的普法宣

传,忽视了社会各界各部门对侨法的了解和普

及.而有些部门有些人员对 “一法一办法”了解

不多、认识不深,有时会导致侨胞的利益得不到

很好的保护.有些工作人员不能正确处理 “一视

同仁”和 “适当照顾”的关系,不利于 “一法一

办法”的贯彻实施.

(二)侨情基础数据不够详实,侨情掌握不够

全面.近几年来,侨情发生了较大变化,出国留

学、投资、定居的新华侨华人数量大增,华侨华人

回祖 (籍)地创业不断活跃,侨务工作对象显著增

加.从调研情况看,受各种条件和因素的制约,进

行全面的侨情普查有难度,很多地方对侨务工作对

象的底数掌握的不够精准,对他们的思想状况、愿

望诉求掌握的也不够全面,从而对侨务政策的制

定、执行和侨务工作的有效开展造成了一定的不利

影响.

(三)“一法一办法”需要完善,可操作性有

待提高.随着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社会信

息化、文化多样化的深入发展,回国定居、创业

的海外侨胞越来越多,他们的诉求也逐渐集中体

现在就业、住房、社保及侨资企业权益保护等方

面.而 “一法一办法”有些条款和内容已经不适

应当下的国际形势和海内外侨情的变化,许多新

情况、新问题需要在法律上予以规范和体现.另

外各地普遍反映 “一法一办法”的一些条文比较

笼统,没有实质性的政策指导,这就导致在处理

个别涉侨信访时,没有具体明确的标准,导致有

些部门推诿扯皮,很难达成共识.

(四)侨务工作机构和干部队伍建设有待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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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侨务工作是一项长期的战略性工作,随着当

前世界经济深度调整、国际格局加速演变、全球

治理体系深刻变革,各种不稳定因素增多,基层

侨务工作更加专业和繁重.目前,全省机构改革

基本完成,省政府侨办部分职能划转到省委统战

部,由于职能拆分,人员变动,导致有些地方的

侨务工作还没有完全捋顺.特别是当前,全省只

有鹤壁、濮阳和商丘３市和１５个县任命了侨办

主任,还有５４个县没有配备专兼职侨务干部,

有的县配备的侨务干部也长期借调其他岗位.机

构不明确、工作不连续、人员不到位等问题都需

要引起足够的重视,尽快解决,确保机构高效运

行,提升为侨服务的能力.

四、几点建议

针对调研中发现的问题,调研组在综合各方

面意见建议的基础上,提出以下建议.

(一)加强 “一法一办法”学习宣传力度,

确保涉侨法律法规的贯彻实施.涉侨法律是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各级政

府和相关部门要更为广泛地宣传涉侨法律,通过

多层次、多渠道的宣传形式开展普法工作.要向

归侨侨眷和海外侨胞宣传侨法,引导他们严格依

法投资、守法经营,自觉运用法律武器维护自身

的合法权益.要增强各级领导干部和侨务干部的

法治意识,提高依法为侨服务的能力,营造依法

护侨的浓厚氛围.

(二)强化侨务工作合力,进一步推动形成

大侨务工作格局.针对侨务工作点多面广,涉及

部门多的现状,要按照 «中共中央关于加强新时

代海外统战工作的意见»要求,坚持党对侨务

(海外统战)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在充分发挥

各涉侨部门优势与作用的同时,规范其在权益保

护中的职能和分工,加强对接和磨合,增强新时

代侨务工作的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形成系

统完备、科学规范、运行高效的侨务工作职能

体系.

(三)充分发挥侨务资源优势,积极助推我省

发展战略实施.各级政府及相关部门要充分发挥

我省新侨资源丰富的优势,围绕我省发展战略和

人民美好生活的需要,调动好、引导好、凝聚好

华侨华人参与 “一带一路”建设的积极性,充分

吸引和大力支持海外侨胞参与我省国家发展战略

规划的建设实施,积极做好 “引进来”的工作;

同时,鼓励企业特别是侨资企业积极与海外侨胞

合作,构建我省与外国联系合作的 “天然侨梁”,

借力海外侨胞在资金、技术、管理、人脉等方面

的优势,加快 “走出去”的进程.

(四)多措并举,夯实侨务工作发展基础.

一是加强侨情调研工作.侨情是侨务工作的基

础,侨情知多少直接影响着侨务工作开展的深度

和广度.建议进一步加强侨情调研,摸清侨情底

数,重点建立、完善海外重点社团、重要人士数

据库,为侨务工作开展提供数据基础信息支撑和

保障.同时,加强对河南侨情特点、海外侨团情

况、河南侨资企业情况等方面的专题研究,对全

省侨务工作科学发展和充分发挥侨务资源优势提

出准确的对策建议,为各级党委、政府决策提供

依据.二是优化侨商创业发展环境.“十四五”

时期,我省侨务部门应把握海外侨情发展变化的

新特点、新趋势,把侨务引智工作放在更加突出

的位置,从华侨华人创新创业的实际需要出发,

加大侨益保护力度,创造良好创业环境,释放侨

胞创造潜能.三是加强侨务机构队伍建设.各地

要在党委的统一领导下,加强侨务工作机制体制

建设,完善基层侨务工作机构,配齐配强侨务干

部力量,提高侨务干部政策水平和业务能力,促

进机构融合、工作融合、人员融合,确保侨务工

作机构和人员高效运转.

(五)适时修订 «中华人民共和国归侨侨眷

权益保护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归侨侨眷权益保

护法»已经出台三十年,我省的实施办法也已经

施行十五年,时间跨度很长,侨情变化很大,很

多条款已经不适应当前的形势,建议全国人大适

时修订 «中华人民共和国归侨侨眷权益保护法»,

从而更好地维护归侨侨眷和海外侨胞的合法

权益.

以上报告,请予审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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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检查 «中华人民共和国慈善法»
贯彻实施情况的报告

———２０２０年９月２２日在河南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第二十次会议上

河南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　马　懿

主任、各位副主任、各位委员:

为推动 «中华人民共和国慈善法» (以下简

称 «慈善法»)在我省的贯彻实施,促进慈善事

业健康发展,更好发挥慈善事业在收入分配、社

会保障和社会治理等方面的重要作用,根据省人

大常委会工作要点,省人大常委会执法检查组对

«慈善法»实施情况进行了检查.现报告如下:

一、执法检查工作开展情况

２０２０年６月１２日,省人大常委会第６５次

主任会议研究通过了 «省人大常委会检查 ‹中华

人民共和国慈善法›贯彻执行情况的实施方案»,

成立了由常委会党组副书记、副主任马懿任组长

的执法检查组.执法检查组认真贯彻中央和我省

相关工作要求,紧扣法律条文,突出检查重点,

坚持问题导向,对照 «慈善法»,梳理并细化了

法律宣传、慈善组织设立运行、慈善募捐和捐

赠、慈善财产管理、慈善服务、信息公开、慈善

促进、慈善监管等八个方面的重点内容,对相关

数据进行统计分析.７月初至８月中旬,执法检

查组召开会议听取省民政、财政、教育、税务等

９家单位相关情况汇报,走访调研省红十字会等

单位,深入到郑州、洛阳、焦作、三门峡、信

阳、驻马店六市实地检查,召开座谈会,检查部

分慈善组织和项目,查阅相关资料.同时委托其

他省辖市人大常委会和济源示范区人大工委在本

行政区内开展执法检查.

二、«慈善法»实施情况

２０１６年 «慈善法»颁布以来,全省各地积

极宣传贯彻 «慈善法»,培育发展慈善组织,加

强慈善捐助体系建设,依法规范慈善行为,动员

社会力量参与慈善活动,慈善事业发展取得明显

成效.

(一)加强法律宣传,慈善氛围日渐浓厚

一是加强组织领导,建立制度机制.省和部

分市县政府建立慈善工作联席会议制度,明确部

门职责分工,省、市政府民政部门设立慈善事业

促进和社会工作处 (科),加强了慈善工作力量.

省和部分市县政府及相关部门出台了促进慈善事

业发展的政策文件,慈善事业发展进入法治化制

度化轨道.二是广泛宣传引导,营造良好氛围.

各地采用多种形式、多种媒介广泛宣传慈善法律

法规和相关政策,宣传慈善行为和慈善典型,以

中华慈善日、志愿者日、“９９腾讯公益日”等为

契机,集中开展形式多样的主题活动,推动慈善

文化进基层,扩大社会参与度.积极搭建慈善宣

传载体和平台,２００７年郑州市将每年１０月１６
日确定为 “郑州慈善日”;漯河市将每年９月和

９月２０日分别确定为慈善月、 “漯河慈善日”;

南阳市积极创建 “慈善城市”;武陟县建成慈善

文化广场１００个.三是开展慈善教育,弘扬慈善

文化.一些地方将慈善文化融入社会主义核心价

值观教育和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纳入学校教

育教学计划,培育青少年的慈善意识.

(二)落实扶持政策,慈善事业较快发展

民政、财税等部门联合开展公益性捐赠税前

扣除和非营利组织免企业所得税资格认定,确保

政策落实.全省累计３８３家慈善组织获得公益性

捐赠税前扣除资格;２０１８年以来,６７户非营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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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织获免企业所得税资格.２０１６年至２０１９年,

全省４８万户 (次)企业公益性捐赠税前扣除金

额达３７２亿元;６２６户 (次)非营利组织享受免

征企业所得税优惠１１７８亿元.２０２０年上半年,

１８９９户企业和１１６万人次享受疫情防控公益性

捐赠税前扣除金额３８３亿元.各级政府通过安

排财政专项资金、福彩公益金等支持慈善事业发

展.开展慈善奖评选表彰,激励爱心企业和爱心

人士投身慈善事业.据统计,全省现有公益慈善

组织 (登记业务范围属于公益慈善领域的组织)

４８４家,其中慈善组织１７７家,具有公开募捐资

格的慈善组织７３家.发布慈善信托１０单,合同

金额１０８亿元.慈善组织体系不断向基层延伸,

初步形成全省联动、上下衔接的省、市、县三级

慈善会网络.２０１６年至２０２０年上半年,全省登

记认定的慈善组织及红十字会系统累计接受社会

捐赠款物合计７９７亿元,累计支出７６８亿元.

其中,２０１９年社会捐赠额１６６亿元,比２０１６
年增长９０％.

(三)创新慈善模式,捐助体系不断完善

一是强化项目引领,打造慈善品牌.精心设

计慈善项目,重点支持扶贫、济困、安老、救

孤、恤病、助残、救灾、助医、助学等领域.省

扶贫基金会等四家扶贫类基金会累计接收捐赠款

物２９２亿元,３３２万人次贫困群众受益.省慈

善总会持续开展 “慈善SOS”、 “益路童行”等

项目,惠及８４万名困难群众.全省涌现出郑州

市 “温暖二七”、信阳市 “邮善促民生”等具有

示范引领作用的慈善项目品牌.二是探索 “慈善

＋”模式,拓展慈善工作领域.郑州市的区、街

道、社区三级服务中心,将慈善捐助、志愿服务

融入社区服务、养老服务.焦作市探索 “慈善＋
扶贫”,累计发布贫困群众慈善需求２７６１７件,

对接成功率９４８％.武陟县建立 “政府＋慈善

＋村级＋个人”四级联动 “慈善幸福院”１５０
所,探索破解农村养老和基层治理难题.博爱县

以爱心驿站为依托,开展 “百企帮百村”精准扶

贫行动.三是搭建捐助平台,精准对接救助对

象.全省建成慈善超市６８３家,成为扶贫济困、

汇聚爱心的公益平台.通过慈善医院、残疾人康

复教育中心、特殊教育学校等,精准开展救助帮

扶.四是创新募捐方式,拓宽捐助渠道.积极开

展网络募捐,２０１９年 “９９腾讯公益日”省慈善

总会网络募捐８３７３万元,在省级慈善总会中排

名第三;武陟县募集善款１８８８７万元,全国县

级排名第一.各地通过设立慈善项目基金、冠名

基金、小额爱心基金等专项基金,激发社会捐赠

热情.

(四)强化队伍建设,志愿服务深入开展

２０１８年省人大常委会出台 «河南省志愿服

务条例»,相关部门制定了促进志愿服务开展的

政策,建成 “志愿河南”信息系统,为志愿服务

开展提供基础支撑.加强志愿服务队伍和载体建

设,全省现有注册志愿者１３００万余人,注册志

愿服务团队６万多个,建成县级志愿服务中心

１３２个,志愿服务站点１２３００多个.２０１６年以

来,累计培训志愿者骨干７０万余人次,发布志

愿服务项目５０多万个,累计服务时长１７４亿小

时.创新志愿服务模式,在社区推行 “党建＋志

愿服务”“社工＋志愿服务”,开展 “志愿服务乡

村行”活动,累计开展各类活动４７万场,受益

群众８５０多万人次.疫情防控期间,全省３００多

万志愿者投入抗疫一线,为疫情防控作出重要

贡献.

(五)注 重 监 督 管 理,慈 善 组 织 运 行 逐 步

规范

一是强化内部管理.多数慈善组织治理结构

和管理制度基本健全,募捐和救助管理基本规

范,支出和管理费用达到国家规定标准,财产使

用效益不断提高.二是信息进一步公开.多数慈

善组织的基本信息、募捐方案、募捐进展情况、

资金使用情况、年度工作报告和财务报告等,能

够通过网络或报纸等渠道向社会公开,接受主管

部门和社会监督.三是监管进一步加强.民政部

门采用 “双随机、一公开”方式对慈善组织的业

务活动、内部治理、账务管理和信息公开进行检

查,并将检查结果向社会公开.开通投诉举报电

话,完善投诉举报受理机制.开展第三方评估,

评估结果作为慈善组织享受税收优惠、承接政府

购买服务的重要依据.开展慈善组织年审年报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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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省民政部门累计审查３１２份慈善组织年报,

出具改进建议书１４４份.

三、法律实施存在的主要问题

(一)慈善工作重视程度有待进一步提高

政府和社会各方面对慈善事业的认识和重视

程度,与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 “重视发挥慈善事

业的第三次分配作用”的要求有一定差距.慈善

事业发展缺乏整体规划,与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

衔接不够,工作体制机制不够健全,部门协作机

制运行不够顺畅,工作力量不能适应慈善工作需

要.慈善法律宣传常态化、多样化、深入化不

够,慈善法律法规和相关政策社会知晓度不够

高,慈善理念、慈善文化公众普及面不够广.

(二)慈善促进政策和服务体系不够健全

一是慈善促进政策不够完善. «慈善法»关

于用地用房、费用减免、金融支持等优惠条款,

由于多数地方没有制定具体配套政策而难以落

地;各级财政安排的慈善事业发展专项资金、福

彩公益金数额有限,通过政府购买服务支持慈善

事业发展力度不够大;对慈善组织、捐赠人的表

彰奖励机制不够健全,激励措施有待加强.二是

“放管服”改革需进一步深化.慈善组织登记标

准、程序不够公开透明,自由裁量权较大;有的

地方落实中央和我省关于慈善组织直接登记的规

定不到位,登记为慈善组织仍需有业务主管单位

的限制性条件;公益性捐赠税前扣除资格认定时

间滞后、手续繁琐.三是基础设施和服务体系不

够健全.政府慈善信息服务平台建设滞后,法律

政策、办事指南、登记认定程序、监管规则等信

息披露不充分、查询不畅,缺乏规范的信息统计

和日常报告制度.行业协作组织尚未建立,缺乏

对慈善组织的辅导、培训、交流、合作机制.政

府相关部门之间、部门与慈善组织之间信息共享

不充分,慈善救助与社会救助衔接不够,存在重

复救助、交叉救助等现象.

(三)慈善组织培育和事业发展不够充分

一是慈善组织数量较少、募集善款规模不够

大.全省登记认定的慈善组织１７７家,其中有公

募资格７３家,分别占全国的２％和２３％,在中

部六省中均居第四位,与湖南省 ５０７ 家、２６７

家,山东 省 ３８１ 家、１７５ 家,湖 北 省 ３１６ 家、

１７７家相比,存在一定差距.２０１９年我省慈善组

织和红十字会系统接受社会捐赠１６６亿元,占

全省 GDP的００３ ％,与全国平均水平０１３％
相比差距明显.二是慈善组织活力有待提高.部

分慈善会行政色彩较浓,社会化、专业化、信息

化程度低.募捐形式较为单一,网络募捐尚在起

步阶段,专业人才缺乏,项目设计和创新能力不

强.三是志愿服务质量有待提升.相关部门、群

团组织和社会公益组织缺乏有效沟通,存在重叠

交叉、重复服务现象;志愿服务项目同质化,缺

乏资金支持和正规培训,社会力量参与度不高.

(四)慈善监督管理需进一步加强

有的慈善组织治理结构不健全,运行管理不

够规范;一些慈善组织不能及时便利提供捐赠票

据,捐赠资金下拨慢,物资拨付不精准,有的慈

善组织信息公开不及时、内容不完整,公信力不

高.监管力度不够大,方式相对单一,未实现全

覆盖,一些社会组织未登记认定为慈善组织,却

长期开展慈善募捐活动;网络募捐不够规范,缺

乏有效监管;一些地方慈善 (总)会、红十字会

成为监管盲点.

(五)配套法规不够健全

«慈善法»对有些方面的规定不够具体完善.

譬如,对乡镇 (街道)和社会团体慈善方面的职

责规定的不够明确,对慈善组织的认定标准、促

进政策、信息共享机制、监督机制等规定的不够

具体,对网络募捐、个人求助等缺乏规范,亟需

制定我省地方性法规予以补充、完善.

四、几点建议

(一)进一步提高认识,加大 «慈善法»宣

传实施力度

各级政府要进一步提高政治站位,把思想和

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对慈善工作的要求上来,从更

好发挥第三次分配在国家治理中作用的高度,充

分认识慈善事业发展的重要意义.加强对慈善工

作的领导,建立慈善工作协调机制,统筹推动慈

善工作.把慈善事业纳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总

体规划,制定专项规划.加大慈善宣传力度,以

群众喜闻乐见的形式,将慈善相关法律法规政

—７６５—



策、慈善文化宣传引向深入,加大对慈善行为、

慈善典型的宣传和褒扬,大力弘扬慈善文化,使

慈善宣传教育制度化、常态化,营造 “人人慈

善、人人向善”的浓厚氛围.

(二)加 强 基 础 能 力 建 设,完 善 慈 善 服 务

体系

一是加强信息化建设.建立完善慈善信息服

务平台,提供慈善法律法规政策宣传、组织管

理、需求发布、项目推介、信息公开等服务.建

立信息共享机制,推动相关部门、群团组织、基

层自治组织与慈善组织、志愿服务团队信息互通

共享,实现慈善救助、志愿服务与社会救助有效

衔接.推动互联网公益平台 (慈善组织)与有关

单位数据对接,实现慈善公开募捐、票据开具、

资金监管、信息公开的电子化、网络化.二是建

立规范的信息统计报告制度.健全统计指标体

系,实现慈善信息的日常统计和定期发布.三是

健全服务体系.主管部门要建立健全慈善工作机

构,加强工作力量,提供政策宣传、业务指导等

专业化服务.支持建立慈善行业协会,发挥其在

业务培训、经验交流、人才培养、行业自律等方

面的作用.

(三)完善促进政策,加快慈善组织发展

一是深化 “放管服”改革.落实 «慈善法»

和中央 «关于改革社会组织管理制度促进社会组

织健康有序发展的意见»要求,推行慈善组织直

接登记,明晰登记标准,简化登记管理流程,增

强服务意识,提高办事效率.二是研究出台促进

慈善组织发展的具体政策.结合我省实际,研究

探索更加便利的慈善组织公益性捐赠税前票据资

格认定管理政策.出台具体的费用减免、财政补

贴、用地用房、金融支持等促进政策,加大对慈

善服务政府购买力度,通过公益创投、孵化培

育、人员培训、项目指导等方式,为初创期慈善

组织提供支持.鼓励企事业单位、社会中介机构

为慈善事业发展提供优惠服务.三是完善慈善激

励机制.将慈善工作列入文明创建内容,完善志

愿服务记录制度.大力表彰奖励作出突出贡献的

慈善组 织、志 愿 服 务 团 队、慈 善 先 进 单 位 和

个人.

(四)创 新 发 展 模 式,激 发 慈 善 组 织 内 生

动力

进一步深化慈善组织改革,实行政社分离,

引入现代慈善理念、管理制度和专业人才,建立

完善激励约束机制,提高社会化、专业化、信息

化水平.健全完善管理制度,提高捐赠款物的安

全性和使用效益.积极适应互联网和大众慈善发

展趋势,充分利用互联网和新媒体开展募捐,注

重项目开发,打造慈善品牌,提高慈善普及性、

可持续性.探索开放共享融合发展的慈善新模

式,积极发展慈善创投、慈善信托等,推动慈善

与金融、商业、社会治理深度融合,实现资源整

合、优势互补.

(五)加强监督管理,提高慈善组织公信力

加大慈善信息公开透明度,依法公开慈善信

息,切实保障利益相关方知情权,加强慈善组织

诚信建设,提高社会公信力.建立多部门联合监

督查处机制,实现对所有慈善组织和慈善活动监

督全覆盖.利用信息化手段提高监管效率,加强

慈善组织评价和信用体系建设.创新监管方式,

加大监管力度,政府监管与社会监督相结合,常

规监督与专项检查相结合,突出重点和关键环

节,对违法行为依法惩处.

(六)推进地方立法,完善法治保障

推动出台 «河南省实施 ‹慈善法›办法»,

对相关方面的职责、慈善组织认定标准、公开募

捐管理、网络募捐、个人求助、促进政策、信息

公开、信用管理等作出更加明确具体的规定,增

强 «慈善法»的可操作性.

以上报告,请予审议.

—８６５—



关于森林河南建设情况的专题调研报告
———２０２０年９月２１日在河南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第二十次会议上

河南省人大环境与资源保护委员会

省人大常委会:

根据省人大常委会２０２０年工作要点和监督

工作计划安排,省人大环资委围绕森林河南建设

情况组织开展了专题调研.为做好这项工作,６

月,环资委起草了关于开展森林河南建设情况专

题调研的实施方案,提请省十三届人大常委会第

６５次主任会议研究通过;７月至８月,由省人大

常委会副主任张维宁任组长,省人大环资委主任

委员、常委会环资工委主任朱长青任副组长,部

分省人大常委会委员、省人大环资委委员和省林

业局相关处室负责同志组成的专题调研组,先后

赴郑州、洛阳、焦作、三门峡、南阳、商丘、信

阳、驻马店等市开展专题调研,通过听取汇报、

实地查看、座谈交流、查阅资料等方式全面了解

森林河南建设情况.现将有关情况报告如下.

一、森林河南建设工作取得的主要成效

２０１８年１１月,省委、省政府实施国土绿化

提速行动、建设森林河南动员大会召开以来,全

省各地、各有关部门把建设森林河南作为践行习

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

的重要任务,全面贯彻落实 “三增四转五统筹”

(“三增”就是增绿量、增容量、增效益,“四转”

就是从生产建设向生态建设转型、从林木经营向

森林经营转型、从林业经济向林区经济转型、从

粗放增长向集约增长转型, “五统筹”就是统筹

建设和治理森林、湿地、流域、农田、城市五大

生态系统)总体要求,着力推进山区森林化、平

原林网化、城市园林化、乡村林果化、廊道林荫

化、庭院花园化 “六化”建设目标任务,森林河

南建设取得明显成效,为实现 “五年增绿山川平

原,十年建成森林河南”发展目标奠定了基础.

截至目前,全省森林面积６２４８万亩,森林覆盖

率２５４２％,森林蓄积量２０７亿立方米,林业

总产值达到２１４３９亿元,森林生态服务价值约

２４８０亿元.其中,２０１８ 年以 来,全 省 新 造 林

１０６７万亩,森林抚育１１４６万亩,造林规模在全

国居前五.

(一)坚持规划引领,科学编制实施方案.

２０１８年,省政府印发了 «森林河南生态建设规

划 (２０１８—２０２７年)»,对国土绿化、森林城市

建设、森林质量提升、森林及湿地资源保护、林

业产业融合发展以及林业支撑保障体系建设等进

行了系统部署和统筹安排,明确了森林河南生态

建设的重点任务、重点工程等,是推进森林河南

建设的纲领性文件,对全省林业生态建设具有重

要的指导意义.各省辖市在 «规划»的指导下,

积极制定本地的林业发展实施规划,截至目前,

全省已有８个省辖市和济源示范区完成了本地实

施规划的编制工作,其他省辖市正在推动规划的

颁布实施,初步形成了全省统筹兼顾、重点突

出、上下衔接、区域互动的森林河南生态建设规

划实施推进体系.

(二)坚持大造林大绿化,国土绿化步伐明

显加快.一是建立健全工作机制.成立了由省

(市)委书记、省 (市)长任双主任的绿化工作

委员会,从２０１８年起,每年固定开展冬春两次

全民义务植树活动,形成了省市县乡村五级联

动、全社会广泛参与的大造林大绿化格局.二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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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力推进重点绿化工程.组织实施了太行山绿

化、防沙治沙、山区生态林、生态廊道绿化、农

田防护林等林业重点工程.目前已完成生态廊道

建设任务１４０多万亩,全省８０％以上的廊道实

现绿化;全省湿地保护率达到５０２％,提前完

成 «规划»提出的五年目标.商丘市在全省率先

实现了高标准平原绿化,沟河路渠绿化率达到

９０％以上,农田林网控制率达到９０％以上,农

田林网的防护作用使农作物平均增产１０％以上.

焦作市建设了南水北调城区段绿化长廊,绿化率

达８０％.三是积极推进森林城市和森林乡村建

设.把森林城市和森林乡村建设作为主要抓手,

对造林绿化和生态建设进行规划管理.目前全省

已有１６个省辖市荣获国家森林城市称号,数量

位居全国首位;乡村绿化美化工程面积达１０１

万亩,省级森林特色小镇２０个、国家森林乡村

５０３个、省级森林乡村７７５个.

(三)坚持高质量高水平,森林河南建设质

量逐步提升.一是提升森林质量.按照 «规划»

关于新造林中混交林比例、乡土树种比例、常绿

树种比例、珍贵树种比例的要求,进行林业结构

调整,优化树种、林种和林分结构,２０１９ 年,

全省乡土树种造林比例达到６７％、常绿树种比

例达到３１％.加强森林抚育经营,对过密的中

幼龄林、新造林进行抚育间伐,对退化林进行补

植改造、树种更替,提高森林质量和林地生产

力,增加森林蓄积量.规划实施以来,年均完成

森林抚育任务４５０万亩.二是加强森林资源管

护.实行最严格森林资源保护制度,在长垣、新

县探索建立林长制试点.加强天然林保护,全面

停止天然林商业性采伐.加大森林防火工作力

度,依托现代化技术手段,全天候监测火情,全

省森林火灾起数和受害面积均有大幅下降,焦作

市连续八年实现零火情.加强森林病虫害防治,

综合运用生物、物理、生态、仿生等措施,监测

治理重大病虫害,全省没有出现大面积成灾现

象.加大林业执法力度,排查治理林业生态风险

隐患,对２６３个保护地、１０３２栋违建别墅进行

了清查整治.三是发展林业科技.加大对林业的

科技投入力度,努力建设智慧林业.南阳市南召

县建立了集视频监控、森林防火、视频会议、信

息管理于一体的智慧林业系统,实施２４小时在

线监测,具备火警自动报警功能,可实时确定每

帧视频画面的经纬度、海拔、行政村名及林木状

况等,实现了对森林资源的信息化管理.三门峡

市、驻马店市不断加强林业科技培训,每年定期

组织开展科技下乡活动,免费提供技术培训和技

术咨询,林业科技成果转化率、科技进步贡献率

逐步提高.

(四)坚持发展林业产业,森林河南建设效

益不断提高.一是积极推进特色经济林、优质林

果、苗木花卉基地建设.大力推进苹果、梨、核

桃、油茶、菌草等特色经济林、优质林果基地建

设,全省经济林总面积达到１６２１万亩,优质林

果等林产品总产量７０８８万吨.大力发展观赏绿

化苗木和月季、牡丹、菊花、蜡梅、玉兰等优质

特色花木生产,全省花木种植面积２９７万亩.二

是大力发展森林生态旅游.依托森林公园、湿地

公园、自然保护区、知名景点等因地制宜发展森

林生态旅游业.信阳市借助知名景点开发建设了

一批休闲农业园区和休闲农庄,大力发展林果种

植采摘、旅游食品加工体验、特色民俗旅游商品

生产,搞活乡村生态旅游.南阳市、许昌市通过

举办世界月季洲际大会、中原花木交易博览会等

提升城市知名度吸引外地游客.济源南太行森林

步道成为国内首条开放的国家森林步道.三是大

力发展林业经济.通过培育和扶持林业龙头企业

吸纳贫困户就业、带动林业经济发展,目前省级

林业产业化重点龙头企业４１９家,年销售收入

１０亿元以上的林业产业化集群达２３个.加强林

下经济示范基 地 建 设,林 下 经 济 发 展 面 积 达

３１１０万亩.四是积极推动林业生态扶贫.通过

选聘生态护林员、发展林业产业扶贫和生态建设

扶贫等方式,带动贫困群众增收.南阳市西峡县

猕猴桃种植面积达到１３５万亩,亩均收益约

８０００元左右,成为当地农民增收的支柱产业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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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信阳市茶叶年产值达到１２０亿元,带动４０

万户茶农致富.

(五)聚焦重大国家战略,沿黄生态建设扎

实推进.一是谋划沿黄林业发展思路.编制出台

«沿黄林业生态建设方案»«沿黄生态廊道建设标

准»«沿黄湿地公园群建设规划»等文件,助推

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二是推进沿黄

生态廊道工程示范段建设.沿黄８市生态廊道工

程已集中开工,沿黄河南段７１１公里左右岸、中

下游生态廊道建设已正式启动.目前,黄河流域

生态廊道完成造林７０４万亩.三是推进黄河流

域湿地生态保护修复工程.郑州、新乡和三门峡

已率先启动沿黄湿地公园建设.４个国家湿地公

园和１２个省级湿地公园计划年内修复完成,郑

州黄河国家湿地公园完善提升工程将于年内启

动.四是推进沿黄森林体系建设工程.出台了

«中原森林城市群建设规划»«河南省黄河流域森

林特色小镇、森林乡村建设工作方案 (２０２０－

２０２５年)»,完善中原森林城市群、国家级森林

城市、省级森林城市、森林特色小镇、森林乡村

等五级建设体系,整体提升黄河流域森林城市建

设水平.目前,我省黄河流域建成国家森林城市

１１个,省级森林城市５个,森林特色小镇１１

个,国家森林乡村２５９个,省级森林乡村５５９

个.五是实施专项行动.全省森林公安机关开展

“黄河行动”,打击整治黄河流域乱砍滥伐森林、

乱捕滥猎野生动物、乱占用林地等违法犯罪活

动.今年以来,共立案查处刑事案件１９８起、林

业行政案件３３３起,打击处理５０１人,收缴野生

动物３１９头 (只),木材２９１９立方米.开展黄

河湿地自然保护区内违规项目排查,共排查出问

题１５８４个,已完成整改１０７６个.

二、森林河南建设工作存在的困难和问题

(一)思想认识有待提高.全省上下认真贯

彻落实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扎实开展国土绿化

提速行动,深入推进森林河南建设,但各地对森

林河南建设的重视程度不一,有的地方对森林河

南建设高度重视,超额完成了目标任务;个别地

方对森林河南建设的重要意义认识不够深刻,存

在被动应付、畏难情绪,工作推进较慢,森林建

设质量不高;个别地方创新精神不够,对工作中

遇到的困难和 问 题,缺 乏 应 有 的 思 路 和 解 决

办法.

(二)森林建设质量有待提升.虽然目前全

省的森林面积、森林覆盖率、森林蓄积量等有了

较大提升,但是与周边省份相比还有明显差距,

其中,森林面积居全国第２２位,森林覆盖率居

全国第２０位,全省人均森林面积仅为全国平均

水平的１/５,人均森林蓄积量为全国平均水平的

１/７.全省纯林多、混交林少,纯林面积过大,

树种单一,森林质量总体不高;个别地方农田林

网存在断档,农田林网控制率不高;个别地方苗

木栽植标准不一、栽植技术把关不严,成活率不

够高;个别地方生态廊道建设标准较低.

(三)土地和资金问题有待破解.一是 “地

从哪里出”问题突出.我省作为农业大省、国家

粮食生产核心区,既要严守耕地保护红线,又要

完成造林建设任务,造林绿化与耕地保护之间存

在矛盾;在用地方式上,各地大都采取流转土地

的办法,与村组或群众签订３－１０年不等的土地

流转协议,这样的用地方式,与林业生产周期不

相适应,面临用地的不确定性.二是 “钱从哪里

来”问题突出.全省国土绿化投入主要是各级财

政投资、政策性银行和少量商业银行以及国际金

融组织等金融投资,加上少量社会资本投入,投

融资渠道相对狭窄单一,建设资金缺口较大,特

别是市县财政投入有限,不能有效形成良好的资

金融入机制.

(四)经营管护水平有待加强.一是森林资

源管护能力不强.有的地方苗木规格高、管护任

务重,缺乏专门的管护队伍,造林成果难以巩

固;森林资源和野生动植物资源保护管理与开发

利用存在矛盾,野生动物养殖面临困境;管理和

监测手段落后,控制和防范森林火灾和病虫害的

能力还不够强.二是森林执法队伍不健全.由于

受机构、编制、人员等因素限制,林业行政执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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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比较分散,没有专门的执法队伍,涉林违法犯

罪活动时有发生.

(五)工作机制有待健全.森林河南建设涉

及林业、农业、水利、发改、财政、自然资源、

交通等多个部门,部门之间的协调联动机制还不

够健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森林河南建设工作的

顺利推进.个别地方在工作中层层动员、层层加

压,造林任务加压到基层,造成基层任务过重,

基层干部工作被动应付.

三、推动森林河南建设的意见建议

(一)进一步提高思想认识.建设森林河南

是践行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落实习近平总书记

关于林业工作重要指示批示的实际行动,对于推

动高质量发展、促进民生改善、提升河南形象具

有重要意义.要进一步深化思想认识、提高政治

站位、强化责任担当,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生态

文明思想,切实增强工作使命感、责任感、紧迫

感,持续推进国土绿化和森林河南建设,让绿水

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在河南落地生根.

(二)依法依规推进森林河南建设.森林河

南建设是一项系统工程,不仅要与经济发展、生

态保护统筹考虑,而且涉及土地、资金、劳动

力、山水林田湖草等要素.推动森林河南建设高

质量发展,需要深入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

严格执行森林法、土地管理法等法律法规,严守

生态保护红线、永久基本农田和城镇开发边界三

条控制线,按照 «规划»要求,依法依规推进森

林河南建设.

(三)优化空间布局保障土地供应.坚持科

学规划、开源节流,切实做好森林河南建设的用

地保障.对现有的平原防护林体系进行完善提

升,对现有的宜林地、无立木林地、疏林地、灌

木林地等开展造林绿化,拓展绿化空间.进一步

加强生态廊道建设,对黄河、淮河干支流和其他

河流支流沿岸以及铁路、公路两侧进行绿化.加

强生态修复,对废弃矿山等覆土绿化,对严重沙

化耕地和严重污染耕地等退耕还林.

(四)推动建立多元化投融资机制.针对林

业投资周期长、见效慢、公益性强等特点,充分

发挥财政资金精准补短板和民生兜底作用,优化

财政支出结构,增加对生态建设和保护等民生领

域投入.建立支持引导社会资本参与森林河南建

设的体制机制,积极探索林地入股、合作分成、

入股经营等多种经营形式,吸引更多社会资本投

资林业生态建设.鼓励金融创新,发展绿色金

融,深化林业部门与金融机构合作,尽快探索出

一套符合林业生产经营实际、简便可行的项目贷

款申报流程及放款条件.

(五)进一步提高森林建设质量效益.注重

提升质量,科学谋划建设,推动森林河南建设由

单纯的规模速度型向数量质量并进型转变.推进

森林结构优化调整,科学优化林种树种、科学经

营管护,开展森林抚育、退化林修复和疏林地补

植补造,形成配置合理、协调统一、格局优化、

功能完善的森林生态系统.全面加强森林资源保

护和自然保护地监督管理,构建科学高效的森

林、湿地生态系统和生物多样性保护网络.

(六)进一步提高林业产业化水平.加快发

展林产品加工、花卉种苗、林下经济、森林旅

游、森林康养等林业产业,推动林业一二三产业

融合发展和全链条构建,解决林业产品单一、初

级产品多、产业链条短等问题.集中培育重点林

业产业集群,充分发挥特色产业化集群和龙头企

业带动效应,加速推进林业产业规模发展和转型

升级.通过提高林业产业化水平,吸纳贫困群众

参与林业生态 建 设,助 力 完 成 生 态 扶 贫 攻 坚

任务.

以上报告,请予审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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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２０１９年度国有资产管理情况的综合报告

———２０２０年９月２２日在河南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第二十次会议上

河南省人民政府

省人大常委会:

按照 «中共河南省委关于建立政府向本级人

大常委会报告国有资产管理情况制度的实施意

见»精神,根据省人大常委会监督工作计划要

求,现向省人大常委会报告河南省２０１９年度国

有资产管理情况,请予审议.

一、国有资产总体情况

(一)企业国有资产 (不含金融企业)情况

２０１９年,省属国有企业资产总额１８４２９７
亿元,负 债 总 额 １２８９７７ 亿 元,所 有 者 权 益

５５３２亿元,国有资本及权益总额３５２３２亿元,

同比分别增长５％、４４％、６６％、６６％;资

产负债率７０％,同比下降０４个百分点;营业

收入５５６１８亿元,增长６９％,利润１４９７亿

元,下降２９９％;省级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收入

１４亿元.分企业国有资产监管机构看,省政府

国资委监管竞争类企业资产总额６６１８７亿元,

负债总额５３０２６亿元,分别同比增长１１％、

１７％,所有者权益１３１６１亿元,国有资本及权

益总 额 ３３７３ 亿 元, 分 别 同 比 下 降 １１％、

７３％;资产负债率８０１％,同比增长０５个百

分点.省财政厅监管功能类、公益类、文化类企

业资产总额８９９６３亿元,负债总额５７１７１亿

元,所有者权益３２７９２亿元,国有资本及权益

总 额 ２２８４６ 亿 元, 同 比 分 别 增 长 ６４％、

４４％、１０％、８９％;资 产 负 债 率 为 ６３５％,

同比下降１３个百分点.其中:功能类、公益类

企业资产总额８６４９３亿元,文化类企业资产总

额３４７亿元.省直行政事业单位所属企业资产总

额２８１４７亿元,负债总额１８７８亿元,所有者权

益９３６７亿元,国有资本及权益总额９０１３亿

元,同 比 分 别 增 长 １０７％、１２７％、６７％、

６９％;资产负债率为６６７％,同比增长１２个

百分点.

２０１９年,市县国有企业资产总额１４５２５２
亿元,负 债 总 额 ９１５１１ 亿 元,所 有 者 权 益

５３７４１亿元,国有资本及权益总额５０４９１亿

元, 同 比 分 别 增 长 １２％、１１７％、１２４％、

１２３％;资产负债率６３％,同比下降０１个百

分点.

汇总省直和市县情况,２０１９年,全省国有

企业资产总额３２９５４９亿元,负债总额２２０４８８
亿元,所有者权益总额１０９０６１亿元,国有资本

及权益总额８５７２３亿元,同比分别增长８％、

７３％、９４％、９９％.资产负债率６６９％,同

比下降０４个百分点;营业总收入７９４１５亿元,

增 长 ６９％, 实 现 利 润 ２０７６ 亿 元, 下 降

１５８％.全省国有企业境外总资产１８８７亿元,

国有资本及权益总额３０９亿元.

(二)金融企业国有资产情况

２０１９年,全省地方国有金融企业资产总额

１９５４７３亿元,负债总额１７２０５１亿元,所有者

权 益 ２３４２１ 亿 元, 同 比 分 别 增 长 １１９％、

１２５％、７２％;营业收入６３８３亿元,净利润

１１７４亿元.国家 (含国有企业法人)共出资

６５１４亿元,形成国有资产１０４４８亿元,金融

企业国有资产保值增值率为１０４２％.其中,７
家省属金融企业资产总额８６１６６亿元,国家共

出资２８０１亿元,形成国有资产４５１８亿元.

从行业布局看,银行类金融机构国有资产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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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最大.截至２０１９年末,银行类金融机构、证

券类金融机构、保险类金融机构、资产管理公司

类金融机构、担保类金融机构资产总额占比分别

为 ８９９％、２２％、０２％、４９％、２８％,国

有 资 产 占 比 分 别 为 ５１５％、３０％、２０％、

７５％、３６％.

(三)行政事业性国有资产情况

１行政事业单位国有资产情况

２０１９年,省 直 行 政 事 业 单 位 资 产 总 额

２７５１６亿元,负债总额９１５３亿元,净资产总

额１８３６３ 亿 元.其 中,行 政 单 位 资 产 总 额

１６２９亿元,负债总额１９０亿元,净资产总额

１４３９亿元.事业单位资产总额２５８８７亿元,

负债总额８９６３亿元,净资产总额１６９２４亿元.

２０１９年,市 县 行 政 事 业 单 位 资 产 总 额

９４０３９亿元,负债总额２４３４５亿元,净资产总

额６９６９４ 亿 元.其 中,行 政 单 位 资 产 总 额

３３８０５亿元,负债总额５１６９亿元,净资产总

额２８６３５亿元.事业单位资产总额６０２３４亿

元,负债总额１９１７６亿元,净资产总额４１０５８
亿元.

汇总省直和市县情况,２０１９年,全省行政

事业单位资产总额１２１５５５亿元,其中在建工程

１７７７亿元,固定资产３２２７１亿元,主要包括房

屋和构筑物２１７０６亿元,通用设备４８８５亿元,

专用设备３７８７亿元;负债总额３３４９８亿元,

净资产总额８８０５７亿元.全省行政单位资产总

额３５４３４亿元,负债总额５３５９亿元,净资产

总额 ３００７５ 亿 元;全 省 事 业 单 位 资 产 总 额

８６１２１亿元,负债总额２８１３９亿元,净资产总

额５７９８２亿元.全省行政事业单位新增资产

１３６０４亿元,其中新购固定资产４８７２亿元;

处置资产７６５亿元 (账面原值),主要是相关资

产到期报废等;资产收益共１０５亿元.

２公共基础设施等行政事业性国有资产情

况

截至２０１９年末,全省公共基础设施等行政

事业性国有资产主要有:公路２６９８３２５公里,

内河通航里程１７２５公里;市政基础设施中城市

道路２７４６３７公里,地下综合管廊 (已形成廊

体)１５５９ 公里,园林绿化 １６１９３９９８ 万平方

米,供水输配设施３９１６９９６公里,城市燃气管

网总 长 ３９４８４９９ 公 里,集 中 供 热 管 网 总 长

１４６７７公里;水库２５０５座;全省国有不可移动

文物５１４６２处,国有文物系统可移动文物１５８万

件 (套);已基本建成棚改安置房２４２万套,自

２００７年以来,累计开工建设公租房１１５万套.

２０１９年,社会保险基金总收入 ３７１１５ 亿

元,基金总支出 ３５３４５ 亿元,基金滚存结余

２９７６６亿元;住房公积金缴存总额５３６１２亿

元,缴存余额２５２９３亿元.

(四)国有自然资源资产情况

截至２０１９年末,河南省土地总面积２４８５０
万亩,已入库储备土地面积３４５万亩.根据第

九次全国森林资源连续清查数据,河南省林地面

积５２０７万公顷,森林面积４０３２万公顷,活立

木总 蓄 积 量 ２６５６４５ 万 立 方 米,森 林 蓄 积 量

２０７１９１万立方米,森林覆盖率２４１％.其中,

国有林 地 面 积 ３８９８ 万 公 顷,国 有 森 林 面 积

３１９万公顷.

截至２０１９年末,全省已发现矿种共１４４种,

查明资源储量的矿种１１０种,已开发利用的矿种

９３种.主要矿产资源中,煤炭保有资源储量

３８９１亿吨,铁矿２０５亿吨,铜矿９２７万吨,

铅矿 ５６６１ 万 吨,锌 矿 ４５５２ 万 吨,铝 土 矿

１２８亿吨,钼矿 ７５０７ 万吨,金矿 ７４８８ 吨,

银矿１７６２０３吨,普通萤石８９０１万吨,耐火粘

土４２亿吨,天然碱１５亿吨,盐矿３４２９亿

吨,石墨２９３４６万吨,水泥用灰岩１７０４亿吨,

珍珠岩１０亿吨.

河南省已初步查明各类重要地质遗迹资源

３３５处,其中世界级２２处,国家级１３９处.全

省已建成云台山、嵩山、王屋山－黛眉山、伏牛

山４家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地质公园,河南嵩

山、郑州黄河等１５家国家地质公园,永城芒砀

山等１７家省级地质公园.

(五)其他国有资产情况

截至２０１９年底,省级PPP项目库入库项目

１０６３个,总投资１３３４２亿元;落地项目５１７个,

总投资６９３８亿元.省级政府投资基金共１８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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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筹财政资金１０４２亿元,募集社会资金３１２６
亿元,其中新设立二期省级农民返乡创业投资基

金和绿色发展基金,基金规模分别为３５亿元和

１６０亿元.

二、国有资产管理情况

(一)企业国有资产 (不含金融企业)管理

情况

１深化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改革,优化调整

国有资本布局和结构.一是改革和完善国有资产

管理体制.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

作用,通过市场机制推动战略重组和国有资本优

化布局,发挥政府作用支持装备制造、电子信息

等战略性新兴产业、高技术制造业产业集群发

展.深化国有资本授权经营体制改革,推动国有

资本投资、运营公司试点,基本形成以管资本为

主的国有资产监管体系.二是持续转变政府职

能.各国有资产监管机构坚持 “管好”、“管少”、

“管住”原则,依法履行出资人职责,在明确企

业功能定位基础上,制定国有企业出资人权力和

责任清单,监管职责边界更加清晰.三是完善省

管国有企业负责人薪酬制度.差异化分类确定薪

酬,科学设置考核指标体系,完成绩效考核与薪

酬管理有效对接.深化企业内部收入分配改革,

建立按贡献决定报酬的分配机制,形成薪酬与效

益的良性互动,进一步激发企业活力.

２深化国有企业改革,持续增强企业发展

动力.一是深入推进国有企业改革,顺利完成国

企改革 “前哨站”、“总攻战”、 “扫荡战”,总体

实现包含３６项重点任务、２３１６户企业全部改革

任务预期目标,我省国企改革三年攻坚圆满收

官.截至２０１９年底,完成全省１１２４户 “僵尸企

业”处置,盘活资产２１９２亿元,化解经营性债

务２４５８亿元,安置职工１０４万人.市县属企

业３６万户供水、４１万户供电、２８万户供热、

１２万户供气、５２万户物业管理全面完成移交,

驻豫央企已累计完成移交户数比率达９９％.二

是推进混合所有制改革提质扩面,加快推动集团

层面股权多元化改革,深化与各类资本合作,引

入战略投资者,鼓励和引导民营企业通过参股、

控股、资产收购等多种形式参与国有企业改制重

组,实现国有企业股权结构多元化.三是不断完

善现代企业制度,加快企业瘦身健体,规范企业

董事会建设,完善企业市场化经营机制,专项治

理省管企业总部机关化、职级行政化,加大市场

化选聘职业经理人力度.

３持续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做强做优

做大国有资本.一是持续化解过剩产能,推进产

业结构调整升级.深入推进钢铁、铝工业、水

泥、煤化工、煤电等传统产业减量、延长链条、

提质发展,完善淘汰落后生产工艺目录,分类处

置年产３０万吨以下煤炭落后产能,２０１９年,关

停煤电机组 １６８ 万千瓦,化 解 煤 炭 过 剩 产 能

１０６４万吨.深入推进制造业智能、绿色、技术

三大改造,加快１２个重点产业转型,培育壮大

智能装备、智能传感器等十大新兴产业.二是持

续加大国有企业去杠杆力度.优化国有企业债务

结构,提高中长期债务比重,加大股权融资力

度,省管企业资产负债率下降０６个百分点.三

是加强成本管理,落实减税降费政策.实施降成

本３０条措施,贯彻落实中央大规模减税降费政

策,２０１９年全省国有企业上交税费同比下降

４４％.四是持续推进补短板工作.加快重大项

目建设,生态环保、公共设施、医疗卫生、教育

事业等投资增长２３％左右,固定资产投资增长

８％左右.郑万、郑阜、商合杭高铁河南段开通

运营,南阳、平顶山、周口三市进入高铁时代,

浩吉铁路建成投用,高速公路 “双千工程”项目

全部开工.

４提升国有资本监管效能,严格防范国有

资产流失.一是规范国有资本经营预算管理,统

筹用好国有资本收益.２０１９年,全省国有资本

经营预算收入加上中央补助、上年结余等总计

５５亿元,统筹用于增加企业资本金、化解过剩

产能、支持三大攻坚战等,提高国有资本服务经

济发展大局的能力,确保国有资本保值增值.二

是防范化解区域重大风险,严防国有资产流失.

制定企业化解债务风险指引,指导企业开展风险

摸底排查,实行高负债企业特别管控.收购处置

国开行等金融机构１００多亿元的不良资产,建立

上市公司发展支持基金和纾困专项债用于纾困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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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上市公司.三是持续优化监管模式,构建覆盖

全部省管企业的智能化国资监管平台,充分利用

云计算、大数据等技术助推监管信息化智能化,

提高国资监管水平.

(二)金融企业国有资产管理情况

１完善监管体系,提高国有金融资本管理

效能.一是理顺国有金融资本管理体制.贯彻落

实 «中共河南省委 河南省人民政府关于完善国

有金融资本管理的实施意见»,各级财政部门根

据本级政府授权集中统一履行国有金融资本出资

人职责,以市场化、法治化方式加强国有金融资

本管理,通过完善法人治理结构落实出资人意

志.二是持续完善国有金融资本管理制度体系.

研究制定地方国有金融企业工资总额、产权登

记、会计师事务所选聘等管理办法,提高国有金

融资本管理的科学性、有效性.三是规范企业重

大事项决策管理.督促企业规范 “三重一大”事

项管理,制定 “三重一大”决策制度实施细则,

健全重大事项决策机制,完善企业对外捐赠审批

管理.四是完善省属金融企业领导人员薪酬管

理.提出企业领导人员薪酬分配机制思路,支持

中原证券、中原信托推行职业经理人制度,推动

建立吸引人才集聚、激励企业发展的长效机制.

五是加强金融企业内部管理.指导企业补充修订

内部管理制度,督促企业健全财务、资产管理制

度.加强省属金融企业年金管理,指导企业建立

完善企业年金制度.开展２０１９年度金融企业经

营业绩考核和工资总额核准或备案.

２持续深化改革,推动国有金融企业高质

量发展.一是优化国有金融资本布局.加大对政

府性融资担保的扶持力度,２０１９年支持中原再

担保集团补充资本金７８６亿元,增强支农支小

担保服务能力.支持中原农险推行混合所有制,

积极引入民营股东,注册资本从１１亿元增加至

２１０９亿元,优化股权结构,增强资本实力.二

是支持企业业务转型发展.支持中原银行收购邦

银金融租赁,推动金融资源与产业需求的精准对

接,进一步实现优势互补、拓展金融服务空间.

支持中原再担保集团顺利完成组建,构建 “国家

融资担保基金—省级再担保—辖内融资担保机

构”多层次融资担保体系,增强持续发展动力.

支持中原证券做大做强 “投行＋投资”主业,全

力支持我省企业上市融资,带动和促进相关产业

发展.三是推动企业完善法人治理体系.加强党

对国有企业的领导,指导企业将党建工作写入公

司章程,确保章程内容符合有关政策规定,促进

企业合规经营.推动完善企业党委班子和董事会

成员,按程序对企业缺职领导人员提出配备建

议,配齐配强企业领导班子.

３发挥功能作用,提升服务经济发展能力.

一是银行机构信贷供给持续增加.各银行机构持

续加大对重大项目、乡村振兴等重点领域和薄弱

环节信贷投放力度,２０１９年末中原银行、郑州

银行等城商行贷款余额６５２５亿元,同比增加

２１７％.二是保险、证券等服务能力稳步提升.

保险、证券等企业加大创新力度,为我省经济发

展输送更多金融活水.中原农险围绕农业供给侧

改革,持续推动农业保险 “扩面、提标、增品”,

２０１９年提供风险保障近３２０亿元.中原证券发

挥资本市场投融资中介的专业优势,加大服务力

度,下属的中原股权交易中心累计挂牌企业突破

７０００家,累计融资总额６０多亿元,成为我省中

小微企业上市和进军资本市场的主要 “孵化器”.

三是政府性融资担保机构支农支小能力逐步增

强.逐步构建全省农业信贷担保体系,完善 “银

担”“政银担保”等合作模式,创新推动财政金

融协同支农,进一步放大财政政策支农效应.完

善我省政府性融资担保体系架构,大幅拓展政府

性融资担保覆盖面并明显降低费率,增强中小微

企业金融获得性.

(三)行政事业性国有资产管理情况

１健全管理制度体系,提升行政事业单位

资产管理水平.一是持续完善资产管理制度体

系,出台行政事业单位国有资产配置、处置、对

外有偿使用、资产收益管理、年度报告、资产清

查核实、资产评估、产权登记、公物仓管理、赃

物罚没物管理等规章制度,形成较为完备的行政

事业性资产管理制度框架.二是巩固行政事业单

位资产管理体制,严格落实资产占有使用单位、

主管部门、财政部门的主体责任.指导省直部门

—６７５—



和各市县认真执行政府会计准则制度,做好长期

在建工程转固、新增资产登记入账、报废资产处

置、固定资产出租出借管理、固定资产折旧、公

共基础设施统计等基础工作.三是建立我省行政

事业单位通用资产配置标准动态调整机制,利用

省级和市县公物仓调剂、盘活闲置资产,探索资

产共享共用机制,提高国有资产使用效率.四是

提高资产管理信息化水平,依托中原云、大数据

等现代信息手段,强化行政事业单位资产管理、

公车管理信息系统的数据治理分析功能,简化资

产管理流程.

２支持推进重点改革,加强改革中的资产

管理.一是加强党政机关机构改革中的资产管

理,指导主管部门分类施策,严格做好改革过程

中资产移交、划转、清查等工作,确保国有资产

安全完整和改革顺利进行.二是积极推进全省企

事业单位公务用车制度改革,加快事业单位取消

车辆处置进度,进一步降低行政事业单位运行成

本.三是开展党政机关和事业单位经营性国有资

产集中统一监管调研,推进我省从事生产经营活

动事业单位改革、高校所属企业体制改革等相关

工作.四是推进行业协会商会与主管行政机关脱

钩工作,规范行业协会商会资产管理程序和方

式,防止国有资产流失.

３积极改善民生,保障和发展社会事业.

一是坚持教育优先发展,加快推进郑州大学、河

南大学 “双一流”建设,推进国家级和省级高水

平职业院校建设,新建、改扩建幼儿园１１０８所,

农村寄宿制学校９００所,改善贫困地区薄弱中小

学校办学条件,促进教育均衡发展.二是推进卫

生健康事业高质量发展,支持公立医院综合改

革,推进６大区域医疗中心和５０个县域医疗中

心建设,累计支持贫困地区７５个县级医院、２８
个县妇幼保健院、１５个县疾控中心、１１４个临床

重点专科、４０６个乡镇卫生院、４８２个基层中医

馆建设项目,推动基本公共卫生服务均等化.三

是提升公共文化服务水平,建成三人制及以上足

球场地设施２４０块,推进公益性文化设施免费开

放和体育场馆免费低收费开放,持续加大力度保

护文物等文化遗产.四是保障住房困难群众居住

需求,推进城镇棚户区和老旧小区改造等保障性

安居工程,支持社区养老服务体系建设,截至

２０１９年底,全省已开工棚改安置房２１３４万套,

改造城镇老旧小区５７６个.五是社会保障体系逐

步完善,健全机关事业单位基本养老保险制度,

实现跨省异地就医直接结算定点医疗机构县级全

覆盖.六是加强政府储备物资管理,提高全省物

资保障能力.各级相关部门分类管理粮食、肉、

医药、自然灾害救助、防汛抗旱、应急、森林防

火等储备物资,探索建立突发公共事件应急物资

储备体系,保障全省安全生产和应急救助物资

供应.

４推进区域协调发展,支持公共基础设施

建设.一是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抓好乡村人居环

境整治,推进优势农产品基地、田园综合体建

设,改造农村危房１０６万户,巩固提升９５０个

贫困村饮水安全,新改建农村公路超过１万公

里.二是推进中原城市群发展,建设城市公共基

础设施重大工程.新建成通车高速公路３６７公

里,加快实施引江济淮等十大水利工程,支持公

路水路运输场站等基础设施和米字形高速铁路网

延伸建设.三是推进百城建设提质工程,不断增

强城市承载能力.新建、改扩建城市道路２４１９
公里,新开工建设及续建地下综合管廊２２６公

里,形成廊体７３公里,２０个有省定目标的城市

新建改建供热管网３３９公里、热力站３４５座.四

是改造城市居住环境,不断优化居民生活设施.

整治全省城市易涝点１１３处,消除城市县城黑臭

水体２５２处,新建公园、街头游园９７０个,新增

绿道１４００公里,建成绿地面积７３００公顷.

(四)国有自然资源资产管理情况

１完善自然资源资产管理体系,推动自然

资源工作高质量.一是顺利完成自然资源系统机

构改革,明确了生态文明建设主责部门、高质量

发展保障部门、自然资源管理综合部门的三大定

位,全新构建了自然资源权益维护、国土空间规

划与用途管制、生态保护和修复等全链条保护与

利用管理格局.二是深入开展自然资源领域各项

攻坚,支持乡村振兴等重大战略.开展清查整治

违建别墅、“大棚房”问题清理整治,确保自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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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源开发利用秩序持续向好.推进 “乡村规划、

千村试点”,其中５个村庄规划参加全国案例展

评会,数量居全国第一,农村土地制度改革试点

“长垣经验”成为中西部改革样板.三是加强自

然资源管理,提升自然资源服务人民水平.率先

推行 “多审合一、多证合一、多测合一”、“区域

评估”、项目地质灾害易发区和压覆重要矿产资

源免费查询等多项制度,实现矿业权申请办理

“一网通办”、建设用地审批系统自动审查,不动

产登记机构全部部署 “一窗受理”.抓好地灾防

治 “生命工程”,全省实现发生灾害数和经济损

失双降,人员零伤亡,全年无重特大火灾,森林

火灾发生起数、森林受害面积保持历史低位,没

有出现重大林业有害生物灾害.

２绘制全省国土空间 “一张蓝图”,充分发

挥自然资源资产作用.一是进一步摸清我省自然

资源资产底数.高标准推进第三次全国国土调

查,全省初始调 查 全 图 斑 国 家 核 查 差 错 率 为

０２％,远低于国家控制差错率１％的质量合格

标准.高 起 点 推 动 统 一 调 查 监 测,如 期 完 成

２０１９年度地理国情监测、森林蓄积量调查等任

务.开展自然资源统一确权登记,出台 «河南省

自然资源统一确权登记总体工作方案».二是稳

步推进国土空间规划.基本完成国土空间规划顶

层设计,省级国土空间规划取得初步成效.三是

强化资源要素保障.强化用地政策支持,保障脱

贫攻坚用地１１４３万亩,实现应保尽保,宅基地

复垦券筹集脱贫攻坚资金９３４８亿元,居全国前

列.积极转变用地保障方式,通过城乡建设用地

增减挂钩保障用地２１４５万亩,全省共批准建设

用地４４８３万亩,供应４３７５万亩,有力保障了

米字形高铁、高速公路 “双千工程”等重点项目

用地.提前一年完成找矿突破战略行动目标任

务,新发现矿产地４３处.四是开展耕地保卫战,

守牢１２亿亩耕地保护红线.严格永久基本农田

特殊保护,建成永久基本农田储备区１５０多万

亩,２０１９年新入库补充耕地指标６３８６万亩.

五是有效提升自然资源集约节约利用水平.全省

盘活批而未供土地１６０３万亩,处置闲置土地

５２８万亩,组织开展建设用地集约节约利用总

体评价.

３加强生态保护修复,践行绿水青山就是

金山银山理念.一是谋划推进黄河流域生态保

护.开展黄河流域自然资源本底调查,编制黄河

流域基本概况图册.启动黄河生态廊道、滩区综

合治理、湿地公园群、全域矿山生态修复等重大

工程,形成黄河干流 (河南段)国土空间概念性

规划阶段性成果.二是实施国土绿化提速行动.

全年新造林４３５万亩,完成年度计划的１５２％,

大幅增绿目标圆满完成,获评国家森林乡村５０３
个,命名省级森林特色小镇２０个.１６个省辖市

入选国家森林城市,入选数量居全国第一.三是

在全国率先启动山水林田湖草系统修复治理规划

编制,初步完成丹江口流域、南太行等重点区域

的多要素本底调查,南太行山水林田湖草生态保

护修复国家试点工程启动实施２２８个修复治理项

目,２２亿元资金已拨付到位.四是推进 “三山”

整治.全省矿山生态恢复治理同比增加５０％以

上,完成修复面积１３万亩,７６家企业纳入全国

绿色矿山目录,数量居全国第一.五是优选试点

地区,推进农用地整理、建设用地整理和乡村生

态保护修复.

三、国有资产管理存在的问题及原因分析

２０１９年,我省进一步加强国有资产管理工

作,完善国有资产监管体制,国有资本规模不断

壮大、资产使用效益逐步提升、行政事业单位国

有资产管理更加规范、国有自然资源资产保护力

度持续加大,在推动我省经济高质量发展、促进

民生改善和生态环境保护等方面发挥了基础保障

作用.但与此同时,我省国有资产管理工作还面

临着一些问题和挑战.

(一)企业和金融企业国有资产

主要存在以下问题:一是企业国有资产管理

体制仍存在弊端,监督机制仍不健全,政企不

分、政资不分情况依然存在.二是国有资本布局

结构有待进一步优化,产业结构偏重,战略性新

兴产业和现代服务业规模仍然偏小,传统产业改

造升级任务艰巨.三是国有资本投资、运营公司

试点推进缓慢,党政机关和事业单位经营性国有

资产集中统一监管进度慢.四是部分国有企业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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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完善现代企业制度,法人治理结构不健全.五

是杠杆率较高.２０１９ 年末企业资产负债率为

６６９％,其中,工业企业资产负债率为７９４％,

部分省管企业资产负债率超过８０％.六是部分

省属金融企业内部治理不够完善,董事会等治理

主体决策不规范,存在权责不清、约束不够等问

题.存在以上问题的原因主要是:国有资本授权

经营体制改革滞后,国有资产监管机构职能和监

管方式转变还不到位,需要更加明确国有资产监

管重点,加强战略规划引领;行政事业单位经营

性国有资产管理条块分割,国有企业行政化管控

在短时间内难以消除,统筹推进国有资本布局结

构优化存在困难;我省长期积累的结构性矛盾尚

未根本缓解,基础工业比重偏高,需加大力度引

导国有企业优化产业结构;部分国有企业风险防

控意识薄弱,国有资产监管机构需加强指导;部

分金融企业法人治理结构不够健全,未能科学界

定股东会、董事会、经理层、监事会、党组织等

治理主体的权责边界,各治理主体没有充分发挥

作用.

(二)行政事业性国有资产

主要存在以下问题:一是管理制度体系尚不

健全,管理制度法律层级亟待提高;部分管理环

节存在制度缺位,绩效考评制度仍处于探索之

中;资产占有使用单位内控制度不完善,部分基

层单位尚未建立资产管理相关制度等.二是全过

程管理尚需强化,行政事业性国有资产在配置、

使用和处置管理方面均存在薄弱环节.部分单位

资产配置存在无配置计划、超标准 (编制)现

象,资产处置不规范,处置收入上缴不及时等问

题.三是资产使用效率有待提高.部分单位资产

重复购置与资产闲置、长期低效运转并存,专用

仪器设备共享机制不健全;行政事业单位经营性

资产效益偏低,部分单位房屋出租出借管理不够

规范等.存在以上问题的原因是:部分部门单位

对国有资产管理的认识不到位,仍然存在 “重资

金、轻资产”和 “重购置、轻管理”的思想,没

有切实承担起国有资产管理的主体责任;部分行

政事业单位资产管理同财务管理脱节,相互协同

不够,资产管理机构设置不完备、资产管理职责

不明确、资产管理人员配备不到位且更换频繁.

(三)国有自然资源资产

主要存在以下问题:一是 “本领恐慌”现象

较为普遍.机构改革后自然资源管理增加了多项

新职责,与新形势、新任务、新要求相比,工作

基础仍相对薄弱,需要进一步加强顶层设计、理

论研究.二是制度建设任重道远.国土空间规划

“多规合一”、用途管制以及自然资源统一调查监

测、确权登记、所有者权益履行等重点改革有待

进一步深化,自然资源资产信息化水平和共享程

度不高,监测数据质量有待提高,尚未形成统一

的自然资源大数据平台,离自然资源治理能力现

代化仍有较大差距.三是耕地保护压力依然很

大,部分地方政府 “重发展、轻保护”的思想依

然存在,耕地保护主体责任没有完全履行到位.

存在以上问题的原因主要是:新发展理念树得不

牢,一些同志担当作为劲头不足.干部队伍结构

不优,人才短板制约发展.机构改革 “化学反

应”激发不够,特别是部分市县机构、职能、人

员融合尚待加强.自然资源领域科研水平不高,

对自然资源工作支撑不够.

四、下一步工作

下一步,将继续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中央和省委的

决策部署,在实现２０２０年各级政府向本级人大

常委会报告国有资产管理情况工作全覆盖的同

时,不断推进国有资产管理公开透明,加强国有

资产管理和治理体系建设,使国有资产更好服务

发展、造福人民.

(一)持续完善企业国有资产 (不含金融企

业)监管,推动企业高质量发展.一是转变监管

方式,结合机构改革,进一步明确监管职责边

界,规范行权内容和履职方式,改革国有资本授

权经营体制,改组组建若干国有资本投资公司和

国有资本运营公司,实现放活与管好有机统一.

二是强化基础监管,加强国有企业内部监督、出

资人监督和审计、纪检监察、巡视监督,以及社

会监督,有效整合监督资源.三是以管资本为主

进一步完善国有资产管理体制,优化国有资本布

局,增强企业内生活力,继续推进混合所有制改

—９７５—



革,提高资本配置效率,防止国有资产流失,实

现国有资产保值增值.四是发挥集中分块分类统

一监管优势,统筹国有资本运作.引导省属国有

企业加强合作,形成 “信息互通、资源共享、功

能互补、效益集成”的良好局面,促进企业形成

“拳头”、提 升 整 体 功 能,更 好 服 务 全 省 中 心

工作.

(二)以管资本为主完善国有金融资本监管,

持续提升国有金融企业服务我省经济社会能力.

一是落实国务院办公厅 «国有金融资本出资人职

责暂行规定»要求,研究完善国有金融资本出资

人职责边界,按照不缺位、不越位原则,厘清与

国有金融企业其他国有企业股东的关系,履行好

国有金融资本出资人职责,提高国有金融资本管

理效能.二是持续引导企业规范健康发展,督促

企业全面落实巡视整改的主体责任,制定整改方

案和整改台账,及时开展全面整改、限时整改,

确保整改工作落地见效.三是督促指导企业加强

党建工作,积极做好国有金融企业党建工作,配

合理顺企业党组织关系.督促指导企业加强党的

政治建设、组织建设,落实意识形态工作责任

制,推动企业党委发挥 “把方向、管大局、保落

实”的领导核心作用,以高质量党建引领企业高

质量发展.四是研究完善激励约束机制,支持条

件成熟的金融企业推行职业经理人制度,推动建

立吸引人才集聚、激励企业发展的长效机制.推

动国有金融企业回归本源、专注主业,加强监

管,督促金融企 业 履 行 好 防 控 金 融 风 险 主 体

责任.

(三)强化行政事业性国有资产全过程管理,

有效保障行政事业单位履职和促进社会事业发

展.一是进一步健全完善资产管理制度体系.出

台行政事业单位资产配置管理办法、修订通用资

产配置标准,完善资产管理各环节制度,深入推

进资产管理与预算管理相结合.二是加强资产管

理基础工作.落实政府过紧日子政策要求,做好

行政事业单位资产从入口到出口的全生命周期监

管,切实加强新增资产配置管理,防止资产重复

购置、超标和不合理配置,严格行政事业单位资

产处置、对外有偿使用、共享共用管理,着力降

低行政成本,提高国有资产使用效率.强化行政

事业单位资产管理内部控制建设和财务管理,夯

实行政事业单位资产数据.三是推进资产管理绩

效评价工作,将资产管理与支出绩效评价相结

合,研究绩效评价指标体系建设,加强考核评价

结果运用,全面提升行政事业性资产管理水平.

四是提升行政事业单位资产管理信息化水平,用

好用活资产管理系统,做好顶层架构设计,优化

资产管理流程,实施国有资产动态管理.五是持

续推进资产管理各项改革.推进我省从事生产经

营活动事业单位改革,稳妥推动党政机关和事业

单位经营性国有资产集中统一监管试点工作,加

快行业协会商会与主管部门脱钩进度.

(四)推进自然资源治理能力和治理体系现

代化,服务全省经济社会发展大局.一是加强生

态保护和国土绿化.全面推进黄河流域生态保护

和高质量发展,编制我省黄河流域国土空间规

划,重点开展黄河流域国土综合整治和生态修复

治理,实施黄河流域 “百千万”试点工程.持续

推进森林河南建设和国土绿化提速行动.二是打

好耕地保卫战保障国家粮食安全.严格开展耕地

保护目标考核和永久基本农田核实整改,提升永

久基本农田质量,改进耕地占补平衡管理,严厉

打击土地违法行为.三是加快构建国土空间保护

开发规划体系.完善 “十四五”期间顶层设计,

加快构建 “多规合一”、四级三类的国土空间规

划体系,有序推进多规合一的实用性村庄规划编

制,建立健全国土空间用途管制制度,推进建立

生态空间区域准入和用途许可制度.四是推进自

然资源产权制度改革.加快构建统一的调查监测

体系,探索建立动态遥感监测服务日常精细监管

的运行机制和技术支撑.推进自然资源统一确权

登记,２０２０年基本完成全省农村房屋不动产确

权登记工作,做好国家级自然保护地确权登记试

点工作.健全全民所有自然资源资产管理体制,

深化土地配置改革,推进土地储备转型创新,建

立国有自然资源 (资产)年度报告机制.结合我

省特点,探索开展自然资源所有者权益管理试

点.五是强化土地资源集约节约利用和高质量供

给.全力服务高速公路 “双千工程”、十大水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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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米字形高铁等重大基础设施、民生项目用

地需求.完善农村非农产业发展用地政策,推进

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和土地征收制度改

革.六是统筹推进山水林田湖草系统修复治理.

加快编制出台全省山水林田湖草系统修复治理规

划,在南太行地区山水林田湖草生态修复试点工

程的基础上,开展丹江流域、大别山、伏牛山等

“三山四流域”山水林田湖草系统修复治理.

关于２０１９年度企业国有资产
(不含金融企业) 管理情况的专项工作报告

———２０２０年９月２２日在河南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第二十次会议上

河南省人民政府常务副省长　黄　强

　　根据 «中共河南省委关于建立政府向本级人

大常委会报告国有资产管理情况制度的实施意

见»有关 要 求,形 成 «河 南 省 人 民 政 府 关 于

２０１９年度企业国有资产 (不含金融企业)管理

情况的专项报告»,主要内容如下:

一、企业国有资产总体情况

(一)国有资产集中分块分类统一监管

我省企业国有资产监管情况:一是省级实行

集中分块分类统一监管.竞争类企业由省政府国

资委履行出资人职责,功能类、公益类、文化类

企业由省财政厅履行出资人职责,其他行政事业

单位所办企业由省财政和省主管部门共同履行监

管职责.二是市县国资监管情况.以财政部门监

管为主,郑州、洛阳和三门峡单独设有国资监管

部门.

(二)企业国有资产情况

２０１９年末,全省国有企业资产总额３２９５４９
亿元,所 有 者 权 益 １０９０６１ 亿 元,分 别 增 长

８％、９４％,资产负债率６６９％,下降０４个

百分点.实现收入 ７９４１５ 亿元,增长 ６９％,

实现利润２０７６亿元,下降１５８％.

二、企业国有资产管理情况

(一)加快国有资本布局优化和结构调整,

服务经济高质量发展

１强化基础设施建设,夯实发展基础.指

导省管企业发挥功能优势,大力推进米字型高速

铁路网、中原城市群城际铁路网建设,推动高速

公路 “双千工程”项目全部开工,加快引江济

淮、小浪底南北岸灌区等十大水利工程建设.

２促进产业结构优化调整,推动制造业高

质量发展.深入推进钢铁、铝工业、水泥、煤化

工、煤电等传统产业减量、延长链条,化解煤炭

过剩产能,消减低端落后产能.持续推进智能、

绿色、技术三大改造,加快１２个重点产业转型,

培育壮大智能装备、智能传感器等十大新兴产

业.打造鲲鹏产业生态体系,黄河牌鲲鹏服务器

首批产品下线.

３积极融入 “一带一路”建设,提升对外

开放水平.积极推动省管企业融入 “一带一路”

国家战略,深入推进 “四路协同”,设立河南航

空枢纽产业发展基金,组建河南首家基地货运航

空公司,持续深化豫卢合作,推进 “空中丝绸之

路”建设.２０１９年,郑州新郑国际机场客货吞

吐量连续三年稳居中部地区 “双第一”,中欧班

列 (郑州)开行班次增长３３％,综合运营指标

居全国第一方阵.

４．督促企业履行社会责任,支持脱贫攻坚

和乡村振兴.指导省管企业筹措资金提前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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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三五”期间易地扶贫搬迁融资任务.累计支

持市县保障性住房建设项目７１９个、支持百城建

设提质工程８９个.筹资支持涉农类项目３５３个.

支持做强做优做大省内生猪产业,助力保供稳

价.并购上市公司棕榈股份并迁址郑州,探索生

态城镇与文化旅游融合发展新途径.

(二)坚 持 防 管 并 举,强 化 国 有 资 本 风 险

控制

１加强风险防控制度建设.一是战略先行,

指导省管企业坚持以战略规划为引领,研究制定

相应的发展策略和投资规划,科学确立投资原

则、投资方向等内容,规范国有资本投向,从源

头防控风险.二是完善制度,印发绩效考评办

法、权力责任清单等规范性文件,对省管企业的

投资计划进行审核,通过投资计划备案管理,规

范国有资本投向.三是强化问责,加强违规经营

投资责任追究工作,印发了 «河南省省属国有企

业违规经营投资责任追究暂行办法»,构建投资

责任链条,强化风险意识.

２进一步优化企业资产负债结构.一是着

力提高中长期债务比重,有效防范短期流动性风

险,２０１９年批复的省管企业债券中,３年以上中

长期债券比例为５６％.二是加大股权融资力度,

支持省管企业通过定向增发、可转债、配股等方

式募集资金.三是加速省管企业和金融机构签订

的债转股协议落地.

(三)推 进 国 企 改 革 攻 坚,增 强 国 有 资 本

活力

１打好国企改革 “前哨战”,剥离办社会职

能全面完成.一是建立分担机制,加大财政投

入.建立政府和企业合理分担改革成本机制,省

财政统筹资金保障了省属企业剥离办社会职能提

前一年半完成任务.二是推进驻豫央企和市县剥

离企业办社会职能.２０１９年底,市县属企业３６
万户供水、４１万户供电、２８万户供热等全面

完成 移 交,驻 豫 央 企 完 成 移 交 户 数 比 率 达

到９９％.

２打好国企改革 “总攻战”, “僵尸企业”

处置有序推进.一是注重顶层谋划,协同联动合

力攻坚.省级层面出台了２０多份文件,３００多

条具体措施.建立联席会议制度,我省首创的府

院联动机制、巡回指导制度得到最高人民法院的

肯定.设立省属国有企业改革专项资金,支持省

属 “僵尸企业”处置.二是坚持一企一策,处置

方式科学合理.采用清算注销、兼并重组、改制

转让、盘活脱困、依法破产等方式,完成１１２４
户 “僵尸企业”处置,盘活资产２１９２亿元,化

解经营性债务２４５８亿元,安置职工１０４万人,

为持续深化改革奠定了坚实基础.

３打好国企改革 “决胜战”,着力完善现代

企业制度.一是产权结构改革初见成效.省属混

合所有制企业主要集中在二级及以下企业,混改

比例已达到６５％.充分利用境内外多层次资本

市场,推动国有企业首发上市或新三板挂牌.二

是组织结构改革持续突破.推进总部职能优化整

合,管理层级从最多六级压减到三级以内,提高

了管控水平和运营效率.积极推进战略重组,特

别是省管企业与外部企业、省管企业之间、省管

企业内部等三个层面的重组整合.三是治理结构

改革不断深化.规范企业董事会建设,实现股权

多元化省管企业委派外部董事新突破.按照 “市

场化选聘、契约化管理、差异化薪酬、市场化退

出”的原则,稳步开展市场化选聘试点,探索建

立职业经理人制度.

(四)坚 持 以 管 资 本 为 主,提 升 国 资 监 管

效能

１国资监管指向更加精准.一是突出 “管

好”,健全监管体制.省委省政府印发了 «关于

加强和改进企业国有资产监管工作的实施意见».

各相关部门出台企业规范性文件１０２件,形成了

我省 “１＋N”的国资监管政策体系.二是突出

“管少”,转变监管方式.在明确企业功能定位的

基础上,制定省管企业出资人权力和责任清单,

监管职责边界更加清晰.从管企业转向管资本,

积极推进我省国有资本投资、运营公司试点工

作,在授权管理、组织架构、运营机制、党的建

设等方面持续进行探索.三是突出 “管住”,整

合监管力量.构建出资人、审计、纪检、社会监

督大格局,建立分工明确、协同配合、制约有力

的国有资产监管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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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国有资产处置更加规范.一是完善相关

制度.省财政厅、省政府国资委联合印发了 «关

于加强企业国有资产处置监管的意见»,规范国

有资产处置行为,防止国有资产流失.二是强化

规范操作.指导企业完善资产交易管理制度,依

法规范运作,严禁场外交易和暗箱操作.

３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支出更加合理.目前

我省已形成较为完善的省级国有资本经营预算体

系,加强了与一般公共预算的衔接.一是省级预

算收支情况.２０１９年,预算收入总计１４亿元,

支出总计１０８亿元,主要用于国有企业资本金

注入、化解过剩产能、调入一般公共预算等.二

是调入公共预算情况.中央要求２０２０年国有资

本收益上缴公共财政的比例要提高到３０％,我

省２０１９年省本级国有资本收益上缴公共财政比

例已达到３２％.

４高级管理人员薪酬更加规范.分类研究

制定了省管企业工资总额管理办法、负责人经营

业绩考核办法、负责人薪酬管理暂行办法等.推

动企业建立健全与劳动力市场基本适应、与国有

企业经济效益和劳动生产率挂钩的工资决定和正

常增长机制.通过 “控高、扩中、促低”,引导

企业将工资增量优先向技术、管理等关键岗位及

生产一线倾斜.按照与选任方式相匹配、与功能

定位相适应的差异化分配原则,分类确定企业负

责人薪酬,基本实现了业绩升薪酬升、业绩降薪

酬降.

５加强党对国有企业的领导.推动党建工

作进公司章程,健全党委参与决策领导体制和工

作机制,加快完善 “双向进入、交叉任职”领导

体制,要求将企业党委研究讨论 “三重一大”决

策事项作为董事会决策的前置程序,充分发挥党

组织 “把方向、管大局、保落实”的领导核心和

政治核心作用.

三、企业国有资产管理存在的问题

２０１９年,虽然我省企业国有资产管理工作

取得显著成效,但我们也清醒认识到还存在一些

矛盾和问题.一是体制性改革推进缓慢.主要是

政企不分、事企不分状况依然存在,行政事业单

位所办企业的集中统一监管进展缓慢;国有资本

授权经营体制改革滞后,国有资本投资、运营公

司试点推进仍需继续加大力度.二是监管理念和

监管方式有待转变.目前国资监管一定程度上仍

存在越位、缺位、错位问题,为适应国有资产资

本化、国有企业股权多元化的发展阶段和市场

化、法治化、国际化发展趋势,需要进一步全方

位、根本性转变监管理念和监管方式.三是机制

性改革仍需深入推进.一些企业市场化经营体制

尚未全面建立,法人治理结构不够健全,企业活

力仍显不足.四是资本布局的整体调控有待加

强.国有资本整体布局不够优化,产业结构偏

重,战略性新兴产业和现代服务业规模仍然偏

小,传统产业改造升级任务艰巨.五是高负债行

业和企业的风险管控有待加强.２０１９年末,全

省工业行业资产负债率较全省国有企业高１２５
个百分点.

四、下一步工作

我们将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

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十九大和十九届二中、

三中、四中全会精神,深入贯彻落实中央关于国

企改革的决策部署,进一步加强党对国有企业的

领导,持续深化国有企业改革,完善国有资产管

理体制,推动国有企业高质量发展.

(一)健全国有资产监管机制,重塑国有资

本授权经营体制.稳步推进党政机关和事业单位

经营性国有资产集中统一监管,实现政企分开、

政资分开、公平竞争.加快推进两类公司试点,

以试点为突破口,重塑国有资本授权经营体制改

革,探索有效的管控和运营模式.

(二)坚持以管资本为主,改进国资监管方

式.进一步转变监管理念,更加强调基于出资关

系的监管,动态调整授权放权清单,着力为企业

赋权、赋责、赋能,确保该管的科学管理、决不

缺位,不该管的依法放权、决不越位.更多运用

市场化法治化手段,按规定的权限和程序行权履

职.更加注重以产权为基础、以资本为纽带,通

过法人治理结构履行出资人职责,将监管要求转

化为股东意志.

(三)深化混合所有制改革,带动结构转型

和机制转换.把深化混合所有制改革作为国企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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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的重要突破口,统筹把握好不同类别、不同层

级企业改革的力度和节奏,特别要加大竞争类企

业的混改力度.坚持 “以混促改”,带动职业经

理人、骨干员工持股等制度层面的探索.筛选重

点后备企业,推动企业上市.

(四)调整优化布局结构,推动国有经济高

质量发展.引导国有资本向关键领域、重要行业

和前瞻性战略性产业集中,推动产业链转型升

级,支持传统国有企业实施智能化、绿色化和技

术改造.加强国有企业创新能力建设,全面提升

核心竞争力.实施资源整合和战略重组,加快培

育国际、国内一流企业.

(五)坚持底线思维,强化风险防控.完善

风险防控体系,坚决打好防范化解债务风险攻坚

战.进一步优化企业资产负债结构,加大股权融

资力度,推动债转股工作增量、扩面、提质,同

时坚决遏制重大经营投资损失事件的发生.健全

国有企业债务约束和问责机制,构建安全生产长

效机制,坚决守住风险底线.

(六)全面加强党的建设,完善中国特色现

代国有企业制度.坚持和加强党对国有企业的全

面领导,牢牢把握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推动

国有企业党建工作与生产经营深度融合,充分发

挥国有企业的政治优势,以高质量党建引领高质

量发展,以企业 改 革 发 展 成 果 检 验 党 建 工 作

成效.

关于 «河南省人民政府关于２０１９年度国有资产
管理情况的综合报告» 和 «河南省人民政府
关于２０１９年度企业国有资产 (不含金融
企业) 管理情况的专项工作报告» 的

初步审议意见

———２０２０年９月２２日在河南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第二十次会议上

河南省人大财政经济委员会

省人大常委会:

９月４日,省十三届人大财政经济委员会召

开第十四次全体会议,对 «河南省人民政府关于

２０１９年度国有资产管理情况的综合报告»(以下

简称 «综合报告»)和 «河南省人民政府关于

２０１９年度企业国有资产 (不含金融企业)管理

情况的专项工作报告»(以下简称 «专项报告»)

进行了初步审议.９月１４日,省人大财政经济

委员会将审议情况向省人大常委会第６９次主任

会议作了汇报,主任会议同意将这两个报告提请

本次常委会会议审议.现将有关审议情况报告

如下:

财政经济委员会认为,两个报告符合 «中共

河南省委关于建立政府向本级人大常委会报告国

有资产管理情况制度的实施意见»(豫发 〔２０１８〕

３０号) (以下简称省委 «意见»)和 «河南省十

三届人大常委会贯彻落实 ‹中共河南省委关于建

立政府向本级人大常委会报告国有资产管理情况

制度的实施意见›五年规划 (２０１８—２０２２)»(豫

人常办 〔２０１９〕５２号)(以下简称 «五年规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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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求,较往年有创新、有亮点.«综合报告»全面

报告了我省国有资产总量、结构、分布和基本管

理情况,报告范围进一步扩大到政府投资基金、

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 (PPP)项目中的政府资本,

朝着 “全口径、全覆盖”报告的要求进一步迈进;

«专项报告»围绕防止国有资产流失、推动国有资

产保值增值,报告了企业国有资产总体资产、负

债、投向、布局和风险控制、服务国家和全省战

略目标情况,国有企业改革情况,国有资产处置

和收益分配情况以及境外投资情况等,内容全面

客观,分析存在问题实事求是,下一步管理措施

有力,思路清晰.同意这两个报告.

财政经济委员会认为,２０１９年,省政府及

相关部门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为指导,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和省委关

于国有资产管理的决策部署,管理制度逐步健

全,管理能力持续提升,管理方式进一步丰富,

监管效能不断提高,有力推动了企业国有资产保

值增值、行政事业性国有资产高效配置、自然资

源类国有资产节约集约.但管理中也存在着监管

体制尚未理顺、管理基础依然薄弱、整体效益有

待提高等问题,亟待在以后工作中加以完善和

解决.

为进一步做好我省国有资产管理工作,财政经

济委员会建议:

(一)提升认识,形成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工

作合力.政府及相关部门要提高政治站位,高度

重视国有资产管理工作,贯彻落实好省委 «意

见».要建立健全沟通协调机制,利用联席会制

度等形式,共同研究解决国有资产报告工作中遇

到的难点问题.要加强交流互动,对于涉及国有

资产管理的重要决策和重大工作部署,及时报告

人大常委会,对于涉及国有资产管理全局性的会

议纪要、简报、总结等文件资料要及时报送人大

常委会相关工作机构.要充分发挥审计部门的监

督作用,加强国有资产的审计监督,结合人大常

委会开展国有资产管理情况的专项监督,及时提

交专项审计报告.

(二)放管结合,确保企业国有资产保值增

值.坚持授权与监管相结合、放活与管好相统

一,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更好发

挥政府作用,坚定不移地支持企业国有资产做强

做优做大.推动企业加快完善现代企业制度,严

格执行 «企业国有资产法»,切实解决一些企业

董事会形同虚设、 “一把手”说了算的问题.建

立责权对等、运转协调、有效制衡的机制,对不

按决策程序和法律规定造成国有资产流失、浪

费、闲置等情况的行为要严肃追责.

(三)完善机制,推动行政事业性国有资产

更好服务高效履职和事业发展.加强资产管理与

预算管理相结合,推动企事业单位脱钩改制,推

进我省行政事业性单位经营性国有资产集中统一

监管.研究完善公共基础设施等行政事业性国有

资产管理机制,探索公路基础设施等资产价值计

量方式.建立健全包括资产配置、使用、处置等

资产管理各个环节以及产权管理等各项制度,努

力实现资产绩效管理全覆盖.完善健全行政事业

单位通用、专用资产配置标准体系,实行资产共

享调剂,提高国有资产的利用效率.

(四)探索创新,增强国有金融资本服务实

体经济能力.积极引导国有金融企业把握好发展

方向、战略定位和经营重点,突出主业,做精专

业,提高稳健发展能力、服务能力和核心竞争

力,提升金融服务实体经济能力和水平,着力纾

解实体经济 “融资难、融资贵”.强化民营小微

企业金融服务,加快推进全省直接融资和企业上

市挂牌工作,拓宽融资渠道,降低融资成本.扎

实推进金融风险防控,建立风险应急处置机制,

支持地方金融机构依法依规自主核销不良资产,

营造良好金融生态环境.

(五)澄清底子,提高国有自然资源管理水

平.牢固树立社会主义生态文明观,以推动黄河

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为引领,盘活存量资

源,补齐生态短板,以提高核算统计水平、提高

资源利用效率、提高资源管理能力为抓手,进一

步摸清自然资源底数,完善综合评价和监管制度

体系,提升资源利用和管理水平,为全省生态文

明建设和绿色发展提供高效有力的资源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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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我省企业国有资产 (不含金融企业)
管理情况的监督调研报告

———２０２０年９月２２日在河南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第二十次会议上

河南省人大财政经济委员会主任委员　王照平

主任、各位副主任、各位委员:

听取和审议省政府２０１９年度企业国有资产

(不含金融企业)管理情况专项工作报告,是省

人大常委会今年一项重要工作.为做好这项工

作,省人大常委会制定了工作方案,成立了由常

委会党组副书记、副主任马懿任组长,省人大财

经委、省人大常委会财经预算工委负责同志、部

分省人大财经委委员和省人大代表组成的专题调

研组.２０２０年６月至８月,调研组先后听取了

省财政厅、省政府国资委根据省政府授权履行出

资人职责情况;听取了国资集团等４户竞争类企

业关于规范国有资本运作、提高国有资本回报水

平和提升市场竞争力等情况的汇报;听取了交投

集团等５户功能类企业关于服务全省发展战略、

发展前瞻性战略性产业以及重大专项任务完成情

况的汇报;深入中油气公司等３户企业了解了国

有资产存量盘活、收益分配、高级管理人员薪酬

等情况;书面听取了省审计厅关于投资集团、机

场集团、能化集团、平煤神马、安钢集团５户企

业审计结果的报告.赴平顶山、漯河、南阳市通

过听取汇报、实地查看等形式,了解３市企业国

有资产管理情况.同时,委托郑州、洛阳、濮

阳、安阳、三门峡５地市人大常委会开展监督调

研并提交了监督调研报告.９月１４日,省人大

财经委将监督调研情况向主任会议作了汇报,主

任会议同意将监督调研报告提交本次常委会参

阅.现将有关情况报告如下:

一、我省企业国有资产管理工作的主要特点

(一)管理制度不断健全.省政府及有关部

门贯彻中央、省委要求,先后研究出台 «关于进

一步深化国有企业改革的意见»等规范性文件

１０２件,形成我省 “１＋N”的文件体系,为国

有资产管理各项工作提供政策保障.省政府出台

«关于加强和改进企业国有资产监管工作的实施

意见»,为进一步加强和改进国资监管提供了制

度依据;省国企改革领导小组印发 «关于国有企

业建立长效激励机制的指导意见» «关于做好国

有企业职业经理人薪酬管理工作的指导意见»,

为进一步调动核心和骨干积极性、吸引留住高级

人才,提供了政策支持;省财政厅制定分户改革

发展方案,明确功能定位、发展目标、重点改革

等事项;省政府国资委制定 «关于推进省属企业

高质量发展的意见»,全力推动省管企业成为高

质量发展的主力军、先行者;各市县也相应制定

国有资产管理的规范性文件.全省系统完备、科

学规范、运行有效的国有资产管理制度体系逐步

形成.

(二)基础监管不断加强.一是抓规划引领.

组织指导３６户企业编制发展规划,明确战略定

位、发展方向和实施路径,优化国有资本布局,

保障省委重大专项的落实.二是抓产权管理.推

动省管竞争类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比例达到

６５％,企业发展活力明显增强;加强资产交易监

管,省管竞争类企业公开进场交易国有资产２９
起,成交金额３１８亿元,平均增值率６５９％.

三是抓资本收益.省本级国有资本收益上缴公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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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政比例达到３２％.全省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收

入加上中央补助、上年结余等总计５５亿元,统

筹用于增加企业资本金、化解过剩产能、支持三

大攻坚战等,提高国有资本服务经济发展大局的

能力.四是抓风险防范.构建 “１＋３＋N”风险

防控体系,着力优化债务结构,分类精准化解风

险.对部分重点企业在债务风险月报制度基础

上,实行周报制度.２０１９年,省管企业兑付债

券７２１８亿元,保持 “零违约”,守住了风险

底线.

(三)监管方式持续改进.一是坚持 “管少、

管住、管好”.正确处理政府与市场的关系,使

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更好发挥政府

作用.研究制定出资人权力和责任清单,明晰监

管机 构 的 权 责 边 界, 进 行 动 态 调 整; 出 台

２０１９—２０２０年版授权放权清单,省政府国资委

下放权力事项２０项.二是打造智能监管平台.

建设覆盖全部省管企业的智能化国资监管平台,

实现公文交换、财务监管、视频会议一网通用,

充分利用云计算、大数据等技术提高国资监管效

率,“让数据多跑路,让企业少跑腿”.三是改进

考核分配方式.以促进高质量发展为导向,以管

资本为核心,科学设置考核指标体系,分类确定

企业负责人薪酬,不断完善职工工资正常增长机

制,国有企业激励约束作用更加强化.四是构建

监督合力.强化重点环节监管,建立了监督协同

联动和会商机制,加快构建业务监督、综合监

督、责任追究三位一体监督工作闭环,提高监督

有效性.

(四)监管成效不断显现.一是总体实现保

值增值.截至２０１９年末,全省国有企业资产总

额３２９５４９亿元,同比增长８％,其中,省属企

业资产总额１８４２９７亿元,增长５％;市县国有

企业资产总额１４５２５２亿元,增长１２％,国有

资产 规 模 持 续 增 大.全 省 国 有 资 本 及 权 益

８５７２３亿元,同比增长９９％,其中,省属企业

国有资本及权益３５２３２亿元,增长６６％;市

县国有企业国有资本及权益５０４９１亿元,增长

１２３％,全省企业国有资产总体实现了保值增

值.二是运营质量总体较高.国有企业竞争力进

一步增强,入围２０１９年中国企业５００强５家,

河南企业１００强４８家.创新能力持续提升,平

煤神马高强尼龙６６色丝生产技术、安钢集团铁

矿石化学分析技术居国内先进水平;郑煤机集团

煤矿智能化综采解决方案领先全行业;投资集团

联合华为打造鲲鹏产业生态体系,年产服务器

３５万台、PC机７５万台、平板电脑２０万台的生

产能力,成为全国重要的鲲鹏软件研发集聚地.

三是国企支撑促进作用不断凸显.全省国有企业

在关系国计民生等重点领域发挥表率作用,不少

企业已成为交通、能源产业、 “一带一路”建设

的主力军.交投集团积极推进高速公路 “双千工

程”,累计完成高速公路项目投资５５８３亿元,

新建、改扩建高速公路１２１６５公里,新开工高

速公路８２９公里;铁投公司大力推进米字型高速

铁路网、货运干线铁路和中原城市群城际铁路网

建设,累计参与投资铁路项目１９个,总投资

３７１８８亿元,通车总里程３２５８公里;机场集团

不断加密拓展航线网络,客货运量连续三年稳居

中部地区 “双第一”;物资集团中欧班列 (郑州)

全年开行１０００班次,同比增长３３％,各项综合

指标居中欧班列前茅.

二、存在的主要问题

(一)国资监管体制有待完善.经营性国有

资产监督管理尚未集中统一.一是省属企业尚有

６６０户分散在省直部门和单位管理,政企不分、

政资不分现象严重.有的企业长期处于 “多头监

管” “谁都不管”的监管真空地带,监管缺位、

失位情况时有发生.二是省管企业实行分类分块

监管,经营性国有资产条块分割,国有资本统筹

优化配置存在较大局限性.三是市县属国有企业

监管体制尚未理顺.国有资产监管力量相对薄

弱,市县属国有企业１９３７户,分散在不同政府

部门管理,如安阳市属企业７９户,分散在市财

政局、工信局、交通局、文广体旅局、住建局、

粮食局、公路局等１２个部门管理.

(二)国有经济布局和结构有待优化.一是

省属工业企业主要分布在钢铁、煤炭、化工、建

材、电力等传统产业 (占省属工业行业营收总额

超过８０％),多处于产业链前端、价值链低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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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品质、个性化、高复杂性、高附加值的产品供

给能力不足.二是服务业整体层次和发展水平偏

低,高品质生活性服务业和生产性服务业占比不

高,服务业增加值比重低于全国平均水平.三是

战略性新兴产业规模仍然偏小,高新技术产业占

比较低,创新能力不强,研发投入占比不高.四

是市县属企业国有资产多集中在政府投融资平台

公司和公交、供水、供气、供暖等社会服务型企

业,整体核心竞争力不强,内生动力和发展后劲

不足.

(三)现代企业制度有待健全.一是企业内

部行政化色彩浓厚.有的集团总部从接收文件到

主要负责同志签批流程需要三周,报批、决策事

项在总部各个层级和环节上转签、审议,链条

长,效率低;有的集团总部脱离实际,解决问题

凭感觉、凭经验,遇事习惯 “往上交、往下压、

往外推、往后拖”,不能解决实际问题.二是法

人治理结构有待健全.国有企业外派监事会撤并

后,国有非上市公司普遍未按照 «公司法»设立

监事会,对公司的业务活动进行监督和检查的法

定必设、常设机构缺失,极易导致企业内部监督

缺位.三是市场化经营机制有待巩固.与市场经

济相适应的经营管理机制尚未完全形成, “三项

制度”改革仍需深化,国有企业员工能进不能出

现象依然普遍存在,冗员过多,效率不高,发展

活力不足.

(四)风险防控能力有待加强.从审计情况

看,一是部分企业决策缺乏预见性和前瞻性,在

行业高峰期头脑发热,在行业低谷期萎靡不振,

导致投资效益不佳,有的项目 “投产日即亏损

时”,甚至 “未建成已潜亏”.二是部分企业风险

防控意识不强,内控体系和管理制度不完善,有

的企业对外借款和担保管控不严,债权逾期和担

保连带责任等潜在风险易发多发.三是部分企业

法律意识淡薄,合法性审核尚未制度化、规范

化,“依法治企”氛围不浓.企业法律风险仍呈

高发态势,有些案件涉及诉讼金额大、账龄长,

存在败诉或胜诉无法执行风险.

三、几点建议

(一)提高政治站位,强化国资管理.企业

国有资产属于国家即全体人民所有,是全体人民

共同的宝贵财富.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指出,国有

企业是壮大国家综合实力、保障人民共同利益的

重要力量,必须理直气壮做强做优做大.加强企

业国有资产管理,是贯彻中央、省委关于国有资

产管理监督工作部署的必然要求,是坚持人民主

体地位、落实以人民为中心发展思想的重要体

现,是提升国有企业经营管理水平、推动国家治

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具体举措.各级政府

各部门各单位要提升政治站位,切实履行好管理

职责,增强管好企业国有资产的责任感和使命

感,既要尊重客观规律,又要发扬改革创新精

神,通过学习借鉴先进经验、不断探索企业发展

规律、完善国有资产监管体制机制、坚持以管资

本为主的监管理念,着力提升监管效能和水平.

(二)进一步完善国资监管体制.坚持以构

建国资监管大格局为目标,全面提升国资监管能

力水平,实现经营性资产统一监管.一是要按照

中央 «国 企 改 革 三 年 行 动 方 案 (２０２０－２０２２
年)»的要求,严格落实 “２０２１年基本完成地

方经营性国有资产集中统一监管工作”.二是要

以更大力度加强国有资产监督,在基本构建业务

监督、综合监督、责任追究三位一体监督工作闭

环基础上,着力推动形成出资人监督与其他监督

融合贯通、相互协调的监督格局.对不按决策程

序和法律法规规定,造成国有资产流失、浪费、

闲置等情况的行为要严肃追责.三是要上下联动

形成国资监管合力,掌握全省国有企业、国有经

济情况,加强对市县政府国资监管工作的指导监

督,统筹推动国有企业在全省经济社会发展中发

挥更大作用.

(三)进一步优化国有资本布局.一是结合

编制 “十四五”国资规划,围绕两大国家战略和

我省 “四个着力”“四张牌”等发展主战略,更

加注重支撑全省经济社会发展,更加注重提高质

量效益,增强规划的前瞻性、战略性、指导性,

推动国有企业在我省现代化进程中实现更大发

展.二是推动布局优化调整,进一步明确国有资

本布局与结构优化的目标方向、重点任务,围绕

提升国有资本配置效率,谋划推动国有资本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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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向关系国家经济、科技、安全的关键领域,关

系国计民生的重要领域,在提供公共服务建设和

公益性的行业领域更加有所作为.三是持续不断

推动创新.积极推进新型科技研发平台建设,完

善成果转化机制,推动攻关成果在国企内部先试

先用,加快国产化替代步伐.要集聚各类优秀人

才攻关,指导企业继续大力引进高层次人才,综

合运用好各类激励措施,对在关键核心技术攻关

中取得突出成绩的科研人员实施专项激励政策,

最大限度调动科研人员积极性.

(四)进一步完善现代企业制度.一是推动

国有企业去行政化.指导企业开展专项治理,进

一步整治形式主义、官僚主义,切实解决省管企

业 “总部机关化、职级行政化”问题,增强活

力、提高效率.二是健全公司法人治理结构.建

立责权对等、运转协调、有效制衡的内部管理机

制,切实解决一些企业董事会形同虚设、 “一把

手”说了算的问题.积极探索内设监事会设置办

法,逐步推进向省管企业委派监事会主席工作,

做好企业总会计师委派.三是深化企业内部改

革.建立国有企业领导人员分类分层管理制度,

健全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的企业薪酬分配

制度,深化企业内部用人制度改革,真正形成企

业各类人员能上能下员工能进能出的合理流动机

制.四是完善企业内部监督机制.指导企业集团

建立涵盖各治理主体及审计、纪检监察、巡视、

法律、财务等部门的监督工作体系,强化对子企

业的纵向监督和各业务板块的专业监督.进一步

发挥总会计师、总法律顾问作用,加强对企业重

大决策和重要经营活动的财务、法律审核把关.

(五)进一步转变国资监管职能.一是以更

大力度转变国资监管职能,转变思维,监管理念

要实现从管企业向管资本转变,依法将应由企业

自主经营决策的事项归位于企业,确保该管的科

学管理、决不缺位,不该管的依法放权、决不越

位.二是完善功能类国有企业考核办法.构建年

度考核与任期考核相结合,结果考核与过程评价

相结合,一企一策的考核及指标体系,切实发挥

企业战略引领作用,加快培育具有市场竞争力的

一流企业.三是强化风险防范化解.牢牢守住不

发生重大风险的底线,深入摸排和防控各类风险

隐患,为企业稳增长提供重要保障.要切实防范

化解各类经营风险,加大债务融资、金融业务、

对外投资、对赌模式等方面监管力度,确保各类

风险防得住、控得稳.

关于城镇老旧小区改造情况的专项工作报告

———２０２０年９月２１日在河南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第二十次会议上

河南省人民政府副省长　刘玉江

主任、各位副主任、各位委员:

按照省人大常委会的安排,现将我省城镇老

旧小区改造情况报告如下:

一、工作总体情况

近年来,省政府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

关于城镇老旧小区改造工作的重要指示批示精

神,按照 “政府主导、居民参与,以人为本、突

出重点,因地制宜、分类施策,统筹推进、综合

提升”的原则,督促指导各地落实主体责任,科

学编制规划,建立专项机制,加强统筹协调,强

力推进城镇老旧小区改造工作.

(一)改造范围.建成于２０００年以前,基础

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严重老旧、缺失,且房屋结

构安全,不宜整体拆除重建,居民改造意愿强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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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城市、县城 (城关镇)住宅小区纳入城镇老旧

小区改造范围.已纳入各级城镇棚户区改造计

划、拟通过拆除新建 (改建、扩建、翻建)实施

改造的住宅小区,以居民自建住房为主的区域和

城中村,不纳入城镇老旧小区改造范围.我省符

合改造认定标准的城镇老旧小区约１７万个,建

筑面积约１９亿平方米,涉及居民约１９０万户.

(二)改造重点.一是改建配套基础设施.

维修改造小区内的供排水、供电、供气、供暖、

通信网络、消防设施及其他各种管线、管道;实

施建筑节能改造、小区道路修建和无障碍设施改

造;鼓励有条件的小区加装电梯,设置停车泊位

或修建车库.二是改造提升人居环境.清理整治

侵占绿地、道路的违法设施,修缮房屋外墙、公

共楼道墙面、小区围墙,整修照明设施,完善小

区道路、楼门牌标识,增加绿地面积,开展环境

卫生整治,积极推行生活垃圾分类.三是改善优

化居民服务.合理配置社区党群服务中心,建设

或改造相关设施,完善养老、托幼、助餐、充

电、购物、医疗、文化、健身、家政、快递等服

务.创新服务机制,引入服务机构,增加服务供

给,加强服务管理,提升服务水平.四是改进规

范社区管理.强化居民管理维护小区主体责任,

鼓励和指导采用市场化物业管理、保障性物业管

理、居民自治管理等模式,积极推进物业管理全

覆盖;推行社区网格化管理,完善小区安防设

施,开展联户联防和日常巡查,全面提升治安

水平.

(三)完成情况.截至２０２０年８月底,我省

累积争取财政部和国家发展改革委补助资金

１５１４亿元,总量居全国第一位;３４０２个城镇老

旧小区改造项目纳入２０１９年中央资金支持范围,

其中３２８５个已完成改造,涉及居民楼１６３１３栋、

约４７８万户,建筑面积约４５４０６万平方米,其

余１１７个正在实施改造,力争２０２０年９月底完

工;５４８０个城镇老旧小区改造项目纳入２０２０年

中央资金支持范围,其中３９２个已完成改造,

４４３５个正在实施改造,６５３个正在开展前期准备

工作,计 划 ２０２０ 年 年 底 前 完 成 改 造 任 务 的

５０％;共完成既有建筑加装电梯２６７部,正在加

装１６６部.

二、开展的主要工作

(一)坚持高位推进.一是全面安排部署.

２０１９年１０月省政府组织召开了以城镇老旧小区

改造提质为主题的全省百城建设提质工程暨文明

城市创建工作推进会,对城镇老旧小区改造工作

进行全面安排部署,明确了全省城镇老旧小区改

造的总体目标、改造重点以及时限要求.２０２０
年省政府工作报告中将加快城镇老旧小区改造、

统筹推进老城区有机更新作为年度重点工作.尹

弘省长多次召开会议研究部署城镇老旧小区改造

工作,并到洛阳市、三门峡市实地调研指导.分

管副省长多次深入城镇老旧小区改造现场,实地

调研指导改造工作.二是加强组织领导.按照国

务院将城镇老旧小区改造纳入城镇保障性安居工

程统筹推进的工作要求,省政府及时调整了省保

障性安居工程工作领导小组成员,增补省委组织

部、省公安厅等六部门为领导小组成员单位,统

筹协调全省城镇老旧小区改造工作.省住房城乡

建设厅成立了主要领导任组长的城镇老旧小区改

造工作领导小组,牵头负责统筹推进全省城镇老

旧小区改造工作.督促指导各地成立了以政府主

要领导为组长的城镇老旧小区改造工作领导小

组,强力推进城镇老旧小区改造工作.三是纳入

民生实事.省委、省政府将城镇老旧小区改造工

作列为２０２０年省１１项重点民生实事之一重点推

进,并下达了２０２０年全省城镇老旧小区改造不

少于５０万户的总体目标任务.截至２０２０年８月

底,已完成改造４６２４万户 (其中:使用２０１９
年和２０２０年中央补助资金分别改造完成３９万

户、４１４万户,未使用中央补助资金改造完成

３１万户),完成目标任务的９２４８％.

(二)注重党建引领.各地街道办事处、社

区积极组织建立小区党小组,吸纳在职党员、退

休党员加入小区党组织,开展入户调查、宣传动

员、组织群众、化解矛盾、协助管理等工作,为

城镇老旧小区改造出谋划策,与群众共同商定改

造方案,强力助推城镇老旧小区改造.印发 «关

于在城镇老旧小区改造中做好社区协商工作的通

知» (豫民文 〔２０２０〕８５号),充分发挥社区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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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的积极作用,做到改造前问需于民、改造中问

计于民、改造后问效于民.郑州市二七区以 “一

征三议两公开”(征求社区建设意见,社区 “两

委”提议、相关单位商议、党员和居民代表会议

决议,决议内容和实施情况公开)为抓手,探索

推进绿云小区改造提升,形成了 “一领四单”

(党建引领,群众下单、党委接单、共建做单、

自治结单)新模式.

(三)强 化 政 策 保 障.２０１９ 年 １０ 月 印 发

«关于城镇老旧小区改造工作的指导意见»(豫建

城建 〔２０１９〕２９９号),对城镇老旧小区改造相

关事项进行了安排部署.２０１９年１１月印发 «河

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推进城镇老旧小区改造

提质的指导意见» (豫政办 〔２０１９〕５８号),进

一步明确了城镇老旧小区改造总体要求、改造范

围和内容、资金筹措方式等.印发 «河南省城镇

老旧小区综合改造技术导则 (试行)»,各省辖

市和济源示范区均制定出台了本地的城镇老旧小

区改造标准,为城镇老旧小区改造提供了技术支

持和保障.印发 «河南省省级财政城镇保障性安

居工程专项资金管理办法»,规范资金分配、预

算下达、资金支付、绩效管理等工作,着力提高

财政资源配置效率和使用效益.

(四)加快项目实施.２０２０年７月省百城建

设提质工程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组织省发展改革

委等部门分组对全省城镇老旧小区改造工作进行

实地调研,督促指导各地加快推进城镇老旧小区

改造工作.一是推进项目开复工.及时印发 «关

于做好疫情防控期间城镇老旧小区改造开复工工

作的通知»(豫百城提质办 〔２０２０〕３号),对人

员组织、物资储备、材料采购、科学编制疫情防

控方案和复工方案等工作提出明确要求,督促指

导各地在做好疫情防控工作的同时推进城镇老旧

小区改造开复工工作.二是创新工作举措.开发

建设 “河南省城镇老旧小区改造项目信息系统”,

制定 «河南省城镇老旧小区改造工作考核评价办

法»和 «评分细则»,建立城镇老旧小区改造工

作调度机制、通报机制和约谈机制.落实审批改

革举措,全面推行网上审批,推广运用容缺办

理、多评合一等措施,支持将城镇老旧小区改造

纳入各级重点项目审批 “绿色”通道,推动城镇

老旧小区改造项目审批手续加快办结.将城镇老

旧小区改造项目纳入重点项目督导范围.省电力

公司优先将城镇老旧小区电网改造项目纳入年度

计划,累计投入配套电网资金４７亿元.

(五)积极筹措资金.一是加大财政补助力

度.２０１９年、２０２０年省财政安排资金１２７亿

元,专项用于补助城镇老旧小区改造;各地将城

镇老旧小区改造补助资金列入年度财政预算,累

计安排财政资金１８４亿元.二是动员居民出资.

在实施加装电梯、基础设施更新改造等项目,注

重突出业主的主体地位.如许昌市东城区七中家

属院每户出资２８００元修建天然气管道.三是引

导社会力量参与.鼓励引导部分企事业单位家属

院由相关单位出资参与改造.协调水、电、气、

暖部门和施工单位降低改造收费标准,以最大的

优惠让利群众.四是利用金融机构融资.２０２０
年７月,在住房城乡建设部组织的支持市场力量

参与城镇老旧小区改造签约仪式上,中国建设银

行与郑州市签订贷款框架协议,计划 “十四五”

期间向郑州市提供１００亿元贷款.国家开发银

行、农业发展银行、工商银行等金融机构积极与

我省各地对接,洽谈资金支持事宜.五是发行专

项债券.郑州市、商丘市、开封市、信阳市、濮

阳市、焦作市、南阳市共安排城镇老旧小区改造

专项债券９３亿元、一般债券０８亿元.

(六)建 立 健 全 长 效 管 理 机 制.各地按照

“一次改造、长期保持”的要求,根据城镇老旧

小区实际状况,制定城镇老旧小区后期管理方

案,建立健全长效管理机制,推进物业管理全覆

盖,巩固改造成果.一是实行市场化物业管理.

通过政策引导,鼓励实行专业化、市场化的物业

管理,市、县级财政可对接管城镇老旧小区的物

业企业给予一定资金补助或政策支持.二是实行

保障性物业管理.对规模小、分布散,难以实行

市场化物业管理的城镇老旧小区,连片打包,实

行保障性物业管理.三是实行居民自治管理.针

对不具备物业管理条件的城镇老旧小区,引导业

主完善自治组织,建立自治管理队伍,选出楼栋

长负责引导居民认管认养服务区域和具体项目,
—１９５—



实现居民自我管理.

(七)注重舆论宣传引导.充分利用报纸、

广播、电视、网络等媒体,加大宣传报道力度,

宣传城镇老旧小区改造的相关政策、内容、改造

模式等,及时推广城镇老旧小区改造工作经验.

２０１９年１１月２６日省政府新闻办公室组织召开

城镇老旧小区改造提质工作新闻发布会,介绍我

省城镇老旧小区现状、改造工作进展以及改造的

总体目标任务,省住房城乡建设厅等七部门负责

同志就社会各界广泛关注的问题进行了解答.

２０２０年８月５日人民日报头版以 «郑州老旧小

区改造坚持问需于民问计于民———居民身边事办

到心坎上»为题,介绍了郑州市城镇老旧小区改

造的经验.

三、存在的主要问题

虽然我省城镇老旧小区改造工作取得了一定

成效,但距离 “不断完善城市管理和服务,彻底

改变粗放型管理方式,让人民群众在城市生活得

更方便、更舒心、更美好”的目标还有一定差

距,在工作推进中还存在一些问题.具体表现在

以下几个方面:

(一)资金保障统筹难.目前普遍存在依赖

中央、省级补助资金情况,地方财政收支缺口

大,配套标准普遍较低,群众出资意愿不强,部

分产权单位受改制、破产等影响不愿或无力出

资,改造资金难以保障.城镇老旧小区改造补助

资金来源于财政部和国家发展改革委,由于两个

来源的补助资金支持范围存在交叉且下达时间不

一致,导致各地统筹调配使用存在一定难度.

(二)公共服务设施配套难.城镇老旧小区

开发建设较早,普遍存在规划建设标准偏低、零

散开发不成规模、私搭乱建多以及缺少公共服务

设施、公共绿地和各类活动场地等情况,且用地

空间较小.新业态引进落地难,盈利空间小、收

益少,难以达到收支平衡,致使社会资本参与积

极性不高,新增养老、托幼、停车、便民等服务

设施难以补建到位.

(三)缆线改造协调难度大.城镇老旧小区

弱电管道、槽道等配套设施少,需要相关单位投

入人力、物力、财力新建小区弱电管网和敷设引

接光缆,有关单位积极性不高,容易造成工期停

滞或重复迁改等问题.

(四)项目管理亟待加强.一是由于部分项

目前期论证不充分,难以有效实施,造成项目推

进慢,影响整体进度.二是居民对加装电梯意愿

强,但在实施过程中,由于居民意见不统一,致

使项目落地难.三是个别项目为了加快进度,前

期手续不完善、程序不规范.

四、下一步工作安排

省政府将在省委领导和省人大常委会的监督

支持下,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城镇老旧小

区改造工作的重要指示批示精神,进一步优化城

市供给结构,改善城市公共服务,加强基层社会

治理,积极推进城镇老旧小区改造工作.

(一)夯实工作责任.进一步压实市、县级

政府主体责任,督促指导各地提高政治站位,强

化责任意识,建立专项工作机制.发挥省住房城

乡建设厅牵头作用,建立部门联席会议制度、联

动协调机制,统筹推进城镇老旧小区改造工作.

督促各地加大对水、电、气、暖、通信等单位的

协调力度,协同开展工作,科学安排施工.

(二)完善政策体系.根据 «国务院办公厅

关于全面推进城镇老旧小区改造工作的指导意

见» (国办发 〔２０２０〕２３号),在我省原有政策

的基础上,抓紧制定出台 «关于深入推进城镇老

旧小区改造工作的指导意见»,进一步明确工作

目标,细化改造任务,建立健全机制,完善配套

政策.力争到２０２１年年底,基本形成城镇老旧

小区改造制度框架和工作机制,保障城镇老旧小

区改造顺利进行.

(三)加强项目管理和储备.建立健全项目

建设推进机制,协调解决项目建设中存在的问

题,加快城镇老旧小区改造进度.加强项目管

理,强化项目设计、招标、施工、质量监管、验

收等环节全过程管理,确保高标准、高质量完成

城镇老旧小区改造任务.编制２０２１－２０２５年城

镇老旧小区改造规划和２０２１年度城镇老旧小区

改造实施计划,形成谋划一批、储备一批、建设

一批的项目建设机制.

(四)引导社会力量参与.鼓励和引导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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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本参与城镇老旧小区改造和运营,特别是在丰

富社区服务供给等提升类项目中,以服务设施长

期运营收入为盈利点,引入养老、托幼、医疗保

健等社会化供给,探索通过适当增加容积率、变

更土地用途等方式调动社会资本参与的积极性.

以上报告,请予审议.

关于 “三医联动” 改革情况的专项工作报告

———２０２０年９月２１日在河南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第二十次会议上

河南省人民政府副省长　刘玉江

主任、各位副主任、各位委员:

按照 «河南省人大常委会听取和审议省人民

政府关于 “三医联动”改革情况的报告并对我省

医疗卫生工作情况开展专题询问的实施方案»要

求,现将全省 “三医联动”改革工作进展情况报

告如下:

一、主要进展和成效

党的十八大以来,省政府认真贯彻党中央、

国务院关于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 (以下简称医

改)的决策部署,牢固树立大卫生、大健康理

念,坚持目标导向和问题导向,夯基垒台、攻坚

克难,精准施策、重点突破,全省 “三医联动”

改革取得突破性进展,为人民群众生命安全和身

体健康提供了有力保障.２０１９年,全省人均预

期寿命达到７７５岁,婴儿死亡率降至３５９‰,

５岁以下儿童死亡率降至４８１‰,孕产妇死亡率

降至９６６/１０万,均优于全国平均水平.

(一)切实加强领导,形成推进医改的强大

合力.省政府始终把深化医改作为重大民生工

程,统筹谋划、全面推进,２０１６年、２０２０年两

次召开全省卫生健康大会,对深化医改作出安排

部署.尹弘省长多次听取医改工作进展情况汇

报,提出明确要求.成立省长任组长、分管副省

长任副组长的省深化医改领导小组,统筹推进医

疗、医保、医药联动改革,形成了党委统一领

导、党政齐抓共管、各方联动推进的工作格局.

制定实施 «“健康中原２０３０”规划纲要»«中医

药发展战略规划 (２０１６—２０３０年)»«“十三五”

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规划»等规划,省级层面

出台分级诊疗、现代医院管理、全民医保、药品

供应保障、综合监管等深化医改制度建设方面的

文件７２件,建立了比较完善的政策体系,有力

推动了医改由打好基础向提升质量、由形成框架

向制度建设、由单项突破向综合推进转变.

(二)注重协同联动,改革的系统性、整体

性、协同性不断增强.选择焦作市和巩义、中牟

等２０个县 (市)开展综合医改试点,２０１８年在

焦作市和息县召开全省深化医改工作现场会,总

结形成了具有我省特色的 “三医联动”改革推进

路径.一是医疗改革注重提质量、强基层.通过

分级诊疗制度建设、公立医院综合改革、县域综

合医改、基层卫生 “３６９人才工程”、家庭医生

签约服务等举措,推动医疗服务能力显著提升.

每千常住人口医疗卫生机构床位数从２０１５年的

５１６张增加到 ２０１９ 年的 ６６４ 张 (全国 ６３０
张),执业 (助理)医师数从２１人增加到２６１
人 (全国２７７人),注册护士数从２４５人增加

到２８９人 (全国３１８人),实现了每个省辖市

有三级甲等医院、每个县 (市)有二级医院、每

个乡镇有１所政府办乡镇卫生院、每个行政村有

１所村卫生室的目标.二是医保改革注重上水

平、减负担.积极构建以基本医保为主体的多层

次医疗保障体系,初步形成了基本医保、大病保

险、困难群众大病补充医疗保险、医疗救助、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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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应急救助、商业保险、慈善救助等覆盖全民、

相互衔接的医疗保障网.２０１９年全省基本医保

参保人数达到１０２９亿人,参保率稳定在９６％
以上.２０２０年城乡居民医保财政补助标准达到

５５０元,个人缴费２８０元,筹资标准平均达到每

人每年８３０元;政策范围内住院报销比例保持在

７５％左右,有效减轻了群众看病负担.特别是创

新实施困难群众大病补充医疗保险制度,人均筹

资标准达到８６元,有力助推了精准扶贫、精准

脱贫.三是医药改革注重保供应、降费用.全面

实施国家基本药物目录,目录总品种数量由原来

的５２０种增加到６８５种,基层医疗卫生机构、二

级医院、三级医院的基本药物使用比例分别达到

７４５９％、５７６１％、３５５０％;打通降价抗癌药

进医院 “最后一公里”,让老百姓切实享受降价

实惠;完善短缺药品供应保障机制,着力做好保

供稳价工作;有序扩大国家组织药品集中采购和

使用药品品种范围,对２７７５个临床用量采购金

额高的药品、耗材实行集中带量采购,药品价格

降低１０％以上.

(三)突出重点难点,关键领域改革实现重

大突破.坚持问题导向、补齐短板,持续精准发

力,以重点突破带动全面发展.一是县域综合医

改全面推进.出台关于加快推进紧密型县域医疗

卫生共同体建设的指导意见,以紧密型县域医共

体建设为抓手,实施医保基金总额预算管理,建

立结余留用、超支不补的激励约束机制,实行行

政、人员、财务、业务、绩效、药械、信息 “七

统一”管理,以县带乡、以乡带村,整体提升县

域医疗卫生服务能力.全省已有７０个县 (市、

区)建立了紧密型县域医共体,郸城县、息县等

改革经验受到国务院深化医改领导小组推介.全

省县级医院医疗服务能力基本标准达标率为

８５５８％、位居全国第六,推荐标准达标率为

５９５５％、位居全国第五.有９０个县 (市)人民

医院通过二级甲等医院评审;６７０所乡镇卫生院

和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综合服务能力达标,其中

８４所达到推荐标准.二是国家区域医疗中心建

设成效初显.２０１６年我省率先启动儿童、心血

管、脑血管、肿瘤、器官移植和中医骨伤６大国

家区域医疗中心创建工作.２０１９年我省被国家

列入区域医疗中心建设试点省,儿科、心血管、

肿瘤、中医成为首批建设项目.目前,６个区域

医疗中心建设单位累计引进院士、 “千人计划”

等高端人才９２人,获批国家级科研项目８４项,

应用国内领先新技术２３３项,患者省域外转率由

２０１５年的１５％下降到２０１９年的６％,９４％的重

大疾病患者在省内得到救治.三是公立医院综合

改革持续深化.２０１７年全省所有公立医院除中

药饮片外全部取消药品加成,彻底破除 “以药补

医”机制.２０１９年全面取消医用耗材加成,药

监、发改、医保、财政协同联动,编制、人事、

薪酬改革逐步深化,初步建立维护公益性、调动

积极性、保障可持续的公立医院运行新机制.

２０１６年以来,郑州市、中牟县、息县、郸城县

因公立医院综合改革成效明显先后获国务院督查

激励.四是 “互联网＋医疗”健康发展.依托省

远程医学中心 (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建成

国家远程医疗中心、互联网医疗系统与应用国家

工程实验室两大国家级平台.远程医疗网络实现

省、市、县、乡、村五级贯通,连接省内外６００
多家医疗机构,每年在线会诊３万余例、专科诊

断５０万余例、远程授课３００余次.完善 “互联

网＋”医疗服务价格和医保支付政策,纳入现行

医疗服务价格政策体系统一管理.建成全省预约

挂号服务平台,已纳入医院１２５家,可预约专家

１８万名、号源７５万个,预约诊疗时间精确到

３０分钟.五是中医药事业发展步伐加快.目前,

我省中医机构数、床位数、人员数和服务量均居

全国第一.现有三级甲等中医医院１９家、二级

甲等中医医院１０７家,获批１２个国家区域中医

(专科)诊疗中心,启动１５个省中医专科诊疗中

心、２６个省级区域中医专科诊疗中心建设.建

成乡镇卫生院 (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中医馆

２１４０个,全省９１７％的乡镇卫生院、９６８％的

社区卫生服务中心、７７７％的社区卫生服务站和

５６９％的村卫生室能够提供中医药服务.全国三

级公立中医医院绩效考核中我省综合排名第五.

平乐郭氏正骨、四大怀药种植与炮制、百泉药

会、禹州药会入选全国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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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有国医大师３名、全国名中医３名、岐黄学者

４名,获得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２项.

(四)积极推进相关配套改革,综合叠加效

应日益显现.一是健康中原行动全面实施.召开

健康中原行动推进委员会全体会议,印发 «健康

中原行动 (２０２０－２０３０年)»,全面启动１５项

专项行动,明确目标任务和部门职责,全方位干

预健康影响因素,全周期维护生命健康,全领域

防控重大疾病.卫生城镇创建成果进一步拓展,

全省已有省级以上卫生城市３７个 (其中国家级

２２个)、卫生县城７７个 (其中国家级５１个)、

卫生乡镇８３５个 (其中国家级１４８个),占比分

别达到９５％、９３％、３４％,均居全国前列.二

是健康扶贫取得决定性成效.聚焦 “基本医疗有

保障”,开展突出问题 “清零行动”,实现贫困人

口基本医保覆盖率、家庭医生签约服务率、贫困

村卫生室和合格村医覆盖率 “三个１００％”,贫

困人口医疗费用报销比例、县域内就诊率 “两个

９０％”,累计救治３０种大病患者１１７万人次.

因病致贫返贫人口由２０１６年的１６２１万人减少

到２０１９年的１７１万人,健康扶贫工作连续三年

在全省脱贫攻坚专项责任考核中获得 “好”等

次,我省被国家卫生健康委表彰为健康扶贫先进

地区.三是 “一老一小”健康保障扎实推进.进

一步完善应对人口老龄化政策,加快推动医疗健

康服务和养老服务融合发展.全省现有医养结合

机构３１２家、床位数１９５万张,养老机构与医

疗机构签约合作２０３９对.加强对婴幼儿照护的

支持和指导,婴幼儿照护服务健康发展,全省现

有托育机构１２４１所,入托婴幼儿５万人.

(五)补短板强弱项,公共卫生体系加快完

善.深入贯彻全省卫生健康大会精神,汲取疫情

防控经验教训,立足当前、着眼长远,补短板、

强弱项,提高应对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能力

和水平.一是疾控体系持续完善.印发关于加强

疾病预防控制机构队伍建设的意见,进一步明确

功能定位、优化编制配备、健全激励机制,不断

提升疾控队伍建设水平.全面推进三级综合医

院、传染病专科医院、县级以上疾控机构和每个

县 (市)１所综合医院核酸检测能力建设,目前

全省已有３４１所医疗卫生机构具备核酸检测能

力;培训核酸检测技术人员１３万人,单日最大

检测能力达到６０万份左右.二是救治体系布局

不断优化.加快构建平战结合、分级分层的传染

病救治网络,省级建设３个重大疫情救治基地,

各省辖市依托１所实力最强的综合医院建设和管

理传染病医院,每个县 (市)依托１所实力最强

的综合医院建设独立的传染病病区.全省所有三

级综合医院和三级中医医院建设规范化的公共卫

生医疗救治中心.三是医保救助保障机制不断完

善.及时建立疫情应急医疗保障制度,确保医疗

机构先救治、后收费,费用报销个人负担部分由

财政给予补助,进一步完善医保异地即时结算制

度.制定出台新冠肺炎核酸检测费用保障政策,

八类应检尽检重点人员核酸检测费用由医保部门

和财政部门共同负担.截至２０２０年８月底,医

保基金用于新冠肺炎疫情救治保障累计结算

５８５６人次 (其中确诊患者１２６３人、疑似患者

４５９３人次)、支出５５８６万元.四是全民健康素

养不断提升.加强健康教育网络、队伍和阵地建

设,开展 “健康中原行大医献爱心”和 “名医

名家走基层送健康”专项行动,推进卫生防疫知

识、健康生活理念进农村、进企业、进机关、进

校园、进社区,把健康融入各级各类教育,全省

居民健康素养由２０１３年的３７％提高到２０１９年

的１９１１％,达到全国平均水平.

全省医药卫生体系在应对新冠肺炎疫情中经

受住了考验,为打赢新冠肺炎疫情防控阻击战发

挥了重要作用,但 “三医联动”改革是一项长期

艰巨复杂的系统工程,工作推进中还存在一些问

题:一是从政策落地情况看,有的地方对深化医

改工作重视不够,工作推进相对缓慢,一些政策

尚未完全落实到位,医疗服务价格调整、公立医

院人事薪酬制度改革、基本医保基金使用效率、

药品耗材供应保障、基层医疗卫生机构服务能力

等方面有待进一步强化.二是从服务保障能力

看,医疗资源总体供给不足,优质医疗资源仍然

短缺,城市集中了优质医疗资源,基层服务能力

薄弱.特别是在这场疫情大考中暴露出我省公共

卫生体系存在疾病防控力量薄弱、基层救治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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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高等短板.三是从群众看病就医感受看,现阶

段医改取得的成效与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医疗卫

生健康需求相比还有差距,公立医院逐利机制尚

未完全破除,综合监管和医保支付改革滞后,加

之一些地方公立医院举债建设,助推了医疗费用

不合理增长.

二、下步工作打算

我们将按照国家统一部署及省委、省人大的

要求,认真贯彻全省卫生健康大会精神,统筹推

进深化医改与新冠肺炎疫情防治相关工作,把预

防为主摆在更加突出位置,补短板、堵漏洞、强

弱项,继续推动以治病为中心向以人民健康为中

心转变,深化 “三医联动”改革,着力解决看病

难、看病贵、防病弱问题,为保障人民群众生命

安全和身体健康提供有力支撑.

(一)加强公共卫生体系建设.健全疾病预

防控制体系,２０２０年９月底前实现所有省辖市、

县 (市)具备核酸检测能力的实验室全覆盖,同

时增强机动检测力量,确保全省单日检测能力达

到１００万份,力争一周检测能力达到１０００万份.

加快建设省级重大疫情救治基地、省辖市传染病

医院、县 (市)公共卫生医学中心三级救治体

系,形成平战结合、高效协作、分级分层的传染

病救治网络.

(二)提高基本医疗服务水平.统筹推进国

家区域医疗中心、省医学中心、省域医疗中心、

县域医疗中心 “四级中心”建设,实现大病不出

县、疑难危重症不出省.建好市级综合医院、中

医院、妇 幼 保 健 院、儿 童 医 院 “四 所 医 院”,

２０２２年全部达到三级医院水平.完成１０５所县

(市)人民医院提质升级,２０２０年年底前全部通

过二级甲等医院评审.加快推进乡镇卫生院、社

区卫生服务中心和村卫生室标准化建设.

(三)抓好紧密型县域医共体建设.２０２０年

所有县 (市)要建成紧密型县域医共体,实行县

乡村一体化管 理,力 争 年 内 县 域 就 诊 率 达 到

９０％、县域内基层就诊率达到６５％.推进村医

“乡聘村用”试点,逐步在全省推开,确保村医

队伍健康稳定发展.

(四)健全医疗保障制度.深化医保支付方

式改革,充分发挥医保资金管理效能,进一步健

全重大疫情医疗救治费用保障机制.加强医保基

金管理,健全监管机制,严厉打击欺诈骗保行

为,切实保障医保基金安全.

(五)完善药品供应保障体系.加快建立以

国家基本药物制度为基础的药品供应保障体系,

全面落实国家组织药品集中带量采购和使用工

作,规范药品生产流通,降低药品虚高价格.实

施合理用药监测,推动医疗机构优化用药结构,

促进优先配备使用国家基本药物,切实加强药品

使用监管,保障人民群众安全用药.

(六)加快推进中医药传承创新发展.持续

提升中医药服务能力,到２０２２年建成２５个省级

中医专科诊疗中心、３０个省级区域中医专科诊

疗中心,县级以上综合医院、专科医院、妇幼保

健院中医药科室设置实现标准化,实现基层医疗

卫生机构中医科 (中医馆)全覆盖.加强中医药

人才和科研能力建设,大力弘扬中医药文化,充

分发挥中医药在疾病预防、治疗、康复中的优势

作用.

(七)深入实施健康中原行动.统筹推进１５
个专项行动,组织开展年度监测和考核,把健康

中原的目标转化为各部门工作指标,融入重大政

策、重大工程、重大项目,进一步形成大卫生、

大健康工作格局.充分发挥爱国卫生运动优势,

持续抓好卫生城镇创建和健康城市、健康村镇、

健康家庭等建设,有效整合资源,形成工作合

力.将老年人健康管理纳入基本公共卫生项目绩

效评价内容,每年开展一次绩效评价.落实婴幼

儿照护服务机构登记和备案管理办法,支持社会

力量开展普惠性托育服务.

省人大常委会专题询问 “三医联动”改革情

况,是对全省医疗卫生工作的高度重视和关心支

持.我们将按照省人大常委会的审议意见,进一

步压实责任,强化措施,以高度的责任感、使命

感,坚定不移地推进我省 “三医联动”改革工

作,为谱写新时代中原更加出彩的绚丽篇章打下

坚实健康基础.

以上报告,请予审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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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情况的专项工作报告
———２０２０年９月２２日在河南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第二十次会议上

河南省人民政府常务副省长　黄　强

主任、各位副主任、各位委员:

按照 «河南省人大常委会听取和审议省人民

政府关于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情况专项工作报告的

实施方案»要求,现将有关情况报告如下:

一、主要做法

(一)健全工作机制.一是建立组织推进机

制.省、市、县级均成立政府主要负责同志任组

长的改善农村人居环境工作领导小组,建立健全

月调度、季通报、半年总结、年底考评的督导调

研机制.省级每半年召开一次现场推进会,市级

每季度组织观摩一次,层层传导压力.二是建立

资金保障机制.建立健全政府、金融、社会多元

投入机制,２０１８年、２０１９年全省各级财政用于

农村人居环境整治的资金达到２４８亿元,省财政

按照人均２０元标准每年安排转移支付资金近１０
亿元用于农村保洁,按照每户２００元标准用于农

村户厕改造奖补,市、县级财政按照不低于１∶１
的比例进行配套;利用乡村振兴专项贷款、PPP
模式、发行地方债券等融资９３０亿元;采取以奖

代补等方式发动群众筹资筹劳１５０亿元.三是建

立专家指导机制,省、市、县三级共成立１５８个

专家指导组开展巡回指导,各地组织１６００多名

“土专家”深入村组现场指导.四是建立问题发

现处置机制,通过建立综合监管平台、公开群众

举报投诉电话和电子信箱、开展 “随手拍”活动

等方式,确保问题及时发现、及时解决,２０２０
年上半年全省发现并整改问题８万多个.五是建

立第三方评估机制.每年年底委托第三方机构对

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情况开展评估,年初对农村户

厕改造情况开展满意度调查,有针对性地提升工

作成效.

(二)坚持因地制宜.尊重乡村发展规律,

立足各地地形地貌、经济发展水平和风俗文化

等,因地制宜,分类施策,确定不同的整治重点

和整治标准,走出符合自身特点的农村人居环境

整治路径.产业基础和经济条件比较好的村庄,

按照美丽乡村示范村的标准,打造农村人居环境

整治样板村;自然生态或人文条件较好的村庄,

引入旅游和文化要素,大力发展文旅产业,打造

文旅示范村;其他类型的村庄按照农村人居环境

整治内容开展整治提升,满足群众基本需求.

(三)强化示范引领.一是持续实施农村人

居环境 “千村示范、万村整治”工程.每年在全

省选取１０００个不同类型的行政村,高标准打造

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样板,有效带动全省４万多个

行政村人居环境的整体提升.二是扎实开展 “四

美乡村” “美丽小镇” “五美庭院”创建.从

２０１８年开始,在全省广大村庄持续开展 “四美

乡村”创建,在乡镇政府所在地开展 “美丽小

镇”创建,在全省农户中开展 “五美庭院”创

建.截至目前,全省共创建 “四美乡村”３３８８
个、“美丽小镇”２２４个、 “五美庭院”９４６万

个.三是推动乡村振兴示范县、乡镇探索实践.

鼓励引导２０个乡村振兴示范县、１６２个乡村振

兴示范乡镇在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方面大胆探索、

先行先试,树立一批先进典型,发挥示范引领

作用.

(四)加强系统治理.将农村人居环境整治

与农村精神文明建设、国土绿化、水生态修复、

脱贫攻坚等相结合,做到系统治理、同步谋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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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筹推进.一是结合 “森林河南”建设,积极开

展 “送果树进农家”活动,在村庄周围、房前屋

后、坑塘周边、道路两侧等见缝插绿,积极推进

村庄绿化,建设绿色生态村庄,全省共创建森林

特色 小 镇 ２０ 个,全 省 乡 村 绿 化 覆 盖 率 达 到

３４５％.二是结合 “四水同治”,积极推进农村

坑塘治理全覆盖,着力改善农村水生态环境,创

建水美乡村,实现了河畅、水清、岸绿、景美.

三是结合农村精神文明建设,广泛开展星级文明

户、好媳妇、好公婆等文明创建评选活动,全省

县级以上文明村镇占村镇总数的５０％以上.四

是结合脱贫攻坚,在贫困户中开展 “六改一增”

(改院、改水、改厕、改厨、改电、改俗、增添

生活用品)活动,持续改善贫困户生活条件.

(五)突出群众主体.始终把发动群众、组

织群众、服务群众贯穿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工作全

过程,激发和调动群众积极性.加大宣传力度,

营造改善农村人居环境工作良好氛围,培育村民

文明健康生活方式,激发群众自愿参与农村人居

环境整治的内在动力.完善村规民约,规范村民

卫生行为,明确村民维护公共环境的责任.创新

农民参与引导机制,采取以工代赈、以奖代补等

方式鼓励农民投工投劳,让群众真正成为农村人

居环境的建设者和维护者.开封、商丘等地建立

“五分钱”模式,每人每天收取５分钱卫生费,

增强群众环境卫生监督意识,保障村庄卫生机制

长效运行.三门峡、新乡等地建立 “爱心超市”,

激励群众参与村庄环境保护.

二、工作成效

(一)农村垃圾治理效果明显.一是清除陈

年垃圾.突出全域整治、全面整治、持续整治,

动员广大群众广泛参与,着力开展村庄清洁行

动,清理 “四边” (村边、路边、河边、田边)

垃圾,９５％的行政村生活垃圾得到有效治理.持

续开展非正规垃圾堆放点排查整治工作,已累计

清理整治１３０１处,预计２０２０年年底可完成全部

清理整治工作.全省１２１个涉农县 (市、区)农

村生活垃圾治理全部通过省级达标验收.二是建

立长效机制.全省农村共配备保洁人员２６５４万

名、管理人员 １７ 万名,８５％ 以上的县 (市、

区)建成全域一体、城乡融合的保洁机制.三是

完善环卫基础设施.全省农村共配建垃圾池或垃

圾桶３８１６４万个、垃圾密闭式转运站或中转设

施３２８０个 (处),配备运输车６８８１辆、小型收

集车１４６６万辆;建成垃圾填埋场１１２座、焚烧

处理设施１９座,日处理能力达到５１５万吨.四

是推进生活垃圾分类.在济源示范区、新密市、

汝州市、兰考县、禹州市开展全国首批农村生活

垃圾分类和资源化利用示范试点,在其他地方积

极推广垃圾分 类 方 式,从 源 头 上 实 现 了 垃 圾

减量.

(二)农村厕所革命持续推进.坚持把厕所

革命作为农村 人 居 环 境 整 治 的 重 要 内 容,自

２０１８年以来,全省共完成无害化卫生厕所改造

６３６万户,卫生厕所普及率达到８３％.一是科学

选择改厕模式.坚持因地制宜,按照简单实用、

成本适中、群众乐于接受的原则,在完整下水道

水冲式、三格化粪池式、双瓮漏斗式等改厕模式

的基础上,探索了粪污集中处理模式、草粉生态

式等不同模式.汤阴县入选全国农村厕所革命典

型范例,孟州市、鹤壁市鹤山区入选农村厕所粪

污处理及资源化利用典型模式.二是严格质量管

控.坚持以行政村为单元,统一指导、统一施

工、统一管理、统一服务,严把产品质量关、施

工质量关、验收质量关.持续开展农村改厕问题

大排查,对２０１８年以来改造的农村户厕全面开

展 “回头看”,共排查整改问题户厕１５５万个.

三是强化后期管护.树立 “三分建设、七分管

护”的理念,积极探索社会化、专业化、市场化

的管护方式,鼓励具备条件的地方将保洁维护和

公益性岗位相结合,做到管护有制度、有经费、

有人员.引导农民专业合作社和企业参与粪污收

运以及粪液粪渣资源化利用等工作,推进厕所粪

污就近就地资源化利用,有效解决粪污 “出口”

问题,避免 “二次污染”.四是突出精准管理.

以县为单位建立农村改厕档案,对已改厕所统一

编号,制作服务标识牌,公开服务电话,明确改

厕类型、施工单位、验收时间等,做到一村一

册、一户一档,实现改厕质量可追溯、可监管.

(三)农村生活污水治理逐步推进.一是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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善政策体系.在全面摸清我省农村生活污水治理

现状基础上,印发 «河南省县域农村生活污水治

理专项规划编制指南» «河南省农村生活污水治

理技术导则»«河南省农村生活污水治理实施方

案»,明确农村生活污水治理的基本原则、行动

目标、主要任务及保障措施,规范农村生活污水

治理项目的设计、建设、运行与管理.二是梯次

推进污水治理.指导各地因地制宜采取微动力、

无动力、生态处理等多种模式,坚持集中与分散

相结合,开展农村生活污水处理,优先推进城乡

结合部、乡镇政府所在地、饮用水水源地、旅游

风景区、中心村等５类村庄的生活污水治理,全

省农村生活污水治理率达到２７％,较２０１８年增

长１０个百分点.三是开展农村水环境治理.将

农村水体环境管理纳入河 (湖)长制管理内容,

开展水污染整治行动.加强房前屋后塘沟治理、

清淤疏浚和村外坑塘、河道治理,采取综合措施

恢复水生态,逐步消除农村黑臭水体.

(四)农业生产废弃物资源化利用率不断提

高.一是推进秸秆综合利用和废旧地膜回收利

用.在杞县、宜阳等１８个县整县开展秸秆综合

利用示范,重点推进以秸秆机械还田为主的肥料

化和以秸秆青贮为主的饲料化利用,兼顾能源

化、基料化和原料化利用技术模式.持续抓好中

牟、尉氏、杞县、灵宝等４个废旧农膜回收试点

县建设,推广使用加厚地膜,开展可降解地膜研

发和试验示范,扶持地膜回收网点和废旧地膜加

工能力建设.全省秸秆综合利用率达到８９％,

废旧农膜综合回收率达到８０％.二是加大农药、

化肥等农业面源污染治理力度.实施化肥减量增

效、果菜茶有机肥替代等项目,推广高效低毒低

残留新农药、新剂型、新助剂和科学环保使用技

术,全省主要农作物肥料利用率达到３８％,平

均农药利用率达到３８７％,化肥、农药使用量

连续四年实现负增长.三是推进畜禽粪污资源化

利用.２０１８年以来中央和省级财政累计安排资

金１７６４亿元,重点支持４３个畜牧养殖大县、

１０个非畜牧养殖县和３个模式创新县开展畜禽

粪污资源化利用,不断提升规模养殖场粪污处理

设施装备水平,全省规模养殖场粪污设施配套率

达到９４％,粪污综合利用率达到７９％,均高于

全国平均水平.

(五)村容村貌持续提升.一是加强村庄规

划管理.指导各地以县为单位,根据村庄的区位

条件、资源禀赋、发展现状等,分为集聚提升、

特色保护、整治改善、城郊融合、搬迁改造五种

类型,合理确定村庄布局和规模.开展 “百镇千

村规划先行”专项行动,选派１５１７名规划设计

师到１１８８个不同类型、不同特点、具有典型示

范意义的村庄开展规划编制试点工作.二是完善

农村基础设施.实施村庄硬化绿化亮化工程,加

强通村组道路建设、村内道路硬化、坑塘河道治

理、公共场所绿化和村庄公共照明设施建设,全

部行政村实现通硬化路、通客车.目前,全省自

然村通硬化路率达到７５％,８０％的行政村公共

场所等重点部位有照明,农村集中供水率达到

９３％、自来水普及率达到９１％.三是开展宅基

地综合整治.积极推广兰考县整治 “空心院”和

禹州市 “一宅变四园”的做法,改造利用农村空

闲农房,拆除村内断壁残垣,将荒芜宅院分类整

治建设成游园、花园、菜园、果园,全省共整治

荒芜宅基地近１６万亩.四是持续抓好乡村卫生

创建.聚焦城乡环境卫生薄弱环节,深入开展爱

国卫生运动乡村行动和农村环境卫生整洁行动,

国家级、省级卫生乡镇达到８３５个、占我省乡镇

总数的３４％,省级卫生村达到７５８３个、占我省

行政村总数的１６１％.

三、存在问题及下步打算

尽管我省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工作取得了一定

成效,但仍然存在一些问题.一是工作进展不平

衡.我省农村地域广阔,村庄众多,各地的经济

发展水平、自然资源禀赋不同,农村人居环境整

治进展不平衡,一些偏远村、人口较少村以及空

心村工作力度还有待进一步加强.垃圾分类和资

源化利用、乡镇政府所在地污水治理、村庄规划

管理等工作进展较慢.二是基础设施薄弱.目前

农村垃圾仍以填埋为主,大部分垃圾填埋场处于

饱和状态,垃圾 “出口”问题没有得到彻底解

决.农村生活污水处理率比较低,一些地方污水

处理设施陈旧.农村户厕改造任务重,后期管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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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有待加强.三是资金投入压力大.补齐农村

人居环境设施短板需要大量资金,金融机构和社

会资金参与意愿不强,群众投资投劳积极性未完

全调动起来,财政资金投入压力较大.

下一步,我省将继续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党中

央、国务院关于农村人居环境整治的决策部署,

进一步完善政策举措,加大工作力度.一是坚决

完成农村人居环境整治三年行动目标任务.对照

三年行动方案确定的目标,全面开展对照检查,

强化工作措施,扎实开展查弱项补短板行动,确

保２０２０年年底全面完成各项工作任务.二是着

力提升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水平.继续加大垃圾治

理力度,大力推进垃圾分类减量和资源化利用.

深化农村厕所革命,严格质量管理,加快探索社

会化、专业化、市场化的管护方式.强化污水治

理,推进重点村污水管网建设,积极探索符合不

同类型村庄实际的污水处理模式.着力提升村容

村貌,加强通组道路、排前路建设,加大村庄荒

芜宅基地整治力度.加强村庄规划管理,有序推

进村庄规划应编尽编,努力实现规划实用好用管

用.三是加强督导考核,强化责任担当.按照数

量和质量相结合、综合考核与部门考核相结合、

专业考核和第三方评估相结合的原则,加强对各

地农村人居环境整治三年行动方案实施情况的考

核评估.进一步完善 “省负总责、市县抓落实”

的工作推进机制,强化部门联动,形成工作合

力.四是立足实际,研究谋划下一阶段农村人居

环境整治工作.结合我省农业农村 “十四五”规

划编制,坚持因地制宜、分类实施,研究谋划今

后一个时期分类推进农村人居环境整治的工作方

案.通过 “十四五”时期的持续整治,进一步改

善农村生产生活生态环境,让农村环境更整洁、

村庄更宜居、生态更优良、乡风更文明、生活更

美好,不 断 提 升 广 大 农 民 群 众 的 幸 福 感、获

得感.

以上报告,请予审议.

关于加强司法保障优化营商环境工作情况的
专项工作报告

———２０２０年９月２２日在河南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第二十次会议上

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院长　胡道才

主任、各位副主任、各位委员:

现在,我代表省高级人民法院,向常委会报

告加强司法保障优化营商环境工作情况,请予

审议.

一、全省法院优化法治化营商环境主要工作

近年来,在中央、省委正确领导、省人大有

力监督下,全省法院认真贯彻习近平总书记 “法

治是最好的营商环境”重要指示精神,始终把营

造法治化营商环境作为服务大局的重要抓手,带

动法院各项工作不断向好发展.

(一)树立大局意识,强化使命担当.人民

法院在优化法治化营商环境方面承担着重要职

责,省法院始终把优化法治化营商环境作为服务

大局的重要工作,摆在各项工作的突出位置.加

强组织领导.成立由院长担任组长的领导小组,

深入分析问题和 “短板”,认真组织开展影响营

商环境司法突出问题集中专项整治,制定并切实

落实 “执行合同” “办理破产”两个指标提升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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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方案,积极配合做好 “保护中小投资者” “知

识产权”等相关工作.出台服务措施.先后制定

服务保障 “六稳”“六保”工作指引、全面提升

司法水平优化法治化营商环境工作方案等一系列

指导性文件,推出４９项司法服务措施,切实把

服务营商环境建设的政治责任落实到具体司法办

案中.加强学习培训.举办三级法院院长参加的

优化法治化营商环境培训班,邀请专家授课,学

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营造法治化营商环境、支持

民营经济发展的重要论述,落实党中央和省委十

届十一次全会关于做好 “六稳”工作、落实 “六

保”任务的重要决策部署,细化营商环境法治化

指标的内涵,推广郑州、濮阳、巩义等法院先进

经验,落后的三家法院检讨表态,着力提升以法

治化指标为重点的司法工作水平.

(二)紧盯 “执行合同”指标,全面提升审

执质效.２０１８年以来,在受案数量持续增长的

态势下,全省法院审判执行质效指标持续向好、

稳中有升.一是全面加强审判管理.及时开展超

审限案件、超期移送案卷专项清理活动,切实整

改随意延长扣除审限、隐性超审限、案件超期移

转、随意发回重审、“程序空转”、久拖不结 (不

执)等问题,提高办案效率,降低时间成本.从

２０１８年至今,在办案件中,一年以上未结案件

由４１４７件逐步下降到２０５５件,成为全国长期未

结案件数量较少的省份之一,省法院在全国审判

工作推进会上作了经验介绍.二是积极推进现代

化诉讼服务体系建设.省法院统一部署诉讼服务

网、移动微法院、律师服务平台、电子送达平台

等,全省１８５家法院全部实现网上立案、网上调

解、网上开庭、网上缴退费等功能,今年１－８
月,网上立案４４５万件,网上缴费４７４亿元,

网上开庭５３万场,网上调解２０１万件,电子

送达１３１６万次,律师平台提供服务３１３万人

次,办理网上信访２５５０件.现代化诉讼服务网

络体系日趋完善,我省智慧法院建设排名由全国

第２３名提升至第１２名,移动微法院、执行指挥

中心、执行查控率等１１项指标排名第１,进一

步提升了立案、审判、执行效率.三是深化案件

繁简分流机制改革.探索推动案件自动繁简分

流,构建 “门诊式”纠纷分流化解机制,实现简

案快审、繁案精审、轻重分离、快慢分道.今年

１—８月,全省法院简易程序适用率８４３９％,其

中小额诉讼程序适用率２３３６％;运用速裁机制

快审民事案件２８５万件,平均审限３５４天,较

民事案件平均审限缩短１５３天.郑州、洛阳法

院作为全国改 革 试 点,小 额 诉 讼 程 序 适 用 率

４００７％,平均审理期限２７７２天,试点效果明

显.四是进一步提高涉企案件执行效率.今年

１—８月,全省法院新收执行实施案件３０３９万

件,在住建、人行、公安、市场监管等联动单位

有力支持下,当天完成查控率８５７３％,３天内

完成查控率９４６％,平均查控时间１０２天;执

结２４８万件,执行到位金额３２７３亿元,结案

平均用时１０５７７天;执行工作核心指标中,有

财产可供执行案件法定审限内执结率９５９８％,

排全国第１１位,比全国平均值 (９４３２％)高出

１６６个百分点.

(三)紧盯 “办理破产”指标,力争破产案

件又好又快审结.２０１８年以来,全省法院共受

理破 产 案 件 １１７８ 件,审 结 １１２５ 件,结 收 比

９５５％.一是圆满完成国有 “僵尸企业”破产处

置任务.自 ２０１８ 年 ９ 月起,全省法院受理的

４５８起国有 “僵尸企业”破产案件,９个月内全

部平稳审结,其中４４６家企业通过破产清算退出

市场,１家企业重整成功,盘活闲置资产价值

５７７８亿元,保障了全省国企改革攻坚战圆满收

官.最高法院、省政府主要领导批示肯定,省法

院被评为 “全省国有企业改革攻坚突出贡献单

位”.二是着力提高破产案件审判效率.出台破

产案件繁简分流机制指导意见,强化破产审判期

限意识.２０１９年全省法院共审结破产案件６７９
件,平均审理周期同比缩短４３５％;今年１—８
月,与 ２０１９ 年 相 比 再 减 少 ３０３ 天, 缩 短

２４２％.加大长期未结破产案件清理力度,２０１８
年以来,全省法院共清理３年以上未结破产案件

５１３件,十年以上未结破产案件得以清零.三是

着力提升破产债权清偿率.灵活运用预重整、引

进战略投资人、出售式重整等方式提高重整成功

率,帮助新飞电器、省煤层气开发利用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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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３０家市场前景较好的企业脱困重生.莲花健

康产业集团破产重整一案,从受理到重整成功仅

用时４个半月.规范破产费用支出,有效控制破

产成本,２０１８年破产债权清偿率５６％,２０１９
年提升至３６０９％.

(四)紧盯 “保护中小投资者”指标,依法

平等保护各类市场主体合法权益.一是树牢依法

平等全面保护理念.先后出台多项规范性文件,

与省检察院联合发布服务保障民营企业发展的

３０条意见,与省公安厅、银保监局等联合出台

多份涉企犯罪案件办理纪要,省法院先后公布三

批３５个典型案例,中基层法院公布４００余个典

型案例,引导全省法官牢固树立谦抑审慎善意文

明规范的办案理念,依法平等保护中小企业合法

权益.全省法院涉企涉产权案件平均审判用时由

２０１８年的７０天缩短到今年的６４３８天.二是依

法准确适用财产保全措施.对涉案企业正在投入

生产运营和正在用于科技创新、产品研发的设

备、资金、技术资料等,确需采取措施的,遵循

“必要限度”原则以及 “保护使用”原则,严禁

明显超标的查封、扣押、冻结财产,对４０余件

明显超标的查封、错误执行企业财产案件依法予

以纠正,其中９件被确认违法,有关法院予以国

家赔偿,并追究了相关人员责任.三是依法慎重

适用刑事强制措施.对被公诉的企业主及时进行

社会危险性评估,对于被控轻罪、再犯风险小,

取保候审、监视居住不影响刑事诉讼顺利进行

的,及时解除羁押措施,并依法裁量轻缓刑罚,

尽量让被控企业主适当从事经营管理,努力维护

企业生存.目前,全省法院正在审理的涉企业和

企业主犯罪案件共１９４件３０５人,其中９６名被

告人 被 取 保 候 审 或 监 视 居 住,非 羁 押 率 达

３１４８％,高出刑事案件平均数９２１个百分点.

四是依法甄别纠正涉企冤错案件.严格坚持罪刑

法定、疑罪从无原则,加大涉产权和企业主冤错

案件甄别纠正力度.２０１８年以来,全省法院共

对赵守帅、黄爱英等２０件２９名企业主依法宣告

无罪,其中,今年以来,对刘勇、孙现锋等６件

７名企业主依法宣告无罪.五是积极为中小微企

业纾困解难.加强对涉疫情民商事、行政案件法

律适用和政策问题研究,制定出台审判指引,共

指导全省法院依法妥善审理与疫情防控有关的房

屋租赁、买卖合同、劳动争议等案件３６万余

件,引导双方共担风险、互谅互让;共对４９个

医药、医疗器械、医院等疫情服务单位或个人临

时解除执行措施,全力保障企业复工复产;配合

基层党政机关实质性化解因防疫引发的医疗纠

纷、行政争议４４９件.

(五)严格规范司法行为,确保公正高效文

明司法.一是完善绩效考评机制,选树李庆军式

办案团队、表彰李庆军式办案法官,引导广大法

官严格公正文明司法,多办案、办好案,队伍风

清气正、团结干事、争先创优的作风更优、氛围

更浓.二是扎实开展严肃办案纪律教育,聚焦拖

延办案、超期移送案件、卷宗长期不归档、文书

质量瑕疵等问题开展专项督察.２０１８年以来,

全省法院共查处拖延办案等违反办案纪律人员

２２７人,其中省法院４人,中级法院２６人,基

层法院１９７人.三是强化院庭长监督管理职能,

完善审委会、专业法官会议工作机制,加强对中

基层法院监督指导,促进提升全省法院案件质效

水平.四是自觉主动接受人大监督,今年１—８
月,共办理省级以上代表建议２８件、代表关注

案件２６３件,做到办前沟通、办理公开、办后答

复;邀请代表视察法院、旁听庭审、参与调解、

见证执行４３０余人次,三级法院院庭长走访全国

和省人大代表８１０余人次,听取意见建议,改进

法院工作.

两年多来,省人大及其常委会一直关心重视

法治化营商环境建设工作.近日,省人大常委会

领导及全国、省人大代表专程到省法院和郑州中

院视察调研营造法治化营商环境工作.各级人大

代表通过视察法院工作、旁听案件审理、开展专

题调研、提出意见建议等方式,有力促进了法治

化营商环境建设工作健康发展.

二、存在的主要问题

近日,省政府公布了２０１９年度我省营商环

境评价结果.涉及法院牵头的三项指标具体情况

为:① “执行合同”指标平均得分７０６３分,较

２０１８年的７０５３分提升０１分.② “办理破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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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标平均得分６３１７分,较２０１８年的３８９５分

提升２４２２分.③ “保护中小投资者”指标平均

得分６７５３分,较２０１８年的６０分提升７５３分.

三项指标结果相比２０１８年总体向好.我们对这

些指标进行了深度分析,与周边的山东、湖北、

江苏等１１省比较,“执行合同”涉及的质效指标

均好于１１个省份的均值,多数指标在１１省中处

于前四位次.但是,按照 “前沿距离得分法”计

算,我省平均得分与评价最好的 “北、上、广”

等国内一线城市相比差距明显: “执行合同”指

标得分与前沿城市 (北京)相差２９３７分; “办

理破产”指标得分与前沿城市 (广州)相差

３６８３分;“保护中小投资者”指标与前沿城市

(北京)相差３２４７分.分析我省法治化营商环

境指标存在差距的原因:

从法院内部讲,一是在思想认识方面,有的

法院领导站位不高,对优化营商环境的重要性认

识不足,在服务法治化营商环境上存在 “上热中

温下冷”现象;有的法院对涉企案件没有予以特

别重视,办案效率不高.二是在队伍建设方面,

有的法官办案理念跟不上当前形势任务的要求,

对坚持严格依法办案与贯彻新的司法政策的关系

研究不透,对 “六稳” “六保”政策和促进民营

企业发展的政策把握不准,在适用法律和适用政

策办案的能力上明显不足;省法院对下级法院监

督指导有待加强,已经制定出台的文件落实的效

果不够理想.三是在执行合同方面,个别法院民

商事案件审判管理不严,少数法官延长审限较

多,久审不结、久拖不决、来回 “翻烧饼”的问

题依然存在;由于疫情影响,涉企案件执行难度

加大,双方当事人诉求相左,法院 “进退两难”;

有的法官对涉企案件执行财产查封、扣押、冻结

措施的把握上宽松失度;执行案件实际执行到位

率整体上较低,各方当事人均有意见.四是在办

理破产方面,部分法院对破产企业财产处置手段

单一,导致破产企业财产处置难、变现难;有的

破产案件管理人在财产处置上不规范,破产成本

控制不精细,导致破产财产价值贬损率高,破产

债权回收率低.五是在保护中小投资者方面,有

的刑事法官没有牢固树立谦抑性理念,对罪与非

罪界限把握不准,有 “宁左勿右”的错误思想;

涉企刑事案件审理效率不高,一些案件长期 “挂

案”不结.六是在司法作风和司法行为方面,有

的法官作风不优,服务意识差;有的法官不注意

办案方式方法,不善于运用新政策与调解促和方

式化解纠纷,不注重保护企业、企业主声誉,涉

诉企业获得感不强、满意度不高.

从法院外部看,社会诚信体系建设任重道

远,反映在法院工作中表现为诉讼案件、执行案

件总量、增量过大,２０１９年我省法院共受理各

类案件２２５２万件,居全国第３;纳入失信名单

数量巨大,２０１８年以来我省累计纳入失信名单

８０１７万人次,由于经济形势严峻,涉诉企业履

行义务难度加大,信用惩戒偏严,信用恢复困

难;涉党政机关拖欠民营企业账款案件数量多、

到位率低.在破产审判上,有的地方府院联动机

制未建立或运行不畅,导致破产企业财产处置

难、变现难、清偿率低;有的地方领导出于种种

因素,对相关企业推动法院宣告破产积极,但支

持、帮助法院推进清算消极,导致少数破产案件

长期搁置不结;一些涉企诉讼案件司法鉴定费用

高,律师风险代理偏多,基层法院退还诉讼费不

及时,导致诉讼成本较高等.

三、下一步工作措施

一是进一步提高政治站位,不断增强优化营

商环境的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深入学习贯彻习

近平总书记关于法治化营商环境和新发展格局的

系列论述,认真落实中央、省委优化营商环境决

策部署,坚持把优化营商环境融入司法办案全过

程,营造 “案案都是营商环境、人人都是营商环

境”的浓厚氛围.牢固树立谦抑审慎善意文明的

司法理念,依法平等全面保护各类市场主体合法

权益,当前尤其要为民营中小微企业发展营造宽

松环境;坚持硬指标和软环境齐抓并进,推动法

院承担的相关指标快速改进.

二是进一步深化专项整治,不断满足市场主

体对法治化营商环境的新期待.在全省法院部署

开展 “６＋１”专项行动,即长期未结涉企民商事

案件、刑事 “挂案”、明显超标的查封扣押冻结

企业财产、执行难案、涉企错案纠正、长期未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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破产案件等六个专项清理行动,以及 “走访调研

涉诉企业”活动;与财政部门密切配合,及时向

胜诉当事人退还诉讼费,着力降低企业维权成

本,用看得见、摸得着的实实在在的行动,进一

步增强市场主体获得感、满意度.

三是进一步规范司法行为,不断提升法官队

伍综合素质和能力水平.强化 “四化”队伍建

设,提升法官综合运用法律政策能力,牢固树立

服务企业就是服务发展的理念,坚持把优化营商

环境、助力经济发展作为裁判导向,防止机械司

法、就案办案.对于规避执行、逃避执行的当事

人,要持续加大执行力度,及时实现胜诉企业的

合法权益,为各类市场主体尤其是中小微企业、

个体工商户回笼资金、减轻资金周转压力提供司

法保障,同时也要依法灵活采取强制执行措施,

最大限度降低对被执行企业生产经营的不利影

响,提升企业持续经营发展能力.强化审判管

理,着力提高审判执行效率,切实整改诉讼执行

拖延.改进司法作风,增强服务意识,加强对基

层法院的监督指导,加大案件评查力度,对在案

件审理中不作为、乱作为,损害企业和企业主合

法权益,或存在违法审判情形,导致冤错案件发

生的,依法依纪严肃问责追责.

四是进一步汇聚工作合力,不断健全营造法

治化营商环境的长效机制.加强与政府相关部门

的沟通协调,围绕优化营商环境各项部署,提升

服务大局、服务企业的精准度和针对性.推动完

善府院联动机制,在破产企业职工安置、税费社

保减免、信用修复、打击 “逃废债”等问题上形

成正向合力.加大对企业普法宣传力度,向十万

家以上中小微企业发放 “法律风险提示”,及时

通过各种媒体发布典型案例.深入推进司法公

开,切实保障各类市场主体知情权、参与权、监

督权,推动百万计的诉讼参与人共同重视、参与

营商环境建设.及时向人大及其常委会报告工

作,广泛听取代表意见建议,不断提升优化营商

环境的能力水平.

下一步,我们将在省委坚强领导下,在省人

大及其常委会有力监督下,以此次专项报告为契

机,认真贯彻落实审议意见,不断提升司法服务

水平和审判执行质效,努力营造更加稳定公平透

明可预期的法治化营商环境,为服务保障河南高

质量发展、谱写中原更加出彩的绚丽篇章作出更

大贡献!

关于加强司法保障优化营商环境工作情况的
专项工作报告

———２０２０年９月２２日在河南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第二十次会议上

河南省人民检察院检察长　顾雪飞

主任、各位副主任、各位委员:

现在,我代表省人民检察院报告全省检察机

关加强司法保障优化营商环境工作情况,请予

审议.

法治是最好的营商环境.近年来,全省检察

机关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优化营商环

境服务企业发展的一系列重要讲话和指示批示精

神,坚决落实中央及省委、最高检重大决策部

署,坚持立足职能、担当作为,坚持理念引领、

专项带动,在办准办好案件中平等保护各类市场

主体,在依法全面履职中推动形成公平公正的法

治化营商环境,努力为服务保障 “六稳” “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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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构建新发展格局贡献检察力量,以出彩检

察助力中原更加出彩.

一、强化引领带动,着力打好服务企业发展

主动仗

优化营商环境事关经济社会发展全局,是重

大民生问题、政治问题,也是检察机关的分内之

责.近年来,省检察院始终坚持把优化营商环境

服务企业发展作为重要政治责任和服务大局重中

之重的工作,强化引领带动,深入具体抓、持续

强力推.２０１８年,我们主动走访省工商联、走

进民营企业听心声、问需求、寻良计,会同省法

院、省工商联召开服务保障民营企业发展座谈

会,两院联合出台 “３０条意见”,依法、平等、

全面保护民营企业和企业家合法权益,受到省委

肯定.２０１９年,为推动 “３０条意见”落地落细,

在全省检察机关部署依法平等保护民营企业发

展、推动营造法治化营商环境专项活动,针对民

营企业反映最突出的六个方面司法需求,组织开

展立案监督、 “挂案”清理等六个业务专项,聚

焦痛点堵点,推动突出共性问题有效解决.２０２０
年,针对新冠肺炎疫情对经济的冲击和影响,我

们提出 “企业为王、精准服务、效果至上”理

念,及时制定服务保障企业复工复产的 “八条意

见”,配套开展严惩妨碍企业生产经营犯罪、宽

严相济办理企业人员涉嫌相关犯罪案件、涉疫情

防控和企业生产经营民事诉讼专项监督等五个专

项活动,与２０１９年六个业务专项一体推进、协

同发力;前不久,省法检两院举行第一次年度工

作会商会议,就服务保障民营企业发展进一步凝

聚共识、汇 集 合 力,推 动 提 升 整 体 司 法 保 障

水平.

工作中,我们要求以司法办案为基本途径,

注重深化思想认识,选准载体抓手,增强服务实

效.在工作引导上,牢固树立依法精准服务、平

等全面服务、理性规范服务、常态长效服务、亲

清共赢服务 “五个服务理念”,以理念引领带动

提升服务水平.在方式方法上,坚持专项带动,

把最高检部署的涉非公经济控告申诉案件清理监

督活动、省委政法委部署的影响营商环境执法司

法突出问题集中专项整治,与省检察院开展的相

关专项活动结合起来,实行挂图作战项目化推

动、精细化操作,细化分工、明确责任,建立台

帐进行表格式督办,确保各项举措落实落地、见

行见效.在工作效果上,充分发挥 “四大检察”

职能作用,不做虚功、不搞形式主义,用实实在

在的数据和典型案件说话,通过办出一批有影

响、效果好的典型案件,真正帮助企业纾难解

困、合规经营,努力推动讲政治与强业务互促共

进、抓办案与顾大局相得益彰.

二、强化打击惩治,着力保护市场主体合法

权益

依法严厉打击损害企业合法权益涉黑恶犯

罪.在全省检察机关部署开展依法打击侵犯民营

企业合法权益黑恶势力犯罪专项活动,重点惩治

以暴力、胁迫等方式向民营企业收取 “保护费”、

欺行霸市、强买强卖等黑恶势力犯罪,２０１８年

以来,共批捕侵犯民营企业合法权益黑恶势力犯

罪１１８３人、起诉１０５０人.三级检察院同步成立

涉黑犯罪检察组,建立专业化一体化办案机制,

推行省市院统一把关制度,既有力有效打击犯

罪、形成震慑,又实事求是坚守法治、确保质

量,切实做到 “不放过、不凑数”.

依法严厉打击破坏市场经济秩序犯罪.积极

参与整顿和规范市场经济秩序,加大对侵犯民营

企业合法权益的金融诈骗、合同诈骗、非法集资

犯罪的惩治力度,牵头与省法院、省公安厅会签

«办理非法集资案件适用法律指导意见»,既有效

打击严重犯罪,又最大限度追赃挽损,切实维护

涉案企业的合法权益和社会大局稳定.２０１８年

以来,共批捕破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类犯罪

１４３３７人、起诉２１１７０人,其中批捕金融诈骗类

案件６４９人、起诉１２８７人,有力维护了市场秩

序和金融安全.前不久,省检察院结合办理相关

金融犯罪案件发现的突出问题,制发一号检察建

议,从六个方面提出改进监管工作的意见,并向

省银保监局公开送达,王国生、尹弘、甘荣坤等

领导同志分别作出批示.

依法严厉打击侵犯知识产权犯罪.２０１８年

以来共批捕侵犯企业知识产权犯罪案件６７３人、

起诉１０４６人,积极促进大众创业、万众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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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织评选并公开发布全省检察机关保护知识产权

１５起典型案例,指导基层精准办案,推动营造

尊重知识产权、保护企业创新的社会氛围.健全

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信息共享平台,加强与法

院、公安、行政执法部门的协同配合,拓宽线索

来源,形成打击合力.兰考县工商局查获的肖某

某销售假冒 “立白” “蓝月亮”等品牌洗护用品

案,移送线索后,公安机关以嫌疑人外逃为由不

予立案.兰考县检察院及时监督立案,促使肖某

某投案自首;检察机关结合办案,向监管部门制

发检察建议,推动在全县开展打击农村地区假冒

伪劣商品专项行动,该案入选２０１９年度全国检

察机关保护知识产权典型案例.

三、强化诉讼监督,着力推动营造法治化营

商环境

加强涉企案件 “挂案”监督.针对民营企业

反映强烈的以刑事手段插手经济纠纷问题,组织

力量集中监督清理刑事立案后长期不处理、影响

民营企业正常经营的 “挂案”问题,共排查出

１３７起涉民营企业刑事 “挂案”,已监督纠正１３３
起,使一批民营企业解脱了诉讼之困,相关做法

得到最高检和省委充分肯定.针对合同诈骗类刑

事案件既容易产生 “挂案”,又可能存在插手经

济纠纷问题,省检察院专门出台 «关于规范合同

诈骗刑事案件办理程序的暂行规定»,加强审查

把关,规范司法行为,严防把经济纠纷拔高为刑

事犯罪.

加强涉企刑事诉讼监督.加强侦查活动监

督,切实纠正该立案不立案、不该立案而立案等

损害民营企业合法权益的突出问题,监督立案

１９件,监督撤案１０件.加强刑事审判监督,坚

决监督纠正涉企业家的无罪判有罪、量刑畸轻畸

重等问题.民营企业主王某因涉嫌合同诈骗、骗

取贷款等多个犯罪,一审被判处无期徒刑,省检

察院在二审阶段认真审查复核,发现一审判决认

定合同诈骗罪、骗取贷款罪事实不清、证据不

足,遂依法提出监督纠正意见,省法院终审改判

撤销这两个主要罪名.积极组织开展涉民营企业

家羁押必要性审查专项活动,共审查涉非公经济

案件４４２起,立案５１件,提出变更强制措施建

议４８件,已采纳３９件,最大限度避免和减少对

民营企业正常生产经营带来的影响.

加强涉企民事、行政审判和执行监督.重点

监督纠正涉民营企业经济纠纷的审判和执行活

动,特别是因不依法履行执行职责、错误采取执

行措施处置标的物,致使民营企业财产权受到侵

害的案件,共监督纠正涉民营企业不当民事裁判

８５件,监督纠正涉民营企业民事行政违法执行

案件１１３件.虞城县检察院在办理一起民营企业

申请监督案中,及时督促解除超标的查封房产

２０００万元,保障了企业合法权益.三门峡市陕

州区检察院办理的一起企业安全生产事故行政非

诉执行监督案,发现适用失信惩戒措施不当,依

法监督删除,及时帮助企业恢复了信誉.

加强虚假诉讼监督.部署开展虚假诉讼专项

监督活动,注重科技借力,依托 “民事裁判智慧

监督系统”拓宽线索来源渠道,与省法院、省公

安厅、省司法厅会签 «关于防范和打击虚假诉讼

的若干意见»,强化协作、形成合力,既保障涉

案企业合法权益,又维护司法公正和权威.共办

理虚假诉讼监督案件１１１件,其中提出抗诉３３
件,提出再审检察建议５５件,发出审判、执行

违法监督检察建议１３件,向公安机关移送虚假

诉讼犯罪线索２８件５４人.新乡市检察院办理的

一起涉案标的５４００万元的虚假诉讼监督案,三

家关联企业实际控制人相互串通、虚构民间借贷

事实,骗取法院调解书,侵犯债权人合法权益.

检察机关及时监督法院撤销原调解书,并依法追

究赵某民等４人刑事责任,有力保障了企业债权

人合法利益.

四、强化政策把握,着力增强司法保障精准

度实效性

严格区分罪与非罪界限.严格遵循罪刑法

定、疑罪从无等原则,正确区分改革创新与违法

犯罪、正当融资与非法集资、合同纠纷与合同诈

骗、行政违法与刑事犯罪的界限,坚决防止将经

济纠纷、一般行政违法当作犯罪处理,将民事、

行政责任拔高为刑事犯罪,积极营造鼓励创新、

宽容失败、守法经营的良好氛围.鹤壁市山城区

检察院在办理一起涉嫌非法买卖制毒物品案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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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确把握罪与非罪的界限,认定民营企业买卖硫

酸、盐酸等易制毒化学品的行为,违反相关行政

法规但不构成犯罪,依法作出不起诉决定,该案

被最高检评为典型案例.

牢固树立少捕、慎诉、慎押理念.认真贯彻

上级相关司法检察理念和政策,对涉案民营企业

负责人依法能不捕的不捕、能不诉的不诉、能不

判实刑的就提出适用缓刑建议,切实把 “保市场

主体就是保生产力”的要求落实体现到检察办案

中,防止机械司法、就案办案,防止 “案子办

了,企业垮了”.２０１８年以来,对非国有公司企

业事业单位人员依法不批捕１６８５人,不捕率为

３１７％,高于刑事案件总体不捕率３４个百分

点;不起诉７１４人,不诉率为９７％,高于刑事

案件总体不诉率３２个百分点.原阳县检察院在

办理一起拒不支付劳动报酬案中,坚持宽严相

济、注重效果,依法对４名外地到原阳投资的民

营企业负责人作出相对不起诉决定,既让员工保

住了薪酬,又使老板稳住了心神,得到最高检张

军检察长、省委王国生书记批示肯定.

全面落实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在办案过程

中,注重加强政策宣传,积极鼓励涉案企业及负

责人认罪认罚、依法获得从宽处理,努力为企业

继续经营发展赢得机会.２０２０年,办结的非国

有公司企事业单位人员犯罪案件中,适用认罪认

罚从宽８２７人,适用率７７１％.郑州市航空港

区检察院办理的一起５名民营企业高管受贿案,

５人均认罪认罚并退回赃款２４７万余元,依法得

到从宽处理.

五、强化机制保障,着力推进落实服务举措

常态长效

服务保障企业发展本在司法办案、重在沟通

联络、要在常态长效.一是健全与工商联沟通联

络机制.与省工商联共同出台 «关于健全联络机

制服务保障民营经济健康发展的十条意见»,通

过在工商联设立检察联络站、召开联席会议、联

动调解涉企案件等方式,实现检察机关服务保障

职能和工商联桥梁纽带作用的优势互补.二是搭

建检企直接联系平台.通过召开座谈会、开展

“检察开放日”、建立检察长联系企业制度等方

式,精准了解企业诉求,更加理解企业难处,更

加注重改进方式、增强效果.全省检察机关共召

开民营企业座谈会６８３次,邀请民营企业家代表

走进检察机关４２６２人次;挂点联系企业１１４９
家,推动 “一对一”常态化走访.三是建立涉企

案件快速响应机制.在 “１２３０９”检察服务中心

开设涉企案件办理绿色通道,对涉企申诉案件按

照 “群众来信件件有回复”机制优先快速办理,

为企业提供法律服务１６７９次.搭建民营企业诉

求响应智慧平台,实现检企网上沟通、实时交

流.四是认真落实 “谁执法谁普法”责任制,结

合司法办案,采取普法讲座、赠送法律书籍、建

立 “流动式”警示教育基地、召开专题新闻发布

会等多种形式,引导企业依法守规生产经营.五

是积极做好司法办案 “后半篇文章”,针对企业

经营管理中存在的薄弱环节和漏洞及时制发检察

建议,帮助提升法律风险防控能力.近期,省检

察院正在对企业人员涉罪集中领域开展专项调

研,深入剖析犯罪原因、特点和规律,提出促进

企业及企业人员尊法学法守法用法、提高企业经

营管理法治化水平的意见建议.

以上成绩的取得,离不开各级党委、人大、

政府、政协和社会各界的重视、关心和支持.省

四套班子领导同志多次对检察机关服务保障工作

作出批示,给予我们很大的信任和鼓励.省人大

常委会多次对检察机关优化营商环境服务企业发

展情况进行调研指导,提出意见建议,支持和帮

助我们解决工作中的问题、困难.

我们也清醒地认识到,我省检察机关服务保

障工作中还存在不少问题和不足:一是一些干警

理念转变没有跟上,对相关司法检察政策理解不

深、把握不准,简单办案、机械办案、就案办案

等问题仍不同程度存在,影响了服务企业效果.

二是一些专项活动推进还不够有力,在监督解决

插手经济纠纷等方面案件办理不多、效果不够

好,办案数量与我省执法司法环境和状况还不相

称.三是少数单位在抓落实上还存在形式主义问

题,开会多、出台文件多,但有影响、效果好的

典型案件较少,企业和当事人的司法获得感不

强.四是个别干警专业素养还不能适应当前办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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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需要,在办理合同诈骗、金融犯罪、网络犯

罪等案件时,准确把握罪与非罪界限的能力水平

有待进一步提升.对这些问题,我们将切实采取

措施,认真加以解决.
下一步,我们将以此次省人大常委会专题审

议为契机,坚持问题导向,加大监督力度,提升

办案水平,重点做好四个方面工作.
一是进一步提高政治站位.引导广大检察干

警站在强化 “四个意识”、坚定 “四个自信”、践

行 “两个维护”的高度,始终心怀国之大者,深

入学习贯彻中政委 “１８条意见”、最高检 “１１条

意见”、省委 “２２条措施”,在履好职办好案中

不断增强服务意识、提升服务水平,扎实做好检

察环节服务保障 “六稳” “六保”相关工作,积

极主动为企业发展提供坚实法治保障、营造良好

法治环境.
二是进一步加大办案力度.下大气力抓紧推

进相关专项活动,开动脑筋、强化措施,力争办

出更多有影响、效果好的典型案件,让涉案企业

和当事人有更多实实在在的司法获得感.正确把

握、认真贯彻上级相关司法检察理念和政策,深

刻领会背后的政治和法治考量,努力精准落实体

现到每一起案件办理中,实现司法办案 “三个效

果”有机统一.常态化评选发布涉企司法保护典

型案例,发挥典型案例示范引领作用.
三是进一步提升专业能力.围绕涉企案件办

理中存在的新领域、新类型、疑难复杂问题,有

针对性地开展教育培训,通过业务竞赛、实战练

兵、专家授课、经验交流、公检法同堂培训等多

种形式,统一司法尺度,提升办案水平.上级检

察机关要加强对下监督指导,切实推动解决法律

政策适用不准、案件办理质量不高等实际问题.
要以检察官业绩考评为抓手,切实把上级决策部

署传导至基层、压实到检察官,促使每一名检察

官把优化营商环境服务企业发展的政治要求转化

为高质量办案的自觉追求.
四是进一步强化协作配合.加强与工商联、

行业协会以及人大代表、政协委员中企业家的联

系,充分了解企业发展的痛点难点,精准对接司

法需求,主动提供更优服务.加强与公安、法院

及相关行政职能部门的沟通协作,持续完善信息

共享、线索移送、案件会商、普法联动等机制,
进一步凝聚合 力,共 同 为 企 业 健 康 发 展 保 驾

护航.
主任、各位副主任、各位委员,全省检察机

关将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

导,在省委和最高检的领导下,在省人大及其常

委会的监督下,强化担当,忠诚履职,以求极

致、过得硬的工作标准,以高度的政治自觉、法

治自觉、检察自觉,扎实做好优化营商环境服务

企业发展各项工作,为精准服务 “六稳” “六
保”、构建新发展格局提供有力司法保障,为奋

力谱写新时代中原更加出彩的绚丽篇章作出更大

检察贡献!

关于省十三届人大三次会议代表建议
批评和意见办理情况的报告

———２０２０年９月２２日在河南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第二十次会议上

河南省人民政府常务副省长　黄　强

主任、各位副主任、各位委员:
受尹弘省长委托,我向省人大常委会报告省

政府系统办理省十三届人大三次会议代表所提建

议、批评和意见 (以下简称建议)情况,请予以

审议.

一、代表建议办理基本情况

—８０６—



省十三届人大三次会议期间,省人大代表共

提出建议９０２件,交政府系统主办８６４件 (含交

叉办理共９３１件).各单位已按时全部办理完毕

并书 面 答 复 代 表,代 表 满 意 和 基 本 满 意 率

１００％.总体看,各承办单位高度重视,取得明

显成效.

(一)提高政治站位,强化组织领导

人大代表对政府工作提出建议,是代表人民

参与管理国家事务的重要形式.做好人大代表建

议办理工作,是政府及其部门接受人大和代表监

督的重要形式,更是必须履行的法定职责.省政

府高度重视建议办理工作,尹弘省长要求各级政

府及部门,把办理建议作为吸纳民意、科学决

策、改进工作、接受监督的重要举措,摆上突出

位置,切实提高办理工作质量和实效.

今年我省两会闭幕不久,一场突如其来的新

冠疫情,给我们带来前所未有的巨大冲击.为贯

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

度的重要思想,切实做好今年的代表建议办理工

作,在刚刚转入常态化防控阶段,经过周密安

排,２０２０年３月３１日省人大、省政府、省政协

联合召开 «省十三届人大三次会议代表建议暨省

政协十二届三次会议提案集中交办会»,安排部

署建议和提案办理工作.

(二)严格办理制度,压实办理责任

各承办单位抓住交办、承办、督办、答复、

反馈、存档等关键环节,对建议办理的质量、程

序和时限要求等进一步作出明确规定,确保建议

办理工作有章可循、有序推进.省发展改革委今

年承办建议２４０件,办理工作中建立完善内部交

办程序,严格承办处室责任,确保办理效果.省

财政厅承办建议１７０件,首先制定工作方案,明

确厅领导的领办责任、职能处室的承办责任、厅

办公室的督办责任,努力提高办理质量.省教育

厅承办建议１０９件,对建议答复由厅长亲自把

关、亲自审定,对代表有疑问的建议坚持由厅领

导面对面与代表交流沟通.省卫生健康委印发

«关于高质量做好人大代表建议政协委员提案办

理工作的通知»,将建议办理工作与 “不忘初心、

牢记使命”主题教育结合起来,委党组书记担任

建议办理工作领导小组组长.省市场监管局把建

议办理融入市场监管部门的中心工作,有力保证

了建议办理的高水平和高效率.

(三)明确办理要求,强化办理实效

各承办单位坚持问题导向,不断改进工作方

式方法,避免重答复轻落实、解释多措施少的现

象,着力提升问题解决率.根据代表 “进一步加

大科技创新型企业支持力度的建议”,省科技厅

在深入调研基础上制定了 «加快培育创新型企业

三年行动计划 (２０２０－２０２２)».并在疫情期间

坚持特事特办,迅速启动和疫情防控相关的１３
个专项２３个应急攻关项目,在快速诊断试剂研

制、治疗药物筛选等方面,为打赢疫情防控阻击

战贡献了河南力量.省税务局把建议办理作为做

好 “六稳”工作、落实 “六保”任务的抓手,积

极与代表沟通交流、听取意见,全面落实减税降

费政策,疫情期间推行非接触式办税服务,通过

网上申报等措施帮助企业纾困解难.省广播电视

局在办理代表 “充分利用有限的电视资源弘扬社

会主义正能量的建议”时,多次就代表提出的节

目中插播广告过多、播出内容重复等意见进行交

流沟通,介绍工作措施,反复修改节目改进方

案,得到了代表的充分肯定.

二、主要做法和成效

省政府系统准确把握２０２０年代表建议办理

工作面临的新形势,按照年初交办会要求,在建

议办理中广泛吸纳代表智慧,努力破解工作中的

难点问题,统筹协调常态化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

发展.

(一)加强生态保护治理,全力推进黄河流

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２０１９年９月,习近平

总书记在郑州考察黄河并持召开座谈会,将黄河

流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上升为重大国家战略,

社会各界空前关注,也是人大代表关切的焦点.

省发展改革委围绕推动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

量发展议题,梳理形成３６个重大事项、重大工

程,多次赴国家发改委专题对接,争取国家规划

纲要起草组研究吸收.对代表们围绕黄河流域生

态保护和高质量议题提出的 “把周口纳入黄河流

域规划、设立黄河流域郑洛焦核心示范区、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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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州市建设黄河流域示范区、打造郑新黄河流域

示范段、支持长垣建设黄河示范县、支持许昌市

文旅项目纳入黄河规划”等一系列意见建议,省

发展改革委在编制黄河流域规划或建立项目库时

均予采纳.省水利厅积极对接国家战略,组织编

制完成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水利专项

规划,构建调蓄并举水网水系,用足用活用好黄

河水.

(二)持续激发有效需求,增创区域竞争新

优势.省政府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加快 “两新一

重”建设决策部署,抓住战略机遇,加快５G网

络建设和产业发展,以５G发展新成效增创发展

新优势.省政府专门成立尹弘省长牵头的推进机

制,调动各方力量,不断加大督查力度,５G 网

络建设全国领先的地位持续巩固.人大代表高度

关注的５G网络建设取得显著成效,目前全省各

市县５G 网络专项规划已全面编制完成.５G 网

络投资完成 ８１６ 亿元,累计 ５G 基站总数达

３５１２７个,处于全国第一梯队.

(三)强化精准施策,助推决战决胜脱贫攻

坚.今年是脱贫攻坚决战决胜之年,人大代表对

脱贫攻坚高度关注.省政府系统坚持把代表建议

办理的质量和成效作为推动脱贫攻坚的着力点,

与脱贫攻坚工作同部署、同安排、同落实.尹弘

省长多次深入贫困地区开展调研,指导推动产业

扶贫、金融扶贫、易地扶贫搬迁等工作,研究应

对疫情影响的政策措施,推动各项扶贫政策落

实.省政府常务会每季度至少研究一次脱贫攻坚

工作,出台 «关于巩固脱贫成果有效防止返贫的

意见»等政策文件,构建比较完备的脱贫攻坚政

策体系.面对疫情对贫困劳动力就业带来的影

响,省级成立５个工作专班,组织专机专列专车

５万多趟次,开展 “点对点”输送服务,优先安

排贫困劳动力返岗就业.今年向 “三山一滩”地

区下达中央、省级财政专项扶贫资金６５９８亿

元,全力支持老区打赢脱贫攻坚战.

(四)加大支持力度,推进乡村振兴战略实

施.根据代表 “进一步推进全省乡村有效治理”

的建议,省农业农村厅、生态环境厅、住房城乡

建设厅、交通运输厅、电力公司等单位共同研

究,统筹推进农村垃圾治理、污水治理、厕所革

命、农业生产废弃物资源化利用、农村电网改

造、村容村貌提升、村庄规划编制等重点任务.

省自然资源厅根据代表 “有机衔接乡村振兴战略

实施”和 “加快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建议,开

展乡村振兴专题调研,深化农村土地制度改革,

强化乡村规划引领,加强用地计划指标倾斜,用

好用活宅基地复垦卷政策,积极开展全域土地综

合整治试点,激活农村土地资源,为乡村振兴提

供坚实资源要素支撑.省林业局根据代表 “发展

油茶产业助力乡村振兴”的建议,在深入信阳等

地调研的基础上,联合省扶贫办出台 «关于支持

全省油茶产业高质量发展的指导意见»,不断加

大资金、政策帮扶力度,有力推进老区油茶产业

高质量发展.

(五)纵深推进 “放管服”改革,优化非公

企业发展环境.根据代表关注的放宽非公企业市

场准入政策等,全面破除各种隐性壁垒,保障各

类市场主体依法平等使用资源要素、公开公平公

正参与竞争.省政府始终把深化 “放管服”改

革、纵深推进 “一网通办”前提下 “最多跑一

次”改革,作为优化营商环境的重中之重来抓.

省市场监管局结合办理代表 “支持民营企业健康

发展”的建议和 “河南省打造中部最优营商环

境”的建议,充分发挥市场监管职能作用,出台

支持民营企业高质量发展２４项政策措施,积极

推进企业登记实名认证、搭建政银合作平台、加

强保护知识产权、加强企业信用体系建设,多措

并举服务支持非公经济高质量发展.根据代表

“解决民营企业融资难、融资贵”的建议,省地

方金融局和河南银保监局持续加大中小微企业金

融支持力度,上 半 年 我 省 小 微 企 业 贷 款 余 额

１１９３４１亿元,同比增长１２４％;搭建全省金融

服务共享平台,截止８月底累计为１７４１６家企业

放款７４７亿元,有力推进中小微民营企业平稳健

康发展.

(六)坚持人民至上,推动健康中原建设.

根据代表 “加快实施健康中国战略推进健康中原

建设”等建议,省政府纵深推进健康中原行动,

全面启动健康中原１５个专项行动.全省现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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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卫生城市２２个、卫生县城５１个、卫生乡镇

１４８个,均居全国前列.根据代表 “加强偏远贫

困地区基本公共卫生服务资金保障”的建议,省

卫生健康委、财政厅等四部门联合下发 «关于加

强疾病预防控制机构队伍建设的意见»,加快补

齐公共卫生体系短板,筑牢健康防线,为机构编

制不足、财政保障不到位等问题提供政策保障.

根据代表 “推动传统中医药文化并振兴发展”等

建议,省委、省政府印发 «关于促进中医药传承

创新发展的实施意见»,推动我省中医药强省建

设.根据代表 “抓好紧密型县域医共体建设”等

建议,省政府办公厅出台 «关于加快推进紧密型

县域医疗卫生共同体建设的指导意见»,加快推

进紧密型县域医共体建设,提升县级综合医疗服

务能力,远程医疗服务应用系统实现省市县、县

乡村两个层级全覆盖.

(七)回应社会关切,扎实办好民生实事.

省政府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认真听取

代表的建议意见,向社会公布２０２０年度河南省

１１件重点民生实事具体任务和实施目标,实施

结果接受全省人民监督.出台支持新增就业岗位

措施,鼓励灵活就业和新就业形态,重点做好高

校毕业生、退役军人、下岗职工、农民工等群体

就业工作.目前全省城镇新增就业６６６３万人,

失业人员再就业１９９３万人;城镇老旧小区提质

改造累计争取中央预算内资金支持６５亿元;残疾

儿康复救助下达中央财政补助资金８９９３万元,省

级补助资金３６１０万元; “百县通村入组”工程投

资完成８７７亿元,新改建农村公路８４６３公里;

从今年１月１日起,城市低保标准由月人均５２０
元提高到５７０元,农村低保标准由去年的年人均

３８６０元提高到４２６０元.全省共发放社会救助资金

６０亿元,有效缓解疫情对困难群众基本生活造成

的影响.

三、下一步工作

在省人大常委会主任、各位副主任、各位委

员的关心指导下,在各位省人大代表的大力支持

下,全省政府系统办理代表建议工作取得很好成

效,但与新的形势和任务相比,与代表要求和群

众期盼相比,还存在一些差距和不足,主要表现

在:办理质量存在不平衡现象,个别承办部门调

查研究不够深入扎实,主、协办单位沟通配合还

需加强;办理工作重答复轻落实,统筹考虑解决

问题措施少的现象依然存在等.

人大代表建议办理工作年年做,只有更好,

没有最好.下一步,省政府将根据本次常委会会

议的审议意见,针对存在问题,进一步提高政治

站位,扎实改进工作作风,完善办理机制,规范

办理程序,以代表建议办理高质量推动经济社会

发展高质量,努力谱写新时代中原更加出彩的绚

丽篇章.

关于省十三届人大三次会议代表建议
批评和意见办理情况的报告

———２０２０年９月２２日在河南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第二十次会议上

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院长　胡道才

主任、各位副主任、各位委员:

省十三届人大三次会议期间,我院共收到大

会秘书处交办的代表建议、批评和意见２８件,

其中主办２５件、协办３件.在省人大常委会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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督指导下,我们提高政治站位,坚持质量优先,

严格规范办理,已全部办结.现将办理情况报告

如下:

一、关于 “进一步加强为人民司法”的建

议.司法为民是法院工作的根本宗旨,我们坚持

把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落实到每一个司法案

件、每一个工作举措中.一是努力增强人民群众

司法满意度.狠抓审判执行第一要务,以完善内

部制约监督体系为抓手,深化司法责任制综合配

套改革,健全压实院庭长监督管理责任,今年１

－８ 月,全 省 法 院 共 收 案 １４５５ 万 件,结 案

１０９４万件,分别居全国第４、第３,一审服判

息 诉 率 (８６８６％)、 法 定 审 限 内 结 案 率

(９０３１％)、一审案件发改率 (２１７％)等主要

质效指标均持续向好.二是努力增强人民群众司

法获得感.为全面满足疫情防控期间群众司法需

求,迅速确立 “暂停现场诉讼服务、提供更好线

上服务”工作思路,全省法院和人民法庭网上诉

讼服务全面升级,疫情期间电子诉讼事务总量排

名全国第３,网上立案、网上开庭数量排名全国

第２;为切实解决群众 “来回跑、办事慢、不方

便”问题,深入推进一站式多元解纷和现代化诉

讼服务体系建设,围绕立案服务、多元解纷、繁

简分流、辅助事务集约化办理等重点工作,全面

提升诉讼服务和解决纠纷能力水平;为有效破解

制约司法效率的送达难问题,上线全省统一的集

中送达平台,６月份上线以来,日均送达１万余

次,电子送达占５２％,受到最高法院周强院长

充分肯定.三是努力增强人民群众司法参与度.

全面深化司法公开,在全省法院组织开展 “邀请

群众旁听庭审”活动,组织法官 “六进”活动

４３３４场次,累计上网裁判文书７２９万余份,居

全国第２,庭审直播录播４３２万场,审判流程

信息公开率达９９９１％,切实保障群众知情权、

监督权,促进群众增强法治信仰.

二、关于 “发挥审判职能为民营企业营造好

的法治环境”“营造创新氛围大力支持实体经济

发展增强民营经济活力” “维护司法公正、优化

营商环境、助力民营经济” “人民法院应当继续

提高司法审判能力,充分保证诉讼参与人程序权

利和实体权利”“区别对待创业失败者与 ‘老赖’

不同认定”“营造更好发展环境,支持民营企业

二次创业” “要像保护眼睛一样保护民营企业”

(协助省委统战部办理)和 “进一步优化民营企

业营商环境”(协助省发改委办理)的建议.以

上８个建议均涉及营商环境,均要求人民法院在

法治化营商环境建设中积极作为 (根据省人大常

委会专题审议安排,刚才,这项工作已作专题报

告,在此不再重复).对此,我们主要采取以下

措施:一是积极营造公平安全的市场环境.加强

产权司法保护,与省检察院建立工作会商机制,

继续共同推动保障民营企业合法权益３０条措施

落实;坚持罪刑法定、疑罪从无原则,充分发挥

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功能,对犯有轻罪的企业主能

取保候审的及时取保候审,依法裁量较为轻缓的

刑罚,涉企业主犯罪案件非羁押性强制措施适用

率３１８％,高出其他案件８个百分点;对９６２
起涉企刑事案件逐案清理,对赵守帅等２９名企

业主依法宣告无罪,其中一审直接宣告无罪９
人;对４０余件超标的查封、错误执行案件依法

纠正,其中９件被确认违法、决定予以国家赔

偿,并追究相关人员责任.二是积极营造公正高

效的司法环境.深入开展影响营商环境司法突出

问题集中专项整治,持续强化审判监督管理,全

省法院涉企涉产权案件平均审判用时由２０１８年

的７０天缩短到今年的６４３８天,上诉案件按期

移转率由２０１７年年底的４５５％提高到目前的

９９５％;与江苏、浙江、山东、湖北等省份相

比,我省法院营商环境相关办案指标,大部分处

于前列.三是积极营造公平竞争、优胜劣汰的竞

争环境.加大长期未结破产案件清理力度,十年

以上未结破产案件彻底清零;大力推行破产案件

繁简分流,破产案件平均审理周期较２０１９年减

少３０３天,缩短２４２％,莲花健康产业集团破

产重整一案,从受理到重整成功仅用时４个半

月;灵活运用预重整、引进战略投资人、出售式

重整等方式提高重整成功率,省建设集团破产重

整一案,最终以４６５亿的成本化解了１９７亿债

务,依法保护了债权人利益.

三、关于 “法官在审判过程中 ‘一次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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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的建议.“一次审对”是人民法院一直追

求的目标.为实现这一目标,我们采取了以下措

施:一是坚持 “一审中心主义”,加大对一审服

判息诉率的考核权重,与法官绩效挂钩,从源头

上减少进入二审、再审审查的案件数量.二是持

续加强审级监督,狠抓省法院二审、申请再审、

申诉、再审案件质量,从案件办理中发现原审存

在问题,对发、改、提、指案件,要求原审法院

逐案评析,督促提升办案质量.三是全面推行类

案强制检索机制,分配案件时即在全国裁判文书

网案例库 (目前网上文书已达１亿份)中自动检

索相似案例并强制推送给法官,保证类案同判;

通过制定类案审理指南、严格质效考核、加强条

线培训等方式,统一裁判标准和尺度.四是严格

落实办案质量终身负责制,强化错案责任追究,

对不适宜担任员额法官的２５人责令退出员额.

四、关于 “加大知识产权保护力度”的建

议.为加强知识产权司法保护、服务保障创新驱

动发展,我们报请最高法院批准设立了管辖全省

重要知识产权案件的郑州知识产权法庭,并批复

指定部分基层法院跨区域集中管辖简单知识产权

案件,实现知识产权案件的简案快审、难案精

审,降低知识产权纠纷维权成本,今年以来共审

结一审知识产权案件５９１０件.加大侵权惩罚性

赔偿适用力度,对某食品公司恶意重复侵犯南街

村集团特有包装装潢一案,全额支持原告诉讼请

求,顶格判决惩罚性赔偿金１００万元;苗某诉优

酷公司一案被评为 “中国法院５０件典型知识产

权案例”.

五、关于 “政府加快对 ‘问题楼盘’进行治

理与完善”的建议.“问题楼盘”攻坚化解工作

由省联席办牵头,省法院作为成员单位,主要负

责涉诉案件审判执行工作.在去年 “问题楼盘”

相关案件化解取得突出成绩的基础上,今年继续

扎实开展 “问题楼盘”攻坚化解行动.对省委政

法委交办的４８５条信访线索逐一核查,围绕群体

性诉讼、逾期交房和逾期办证等开展专项调研,

依法妥善审理相关诉讼案件２５５２件.特别是针

对建议中提出的多方查封楼盘执行难问题,采取

指定一个法院集中执行、提级执行等措施,提高

执行效率,依法平等保护各顺位权利人的合法权

益,努力将群众损失降到最低.

六、关于 “省高级法院对审理涉民间借贷案

件违法违纪进行专项监督”和 “法院应当会同税

务机关追缴民间借贷利息所得”的建议.近年

来,省法院持续关注并研究解决民间借贷中的乱

象及违法犯罪问题.一是制定严格依法审理民间

借贷案件指导意见,公布数批职业放贷人名录,

修改有关司法解释的建议得到最高法院采纳,民

间借贷利率大幅降低.二是联合省检察院、省公

安厅、省司法厅出台 «关于防范和打击虚假诉讼

的若干意见»,开展涉职业放贷、“套路贷”与虚

假诉讼专项治理,审结与虚假诉讼、 “套路贷”、

暴力收债相关刑事案件２２８件,移交公安机关犯

罪线索５２２条.此外,针对建议中指出的 “法院

应当会同税务机关追缴民间借贷利息所得”,主

动与省税务局对接,根据最高法院新修订的司法

解释,深入研究对民间借贷利息征税的合法性、

可行性.

七、关于 “解决执行难问题” “规范我省法

院异地执行查封工作”“完善执行案件移送程序、

组织高等级巡回法庭破解涉及抵、质押物等优先

受偿权案件执行难问题” “进一步推动我省律师

调查令制度实施”“对创业失败者出行限高”和

“将高铁二等座从限高范围内取消”的建议.执

行问题一直是社会关注的焦点问题,今年主要采

取以下措施:一是深入开展 “规范执行行为、提

升执行质效”专项活动,强化执行工作 “七个刚

性”,集中清理涉党政机关和国有企业拖欠民营

企业、中小企业债务等九类重点案件,共新收执

行实施案件３０３９万件,执结２４８１万件,执行

到位金额３２７３７亿元.二是加强执行难综合治

理,联合省自然资源厅推动全省不动产 “点对

点”查控进入实质性操作,全省法院首次申请执

行案件立案后当天查控率８５％以上,３天内查控

率近９５％,网络查控措施期限内发起率排名全

国第５.三是加强全省执行案件统一管理,对关

联案件实行集中管辖,涉及省内不同地区法院

的,由省法院统一指定执行,防止推诿扯皮.四

是针对消极执行、选择性执行、违法执行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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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推行 “一案双查”,先后筛查出１１３条线索,

并对责任人员作出纪律处理.五是扩大律师调查

令的适用,联合省律师协会加大宣传力度,对受

调查单位有拖延或不予配合的,果断给予处罚,

共签发调查令１４３３４份,促使７３４０个案件执结.

六是强化善意文明执行理念,积极建议解除对高

铁二等座的限制,同时,对被限制消费者在紧

急、必要情况下,实行临时或单次解除限制;对

自动履行者进行正向激励,及时助其修复信用.

八、关于 “推行实施非诉行政执行 ‘裁执分

离’”的建议.实行由法院审查裁定、政府组织

实施的 “裁执分离”制度,对于破解征收拆迁案

件执行难、执行乱难题具有重要积极意义.近年

来,我们积极推行 “裁执分离”,对行政行为合

法且具备强制执行力的,及时裁定准予强制执

行,同时,指导全省各级法院将 “裁执分离”适

用范围拓宽至国土资源、林业、水利等行政机关

申请强制执行责令限期拆除违法建筑的案件.今

年以来,共裁定准予行政机关申请非诉执行案件

１１６９４件,支持率７７３％.各地法院积极与地方

党委政府沟通,赢得认同支持,平顶山市委、市

政府出台 «推进国土资源领域非诉行政执行案件

“裁执分离”工作的若干意见»,新乡市政府、信

阳市政府以会议纪要形式推广国土资源类非诉执

行案件 “裁执分离”模式等,效果良好.

九、关于 “提升假释罪犯比例”的建议 (协

助省司法厅办理).我们的做法主要有:一是扎

实开展减刑假释专项整改工作,不再限制提请比

例、批次、数量,提请一件依法审理一件,依法

加大假释适用力度,今年以来,共受理假释案件

７９２件,结案７６８件,准予假释率７６３％,受到

省委政法委甘荣坤书记批示肯定.二是凡减刑假

释暂予监外执行案件,严格执行一律 “网上公

示、公开开庭、代表旁听、文书公开、违纪重

罚”要求,确保公开公正司法.三是与省监狱管

理局共同推进信息化办案平台建设,大部分法院

办案平台已与监狱办案平台对接,实现了减刑假

释案件全流程网上办理.

十、关于 “设立 ‘电力工作办公室’全面做

好电力工作”的建议.今年全省法院共审结触电

侵权案件１０２件,该建议主要反映此类案件裁判

尺度不一问题.对此,我们对２０１８年以来全省

法院审结的一审３４３件、二审１７２件触电人身损

害责任纠纷案件进行全面统计分析,出台类案指

引,发布典型案例,强化业务培训,确保同案

同判.

十一、关于 “企业破产过程中应免除个人担

保责任”和 “发挥审判职能,解开银行贷款担保

连带责任”的建议.关于免除担保责任的情形,

«担保法»及其司法解释、已经公布的 «民法典»

均有明确规定,在法律和司法解释许可范围内,

我们做了以下工作:一是在审理破产个案过程

中,经担保人申请、债权人同意,法院对有条件

地免除破产企业法定代表人、实际控制人及股东

等个人担保责任的方案予以批准.二是与人行郑

州中心支行、省银保监局联合出台 «全面推进河

南省金融纠纷多元化解机制建设的意见»,引导

当事人通过金融纠纷调解组织等化解纠纷,防止

企业因银行贷款担保诉讼陷入僵局.

十二、关于 “破解法院案多人少难题”和

“全面推进律师调解试点工作”的建议.我们采

取了以下措施:一是完成基层法院内设机构改

革,内设机构共减少４４５２％,组建新型审判团

队２１００多个,确保优秀办案力量全部充实到审

判一线.二是坚持员额编制向人案矛盾突出的基

层法院倾斜,在全省法院员额比例不超过３９％
的前提下,在全省范围内调剂员额法官,如人均

案件量最高的郑州高新区法院员额比例已达

５８９％,努力提高员额法官与案件量的匹配度.

三是着力提高智慧法院运用能力,向信息化、互

联网要 “生产力”,如实现了电子卷宗自动生成

和深度应用、全省法院集中电子送达诉讼文书

等,着力为办案减负.四是深入推进 “分调裁

审”机制改革和民事诉讼程序繁简分流改革试

点,运用速裁机制快审民事案件２８５万件,平

均审理天数３５４天.五是立足河南省情,积极

参与市域治理、基层治理,持续推进诉源治理.

与公安交管局、保险公司对接,道交案件一体化

平台成效明显,今年以来化解量全国第１;将律

师调解、人民调解、行业调解等汇聚到法院调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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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台,今年以来共分流调解案件２２１万件,调

解成功率４１５％.

十三、关于 “加强法官队伍建设推动法院工

作高质量发展”的建议.我们做了以下工作:一

是坚持以政治建设为统领,组织全员政治轮训,

深入开展 “两个坚持”专题教育,教育引导干警

进一步增强 “四个意识”、坚定 “四个自信”、做

到 “两个维护”.二是坚持以提升能力素质为重

点,持续开展大学习大调研活动,评选第二批省

级审判业务专家３７名、优秀案例７６篇,组织参

加 «民法典»培训１８期,培训干警１３万人次,

激励引导干警专注审判、钻研业务.三是坚持以

党风廉政建设为抓手,扎实开展政法队伍教育整

顿试点、“以案释德释纪释法”警示教育和落实

防止干预司法 “三个规定”情况专项整治,严肃

查处违规违纪违法案件,推进以案促改制度化常

态化,全省法院政治生态、司法作风、院风院貌

持续向好.

主任、各位副主任、各位委员,我们深知,

我们对个别建议的办理,还存在质量有待提升、

沟通联系不够等问题.下一步,我们将坚持以习

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在省

人大常委会有力监督指导下,以这次审议为契

机,进一步增强自觉接受监督的意识,不断提高

建议办理质量和效率,把办理建议作为发现问

题、改进工作的强大动力,为全面建成小康社

会、谱写新时代中原更加出彩绚丽篇章提供更加

有力的司法服务和保障.

关于省十三届人大三次会议代表建议
批评和意见办理情况的报告

———２０２０年９月２２日在河南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第二十次会议上

河南省人民检察院检察长　顾雪飞

主任、各位副主任、各位委员:

现在,我代表省检察院,向会议报告省十三

届人大三次会议代表建议办理情况,请予审议.

２０２０年,省检察院共承办省十三届人大三

次会议代表建议９件,其中主办８件,会办１
件.我们坚持把办理代表建议作为自觉接受监督

和加强改进工作的契机,高度重视,逐件认真办

理,明确责任,纳入重点督办事项,跟踪督促落

实;承办部门按照 “办前沟通、办中对接、办后

反馈”要求,结合本职工作推进建议办理,确保

“建议落实、问题解决、推动工作”.截至７月下

旬,９件建议全部办结,主办件当面答复代表,

会办件及时将办理情况告知主办部门,代表对检

察机关的工作态度和办理成效给予肯定.

一、韦苏滨代表提出的 “关于保障律师知情

权的建议”(第５２号)办理情况.一是建立互动

机制.坚持以构建彼此尊重、平等相待,相互支

持、相互监督,正当交往、良性互动的检律关系

为导向,省市两级检察长主动到律师协会走访座

谈,与省司法厅会签 «依法保障律师执业权利座

谈会纪要»,出台 «进一步保障律师执业权利的

意见»,细化实化服务措施,努力做到律师查询

案件程序性信息 “就近办”,律师阅卷 “一次

办”,律师约见 “网上办”,律师申诉控告 “统一

办”.今年以来,共办理各类律师申请１０９０５件,

接待阅卷１０４６３件次,办理控告阻碍律师行使权

利案件３３件.二是开辟 “绿色通道”.全省三级

检察院１２３０９检察服务中心统一设置律师来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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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绿色通道”、律师接待室,１２３０９中国检察网开

辟保障律师执业权利专门板块.疫情期间,省检

察院印发 “七条提示”,通过网络、电话等方式,

为律师提供诉讼服务,部分具备条件的单位还推

出异地阅卷、免费刻录邮寄电子卷宗等服务措

施.三是加强内部制约.针对代表提出的部分审

查起诉终结案件未告知律师问题,专门印发通

知,把退回补充侦查、改变管辖、提起公诉等情

况三日内告知辩护律师作为一项制度,纳入统一

业务系统,发挥信息手段 “硬制约”作用,及时

告知上传相关情况１６９０件次,有效提升保障

质效.

二、董振杰代表提出的 “关于检察院加强民

行检察的建议”(第１３４号)和宋肃远代表提出

的 “关于发挥检察职能,强化对民事诉讼监督的

建议”(第５５２号)办理情况.一是坚持内设机

构改革和专业化建设双管齐下,努力补强民事、

行政检察短板.通过内设机构重塑性变革,构建

刑事检察、民事检察、行政检察、公益诉讼检察

“四大检察”“十大业务”新格局.针对民行检察

人才匮乏问题,采取内部调整归队一批、引进招

录一批、选拔交流一批 “三个一批”和大规模培

训等措施,引进招录专业人才１６０人,集中４００
余名干警进行２个月专题培训,配齐民行检察队

伍.目前,正在以学好用好 «民法典»为契机,

进一步强化措施,补强民行检察薄弱环节.二是

实施专项带动,重点解决群众反映强烈的突出问

题.扎实开展虚假诉讼领域深层次违法行为监

督、加强行政检察监督促进行政争议实质性化

解、行政非诉执行监督等专项活动,办结虚假诉

讼监督案件３６件,实质性化解行政争议２５件,

借力 “民事裁判智慧监督系统”,筛选推送、依

法办理涉 “套路贷”相关案件线索５０批.新乡、

三门峡市检察院２起化解行政争议案件得到最高

检张军检察长、省委政法委甘荣坤书记批示肯

定.三是树牢精准监督理念,不断提升民行检察

工作质效.研究制定 «运用简化程序办理生效民

事、行政裁判监督案件的暂行规定»,梳理积案

３４８件,推进繁简分流,提高办案效率,强化监

督效果.与省法院会签文件,在全国率先建立正

卷、副卷一并调阅制度,办案周期明显缩短.今

年以来,共受理不服生效民事、行政裁判结果申

请监督案件４１０９件,办结３８６４件,同比上升

１５６％;提出民事、行政抗诉１２８件,法院再审

改变率同比上升１２９％,办案数量、质量均居

全国前列.

三、吴孟华等４名代表提出的 “关于进一步

加强为人民司法的建议”(第４１２号)办理情况.

一是以人民群众对司法工作的需求为导向,着力

办好 “十件实事”.在省委政法委统一安排下,

我们向社会各界公开发布 “开展服务保障企业复

工复产五个专项活动、深入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

争、推动打造 ‘河长＋检察长’依法治河新模

式、建立扶贫领域涉案财物快速返还机制”等爱

民承诺十件实事,纳入督办事项,强力推进落

实,努力提升人民群众安全感、获得感、幸福

感.二是以人民群众满意为标准,深化做好 “群

众信访件件有回复”工作.在全国率先提出并不

断树牢 “办信就是办案、办信更是办民生”理

念,深入推行 “一三四”工作法,全面落实领导

办信、当面接谈等制度机制,总结推广２４小时

自助检察服务平台、公检法协同答复机制等有效

做法,切实做到真事真办、实事办实.今年前八

个月,共收到群众来信１０４７６件,具备回复条件

的９７７６件全部做到７日内程序性回复,已办结

答复６８６４件,赴省重复访下降５７３％.中央１２
家主流媒体集中实地采访,称赞我省做法是检察

民心工程 “河南样板间”.三是以接受人民群众

监督为动力,持续推进检务公开.整合检察机关

所有服务群众功能,形成集检察服务、检务公

开、接受监督、检察宣传等功能于一体的 “一站

式”窗口,为人民群众提供更加便捷、高效检察

服务.今年以来,发布程序性信息８９３７４件、重

要案件信息９３０３件、法律文书３４８５５件,邀请

代表委员、人民监督员、群众代表参加案件公开

听证１０６次.新乡检察机关组织的一起公开听证

案件,入选最高检典型案例, «检察日报»头版

报道.加大普法宣传力度,６月１日,全省三级

检察院采取现场活动与线上互动同步进行的方

式,共同开展 “同舟共济,检护明天”检察开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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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活动,人民网等１２家媒体现场直播,累计点

击量超５００万人次.

四、翟战福等６名代表提出的 “关于规范我

省法院异地执行查封工作的建议” (第５８１号)

办理情况.一是加强执行活动违法监督.积极回

应社会各界关切,落实省检察院出台的 “１０条

意见”,支持和监督人民法院基本解决 “执行难”

问题.今年前八个月,共办理执行活动监督案件

１２３２件,同比上升１８５％,针对法院执行违法

情形提出建议７７１件,法院采纳４９１件.二是建

立一体化协作办案机制.省检察院专门成立执行

监督办案组,统筹三级院民行检察资源,采取交

办、转办、提办等方式,集中力量办理了一批执

行监督案件.特别是结合开展涉民企民事检察专

项监督活动,排查出相关违法执行案件６９件,

依法监督纠正５８件,有力保障企业复工复产.

三是深化行政非诉执行监督.加强与法院和有关

行政机关的沟通联系、协作配合,探索建立行政

执法与行政检察衔接信息共享平台,畅通信息交

流、案件移送渠道.三门峡市湖滨区、信阳市浉

河区检察院办理的２起非诉执行监督案件,分别

入选最高检保护农民工合法权益典型案例、助力

脱贫攻坚典型案例.

五、董振杰代表提出的 “关于检察院加大自

侦案件力度清化司法环境的建议” (第５８７号)

办理情况.一是以正确理念引领办案.自觉将检

察职务犯罪侦查工作纳入党和国家党风廉政建设

和反腐败工作大局,把准检察侦查工作的法定

性、保障性、补充性等特点,既不失责也不越

位,坚持数量、质量、规范、效率、效果 “五位

一体”,省检察院对每起拟立案件统一审查把关,

切实做到 “立得住、诉得出、判得了、效果好”,

坚定不移走 “内涵式”发展之路.今年以来,已

立案５３件７１人,位居全国第一.二是以创新机

制指导办案.研究制定 «关于探索建立司法工作

人员相关职务犯罪侦查工作专业化一体化办案机

制的指导意见»,建立健全组织、指挥、管理、

协调、办理等相关机制,省市两级检察院同步成

立指导小组,组建专业化办案团队,逐步完善了

以省院为龙头、市分院为主体、基层院为依托的

一体化办案机制.三是以专业能力保障办案.坚

持立案标准和案件质量由省检察院统一研判评

估,严格把关,在依法查明事实真相的基础上,

审慎处理,争取最好效果.省检察院针对基层公

安执法办案区发生多起涉案人员非正常死亡事

故,对７名公安执法人员刑事立案,向省公安厅

发出二号检察建议,甘荣坤书记批示肯定.

六、李煦燕代表提出的 “关于降低审前羁押

率的建议”(第６３９号)办理情况.一是认真贯

彻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坚持 “少捕慎诉慎押”,

对轻微刑事案件,结合个案实际情况,促使双方

当事人自愿和解,减少审前羁押,着力化解社会

矛盾.二是充分发挥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作用.对

于可能判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的案件,犯罪嫌疑

人或被告人自愿认罪认罚,真诚认罪悔罪,不羁

押能保证诉讼正常进行的,尽可能采取非羁押诉

讼方式办理案件.今年前八个月,全省认罪认罚

适用率达到８４９％,采取非羁押诉讼形式提起

公诉２７０９７人.三是完善非羁押诉讼工作机制.

建立完善提请逮捕前协商、不捕直诉工作机制,

把捕后、诉后轻刑判决率纳入考核指标,强化捕

前社会危害性审查,严把逮捕入口关.同时,加

大羁押必要性审查力度,通过审查建议变更强制

措施２８９人,采纳２４１人.

七、张桂平代表提出的 “关于破解基层检察

院案多人少矛盾的建议”(第７４０号)办理情况.

一是增加基层院检察官员额比例.在检察官员额

分配工作中,确定了向基层倾斜、向办案多的院

倾斜、向重点办案部门倾斜３个原则,采取 “以

案定额”和 “以编定额”相结合的方式,核定全

省三级院员额数量.其中基层院员额比例最高,

平均为 ３７３％;市分院为 ３３％;省检察院为

３２％.近期,我们以省以下法院检察院人财务统

管改革为契机,拟结合各单位办案数量、编制数

量变化情况,统筹调剂,进一步优化员额比例.

二是全面开展检察官业绩考评工作.成立省检察

院检察官业绩考评委员会,召开三级院检察官业

绩考评工作部署推进会、全面推进会,全面推开

检察官业绩考评工作.通过考评奖优罚劣、激发

活力、提升能力,推动形成能者上、优者奖、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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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下、劣者汰的导向氛围.三是向科技要检力.

加大 “三远一网”推广运用力度,加强 “智慧公

诉”“智慧民行”等智慧检务开发应用,试点推

行河南政法跨部门大数据办案平台应用,推动互

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与检察工作融合,以机

器换人力、以智能增效能.疫情期间,主动协

调、积极推动兄弟政法机关广泛运用 “三远一

网”,“线上”办案成为防疫背景下河南司法的常

态和亮点,在战疫大考中交出了良好 “检察答

卷”.

八、张帆等２名代表提出的 “关于提升假释

罪犯比例的建议” (第５８９号)会办情况.一是

积极推进适用.认真落实全省依法规范减刑、假

释专项治理推进会精神,转变思想、主动作为,

立足职能,扎实开展依法规范减刑假释专项治理

工作,着力监督纠正 “重减刑、轻假释”问题,

切实从检察环节推动假释工作健康开展.二是加

强审查监督.依法对拟提请假释罪犯案件进行全

面审查,发现问题督促补充纠正;对派驻检察室

反映应呈报未呈报的,和法院裁定不予假释不当

的,及时制发检察建议监督纠正.今年前八个

月,共审查假释提请５１６人,审查假释裁定３３８

人,监督纠正２６人.三是加强庭审监督.依法

到庭询问相关人员,发表出庭意见,履行监督职

责.今年前八个月,共出席假释庭审３４１人,监

督纠正１２人.

主任、各位副主任、各位委员,办理人大代

表建议件,是加强和改进检察工作的动力和契

机.我们将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思想为指导,在省委和最高检的领导下,在省

人大及其常委会的监督下,进一步加强与人大代

表的联系,不断改进检察工作,更好为大局服

务、为人民司法,努力为谱写新时代中原更加出

彩绚丽篇章作出应有贡献!

关于省十三届人大三次会议代表建议
批评和意见办理情况的报告

———２０２０年９月２２日在河南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第二十次会议上

河南省科学技术厅

省人大常委会:

人大代表提出建议是宪法和法律赋予代表的

一项重要权利,是人大依法履职、参与治国理

政、行使监督权的重要形式,认真办理代表建议

是省科技厅必须履行的法定职责和政治任务.今

年,省科技厅共承办人大代表建议３６件 (其中

主办１２件、协办２４件).建议内容涉及支持科

技创新型企业发展、促进科研成果转让、成立技

术平台等方面.在办理过程中,我们严格按照王

保存副主任和黄强常务副省长在省十三届人大三

次会议代表建议暨省政协十二届三次会议提案集

中交办会上的讲话要求,提高政治站位,加强组

织领导,强化沟通服务,提升办理实效.在１２

件主办件中,办理结果为 A (所提问题已解决或

基本解决)的１０件,为 B (正在解决或列入规

划逐步解决)的２件.另外,按照省人大常委会

用好办理平台的要求,我们在线下答复人大代

表、抄送省政府督查室的同时,通过河南智慧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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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平台同步答复代表.从目前反馈情况看,代表

们对我厅建议办理工作均表示满意.现将我们的

主要做法报告如下:

一、提高政治站位,强化责任落实

省科技厅高度重视代表建议办理工作,将其

作为践行为民服务宗旨、推进科技创新发展、自

觉接受人大监督的重要途径.主要领导高度重视

人大建议的办理工作,及时召开会议传达省交办

会精神,学习王保存副主任和黄强常务副省长的

讲话要求,安排部署具体办理工作,要求各承办

处室充分认识办理工作的重要意义,把办理工作

列入重要议事日程,增强积极性和主动性.认真

落实主要领导负总责、分管领导亲自抓、处室主

要负责同志直接负责、承办人员具体办的责任

制.建立会商与协商相结合的责任体系,主办建

议实行会商制,即由分管厅领导召集、主办处室

牵头,相关处室深入调研,充分沟通,集中会

商,确定办理结果,报主要领导审签;协办建议

实行协商制,即分管领导指导主办处室与牵头厅

局充分协商后,确定办理结果.

二、完善办理制度,规范工作程序

为进一步提高办理效率,确保办理质量,完

善工作程序,我们建立了 “四项工作制度”:一

是分析研判制度.组织相关处室认真学习分析研

判建议内容,筛选出契合省委省政府中心工作、

群众关注度高、社会影响面大的建议,分类施

策,重点办理.二是调研摸底制度.针对代表提

出的涉及企业、科研单位、高校和一线科研人员

的问题,坚持问题导向,深入调研,剖析原因,

梳理对策.今年以来,围绕中心工作,结合建议

办理,厅领导班子成员带队开展调研超过７０次、

７０天.三是督查督办制度.对建议办理情况定

期督查推动,尤其对于答复类型为 “B”的建

议,持续跟踪落实.四是考核评价制度.结合年

终考核,把建议办理工作纳入我厅责任目标任务

考核,对代表不满意的建议,承办处室不得评为

先进集体,相关责任人不得评为优秀等次.

严把建议办理 “四道关”:一是统筹协调关.

通过河南智慧人大平台,及时下载代表建议.对

人大代表的建议实行台账式管理,明确承办处

室、办结时限、办理结果等.制作流程图,明确

核实登记、分办、签发、落实等环节,让办理工

作更透明、更公开、更快捷.二是分解交办关.

所有建议都以正式文件形式,通过OA运转,横

向可比,纵向可查,流程清晰.三是审查审核

关.对主办处室提交的办理结果,对照建议原

文,对标代表要求,“多问一句,多想一层”,严

格审查审核,力求精准完整.四是答复反馈关.

严格按照建议答复要求,答复件经分管领导审核

后由主要领导审签,按要求寄送有关部门,同时

整理立卷,存档备查.

三、坚持上下联动,提升办理效率

在建议办理工作中,我们坚持 “聚焦问题,

突出实效,推进创新”的目标,上下联动,加强

沟通,提升效率.一是主动向省人大汇报请示.

为确保建议办理质量,我们主动向省人大选任联

工委及省政府办公厅督查室请示汇报,主动接受

指导和监督,使我们的建议办理工作规范高效,

少走弯路.二是加强与代表沟通.在办理前、办

理中、办理后三个环节中,通过电话联系、网上

交流、座谈调研、登门走访等方式,及时与代表

进行沟通联系,认真听取代表的意见,尤其是主

办建议,在正式答复前,须将拟答复意见提前与

代表沟通,在得到理解和认可后,方可正式行文

答复,确保人大代表对办理过程和结果满意率达

到１００％.三是加强与省直有关厅局沟通.我厅

有关建议涉及省工信厅、省财政厅、省市场监管

局等多个部门,政策性强,涉及面广.在办理过

程中,我们注意加强与相关部门的横向沟通衔

接,主办件积极征询、吸纳意见,协办件主动衔

接、反馈建议.四是加强处室间的沟通.涉及厅

内部多个业务处室的建议,由分管厅领导召集,

牵头处室负责,分工协作,密切配合,定期会

商,集体研究提出答复意见.

四、聚焦办理质量,增强办理实效

省科技厅把人大建议办理作为工作作风改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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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加强科技创新工作的有效抓手,坚持实事求

是,不说大话、空话,切忌答非所问、敷衍应

付,避免重答复轻落实、解释多措施少的现象发

生,切实推动建议办理从 “答复型”向 “落实

型”转变.

如王志国代表提出 “关于进一步加大科技创

新型企业支持力度的建议” (人大建议第３２０

号),对推动我省创新型企业的可持续发展具有

积极指导作用.省科技厅在深入开展调研的基础

上,重点采取四项措施.一是强化政策引领.研

究制定了 «加快培育创新型企业三年行动计划

(２０２０－２０２２)»«关于加快推动科技创新引领经

济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政策措施»,为创新型企业

培育发展提供政策依据和制度保障.制定 «郑洛

新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条例»,今年９月１日起

开始实施,在立法层面为企业创新保驾护航.尤

其是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来,坚持特事特办、一

事一策,先后组织创新型企业等启动了两批共

１３个专项２３个应急攻关项目,在快速诊断试剂

研制、治疗药物筛选等方面取得显著成效,为打

赢疫情防控阻击战贡献了河南力量.科技部对河

南组织实施疫情防控应急攻关项目做法进行全文

刊发,尹弘省长对此作出批示表示充分肯定.二

是落实激励措施.从税收优惠、资金支持、人才

激励等方面持续加大对高新技术企业和科技型中

小企 业 的 支 持 力 度, 上 半 年, 占 规 上 工 业

１２４％的规上高新技术企业,贡献了２１２％的

产值;国家科技型中小企业入库９１２０家,位居

全国第四位,中西部地区首位.三是突出项目带

动.深入实施 “十百千”转型升级创新专项,首

批创新引领专项取得了一系列标志性突破,如超

大直径硬岩盾构项目在刀盘刀具寿命方面达到行

业领先水平,率先解决了复杂施工环境超前地质

探测的世界难题;燃料电池客车项目－３０℃低温

启动性能达到国际先进水平,整车氢耗、续驶里

程处于行业领先.四是加强金融服务.深入推进

“科技贷”业务,充分发挥中原科创基金等科创

类政府投资基金作用,支持金融机构积极创新金

融产品和服务.上半年,新设立２亿元的郑州高

新产业知识产权运营基金,省 “科技贷”共支持

１８０家 (次)高新技术企业和科技型中小企业、

放款８２亿元,较去年分别增长 ６４％、５７％,

有效缓解了小微企业融资难融资贵问题.

姚红超代表的 “关于创新引领高质量发展激

活新经济产业增长极的建议” (人大建议第５６６

号),具有很强的前瞻性和指导性.省科技厅结

合建议办理,积极推进相关工作.一是推动数字

经济成果转化.成功研发大气监测用粉尘和气体

传感器、发电机氢气质量云控制系统、物联网安

全芯片等核心产品.已实施完成的北斗综合服务

云平台项目,突破了北斗高精度数据处理、多时

间源授时融合等多项关键技术,产品指标达到国

内领先水平;基于物联网的智慧水务管控一体化

平台项目,建设智慧水务项目１００余个,拉动产

业链新增产值超２０亿元.关键核心技术的系列

突破,带动全省上半年技术合同成交额达５８６１

亿元,同比增长３７８９％.二是加强科技创新开

放合作.省政府与西安交通大学开展全面战略合

作协议,成功举办了双方科技成果发布对接活

动,郑州、洛阳与西交大分别签署了共建产业创

新研究院合作协议,９家省内企业与西交大签订

了科技创新合作项目协议,签约金额达１０６７亿

元.与中科院上海药物研究所签署战略合作协

议,双方将联合开展关键技术研发和成果转化

等.三是扶持培育新型研发机构.中科院计算技

术研究所大数据研究院、河南天博物联网研究院

有限公司等４家数字经济领域新型研发机构顺利

备案登记入库.围绕数字经济遴选建设郑州信大

先进技术研究院、郑州大学产业技术研究院有限

公司、洛阳中科信息产业研究院等３家省重大新

型研发机构,支持其重点围绕网络通信、信息安

全、数据工程等领域,加速推进科技成果转化应

用.其中,洛阳中科信息产业研究院已成立产业

化公司１２家,其中估值逾３亿元的１家.

张志华等代表提出的 “关于尽快出台 ‘扶持

国家级和省级研发平台扶持政策,助推创新河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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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的建议”(人大建议第７６９号),对研究制

定扶持国家级和省级研发平台政策具有很好的参

考价值和借鉴意义.省科技厅组织人员深入调

研,认真答复办理.一是加大对高层次研发平台

支持力度.对郑洛新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内新获

批的国家级创新平台载体,除按国家规定支持

外,一次性奖励５００万元.对评估为优秀的国家

级创新平台载体,给予２００万元奖励.对我省首

批１０家重大新型研发机构,由省政府予以命名,

省财政按照规定给予最高５００万元的经费支持.

对省属高校、科研院所组建的省级以上重点实验

室等研发平台,根据其承担的横向科研项目经费

规模、对外共享服务、研发成效等绩效评价情况

给予研发经费后补助和持续稳定支持.二是主动

搭建高效能创新平台.我省首家省技术创新中心

—省地下工程装备技术创新中心成立,全力推进

国家超算郑州中心建设工作,科研运维大楼封

顶,主机系统研制并装机完成,在昆山完成了首

轮异 地 测 试,计 算 能 力 实 测 持 续 性 能 达 到

６２８８PF (依据目前已公布计算能力预测居全国

第２位,全球第４位).新培育省级农业科技园

区１４家,我省农业科技园区数量和规模均位居

全国前列.目前正在积极组织推进国家临床医学

研究中心、国家野外科学观测研究站、国家国际

联合研究中心等各类国家级科技创新平台建设,

加快省级重点实验室建设步伐,不断扩大省级重

点实验室规模,为国家重点实验室建设提供后备

力量.三是积极引导企业提升研发能力.发挥科

技专项资金 “风向标”作用,加快科技专项资金

拨付进度,上半年已拨付资金１７５亿元,占全

部科技专项资金的９６７％,落实研发费用加计

扣除、企业研究开发财政补助等政策,引导和推

动全省研发投入备案企业达到１０４６４家,比去年

同期增加５３％.鼓励省内企业、高校、院所围

绕前沿先导技术、关键共性技术开展联合攻关,

不断提升创新服务能力.四是加大培养和引进人

才支持力度.以高能级创新平台聚集高层次人

才,以机制创新引进培养人才,以有效激励支持

人才.３家单位入选国家 “高等学校学科创新引

智计划”(１１１计划),成为全国入选量最多的省

份,也是我省历年入选数量最多的一次.省财政

每年安排院士基金１５亿元,对我省企业全职引

进和新当选的院士等顶尖人才、中原学者分别给

予５００万元和２００万元奖励.

虽然我厅在办理人大代表建议方面取得了一

定成绩,得到了代表对科技创新工作的认同和理

解,但面对科技工作面临的新形势和新挑战,有

些问题暂时还无法完全得到解决,有些建议的办

理效果距离代表的要求还存在着一定的差距.如

关于支持有关省辖市创建国家农业高新技术产业

示范区的建议,经过努力争取,目前科技部已组

织专家完成了对周口国家农高区的现场考察,但

截至目前仍未完成全部程序.同时,由于科技部

在农高区布局建设方面有严格标准和名额限制,

我省只能择优推荐最具优势和基础的省辖市申

报.建议有关省辖市按照国家农高区标准推进建

设,以此为契机推动农业高新技术集聚发展.同

时,我们会积极向科技部争取增加建设指标,力

争我省符合条件的地区在创建工作中均能实现

突破.

在今后的工作中,省科技厅将进一步加大人

大代表建议办理力度,把自觉接受人大代表监督

贯穿于科技创新工作的全过程,努力把人大代表

建议办理工作提高到一个新水平,更好地发挥建

议办理对我省科技工作的推动作用,以人大代表

建议办理高质量,推动全省科技创新高质量,为

决战决胜全面小康、中原更加出彩提供有力科技

支撑.

以上报告,请予审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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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省十三届人大三次会议代表建议
批评和意见办理情况的报告

———２０２０年９月２２日在河南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第二十次会议上

河南省自然资源厅

省人大常委会:

省自然资源厅把人大代表建议办理工作作为

接受人大监督、倾听群众意见、推动自然资源工

作高质量发展的大事来抓,坚持以代表满意、群

众满意为目标,高标准抓好建议办理工作.２０２０
年,省十三届人大三次会议共交办我厅人大代表

建议５０件,其中主办建议２４件 (含重点建议１
件)、协办建议２６件,建议内容涉及国土空间规

划、资源节约集约利用、耕地保护、生态保护修

复、农村集体建设用地使用等工作.在办理过程

中,我们把解决实际问题摆在突出位置,加强领

导,完善机制,强化服务,提高效率,较好完成

了办理任务.我厅主办的２４件建议答复意见已

按时回复建议代表,并按规定主动公开,协办的

２６件建议答复意见已按时反馈至各主办厅 (局、

委).从反馈情况看,代表们对我厅的办理工作

总体满意.通过办理人大建议,解决了一批事关

群众切身利益的问题,直接推动开展了落实乡村

振兴战略、“百园增效”工程、黄河流域生态保

护等专项工作,进一步提升了自然资源治理能

力.现将有关情况报告如下:

一、加强组织领导,压实办理责任

厅党组高度重视建议办理工作,把办理好建

议答复作为一项严肃的政治任务和重要的法定职

责,全面加强组织领导,压实办理责任,提高办

理质量.年初受领任务后,厅党组召开专题会议

研究部署办理工作,按照 “统一管理、归口负

责”的原则,建立了厅主要领导负总责、分管领

导亲自抓、重点办牵头督办、业务处室具体承办

的工作机制.明确 “处室主要负责人亲自参与具

体办理,重点办全程跟踪督办,分管厅领导审查

把关,一把手审核签发”的工作要求.抓紧抓实

建议办理工作,分别于５月１４日、６月２日先

后２次组织召开建议办理推进会议,在逐个分析

研究建议的基础上,结合实际,筛选确定 “关于

有机衔接乡村振兴战略实施” “关于进一步加强

和规范全省农村房屋建设管理工作”等７件建议

作为厅重点办理建议,集中精力抓好办理工作.

各承办处室深入开展调研,与代表充分进行沟

通,对提出的每一个问题、每一点意见都反复进

行研究,从严把好质量关、时限关和效果关.

二、完善制度机制,规范办理工作

进一步完善办理制度,细化了 “接受、交

办、承办、答复、督查、总结”等具体要求,规

范化开展办理工作.

一是在 “交办”环节上,实施 “办理任务一

次性分解下达”制度.３月１６日,印发了 «河

南省自然资源厅办公室关于做好２０２０年度省人

大代表建议和省政协提案办理工作的通知» (豫

自然资办发 〔２０２０〕６号),准确界定主办、协

办处室,将我厅承办的５０件人大建议办理任务

一次性分解到各承办部门 (单位),并对办理时

限和办理要求作出明确规定.

二是 在 “承 办” 环 节,实 施 “办 理 建 议

１００％面商沟通”制度.主办处 (室、局)１００％
主动与代表联系,当面协商沟通,因疫情或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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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因确实无法当面沟通协商的,采取电话、微信

等方式积极与代表沟通.始终坚持全程征询代表

意见,办理前积极和代表沟通,认真听取代表的

意见,准确把握建议意图和具体要求;办理中及

时向代表通报办理进展,共同研究提出解决问题

的办法,找准解决问题的途径;办理后向代表汇

报办理结果,征询协商修改意见,直至满意为

止.通过与代表的及时沟通,提高了办理效率,

增强了办理的针对性和有效性.同时,我们注重

与省直有关厅局的协商、沟通,对相关办理件,

充分交换意见;对协办件,主动与主办单位进行

联络,及时反馈意见,确保办理工作顺利进行.

三是在 “答复”环节,实施 “四级审核,一

把手签发”制度.严格按照要求审核签发建议办

理答复书,由业务处室分管副处长、处长、办公

室、分管副厅长逐级审查把关,厅主要领导审核

签发,力争每件答复中肯务实、言之有物、有的

放矢,努力提高答复质量,促进工作落实.

四是在 “督 办”环 节,实 行 “全 程 跟 踪 督

办、定期通报”制度.为加快办理进度,将建议

办理工作纳入厅政务督查台账,对建议办理过程

实施全程跟踪,厅重点办每周收集办理工作进

展,每月通报办理完成情况,按时间节点督促办

理.今年共印发办理督办函２件,微信提醒３５
次,确保事事有着落,件件有回音.

三、聚焦热点难点,提高办理质量

人大代表建议中反映的问题,是社情民意在

自然资源管理工作中的集中体现,每一条建议都

凝聚了代表的心血、群众的心声.我们特别注重

把广受代表关注和群众关心的热点难点问题往前

排,集中人员力量,严格依法依规,专项抓好办

理工作,做到早承办、早解决.

今年涉及乡村振兴战略的建议比较集中,其

中王建平、胡善信、李玫代表提出的 “有机衔接

乡村振兴战略实施”的建议和李国礼代表提出的

“关于加快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建议,涉及农

村集体建设用地利用、涉农资金使用等方面内

容.我们组织开展了乡村振兴专项调研,把实施

乡村振兴战略作为今年总体工作部署中落实 “四

大战略”的一项重要内容,在全省系统深入部署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针对有机衔接方面,深化推

进农村土地改革,用好用活宅基地复垦券政策,

积极推进开展全域土地综合整治试点,激活农村

沉睡土地资源,推动土地、资本等待要素在城乡

间双向流动和平等交换,为乡村振兴提供坚实资

源要素支撑.针对加快实施方面,提出强化乡村

规划引领,加强用地计划指标倾斜,盘活利用农

村存量建设用地等具体措施,努力解决乡村振兴

自然资源难点问题.王建平、李国礼等代表对答

复表示满意.

四、深化成果运用,拓展办理成效

坚持把人大代表建议办理与自然资源管理工

作紧密结合,组织人员,认真分析,深入研究,

积极吸收代表合理化建议,及时制定完善有关政

策措施,着力加强长效化管理.

针对邢利民代表提出的 “将基本农田逐步退

出河南黄河滩区”省人大重点建议,厅主要领导

牵头办理,按照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黄河流域生态

保护和高质量发展的总体要求,依据第三次国土

调查初始结果,统一部署,深入一线,调查研

究,掌握真实情况,统筹科学划定生态保护红

线、永久基本农田,妥善处理生态建设与耕地保

护的关系,严禁在黄河滩区开垦新的耕地,计划

将湿地、保护核心区的永久基本农田有序退出,

并开展永久基本农田划定成果核实整改,对位于

滩区范围内不适宜稳定利用的永久基本农田进行

整改补划,巩固永久基本农田划定成果.６月２３
日,邢利民代表听取办理人员当面汇报后,对答

复意见表示满意.

针对李旭燕代表提出的 “加强产业用地供后

监管”的建议,我们以各类园区为重点,在全省

部署开展了 “百园增效”工程,通过实行产业集

聚区规划 “一张图”、用地政策体系 “一张网”,

计划经过３年左右的努力,全省产业集聚区新增

建设用地规模得到有效控制,批而未供、闲置和

低效用地得到充分利用,工业用地亩均税收力争

由目前的平均不到１０万元提升到１５万元以上.

李煦燕代表对答复意见表示满意.

五、落实视察要求,提升管理水平

８月１８日,省人大视察组对厅代表建议办

—３２６—



理情况进行了专题视察,提出了明确的改进工作

的要求.我们将进一步提高站位、转变观念、改

进作风、创新举措,切实把省人大视察组的意

见、批评转化为做好自然资源工作的动力,强化

问题导向、目标导向,持续规范管理、健全机

制,扎实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持续抓

好办理后续工作,提升自然资源管理水平.

一是紧盯问题不松劲.对建议所提问题已列

入解决计划拟解决或采纳的 B类件,实行跟踪

督办,确保建议办理从 “答复型”向 “落实性”

转变,不断加快 B类件续办工作.对参考借鉴

的C类件,把问题纳入到工作调研中,问计于

基层,广泛寻求办法,积极为解决问题创造条

件.二是上下联动提质量.进一步加强向省人大

选工委和省政府办公厅督查室的汇报沟通,密切

同人大代表的联系,切实掌握办理要求,提高办

理质量.建立完善建议办理工作机制,对共性问

题,通过上下联动、专项部署等方式,全省系统

“一盘棋”规范推进工作.三是举一反三促工作.

对办理建议涉及的工作,对代表和群众关注的问

题,深入开展调查研究,及时进行查漏补缺、归

纳总结,形成制度机制在全省范围内推开,抓实

乡村振兴、黄河流域生态保护等工作,以点带面

提升工作.

今年,我厅人大代表建议办理工作取得了一

定成效,得到了代表对自然资源工作的认同和理

解,但与省人大和人大代表的要求和人民群众的

期盼还有较大差距.同时,我们感到,长期以

来,省人大各位领导和代表对自然资源厅的工作

给予了有力的指导监督与支持.全省加强自然资

源工作的许多政策措施,都是在省人大的监督和

办理人大代表建议的过程中制定或完善的.希望

省人大今后继续对自然资源工作给予更多指导和

帮助,我们将持续全面做好代表建议办理工作,

全面接受人大监督,进一步加强和改进自然资源

管理工作,努力为全省经济高质量发展作出新的

贡献.

以上报告,请予审议.

关于省十三届人大三次会议代表建议
批评和意见办理情况的报告

———２０２０年９月２２日在河南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第二十次会议上

河南省水利厅

省人大常委会:

２０２０年,省水利厅共承办省十三届人大三

次会议代表建议 ２９ 件 (主办 １６ 件、协办 １３
件).办理过程中我们深切感受到:一件件代表

建议,凝聚着代表的心血和智慧,承载着代表的

责任与担当,饱含着代表对推动我省水利事业高

质量发展的热切期望,为我省水利改革发展提供

了新视角、新思路、新路径.代表提出的提升水

安全保障支持郑州建设国家中心城市、对引江济

淮工程加大省级支持力度、加速推进淮河生态经

济带 (河南)建设等建议,对推进我省治水兴水

意义重大;代表提出的加快引黄灌溉补源、加快

桃花峪水库前期工作争取尽快开工等建议,为完

善提升我省水利规划具有重要的借鉴价值,已列

入相关规划计划或纳入我省水利重点工作.现将

办理情况报告如下:

一、提高政治站位,压实办理责任

一是厅党组进一步强化政治引领,把办理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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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建议作为政治任务和法定职责,作为自觉接受

人大监督、密切联系人民群众的重要途径,作为

改进工作作风、提高工作实效的重要抓手,纳入

厅党组会议、厅长办公会议议事日程.厅主要领

导亲自安排部署,多次研究并推进建议办理落

实.分管领导适时组织召开专题办理会议,严防

建议办理 “打白条”、解决问题打折扣,高质量

做好建议办理工作.二是坚持一把手亲自抓,分

管领导具体抓,责任到处室,责任到个人,形成

了 “主要领导负总责、分管领导直接负责、承办

处室具体办、办公室督促办、建立台账动态管”

的建议办理责任机制,确保件件有着落、事事有

回音.今年办理提案多,涉及问题点多面广,特

别是规划计划处负责办理的第６７５、６８２、６８４、

６８５、６９０、７１３号代表建议,坚持专题研究、专

项布置、专班推进、专人督导,严防代表建议堵

在路上、严防百姓红利误在途中.

二、深入调查研究,加强沟通协调

一是紧紧围绕代表建议,厅领导班子坚持目

标导向、问题导向和结果导向,进一步拓展调研

渠道、丰富调研手段、创新调研方式,针对性开

展调查研究,把情况摸清搞准吃透.同时,针对

第１９、１３９、３３０、６９０、６９５号代表建议,把建

议办理调研与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战

略、“四水同治”战略、“十四五”水安全保障战

略调研结合起来,在调查研究中寻求解决办法、

探寻问题答案,实实在在地解决问题.二是把沟

通协调贯穿于建议办理全过程,加强与代表沟通

联络、互动交流,做到办前沟通、办中对接、办

后反馈.同时建立了主协办单位之间、内设机构

之间沟通协调机制,共同提高办理实效.水文水

资源 处、南 水 北 调 处 为 了 办 好 第 ２９８、３２９、

７７０、１３９号代表建议,采取电话沟通、网上交

流、邀请代表座谈调研等形式,做到办前、办

中、办后 “三沟通”.农村水利水电处为了办好

第１９、１５４、７７２号代表建议,注重 “文来文往”

和 “人来人往”有机结合,认真听取代表补充

意见.

三、突出办理重点,提升办理质量

一是厅党组坚持树立 “实”的鲜明导向,要

求把解决问题、推动工作落实贯穿到建议办理的

全过程,要求承办处室加强系统分析,弄清每件

建议具体要求,明确解决途径、办理时限和具体

措施,办理一件评估一件,有效解决 “重答复、

轻落实、被满意”的问题.规划计划处对已答复

的建议继续抓好跟踪落实和回访,适时开展 “回

头看”,答复不准确不放过,措施不 “对症”不

放过,问题不解决不放过,不断提升办理质量.

二是在认真办好每一件建议的基础上,坚持重点

建议优先办理、重点办理、高效办理,确保办实

办好办出成效.在十三届人大三次会议上,杨东

方等代表提出的第６９０号 “关于提升水安全保障

支持郑州建设国家中心城市”的建议,引起省人

大领导高度关注,列入了重点建议,省人大王保

存副主任和省政府副秘书长、办公厅主任王作成

到厅专题调研指导.为把重点建议办铁办实,省

水利厅联合郑州市组织专门班子调查研究,多次

向省委、省政府和水利部领导汇报,提出了节约

用水、引调外水、用足黄河水、用好再生水、留

住雨洪水、置换地下水的水安全保障思路.指导

郑州市编制了 «郑州建设国家中心城市水资源配

置及重大建设项目规划»,加大重点项目支持力

度,同时提出了九项支持措施:１ 支持西水东

引工程,重点解决巩义、登封、新密水资源短缺

问题;２支持引黄涵闸改造工程,将引黄总能力

恢复至１５６立方米/秒;３ 支持开展水库清淤扩

容工程,增加调蓄能力４５９０万立方米;４ 支持

水系连通工程,全面提高河湖生态用水保障能力;

５支持郑州市新郑市开展农村水系综合整治试点

县建设,优化农村水生态环境;６支持郑东引水

工程,利用杨桥灌区引水口门、赵口引水闸向航

空港区供水;７支持调蓄工程建设,增加调蓄库

容２８５亿立方米;８ 支持新建新密大潭嘴、巩

义佛湾、荥阳庙湾水库,年增加供水２５００万立方

米;９支持开展桃花峪水库工程前期工作,力争

有效解决郑州国家中心城市建设水资源配置问题.

四、提升办理实效,推进水利改革发展

今年以来,我们在代表建议办理过程中,坚

持把提升办理实效,推动我省水利事业高质量发

展放在第一位,认真对标习近平总书记 “节水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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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空间均衡、系统治理、两手发力”的治水思

路,对表人民群众对防洪保安全、优质水资源、

健康水生态、宜居水环境、先进水文化的美好向

往,把代表建议办理紧紧扣在贯彻落实党中央和

省委、省政府重大决策部署中,紧紧扣在我省水

利改革发展重点工作中,紧紧扣在我省水利未来

建设发展规划中,紧紧扣在水利建设日常业务

中,办理一件建议,解决一类问题,切实推进我

省水利事业高质量发展,向代表交出满意答卷.

(一)“黄河战略”落地落实.时刻牢记习近

平总书记在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座谈

会上的讲话精神,一是高起点抓好大规划,组织

编制完成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水利专

项规划,打造 “一轴两翼三水”生态保护和水安

全保障新格局.二是高质量抓好大项目,实施小

浪底北岸灌区、小浪底南岸灌区、赵口引黄灌区

二期、西霞院水利枢纽输水及灌区等工程,构建

调蓄并举水网水系.三是高标准建好大平台,建

好管理监督平台,打造美丽河湖;建好改革创新

平台,构建水资源利用全过程管控机制;建好协

同作战平台,共同抓好大保护、协同推进大治

理,让黄河成为造福人民的幸福河.

(二)“四水同治”再上新台阶.时刻牢记习

近平总书记 “十六字”治水思路,初心勾勒,匠

心施彩,绘就现代水利蓝图.一是谋划四水同治

项目８３７个,概算总投资３５１０亿元,年度计划

投资９３６亿元,今年已完成投资６３０亿元.二是

全力推进开工建设,全省开工建设项目７９０个,

十大水利工程建设顺利推进.三是全省 “一纵三

横六区”水网体系落地生根,郑州市实施 “五河

共建共治”,开封市 “十河十湖十湿”系统推进,

洛阳市 “四河同治、三渠联动”成效显著.

(三)防汛抗旱夺取全面胜利.一是入汛以

来,我们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坚持人民至

上、生命至上的重要指示精神,精确预报、精准

调度,先后启动Ⅳ级、Ⅲ级、Ⅱ级应急响应,有

效抗御１１次较强降水过程和８次洪水过程,特

别是成功抗御了史灌河３０年一遇的超标准洪水,

确保了人民生命安全.在抓细抓实汛前准备的基

础上,先后滚动会商研判３０余次,科学、精准、

联合调度水工程拦洪削峰错峰,综合削峰率高达

９０％,避免了老王坡等滞洪区开闸分洪,确保了

水库河道和下游城乡防洪安全,并减少淮干王家

坝洪峰流量１９２０立方米每秒、降低水位０５１
米,缩短超保时间２４小时、超警时间５０小时,

得到水利部、省委省政府的充分肯定和水利部通

报表扬.牢记防汛是水利部门义不容辞的职责,

主动担当,有力有序组织开展史灌河新台子险工

段发生的重大险情,厅主要领导带领１３１名专家

冲在一线,迅速制定方案并组织实施,成功排除

了险情.二是全力抗旱保丰收,确保了国家粮食

安全.及时启动了Ⅳ级应急响应,全力组织抗

旱,全省应急调水１５８６亿立方米,解决２７８
万人饮水困难,抗旱灌溉４５０６２万亩次,扛稳

粮食安全责任,保障了人民生活用水.

(四)水利工程补短板成效显著.一是坚持

水利工程补短板,多渠道拓宽投资融资,全省水

利全口径投资规模达４２３８３亿元,居全国前３
位,为全省做好 “六稳”工作、落实 “六保”任

务贡献出水利力量.二是加快补齐水利工程短

板,出山店水库、前坪水库建成蓄水,全力推进

病险水库水闸、中小河流治理,淮干一般堤防加

固工程全部完成.三是加速推进大型灌区、中型

灌区续建配套和节水改造,实现灌区农业节水丰

产,我省再创夏粮产量历史新高.

(五)决胜水利脱贫攻坚和农村饮水安全.

时刻牢记习近平总书记在决战决胜脱贫攻坚座谈

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坚决克服新冠肺炎疫情影

响,凝心聚力打赢脱贫攻坚战.一是聚焦饮水安

全短板,挂牌督战今年脱贫人口在５０００人以上

的２０个县和计划脱贫的５２个贫困村饮水安全,

６月底前实现了任务清零、问题清零.二是聚焦

农村饮水安全巩固提升,安排２１８亿元维修养

护经费,全省农村集中供水率、自来水普及率和

建档立卡贫困人口饮水安全达标率,分别达到

９３％、９１％、１００％.三是按照先行先试、滚动

推进的思路,在２１个县 (市、区)试点,统筹

推进农村供水规模化、市场化、水源地表化、城

乡一体化.四是向贫困地区倾斜安排水利项目资

金４０亿元,着力解决水利基础设施薄弱问题,
—６２６—



确保如期完成水利脱贫攻坚任务.

(六)河湖监管取得重大突破.一是纵深推

进河 (湖)长制从有名向有实转变,省委省政府

召开全省河长述职会议,强化河长履职尽责;专

题部署打好黄河流域河湖 “清四乱”歼灭战,整

治完成黄河流域 “四乱”问题５６４个,打造美丽

黄河.二是１９名省级河长巡河巡查３８次,示范

带动全省５２万余名河 (湖)长担当治水; “四

不两直”直奔问题点位,当面交办督办问题,以

上级河长较真,带动下级河长认真,整治各类问

题３３２个.三是推行 “河长＋网格长”监管模

式,建立全省 “四片一线”网格化河湖监管体

系,坚决打击非法采砂、规范合法采砂、强化人

工制砂,实现标本兼治.

(七)南水北调工程效益显著提升.一是合

理扩大供水范围,向乡镇延伸、向农村覆盖,供

水目标已涵盖我省１１个省辖市市区和４０个县

(市)城区,延伸覆盖到６４个乡镇,清丰县、南

乐县实现了南水北调供水城乡全覆盖.二是工程

安全平稳高效 运 行,本 调 水 年 度 向 全 省 供 水

２６８１亿立方米,受益人口突破２３００万人.目

前累计向北方供水３１４４６亿立方米,向我省累

计供水１１３０３亿立方米,更多的人民群众喝上

了甘甜的丹江水.

虽然我们今年的代表建议办理质量有所提

高,但与省委、省人大、省政府要求,与人大代

表期望和人民群众的期盼,还存在一定的差距.

在今后的工作中,我们一定以高度负责的态度,

更加务实的作风,多听代表意见建议,积极探索

建议办理工作新思路、新方法,以代表建议办理

的高质量,推进我省水利事业发展的高质量,谱

写新时代中原更加出彩的绚丽篇章.

以上报告,请予审议.

关于省十三届人大三次会议代表建议
批评和意见办理情况的报告

———２０２０年９月２２日在河南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第二十次会议上

河南省卫生健康委员会

省人大常委会:

卫生健康工作事关群众切身利益,是重大民

生.做好人大代表建议办理工作,是维护广大人

民群众根本利益的直接体现,是接受人民代表监

督的良好机会.多年来,我委始终高度重视人大

建议办理工作,把落实人大代表建议作为破解难

题、推动改革的抓手,宣传工作、树立形象的平

台,检验成效、访评民意的标准,不断完善制

度、规范程序、创新机制、狠抓落实,持续提高

人大建议办理质量.２０２０年,我委共承办省十

三届人大三次会议代表建议７３件,包括主办５２

件、会办２１件,主要涉及深化医改、疾病防控、

基层服务能力提升、老龄健康、全民健康信息

化、中医药传承创新发展等内容,充分反映了代

表们对推动我省卫生健康事业高质量发展、不断

提高人民群众健康水平的热切希望,体现了对我

省卫生健康工作的关心、支持和依法监督.截至

７月１３日,我委承办的所有建议已全部按要求

办理完毕.由我委主办的５２件建议中,办理结

果为 A 的２３件,办理结果为B的２９件.从收

集的反馈意见看,代表均表示满意.

一、提高政治站位,落实办理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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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大建议办理是政府及其部门必须履行的法

定职责.我委历来高度重视人大建议办理工作,

成立了建议办理工作领导小组,委主任任组长,

作为第一责任人,各分管委领导为主要责任人,

委机关各处室处长为直接责任人.各承办处室从

讲政治的高度,从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精神、全

国 “两会”和省 “两会”精神的高度,进一步提

高对建议办理工作重要性的认识,切实把建议办

理工作作为重要任务抓紧、抓实、抓好,把办理

工作与贯彻党的群众路线结合起来,与加快推进

健康中原建设结合起来,向代表问计问策,到基

层一线发现经验,推动建议转化为工作举措,切

实破解改革发展中的难题.处室主要负责同志亲

自抓、亲自督,逐件研究办理方案,明确任务分

工,落实责任到人,确保办理工作顺利进行.

二、规范工作流程,确保办理质量

一是强化制度建设.健全人大建议办理工作

制度,印发了 «关于高质量做好人大代表建议政

协委员提案办理工作的通知»,进一步明确具体

办理要求和职责分工,办公室采用电话询问、重

点检查、通报进度等方式,加强对建议办理工作

的组织协调、跟踪督办和结果考核,确保办理任

务落实到处室、办理责任明确到个人.二是突出

办理重点.今年,省人大将张楠代表提出的 «关

于推动传统中医药文化并振兴发展的建议»(８８０
号)列为省重点建议,明确由省卫生健康委会同

省工信厅承办.我委对此高度重视,坚持重点建

议优先办理、重点办理、高效办理、高质量办

理,把重点建议作为办理工作的重中之重,委主

任亲自过问,分管委领导跟踪督办,承办处室中

医处严格按照省人大、省政府的要求认真办理,

办理过程中,认真与协办单位会商研究,多次与

张楠代表进行电话、短信联系,并走访代表所在

单位,与代表现场沟通,及时形成答复初稿发给

代表审阅,按照代表提出的修改意见完善后,以

正式文件答复代表,并将办理情况报送至省人大

教科文卫委、省人大选任联工委.张楠代表对答

复意见表示满意.三是加强督查考核.发挥督查

“利剑”作用,将建议办理工作纳入督查台账,

充分利用OA办公自动化系统,建立全流程可跟

踪、可追溯、可问责的动态管理机制,定期通报

办理进度,按照评分标准,为各处室办理情况进

行打分,督促各处室加快办理进度,确保按期完

成办理任务.

三、加强沟通联系,注重办理实效

一是注重与代表沟通协商.加强与人大代表

的沟通联系是办理工作的核心环节.我委始终坚

持 “先协商,后答复”的原则和多年办理实践中

形成的电话沟通、网上交流、上门走访、信函反

馈、邀请代表参加座谈或者实地调研等好的办理

工作机制,实行办理前沟通意图、办理中征求意

见、办理后跟踪回访的 “三联系”制度,与代表

深入交换意见,在充分协商中推进办理工作.对

代表所提问题目前能够解决的,尽快解决并加强

检查,保证落实;有可能解决的,积极创造条

件,努力促成问题的解决;对确因政策原因或客

观条件限制短期内不能解决的,实事求是地向代

表解释清楚,并明确要在今后的工作中继续予以

关注,使代表理解和支持卫生健康工作,实现

“提”“办”双方良性互动.二是加强各部门协调

配合.每年我委承办的建议中,都会有部分建议

涉及多个厅局、单位,需要多方协作,联合办

理.对于和其他厅 (局)联合办理的建议,我委

注重加强与会办单位的交流、协商,在意见达成

一致的基础上起草答复;对于会办件,我委积极

配合,于４月３０日前将协办意见函告主办单位.

三是认真做好建议网上办理及办理结果公开.明

确专人负责建议网上办理,持续加强硬件设施建

设,强化保密意识,严格按要求进行操作.承办

期间,按照规定的时限和要求,及时通过省人大

“智慧人大”管理平台下载建议文件、上传答复

意见,严格实行网上交办、网上办理、网上反馈

和信息资源共享,积极做好办理结果公开工作,

目前我委承办建议的答复意见已全部录入 “智慧

人大”平台,并在我委官方网站进行公开.

四、注重四个提升,助推事业发展

我委始终坚持把提高办理水平、突出办理实

效、推动具体工作放在第一位,努力实现办理工

作的 “四个提升”:即办理思路从答复型向落实

型提升、办理观念从一事一议向举一反三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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办理方式从简单答复向多层次解答提升、办理作

风从关门办理向主动宣传提升,坚持把建议办理

与卫生健康工作紧密结合,着力解决代表提出的

普遍性问题和当前社会热点、难点问题,使建议

的办理过程成为加强和改进卫生健康工作的有利

契机,切实推动 我 省 卫 生 健 康 事 业 的 高 质 量

发展.

(一)疫情防控取得战略成果.新冠肺炎疫

情发生后,我省人大代表积极参与疫情防控,为

疫情防控工作建言献策,带头落实疫情防控各项

措施,展示了为民履职良好形象.全省卫生健康

系统８６万医务人员在岗应战,１２８１名医疗队员

驰援武汉.按照 “四早”要求,全方位开展 “大

数据＋网格化”地毯式排查, “四类人员”分类

集中管理,织牢预检分诊和发热门诊 “两张网”,

前移留观、流调、诊断、救治 “四个关口”,蹲

点指导重点地区,严密管控重点场所,迅速阻断

了疫情传播.创新实施 “两上转、两调度”机

制,重症患者集中上转省级定点医院,轻症病人

集中收治市县定点医院,省级专家包市指导,省

级医院对口支援,多学科联动、中西医协同,治

愈率达９８３％.经过全省上下共同努力,目前,

我省疫情形势总体平稳可控,生产生活秩序正加

快恢复,疫情防控取得了战略成果.

(二)公共卫生体系加快完善.针对张晓燕

代表提出的 «关于加强偏远贫困地区基本公共卫

生服务资金保障的建议»、韦德华代表提出的

«关于加强农村基层医疗卫生工作的建议»等建

议,我委加快补齐公共卫生体系短板,筑牢健康

防线.联合省委编办、省人社厅、省财政厅出台

了 «关于加强疾病预防控制机构队伍建设的意

见»,进一步明确省、市、县三级疾控机构的基

本职责、机构设置、编制配备、岗位管理、用编

进人、待遇保障,为解决各级疾控中心编制不

足、财政保障不到位等问题提供政策保障.卫生

防疫津贴标准调整落实到位.在省委、省政府的

部署推动下,抗疫特别国债、特殊转移支付等

３６９亿元资金直达市县,支持补齐公共卫生服

务短板、健全重大疫情救治体系和疾病预防控制

体系、完善基层医疗卫生服务体系.健全重大疫

情救治体系方面,１７个省辖市和济源示范区传

染病医院,每个支持１０００万元;未列入中央健

康扶贫工程的９２个县 (市)建设公共卫生医学

中心,每个支持５００万元.健全疾病预防控制体

系方面,１７个省辖市和济源示范区疾控中心升

级 P２ 实 验 室,每 个 支 持 ５００ 万 元;９８ 个 县

(市)疾控中心新建P２实验室,每个支持３００万

元;９２个县 (市)依托１所综合医院新建P２实

验室,每个支持３００万元.建设区域医疗中心和

市级 “四所医院”方面,８６个省级区域医疗中

心 (西医６０个、中医２６个),每个支持３００万

元;各省辖市缺少的２２所医院 (包括综合医院、

中医院、妇幼保健院、儿童医院),每个支持

２０００万元.提升基层医疗卫生服务能力方面,

全省２０４１个乡镇卫生院每个支持５０万元;按照

每个村卫生室１２万元标准,给予日常运行费用

补助６７３亿元.

(三)健康扶贫取得决定性成果.针对李新

伟代表提出的 «关于加快出台兜底扶贫政策促进

因病因残致贫群体脱贫的建议»等建议,我委坚

持精准施策,不断巩固健康扶贫脱贫成果.建立

长效机制,巩固 “３＋３＋N” (即:基本医保、

大病保险、困难群众大病补充医疗保险三重医保

＋疾病应急救助、医疗救助、慈善救助三重救助

＋各地政府自主探索的医疗托底保障措施)医疗

托底保障机制,有效防止因病致贫返贫.持续开

展大病专项救治,２０２０年将贫困人口大病专项

救治病种由２５种扩大到３０种,进一步扩大大病

专项救治覆盖面,持续做好贫困人口家庭医生签

约服务,３０种大病专项救治率达到１００％,慢病

患者家庭医生签约服务率１００％.三级医院 “等

额对调”派驻医务人员１３０９人,县乡 “等额对

调”１２７２人.全省乡村医疗机构和医务人员

“空白点”已全部清零.据国家卫生健康委全国

县级医院医疗服务能力评估结果通报显示,我省

３８个国贫县县医院达到推荐标准和基本标准整

体排名在全国分别位列第２名和第３名.我委健

康扶贫工作连续三年被省脱贫攻坚领导小组考核

为 “好”等次,我省被国家卫生健康委评为健康

扶贫先进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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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健康中原行动全面推进.针对王淑华

等５位代表提出的 «关于加快实施健康中国战略

推进健康中原建设的建议»、代纪玲代表提出的

«关于室内公共场所全面禁烟的建议»等建议,
我委纵深推进健康中原行动和爱国卫生工作,全

民健康促进成效显现.我省召开健康中原行动推

进代 表 会 全 体 会 议,印 发 «健 康 中 原 行 动

(２０２０—２０３０年)»和 «２０２０年实施方案»,全

面启动１５项专项行动,明确目标任务和部门职

责,全方位干预健康影响因素,全周期维护生命

健康,全领域防控重大疾病.控烟制度逐步完

善,省人大常委会审议通过新修订的 «河南省爱

国卫生条例»,明确公共场所全面禁烟,建设无

烟环境,为控烟工作提供了法律依据.我委联合

省文明办、爱卫办印发 «关于加快无烟党政机关

建设的通知»,明确提出到２０２１年,基本实现省

直党政机关建设成无烟党政机关,到２０２２年,
辖区内无烟党政机关建成率不低于８５％.卫生

城镇创建成果进一步拓展,全省已有省级以上卫

生城市３７个 (国家级２２个)、卫生县城７７个

(国家级３０个)、卫生乡镇８３５个 (国家级７３
个),占比分别达到９５％、９３％、３４％,均居全

国前列.
(五)县域综合医改成效显著.针对王淑华

等４位代表提出的 «关于如何抓好紧密型县域医

共体建设的建议»、徐文华代表提出的 «关于成

立医疗健康总集团实现 “大保健大健康”的建

议»等建议,我委加快推进紧密型县域医共体建

设,全面提升县级综合服务能力.２０１８年我省

率先在２８个县 (市)开展紧密型县域医共体建

设试点工作.２０１９年,郸城、息县等３６个县

(市、区)入选国家级紧密型县域医共体建设试

点.２０２０年,省政府出台 «关于加快推进紧密

型县域医疗卫生共同体建设的指导意见»,在全

省全面推开紧密型县域医共体建设,目前已有

８４个县 (市)的医共体落地运行.县级医院医

疗服务能力基本标准达标率８５５８％,位居全国

第六;推荐标准达标率５９５５％,位居全国第

五,在中部地区遥遥领先.息县、郸城县公立医

院综合改革先后获国务院２０１８年、２０１９年 “落
实有关重大政策措施真抓实干成效明显地方”督

查激励.远程医疗服务应用系统实现省市县、县

乡村两个层级全覆盖. “优质服务基层行”活动

在全国会议典型发言.
(六)民生实事进展有力.针对李莉等１１位

代表提出的 «关于减少基层妇幼及严重精神障碍

病人档案重复录入的建议»、王红兵代表提出的

«关于加强扶持县级医疗机构基础建设的建议»
等建议,我委持续规范重点民生实事工作,提高

妇女儿童健康管理和县域诊疗水平.印发 «关于

做好２０２０年免费 “两癌”“两筛”民生实事工作

的通知»,认真组织实施,加强人员培训,提升

服务质量.截至８月底,全省免费产前超声筛查

４０６２９７人,免费血清学产前筛查４３９１８０人;新

生儿 “两 病”筛 查 率 ９７５１ ％,听 力 筛 查 率

９５３０％;完成宫颈癌筛查１０９４２２８人、乳腺癌

筛查１１２８２４４人.贯彻落实 «河南省推进县域医

疗中心建设指导意见»,依托县 (市)人民医院,
建成立足本县、影响周边、功能完善、满足基本

需求的县域医疗中心.今年５５个县域医疗中心

建设单位已有４０个通过 “二级甲等”医院评审.

同时,我委印发 «全民健康信息业务应用系统整

合共享实施方案»,加快推进信息系统整合和信

息资源共享,完善我省卫生健康信息标准体系,
提升卫生健康系统政务管理能力和公共服务

水平.
(七)“一老一小”健康保障扎实推进.针对

雷雪芹代表提出的 «关于尽快制定河南省人口发

展战略尽快放开生育的建议»、杨彦林代表提出

的 «关于加速推进我省医养结合发展的建议»等

建议,我委积极推动我省生育政策调整完善,促

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省人大常委会审议通过新

修订的 «河南省人口与计划生育条例»,进一步

优化全面两孩政策,可使全省１５万个再婚家庭

和病残儿家庭受益,预计可出生１１万人口,一

定程度上缓解我省出生人口下降趋势,同时,逐

步建立和完善全面两孩政策相关配套政策措施,
修改婚假、产假及男性陪产假制度,加强母婴设

施建设,开展普惠托育服务,筛选普惠托育服务

机构项目５３个,支持建设托位４８９４个,上半年

备案托育机构６家.省老龄办职能平稳衔接,推

进完善应对人口老龄化政策,加快发展老年健康

服务和医养结合,指导国家和省级试点编制医养

结合空间布局规划,实现市县医养结合试点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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覆盖.
(八)中医药在传承创新中加快发展.针对

张楠代表提出的 «关于推动传统中医药文化并振

兴发展的建议»、宋兆普代表提出的 «关于进一

步促进我省中医药事业快速发展的建议»等建

议,我委深入发掘河南中医药深厚底蕴,推动我

省由中医药大省向中医药强省转变.加大 «中华

人民共和国中医药法»的落地与实施,目前,
«河南省实施 ‹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医药法›办法»
已列入省人大常委会审议的２０２０年地方法规草

案调研项目,正在进行立法调研.省委、省政府

印发 «关于促进中医药传承创新发展的实施意

见»,成立了常务副省长担任组长的中医药工作

领导小组,召开了第一次领导小组会议.印发

«关于加强中医药文化建设的指导意见»,不断加

强中医药文化内涵研究,立项课题１０５项、资助

中医药文化著作出版３３部,评定５４名省级中医

药文化科普巡讲专家,开展中医药文化进校园活

动７００余次,受益学生４０余万人.推进省级中

医专科诊疗中心、省级重点中医专科建设,新安

排１２５个中医馆建设项目,做好第六批全国老中

医药专家７２名继承人培养.全国三级公立中医

医院绩效考核我省综合排名第五.获国家重点研

发计划１项、国家重点研发计划政府间国际科技

创新合作重点专项１项、国家中医药管理局疫情

应急专项１项,荣获第二届全国创新争先奖.
总之,在省人大的领导和支持下,我委人大

代表建议办理水平不断提高,但与上级要求和代

表们的期望还有差距.在今后的工作中,我们将

进一步采取有效措施,倾听各方面意见建议,不

断提高办理质量,统筹做好疫情防控和卫生健康

工作,加快推进健康中原建设迈上新台阶,为谱

写新时代中原更加出彩的绚丽篇章打下坚实的健

康基础.
以上报告,请予审议.

河南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公　　告

(第４４号)

驻豫解放军、武警部队有关选举单位补选了徐元鸿为河南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河南省

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次会议根据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提出的报告,确认徐元鸿的

代表资格有效.
驻豫解放军、武警部队选举的河南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胡伟政,已调离河南省,依照

«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法»的有关规定,胡伟政的代表资

格终止.
平顶山市人大常委会罢免了刘国永的河南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职务.依照 «中华人民共

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法»的有关规定,刘国永的代表资格终止.
截至目前,河南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实有代表９４２人.
特此公告.

河南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２０２０年９月２６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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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省十三届人大代表出缺和补选情况的
代表资格审查报告

(２０２０年９月２６日河南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第二十次会议通过)
河南省十三届人大常委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

省人大常委会:
省十三届人大常委会第十九次会议以来,省

十三届人大代表出缺２名 (调离１名,罢免１
名),补选１名.

一、出缺２名

１调离１名

驻豫解放军、武警部队选举的省十三届人大

代表胡伟政 (新乡军分区原政治委员),因转业

到山东安置,已调离河南省,根据代表法的有关

规定,胡伟政的代表资格终止.

２罢免１名

平顶山市选举的省十三届人大代表刘国永

(平顶山市石龙区高庄街道山高社区农民、北京

利岩湾投资有 限 公 司 董 事 长),因 涉 嫌 违 法,

２０２０年９月９日,平顶山市第十一届人大常委

会第十五次会议依法罢免了刘国永的省十三届人

大代表职务.根据代表法的有关规定,刘国永的

代表资格终止.
二、补选１名

根据工作需要,２０２０年９月１０日,驻豫解

放军、武警部队有关选举单位补选了徐元鸿 (河
南省军区政治委员,省军区党委书记、中部战区

党委委员)为省十三届人大代表.
根据选举法、代表法的有关规定,省十三届

人大常委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召开会议,对上

述出缺代表的代表资格终止和补选代表的代表资

格进行了审查,认为符合法律规定,补选代表的

代表资格有效,现提请省十三届人大常委会第二

十次会议确认并公告.
截至目前,河南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代

表实有９４２名.
以上报告,请予审议.

河南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
接受赵建军同志辞去河南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委员职务的决定

(２０２０年９月２６日河南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第二十次会议通过)

根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组织法»第二十七条和 «河南

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任免地方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办法»第八条的规定,河南省第十三届人民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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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次会议决定:接受赵建军同志辞去河南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委员职务的请求,并报河南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备案.

关于接受赵建军同志辞去河南省第十三届
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职务的议案

河南省人大常委会:

赵建军同志因年龄原因请求辞去所担任的河南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职务.根

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组织法»第二十七条和 «河南省人民

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任免地方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办法»第八条的规定,现将 «河南省第十三届人民代

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接受赵建军同志辞去河南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职务的决定

(草案)»,提请河南省第十三届人大常委会第二十次会议审议.

附件:赵建军同志辞呈

河南省人大常委会主任会议

２０２０年９月１４日

附件:

辞　　呈

河南省人大常委会:

因年龄原因,根据有关法律规定,请求辞去我所担任的河南省第十三届人大常委会委员职务.请

予批准.

申请人:赵建军

２０２０年９月７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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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任免名单

(２０２０年９月２６日河南省第十三届人大常委会

第二十次会议通过)

　　１任命:

王世科、华夏、周志刚、张开乐、王静、仝

雯娉、赵琦婷同志为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审判委

员会委员;

刘铁良同志为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执行实施

监督庭副庭长.

２免去:

赵建军同志的河南省人大环境与资源保护委

员会副主任委员职务;

阮金泉同志的河南省 监 察 委 员 会 副 主 任

职务;

赵琦婷同志的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刑事审判

第二庭副庭长职务;

刘铁良同志的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事审判

第五庭副庭长职务;

焦宏同志的河南省高 级 人 民 法 院 审 判 员

职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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